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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亚里士多德在 《物理学》ＩＩ１中将四类事物归于自然：（１）水火土气，这些简单的体；（２）它们的组合；（３）动物、植

物的部分；（４）整体的动物，植物。参 ＷＤＲｏｓｓ，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ｓＰｈｙｓｉｃｓ：ＡＲｅｖｉｓｅｄＴｅｘｔＷｉｔｈ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ｐ５００此外，

在 《论天》中，他将月上界的元素以太和以太构成的星体也作为出自自然的。

②　 “所谓生命我们意味着自我营养，生长和衰亡。”（ＤＡ４１２ａ１４—１５）

亚里士多德的营养灵魂说及其

与物理主义的互补

朱清华
［首都师范大学，北京　１０００８９］

摘　要：对亚里士多德而言，营养灵魂是生命体最普遍的和最基础的灵魂形式。对营养灵魂的分

析表明，灵魂并不是在躯体之中的或是跟躯体并列的神秘实体，然而恰恰是灵魂使得生命体得以成为

一个统一的实体。从质形关系来说，营养灵魂使得生命体有独立的组织形式，有个体的生命系统，具

有一定程度的自我同一性。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生物都力图保存其存在，并尽可能地达到永恒不朽，这

种目的既是通过营养灵魂的实现来达到，同时也是灵魂自身的追求目标。就身心关系而言，在亚里士

多德这里，身体就是灵魂这一追求的具身化。在现代意义上的物理主义还原论之外亚里士多德提供了

另外一种可能的生命解释。还原论试图从最基本的物理因素出发向上对更复杂的生命现象做出解释，

而亚里士多德的生命解释则从更为完善的目的和形式———灵魂出发向下对生命体的构造和构成做出说

明。本文表明，这两种解释生命的方式可以是有益的互补，而不仅仅是冲突和对立。

关键词：营养灵魂；生命；个体；存在；还原论

中图分类号：Ｂ５０２２３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５１１（２０２４）０２－０００５－０９

　　亚里士多德根据生成的原因分将事物为自然

的和非自然的。非自然的原因包括出自技艺、人

的决定和偶然的机遇 （Ｍｅｔａ，１０３４ａ９）。自然物

区别于非自然物的是，其生成和存在的原因是内

在的：它们每个在自身内有变化和保持不变的源

泉 （ ），无论是

在地 点、生 长、消 灭、改 变 方 面 （Ｐｈｙｓ，

１９２ｂ１４）。①这个内在的原因和本原是什么？在 《物

理学》中，亚里士多德表明，自然是自然物运动

和静止的本原和原因 （ ）

（Ｐｈｙｓ，１９２ｂ２１）。对最基本的月下界四元素及其

组合而言，它们是自然的，因为它们有内在的向

上、向下的运动原则。而就生命体而言，具有内

在的生长、消亡原则 （Ｐｈｙｓ，１９２ｂ１４），动物除

此之外还有知觉、欲望这些运动的原则。这些事

物并非内在地拥有一个神秘的被称为 “自然”的

东西。自然物是有内在的变化的本原的质形合一

体，其从潜在到现实的变化之途就是自然

（Ｐｈｙｓ，１９３ｂ１３）。如石头向下跌落。将自然中的

生命体跟其他自然物区分开的，是生命 （ ）。

生命具有自行营养、生长和衰亡的能力 （ＤＡ

４１２ａ１６）。亚里士多德更进一步指出，生命首先

就是指 “自我营养，生长和衰亡”。②在所有灵魂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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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中，营养灵魂是最基础的样式。这里所说

的营养灵魂，除了涉及营养、自我保存和生长

的能力，也包括了生物生殖繁衍的能力，因为

营养和繁殖都属于最基本的动物自我保存和延

续的能力。这种灵魂形式是生命的最基本的

规定。

一、营养灵魂———生命的标志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 “生命 （ ）”的含

义是多重的，具备以下要素之一就可以说是活

着的或有生命的：理智 （ ），感觉，位置

上的运动或静止 （ＤＡ４１３ａ２３）。所谓运动，既

可以指运动的本原是内在的的位移运动，如动

物的运动，也包括了进食，生长，衰坏这些活

动。植物被认为是活着的，因为它们在自身内有

由以生长和衰坏的本原和潜能。 （ＤＡ４１３ａ２８）

有生命或活着将有灵魂的东西和无灵魂的东西

的区别开来 （ＤＡ４１３ｂ２０）。生命的各种形式是

各种灵魂的能力的实现。对人而言，不但有最

高级的理性灵魂，而且还有跟动物共有的感觉

灵魂，以及跟动物和植物共有的营养灵魂。营

养灵魂是最基本的灵魂形式，这种灵魂可以分

离于其他灵魂样式单独存在，但其他灵魂样式

离不开它 （ＤＡ４１３ａ３０）。营养灵魂是生命体生

长和持存活动的本原，是一切生命的基础，生

命体其他的更高级的灵魂样式———感觉、努斯

———都建立在营养灵魂的活动上，都离不开营养

灵魂。亚里士多德说，正是由于这一本原，活着

的东西才是活着的 （ＤＡ４１３ｂ１）。因此可以说，

营养灵魂具有决定性的地位，由是否有这种能力

判断一个物体是否有生命，是否是一个生物，是

生命体和无生命的东西的本质区别所在。对于不

同层次的生命而言，营养和生长灵魂 “就像植物

一样”，被所有生命体分享，无论是胚胎还是完

成的生命都有这种灵魂 （ＮＥＩ，１１０２ｂ１）。亚里

士多德说营养灵魂是首要的和最普遍的灵魂机能

（ ） （ＤＡ

４１５ａ２４），是对所有生命而言最合乎自然的

（ＤＡ４１５ａ２６）。这种灵魂的德性或优秀也是为

所有生命体所共享的，不独人会有。而且在人

的睡眠中，当其他灵魂形式不再活跃的时候，

这种灵魂最为活跃，因为这种灵魂是完全无理

性的，除了以间接的方式理性和情感渗透进来

影响到它 （ＮＥＩ，１１０２ｂ８）。

营养灵魂的基本功能是提供营养，保存生

命体的存在。而生命体的生存或存在是生命的

本质 （ＤＡ４１５ｂ１５）。但营养灵魂是什么？灵魂

首先表示某种机能或潜能。他称：“必须首先定

义营养灵魂。营养灵魂通过营养这种潜能跟其

他的潜能区分开来。 （ＤＡ４１６ａ２０）”这种潜能

的活动或功能是生长和使用营养以及繁殖跟自

己类似的个体 （ＤＡ４１５ａ２５）。按照亚里士多德

的方法论，要探讨某种灵魂是什么，需要知道

其活动或实现是什么，而要知道其活动，首先

要探讨其对象 （ＤＡ４１５ａ１６）。之所以是这个顺

序，因为亚里士多德遵循的方法是从明显的东

西开始到更加可知的东西 （ＤＡ４１３ａ１１）。① 就

如他在解释视觉的时候，就先从其对象———颜

色开始。营养灵魂的对象是营养或食物。亚里

士多德将营养过程分为三个部分：营养者，被

营养者和营养物 （食物） （ＤＡ４１６ｂ２０）。灵魂

是营养者，有灵魂的身体是被营养者 （ＤＡ

４１６ｂ９）。营养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食物，另一

方面是消化食物的热。就像船夫需要手摇动橹

开船 （ＤＡ４１６ｂ２６），灵魂需要热来变化食物，

使之跟身体相似，由此身体被营养，从而生命

得以保存并生长繁殖。亚里士多德又将营养分

为两种不同类型，一种是最初的营养，如植物

的种子中和动物的胚胎中的冗余物质；另一种

来自外部，如同植物的根系，动物的胚胎的脐

带吸取外部的营养 （ＧＡ７４０ｂ５）。两种营养各

自有各自的作用，第一营养使得生物存在，而

第二种营养使得生物生长，即体积的增长 （ＧＡ

７４４ｂ３０）。最初的营养和外部营养中最纯净的部

分供应生命体 “支配本原”的部分，如动物的

心脏，而其残余物则生成骨头，指甲，蹄子，

角，鸟嘴等。“自然像一位优秀的管家” （ＧＡ

７４４ｂ１５），将营养的不同部分按照等级分给身体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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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部分。营养也是分阶段的，如骨头最初由

精液的剩余物构成，在后来的生长中，骨头由

营养物的剩余物提供营养 （ＧＡ７４４ｂ２６）。

营养灵魂的活动首先是使用营养。营养灵

魂是对拥有这个灵魂的生命体的自我保存的能

力，实现方式就是摄取食物。有生命之物必须

是吸收营养的或消化食物的 （ＤＡ４１６ｂ９）。营

养过程不止，则被营养的生命体就维持其存在。

（ＤＡ４１６ｂ１２）营养灵魂由此保存了拥有它的身

体，使得拥有灵魂的这个身体持存并生长，在

一定程度上有其个体性 （ ）。营养灵魂使

用营养以自我保存的能力被亚里士多德以类比

的方式揭示出来。在 《论生灭》中，亚里士多

德说这种潜能是在质料中发挥相应的作用的某

种形式，就像添加材料制造管道一样，营养灵

魂自身吸取质料添加到自身，变成更大的管道。

这就是生命的生长。当营养灵魂发挥作用的时

候，它使得食物变成增长的肌肉，就像火抓住

木头使得火增长，或者葡萄酒将水变成酒 （ＧＣ

３２２ａ１０）。如果它不发挥作用，就如水加进酒里

面，酒变成了水。没有这种功能起作用，食物

不会变成营养物。“这一种灵魂本原是保存接受

食物的事物的能力，食物为它的活动做准备。

所以没有食物它就不能存在。”（ＤＡ４１６ｂ１７－２０）

获得营养的过程被亚里士多德称为是一种 “混

合”，如果水倒进葡萄酒，葡萄酒将水变成了酒，

现实的肌肉抓住潜在的肌肉，将食物变成现实的

肌肉 （ ） （ＧＣ３２２ａ１０）。就像

是将木头放在火上，火抓住木头，使之变成火，

那么火就是推动者，这个过程造成增长；而如果

是木头自己抓住火，这就是生成 （ＧＣ３２２ａ１３）。

就营养活动中形式和质料的关系，形式就像管

道，是质料里面的一种能力 （ ）。如果质

料添加到它—潜在地是管道并且潜在地具有所

要求的量———它们就成为更大的管道。但如果

它不能制作，就像水持续加进酒里，使得酒变

成水样，实际就是水，那它造成量的减少。但

形式持续着。 （ＧＣ３２２Ａ２９）”食物所营养的是

一个个体 （ ），或实体 （ ）。食物能

增加这个个体的 “量”。这个有灵魂者只要被

营养，就保有其实体和存在。（ＤＡ４１６ｂ１０）虽

然食物是增益身体上的量的，但亚里士多德称，

食物主要与有灵魂的东西关联，而且这种关联

并非偶然伴随的。（ＤＡ４１５ａ１０）食物的火增加

了肉中的火，但真正被营养的是这个有灵魂的

身体，火只是伴随地被滋养。没有生命的东西

是不能摄取食物和被营养的。 （ＤＡ４１６ｂ９）对

于肌肉而言，食物一方面是潜在的量，另一方

面是潜在的肉。量的增加使得肌肉增长，而如

果没有量的增加，食物由潜在的肌肉变成现实

的肌肉，则只是提供了营养 （ＧＣ３２２ａ１７）。

食物或营养如何使得生物生长？以肌肉为

例，食物对肌肉的营养和增长不是直接添加质

料到质料上去，也不是因为质料的增长。事实

上肉的质料一方面在流失，一方面新的在流入

（ＧＣ３２１ｂ２７）。眼睛作为眼睛质料总是新的，

虽然尺寸变大了，但并非简单的新的质料添加

进来。肌肉的形式或形状每个部分都增长了

（ＧＣ３２１ｂ２２），如，手按比例增长，手的形式

在各个方面都增长了。这里亚里士多德意思是

说生物的生长是形式的生长而非质料的增长吗？

其实并非如此。威廉姆斯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指出，

亚里士多德在这里的表述似乎是说，在生物的

生长中形式在生成和增长，但这只是一个漫不

经心的说法。他在 《形而上学》Ｚ８中表达的

才是他真正的观点。① 在 《形而上学》Ｚ８亚里

士多德在论述质形论中称，形式跟质料都不是

被生成的， “显然形式…不是生成的或被制作

的，实体也不是；因为它是通过技艺或者自然

或某种潜能而在别的某物中的。”（Ｍｅｔａ，

１０３３ｂ５ｆｆ）就如在制作铜球的时候，被制作的

不是球形，也不是铜，而是这个铜球。在 《论

生灭》中他又强调生长在于生命体的形式按比

例增长，而不是质料的增长，他并非自相矛盾，

而是这里所说的形式，比如手的形式，是指手

的尺寸和比例，手的长大是按一定比例增长尺

寸，而手的形式是指手作为手的本质或实体，

是不生成的，这个实体也决定了一个动物的手

的比例和最终尺寸的界限。生物的这个本质服

从于一种目的论，即这种动物的手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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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灵魂的另一个功能是繁殖。根据亚里

士多德的表述，生长和繁殖的能力就是营养的

能力 （ＤＡ４１６ａ１９）。但他又将营养、生长、

繁殖说成不同的机能，因为有灵魂之物通过营

养机能保存自己的实体，而非生产自己 （ＤＡ

４１６ａ１６）。波兰斯基 （Ｐｏｌａｎｓｋｙ）认为，可以

将营养、生长、繁殖这三种机能看作同一种机

能的分机能，这些分机能在功能和活动上有所

区别，生长是量上的，涉及生命体的量的变

化，而营养是实体上的，涉及生命体的存在，

“营养能力保存有灵魂之物为其所是的东

西。”① 繁殖是实体的变化，但也是生命体存在

追求的一种样式。亚里士多德称事物有理由按

其目的被命名，而生物的目的是产生另一个像

它的东西 （ＤＡ４１６ｂ１７）②。“灵魂优于身体，

因此活着的、有灵魂的优于没有灵魂无生命

的，存在优于不存在，活着优于无生命。这就

是动物生殖的原因。” （ＧＡＩＩ，７３１ｂ２８）因为

存在比不存在要好，有生命比没有生命要好，

所以有生命之物追求存在，保存生命，并且创

生同一种属的个体，延续生命和存在。因为营

养灵魂一方面是保存个体的存在，而另一个能

力就是繁殖类似的个体 （ＤＡ４１６ｂ１７）。繁殖

也是生命自我保存、保持存在的一种方式。”

通过生殖，追求永恒。个体不能永恒，则在种

族绵延中达到。（ＧＡＩＩ，７３２ａ２０）”。但追求存

在并非生命体或灵魂有意识的活动。自然创造

了生命体，使之在构造上最符合生存的目的，

包括营养、生殖等功能的实现。因此，可以说，

营养、生长、繁殖是营养活动的完整过程。他

甚至说，营养和生殖是灵魂的同一个能力

（ ）（ＤＡ４１６ａ１９）。

亚里士多德将营养、生长和繁殖能力都归到营

养灵魂，跟感觉灵魂、理性灵魂并列，这是他

的首创。在亚里士多德之前，几乎不把植物作

为有灵魂的生物，因为植物缺乏意识，所以他

们也不用灵魂来解释营养生活和繁殖。而在亚

里士多德看来，营养功能是有死生命的必要和

充分条件。③

在搞清楚营养灵魂的对象和功能与实现活

动之后，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方法次序，就可以

对营养灵魂的本质进一步描述了。亚里士多德

从原因和本原出发对营养灵魂进行描述，因为

“生 命 体 的 灵 魂 就 是 其 原 因 和 本 原。”

（ＤＡ４１５ｂ７）作为原因和本原的灵魂有三重意

义：实体因或形式因、目的因和动力因。灵魂

是实体，使得生命体得以活着和存在。而实体

因同时也贯穿在目的因和动力因中，共同发挥

作用。通过对这三重本原的分析，展示出营养

灵魂构成了生命体的最基本的同一性 （Ｉｄｅｎｔｉ

ｔｙ）和个体性。

二、营养灵魂对生命个体的

　　构成功能　　　　　　

　　灵魂是生命体的实体。亚里士多德称，“一

切事物存在的原因是其实体；生命体的存在就

是活着；而灵魂是活着的原因和本原。” （ＤＡ

４１５ｂ１２）灵魂让物体活着，这是一个传统观念。

柏拉图在对话中就多次提到，使得物体活着的

是灵魂。④Ｓｈｉｅｌｄｓ指出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有一个

论证：

（１）ｘ的实体是ｘ存在的原因；（４１５ｂ１２－１３）

（２）在生命系统中，存在 （或本质）就等

于活着；（４１５ｂ１３）

（３）所以，一个生命系统的实体是其活着

的原因；

（４）灵魂是活着的原因；（４１４ａ１２）

（５）因此，灵魂是生命系统的实体。

（４１５ｂ１３）

Ｓｈｉｅｌｄｓ认为这里推论的每一步虽然都可商

榷，但亚里士多德由此表明了他的结论，活着

是生命体的存在，灵魂又是活着的原因，同时

是生命体的实体，那么灵魂就自身既是活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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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活着的原因。① 如果首先将灵魂看作跟身体

分离的另外的实体的话，亚里士多德的论证似

乎显得草率。但如果以亚里士多德的方式理解

灵魂，则他的这些论断的每一步都是自然的。

从质形关系上来说，质料在生命体的生长

中有相应的功能，但是质料是作为潜能存在，

从实体以及实现获得其规定性。动物的肉和骨

头并非简单地归为质料，肉之所以为肉，也是

因为它有形式在质料中，或者直接说，因为肉

是以一种特定的形式组织起来完成一定功能的器

官。亚里士多德声称身体是灵魂的工具，是为了

灵魂的。（ＤＡ４１５ｂ１８）身体作为实现某种灵魂功

能的器官，是以这种功能的实现为目的的，如牙

齿的构造是以消化和吸收营养为目的。亚里士多

德提到一个难题，生命体在生长中，其身体有的

部分有一定的尺寸限度，有的部分则无限生长和

增长。如骨架的尺寸是被限定的，而头发、牙齿

的增长可以是无限的。 （ＧＡ７４５ａ１０）食物可以

让有体积的生物增加尺寸，但为何食物不能无

限增加生物的尺寸？亚里士多德的回答将他跟

自然主义的还原论观点区分开来。生物能够增

加，是因为生物有量，食物可以增加量。但食

物之所以是食物，本质上并非是一种质料补充

另外一种质料性的东西。只有有灵魂的身体才

可以被喂养，食物是相对于这个灵魂而言的，

那有灵魂者是 “这个—某物”或实体，食物是

为了保存这个实体而言而是其食物，有了这个

营养，实体得以继续存在。实体或形式早已存

在，在生成中再造一个类似的生物，这个生成

的作用者在起作用。（ＤＡ４１６ｂ１０）威廉姆斯指

出，对亚里士多德而言重要的是，非生命体的

同一性依赖于其质料的同一性，而生命体的同

一性并不如此。生物的眼睛的生长并不是持续

增加相应的质料到眼睛上，而是在不断变化的

质料中保存其形式或功能，按比例增加各个部

分。② 营养灵魂造成了生物个体的基本的同一

性。就如使得斧子成为斧子是有砍伐的能力，

眼睛的灵魂是其视觉功能，视觉功能也是眼睛

的实体性、形式。 （ＤＡ４１２ｂ１５ｆｆ）生命体是由

身体 和 灵 魂 结 合 而 成 的 复 合 实 体 （ＤＡ

４１２ａ１５），作为质料的身体自身不是个体性意义

上 的 “这 一 个”，只 有 型 相 或 者 形 式

（ ）才构成其本质或实体，一

个事物因为它而被称为 “这一个 （ ）”

（ＤＡ４１２ａ７）。就生命体而言，其被作为生命体

存在不是由于身体的外形，而是因为其灵魂。

种子和果实就是这种潜在的物体。 （ＤＡ

４１２ｂ２５）种子并非现实地是一个个体生命，但

由于它潜在地是有生命的，所以它潜在地是一

个个体植物。灵魂构成了生命体的是其所是和

个体性。

从身心关系上来说，灵魂并非 “在躯体之

中”跟躯体并列的实体。亚里士多德明确表示，

“就像瞳仁和视力构成了眼睛，灵魂和身体构成

了动物。 （ＤＡ４１２ａ３０）”不但是动物，任何自

然生命体都有身体。物身并非附加给生命体的

累赘，相反，它和灵魂是一体的，恰恰是灵魂

使得生命体成为一个统一的实体。这种一体或

统一是身体作为潜能，其实现就是灵魂。“灵魂

必定是潜在地有生命的自然体的作为形式的实

体。实体是现实。所以，灵魂是这样的身体的

现实。（ＤＡ４１２ａ２０）”灵魂使得生命体按照相

应的功能而有独立的组织形式，有个体的生命

系统，由此使得生命体成为一个不可分的统一

体。③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植物只具有营养灵

魂，但这已经让植物充分地成为生命体。而如

果植物失去了营养能力，就不再能够维持自身

的生存，那么就不是现实的生命了。如同斧子失

去了锋利就不再是斧子，眼睛失去了看的功能就

不是现实的眼睛。作为最基本的灵魂形式的营养

灵魂，如果失去了营养摄食能力，生命自身就消

亡了。如果灵魂所指称的是一种能力，那就可以

理解，不但整体的生命有灵魂，而且身体的各个

部分也可以说有灵魂。亚里士多德称，“事物由

现实的某物从潜在的某物中造出。精子就是这

样，它自身内有运动的本原，当运动停止，则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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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各个部分生成了，每个部分都有灵魂。因为

脸、肉如果没有灵魂在里面的话，只能是同名异

义上的脸和肉”。（ＧＡ７３４ｂ２０）如人的眼睛，

手，脸，如果没有灵魂的话，都只是类比意义

上的器官，而非真正的眼睛等。这些所谓的灵

魂只是表明生命体的各个部分具有相对独立的

组织和运作能力。树的叶子、根部、枝干都分

别有其功能，它们又共同组成完整的营养系统，

整体的营养灵魂。营养灵魂对相应的身体组织

系统来说有构建功能，同时也对身体的组织形

式有解释功能。生命体的存在和被理解都以灵

魂为出发点。

灵魂作为实体也是解释身体构造的原则。

即，它是具有这种特质的身体的 “是其所是”。

灵魂是 “具有器官的自然物体的第一实现”，

（ＤＡ４１２ｂ４）从实现才能解释身体是什么以及

如何是。灵魂乃是身体的组织原则或可解释性

的来源意义上的实体，它是生命体的统一性所

系。所以很自然，在亚里士多德这里营养 “灵

魂跟身体不可分离”。（ＤＡ４１３ａ４）因为灵魂的

潜能恰恰是通过身体的部分而实现的。虽然斧

子的 “灵魂”或功能在其砍伐，但砍伐乃是通

过构成斧子的质料实现的；眼睛的 “灵魂”在

于看，看却必须通过眼睛实施。而要解释斧子

和眼睛的构造及其 “是什么”必须诉诸砍伐和

看的功能。灵魂作为解释性的原则在亚里士多

德提出的目的因中尤为明确。亚里士多德指出，

自然的生成有不止一个原因，（ＰＡ６３９ｂ１２）首

要的原因是我们称为 “为了什么”的原因，因

为它是一个解释 （ ）。（ＰＡ６３９ｂ１５）亚里

士多德用技艺类比对此进行说明。在建筑术中，

建筑师可以通过目的因为他所造的房屋给出解

释，为什么必须以这种方式来建造最好。同样

在自然作品中可以发现这种目的和善。 （ＰＡ

６３９ｂ２０）植物的根深深扎入大地，是为了固定

自身和汲取营养，而枝叶向上伸展，相当于动

物的躯干。植物本性是固定和静止的，只有很

少的活动，所以其器官比较少。越高级、越复

杂的活动的生命，其构造也越是复杂。 （ＰＡ

６５６ａ１）营养功能是身体各个部分组织形式要达

到的目的。动物摄取营养的目标规定了整个营

养系统，从牙齿和口腔的结构，到食道和胃、

肠道直至排泄系统，都为了营养功能的实现。

植物通过根从土中摄取营养，对应于胃部的血

管从胃中汲取营养。（ＰＡ６５０ａ２５）只有从营养

功能这样一个目的和形式出发，才能恰当理解

自然生命体的构成和运动方式。灵魂是相应的

身体的组织原则和形式，身体是通过灵魂被组

织的。这个意义上的灵魂不是外在于身体 －物

质实体的另外一种精神实体，就像笛卡尔的二

元论所描述的那样。生物都力图保存其存在，

并尽可能地达到永恒不朽。这种目的既是通过

灵魂的实现来达到，同时也是灵魂自身的追求

目标。不妨说，身体就是灵魂这一存在追求的

具身化。生命体对存在的追求也不等同于自我

保存，灵魂只是生命体为了自我保存而有的工

具。灵魂将身体作为工具也不是外在地驱使身

体为自己的存在提供必需品。确切地说，在亚

里士多德这里，从灵魂的最基本形态而言，营

养灵魂和身体是一体两面，追求存在自身驱动

它们。对营养灵魂而言，其功能———吸收营养

以自我保存、生长、繁殖———就是存在追求的

表达。营养灵魂就是这些功能的统一。在亚里

士多德对生命个体的解释中，不是从较为低级

的生物机能去理解较为高级的生物及其机能，

更不是从无生命的质料出发向上建构生命活动。

相反，自然生命和无生命的东西在营养灵魂上

划出了界限。有生命之物的实体性和身体构造

必须通过其相应的灵魂功能及其实现方式来解

释。复杂的生物是更为完善的生命形式，是理

解生命的出发点。他以类比于动物的方式解释

植物的构造，动物的灵魂的本原大多呆滞迟缓，

肉体化了，最后完全失去了做位移运动的足，

平铺在地上，这种生物是最低级的。如果继续

发展，其本原部分倒置，和头相应的部分就没

有了运动和感觉，动物就变成了植物。植物的

根所发挥的就是头和嘴的功能。 （ＰＡ６８６ｂ２２）

但植物性的营养灵魂及其对生物的营养性的自

我保存、生长和繁殖功能不再被进一步被物理

构造机制等消解掉，虽然其功能的实现是通过

这些物理构造系统完成的。

三 、亚里士多德的生命学说跟当代

　　自然主义的对立和互补　　　

　　亚里士多德在对灵魂进行阐释的时候，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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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排除了一种自然主义还原论立场。他用 “本

原和原因”来解释灵魂，将之归为形式、目的、

运动的始点，但绝不将灵魂归为一种物理构造

及其结果。营养能力的实现是 “使用食物”以

自我营养，以及生长，繁殖，这些功能共同保

存了生命体。① 亚里士多德的生命解释也没有忽

略质料的因素。亚里士多德称，生物有的特征

是具有目的的，必须用目的因来解释，而有的

特征则跟动物本质的逻各斯没有关系，而必须

诉诸质料进行说明。② 如眼睛的存在和构成必须

用目的因来解释，而眼睛的颜色则并非有目的

的，仅仅出于质料。质料的某些属性导致一种

必然性。必然性可以看作是质料因。动物和人

的毛发的产生有其目的，但人会在产生大量精

液的时候秃头则是出于一种必然性而非有目的

的，因为精液带走了大量热量，使得脑周围的

皮肤变冷，导致脱发 （ＧＡ７８３ｂ９ｆｆ）。

似乎质料因和必然性更能够解释事物的生

成。人们经常用必然性来说明某物生成及其存

在样式，这也是以前的自然哲学家经常用以解

释宇宙和自然的方式。 （ＰＡ６４０ｂ５）他们设定

了基本元素的必然属性，如火是热的，干燥的，

土是冷的，湿润的，前者是轻的，后者是重的，

诸如此类。不但用这种带着特别的必然性的质

料解释宇宙的生成，而且用来解释动物和植物

的生成，如 “水流进身体的时候，胃和其他进

食和排泄的部分形成……”③ 是什么使得生命

生长？恩培多克勒诉诸质料，他说草木向下生

根，是因为土性自然引导根向下伸展。而枝叶

向上，是火性自然让它们向上。 （ＤＡ４１６ａ１）

这些古代的自然哲学家用质料及其必然性来解

释一切自然和生物过程，而亚里士多德却认为

这是不充分的，“气和水是身体的质料；所有古

代人都从这些事物构造了身体的自然。但是，

如果人，动物及其部分是按照自然而存在，就

要说到肉，骨头，血液，和所有同质的部分。

……说出这些事物由什么构成，如由火或者土

构成，是不够的。就像我们解释床或其他这类

的东西；我们要力图规定其形式而非质料。

（ＰＡ６４０ｂ１０）”用四元素解释身体，就像用木

头解释床是什么。亚里士多德说过去的自然哲

学家 “只看到质料因和动力因。” （ＧＡ７７８ｂ８）

这里所说的动力因是质料的本性导致的必然性

运动，如火造成向上的运动。但火是无限定的，

而自然构成的事物都有尺寸限度和逻各斯，限

度属于灵魂，而非质料。（ＤＡ４１６ａ１１）来自质

料的必然性的动力可以解释部分运动和形式，

但决定生命的本质的，是其实体—灵魂。正如

热和冷可以改变铁的软硬，但不能制成剑。“剑

的制作是所使用的工具的运动，…技艺是产品

的始点和形式。”（ＧＡ７３５ａ１）同样，儿子产生

的原因在父亲赋予的形式和生命运动的始点。

从质料上来说，质料元素及其冷热等属性会决

定骨头、肉的硬度，柔韧等性质，但肉作为肉，

骨头作为骨头其本原不是质料及其必然性决定

的。（ＧＡ７３４ｂ３０）

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家的思路跟现代的很大

部分自然主义者不谋而合，都试图以物理的方

式来解释存在的事物及其运动，无论是生命体

还是其他。现代的自然主义者认为，时空中的

一切存在物都必须被等同于或在形而上学上由

物理存在物构成。④腾格义 （Ｔｅｎｇｅｌｙｉ）指出，自

然主义通常是这样的立场，自然科学理论对决

定什么实存什么不实存问题上具有优先性。这

个立场经常跟还原论或者突现论、随附论捆绑

在一起。⑤ 因此自然主义又依赖于自然科学的解

释。而相当多的自然主义者又是还原论者。当

代的还原论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ｓｍ）认为，生物系统由

分子及其相互作用构成，这种形而上学上被称

为物理主义。持这种理论的人认为，生物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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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附在物理属性之上，生物过程和变化乃是因

为物理属性的变化。生物过程在形而上学上等

同于物理—化学过程。① 彻底的物理主义者认

为，从本体论上而言，唯有物理系统是实在地

存在的，包括生命在内的每个存在的物理系统

都是最大的物理系统———宇宙的子系统，跟其

他物理系统具有时空、力的联系。不存在非物

理的灵魂或心灵，人的心灵活动只是大脑的神

经元活动。②

这种彻底的还原论物理主义跟当代另外几

种试图解决身心关系的自然主义路径一样，都

预设了笛卡尔式的身心分离难题，将灵魂看作

分离于肉体的、性质完全不同的实体或主体。

这些解决灵魂／心灵 －身体／物理关系的路径之

所以都难以成功，问题大概就出在这个预设

上。③ 查尔斯 （ＤａｖｉｄＣｈａｒｌｅｓ）认为亚里士多德

的解释心理或灵魂活动以及方式恰恰没有这个

预设。他称亚里士多德的路径为心理—物理的

“不可分割主义 （ｉｎｅｘｔｒｉｃａｌｉｌｉｓｔ）”，即无论心灵

或心理活动，还是身体活动，都被定义为不可

分割的心理—物理活动。④ 查尔斯的 “不可分

割主义”虽不能给出对灵魂现象令人满意的刻

画，但却描述了亚里士多德的灵魂论的一个重

要特征，即，灵魂是不能用质料及其运动还原

掉的。

当代的物理主义还原论以自然科学理论为

依据，可以归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理论知识。

亚里士多德认为理论知识和自然知识是不同的。

（ＰＡ６４０ａ１）前者是以事物的现成的 “是”为

理论出发点，而自然知识以 “将来是”为出发

点。“事物现在是或者已经是，所以必然地另一

物是或者将是。”而对自然来说，解释的方式却

是，“因为健康或人类是这样的，所以 （为此）

必然地这个存在或生成。 （ＰＡ６４０ａ７）”在亚里

士多德看来，根据现成的存在，机械地按照理

论知识推出另外的事物的存在，这是不适合解

释生命的。而他解释生命的出发点恰恰是更高

阶的现象，即灵魂或生命的形式和目的。“生物

的形式是灵魂，或灵魂的部分，或离开灵魂就

不能存在的东西。……自然学者就应当关注灵

魂，或者处理全部，或者其部分。” （ＰＡ

６４０ａ１９）

但亚里士多德的灵魂也不是神秘的实体。

他所说的营养灵魂并不外在于营养系统存在，

恰恰就在生命体的生存活动中展现出来。灵魂

作为目的因或形式因是解释生物构成的原则和

出发点，而质料带着相应的特性，也共同参与

生物的生成。生物的构造以及活动或者自身是

目的，或者是为了某个目的，如果一些现象不

能按照这种方式获得解释，则诉诸质料所带有

的必然性进行解释。亚里士多德称，动物必然

有眼睛，而各种动物也必然有特别的眼睛。但

这两种必然性是不同的。（ＧＡ７７８ｂ１０ｆｆ）前一

种必然性出自目的性，而后一种则是构成质料

的特别性质导致的。再如，鹿角的位置和构造

是为了攻击和防卫，这是其本质和目的。动物

的骨骼由土性的质料构成，最大的动物有最多

的土性质料，过剩的土性质料被自然转化为防

卫手段，在一些动物那里就是牙齿和獠牙，在

另一些动物那里就生成了角。在这里，鹿角的

本质或实体是由它由以形成的目的来说明的，

而质料作为必然性是生命体不可或缺的部分，

“自然为了某种目的，根据逻各斯使用那些必然

出现的东西”。 （ＰＡ６６３ｂ２３）这个原则也可以

解释人的牙齿，并适用于所有动物的牙齿。牙

齿之所以有三种，这并非自然的奢侈浪费，而

是它们分别有不同的功能：前牙尖锐以便撕咬

食物，臼齿宽阔以便研磨食物，而犬齿在二者

中间分开两种牙齿， （ＰＡ６６１ｂ７）只不过人的

牙齿的数目和样式又特别适合语言的发音 （ＰＡ

６６１ｂ１４）。而有些动物长獠牙是作为进攻和防卫

的武器，（ＰＡ６６１ｂ１８）另外的动物的牙齿也各

个根据其不同的存在状况而有不同。这种差别

并非随意，因为 “自然不为无目的之事或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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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事”。（ＰＡ６６１ｂ２５）

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对生命现象的解释提

供了跟当代的自然主义不同的路径，让我们对

现代意义上的物理主义还原论保持警惕。这样

说是恰当的：亚里士多德拒绝对生命的任何还

原论解释。这在他对古代的自然哲学家的批判

可以看出。他拒绝诉诸非生命以解释生命。① 就

像他在对营养灵魂的分析中提出的，营养必须

是对生命而言的营养，“没有生命的东西不被营

养，被营养的是有灵魂的躯体，因此，营养

（食物）并非偶然地是跟有灵魂相关的。 （ＤＡ

４１６ｂ９
!

１１）”营养灵魂的能力可以通过机体的

结构及其活动加以解释，这种解释之所以不够，

是因为没有说出生命的本质。当代的自然主义

还原论的生命解释有其优点，它以自然科学为

支撑，从低阶的物理现象出发，自下而上解释

更高阶的现象。凯瑟 （ＭａｒｉｅＫａｉｓｅｒ）指出还原

论解释的三个特征： （１）从更低阶的现象出

发；（２）内在的解释； （３）各个部分是孤立

的。这种解释总是依赖于比要解释的现象更低

阶的特征。解释只针对要解释现象的内在的物

理部分，且将这些部分从其原始的复杂背景中

孤立分离开来。② 而亚里士多德的生命解释恰恰

采取了相反的路径：自上而下从目的和实现出

发，在生命体的统一性和个体性中，去解释生

命。这两种路径并非必然相互排斥，而是应该

成为互补的方式。事实上，自然主义的探讨也

正在将 “功能”、“目的”等概念包容进解释体

系中，而非完全拒斥。亚里士多德的营养灵魂

理论对生命现象的解释对自然主义的研究是有

益的补充和提示。

■责任编辑／张瑞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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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哲学原理》新解读

余　癑
［四川大学，成都　６１００６５］

摘　要：《法哲学原理序言》中包含了大量时代论战意图和哲学隐喻。对其解释需要充分考虑此

书的教科书性质和体系性作用，结合时代论战要点与体系发展历程加以合理补充，而不能限于 “序

言”的外在和主观的简略表达。我们所提供的一种新解读，将序言理解为对 “天真心灵”所追求的

幸福的法效力，以及对主观法所坚持的个体良知的法承认的批判。在此基础上，还有一种对基于个体

的自由和共同的反思性协调的新自然法可能性的提示。这两个部分分别对应着序言中的两个关键隐

喻：“哲人石”与 “蔷薇”，它们共同将人引入对现实与理性关系的系统哲学思考，指明了理性辩护

与交互承认对去除幻相、建立共同体法基础的关键意义。

关键词：隐喻；自然法；法效力；法承认；自由；反思性协调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３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５１１（２０２４）０２－００１４－１７

一 、时代论战与哲学隐喻双重

困境下的 “尴尬”序言

　　１８２０年黑格尔写作的 《法哲学原理序言》

被西普称为是一个 “尴尬” （ｐｅｉｎｌｉｃｈ）的序

言。①这种尴尬不仅源于它的时代处境和接受史，

而且还源于它的写作方式：在它不长的篇幅和

看似清晰的段落分层之下，不仅包含了 （一）

大量的时代论战意图 （这些意图早在他的耶拿

哲学中就已经出现，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

日益庞大，②）而且包含了 （二）许多的哲学隐

喻、格言以及对它们并不翔实的论证。

第一点最清楚地表现在黑格尔反对主观法

学派的那些文字之中。但即使是这一派，其实

也是混杂的一群：③它既包含了黑格尔眼中康德

以及 （尤其是）费希特的良知法学主张，也包

含了施莱格尔和弗里斯这样的浪漫派法学主张，

还包含了萨维尼、胡果和哈勒等人的历史学派

的主张。这些主张不仅在当时的法学界占据着

主流地位，而且尤其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的青年

学子中具有号召力。而在这时，在序言中表现

出基于哲学的立场，对普鲁士政府某些举措的

支持态度，就算这绝不意味着黑格尔就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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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官方哲学家，也十分容易引起误解和批评。

这些误解和批评甚至直到２１世纪的今天，都需

要不断地加以澄清。除此而外，在这篇不算长

的序言中，黑格尔点名或者不点名地与之对话

的思想还非常多，既包括了柏拉图、罗马和基

督教时代的自然法学家、马丁·路德等，也包

含了近代自然法论者及其反对者如柏克，还包

含了歌德等人。序言这张稀疏的网必定不可能

笼络所有这些学说的全部，无法顾及它们的差

异，甚至显得不是按它们的实质内容，而是按

照黑格尔主观的需要来将之进行了裁减。在这

个意义上，黑格尔尽管在序言中全力主张一种

科学的法哲学，但却明确将序言本身定位为

“就其所介绍的著作的立足点外在地和主观地

（ｕβｅｒｌｉｃｈｕｎｄ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谈谈而已”，① 这种说

法是切合实际的。

与上述情况紧密关联在一起的，还有序

言中那些缺乏论证、容易引起误解的格言及

隐喻。无论是至今 （甚至在翻译问题上都）

争 论 不 休 的 “Ｗａｓｖｅｒｎüｆｔｉｇｉｓｔ， ｄａｓｉｓｔ

ｗｉｒｋｌｉｃｋｌｉｃｈ； ｕｎｄ ｗａｓｗｉｒｋｌｉｃｈ ｉｓｔ， ｄａｓｉｓｔ

ｖｅｒｎüｎｆｔｉｇ”，还是著名的蔷薇十字架和密涅瓦

的猫头鹰的隐喻，都与关于哲学时代性与永

恒性的争论、法哲学规范性与描述性的争论、

逻辑学精神在法哲学中的体现是否对于实践

哲学具有关键意义的争论等紧密连接在一起。

但由于序言对此的语焉不详，评注者们就只

能从大量其他著作和相关文献中，去寻找对

之的解释和回应。然而这种寻找的努力，又

受序言所笼络资源的繁杂所困扰。在佩佩尔

扎克关于序言的长篇解读中，我们很容易看

出这种繁杂程度所带来的解释负担：尽管佩

佩尔扎克搜罗了大量的时代相关信息并对序

言进行了逐段解读，但他也承认，在这种关

联诸著作的解读方法中，他所提供的与其说

是一种清晰的解读策略，不如说是一些值得

关注的要点而已，除此之外，还可以有无限

多的值得注意的要点。② 西普对序言解读更是

直接的对一些关键要点的选取式解读。③ 这显

然是最为稳妥的方法之一，以免陷入西普所

反对的施特劳斯式的、主张在这些文本表层

之下另有深意的读法。贸然采用这种做法是

对黑格尔自己的法哲学发展史的忽视，而即

使在文辞上容易导致误解，序言的关键主张

还是与从耶拿开始的黑格尔整个学说脉络相

一致的———并没有什么可以证明有某种黑格

尔的秘传学说在序言的那些格言和隐喻之中

存在。尽管如此，西普这样的评注做法比佩

佩尔扎克逐句逐段的评注法更难让我们看清

序言自身的结构，而相比与要点展示而言，

结构分析可以更能让我们理解，为什么序言

尽管是 “外在的和主观的”，但却仍可以说

是基于思辨精神的。换言之，不放弃提供哪

怕一种只是可能的结构分析，更能让我们洞

察到内在于格言和隐喻之中，也内在于黑格

尔法哲学思想发展进程中一贯的精神框架。

而关于法哲学时代性与永恒性的争论，以及

其规范性和描述性的争论等等，都系于这一

内在框架上。

我们不必因此强烈地主张，没有对序言内

在框架的这一种洞见 （也就是本文其后尝试提

供的这一种），就无法正确地理解法哲学，这是

因为法哲学的实际内容在序言中还根本没有来

得及展开，且我们所给出的这种序言的内在框

架最多也仅仅是逻辑精神的一种展现而已。但

起码可以试着证明，类似于伍德在面对序言中

“理性与现实”关系的格言时所采取的故意忽

视内在精神框架的态度，是有缺陷的。伍德区

分了法哲学的思辨意义和实践意义，认为即使

我们不去以思辨哲学的智慧 “沉思事物的内在

合理性”，甚至在质疑这种具有形而上学意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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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合理性”的情况下，个体还是可以对现

实的东西做合乎理性的把握，并理解其实践意

义。① 在这种把握方式之下，伍德自然而然地得

出了如下结论：去除了其争议性的内在理性统

一的黑格尔法哲学，尚还能为个体的实践行动

提供一些合理性要素的分析，只不过在此意义

下，黑格尔法哲学与伦理学显得更接近于一种

“规则功利主义”。而在高于这些合理性规则的

地方，则只有一种 “历史的含混” （比如天才

式英雄人物的那些备受争议的行为），对此伦理

学家和法哲学家没有足够的下判断的能力，而

这也是黑格尔伦理学说的危险之所在。② 这样读

解的要义其实就是将超出法范围的东西作为超

出了实践理性的思辨理性的产物，它无法被道

德地讨论。但这种读解并没有考虑过另一种可

能，即：恰恰是思辨理性内在地为实践确定了

一种界限，也就是说，思辨理性内在地具有一

种实践意义，并且具有对之进行条件规定的知

识。③ 由于关于这种条件或者实践价值理由的探

究不仅仅限于对个体自由实现的可能性，而且

也关系到此种自由实现的不可能性，所以实践

自由才不是任性的自由心意，而是受规定的自

由现实。现实因此是有待框范的，而不可能单

向地成为规范的来源，这也是黑格尔之所以在

序言中谈到要刺穿实存的表皮，并谈到现时的

个体自由其实是一种空虚性的原因。④ 假如以上

所言可被证明为的确是一条贯穿在序言中的思

路，那么值得期望的是，对于其内在结构的分

析，起码就可以帮我们提防一种伍德式的黑格

尔自由论，即强调：具体的个体通过实践行动

完善并现实化自身，就是自由的最重要体现。⑤

因为同样重要的，还有对这一个体自由现实化

过程的整体条件和规定的反思，这些规定以有

序和可理解的方式内在于一个 （序言结构同样

具有的）超个体的思辨理性进程之中，而在法

哲学中，这一超个体的思辨理性进程其实就指

向历史性的国家。

关于序言解读的困难以及如今的主流解释

方式的介绍已经足够。这些困难需要在指明序

言的思辨特性、核心关切及文本组织方式之后，

才能真正清楚地得到辨析。而序言的分节是很

明确的：

１）前两段介绍了作为教科书的 《法哲学》

的出版方式，第三段则是对本书写作方法和目

标的简要说明。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导入部分。

２）从第四段开始，是序言的批判部分。它

包含了：１对天真心灵的批判，以及 ２对当

时流行的、反国家的内心真理说的批判，这是

此部分的重点所在。

３）从第十二段 （关于柏拉图的一段）直

到倒数第二段，是序言的立论部分。它包含了

对现实与理性和解关系的讨论，以及十分简略

地谈到的哲学的教导作用。此外还附加了最后

一段，即关于序言作用的简短说明，以及与作

者进行争论的前提说明。

这一分节方式与佩佩尔扎克大体一致。其

中第２与３部分构成了序言的主体部分。它们

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即在诸多真理主张的互相

排挤中 （ｉｍＧｅｄｒｎｇｅｖｏｎＷａｈｒｈｅｉｔｅｎ），确定何

谓哲学真理的问题。⑥ 在面对这种类似康德所言

的 “形而上学的战场”般的情况时，黑格尔一

向的策略选择与康德并不一样：他并不谋求某

种从头开始的形而上学的奠基，而是如同他在

《逻辑学》和 《历史哲学》中所说的那样，在

重视那些现有的主张和材料的基础上，如同在

一座古城之上，根据现有那些建筑及废墟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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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伍德：《黑格尔的伦理思想》，黄涛译，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２３－２４页。
参见伍德：《黑格尔的伦理思想》，黄涛译，第３７０－３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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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理性的内在规定作用。参见科维纲：《现实与理性———黑格尔与客观精神》，张大卫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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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和形制来建筑新城。① 这是一项真正艰辛的综

合工作，要将诸多真理主张熔炼在一起，而黑

格尔在序言中，就将之比喻为炼金术师寻找哲

人石的工作，对这一工作如何进行的探讨构成

了第２部分的重点部分的真正启动段落。它在

隐喻上的对应物：蔷薇，则构成了第３部分的

真正总结段落。作为综合炼化之关键的、矿物

意义上的哲人石，与同样作为综合生成之展现

的、生命意义上被培育出来的、层层花瓣围绕

着一个精神中心的蔷薇，属于一对隐喻。就历

史条件来看，黑格尔完全可以从他的自然哲学

（尤其是从化学到生命的进展）研究中，从波

默和黑格尔自己的浪漫派的对手那里，从当时

的共济会神秘主义传统中，以及从作为共济会

士的歌德的矿物学和植物学研究中 （《浮士德》

中随处可见这些研究的影响）轻松得到这一对

关乎 “综合真理”的隐喻的灵感。② 但在对这

对隐喻的真正含义进行深入分析之前，尚需补

充的是，黑格尔运用这一对隐喻的手法，还和

序言本身是作为教科书的法哲学的序言有关。

依据最新的研究，序言的这一性质十分重

要，理解它，才能理解本文解读策略的合理性。

而关于此教科书的写作方式，斯特克勒 －魏特

霍夫有如下说明：

《哲学全书》或 《法哲学原理》并不像论

文、专著、沉思集或科研报告这类传统意义上

的体系化著作。它们作为授课讲义取代了提纲

和读本，借助后者曾经开展过真正的大学授课

———特别是在康德时代。……时至今日，学术

论辩中的这个革新方面仍然是被低估的———与

此同时费希特在某种意义上所发明的哲学原理

新形式也被低估，例如其神谕般的格言 “我 ＝

我”和 “我 ＝非我”。……黑格尔的哲学思辨

方式与写作方式的确是哲学式格言的典型代表

———不仅在 《哲学全书》中是如此。……黑格

尔的短文段与之后维特根斯坦 《逻辑哲学论》

中的编号提纲一样讲究、一样技术性强。……

‘法哲学’尤其如此，我们应该将它的内容当

作 ‘以概要的形式’对自然法的批判来读。”③

序言中那些夹带隐喻的格言式写作 （比如

“这里有蔷薇，就在这里跳舞吧”，④）与 《法哲

学原理》的正文风格完全是一贯的。斯特克勒

－魏特霍夫进一步指出，这其实也关系到现代

高等教育职能的转变：不同于中世纪大学授课

照读本念诵的风格，根据凝练的提纲和现场的

需要，进行自由的发挥，并激发听众与之相伴

进行自由的思考，这成为 （尤其费希特之后）

高等教育的真正任务，也成为存在着多个版本

的法哲学讲座记录及随记的内在理由。隐喻也

是在同样的语境下被使用的。而在第一部分中

提到 《法哲学原理》一书作为对法哲学讲授提

纲 “一种更宽广的，尤其是更系统的对那些基

本概念的阐述”，⑤ 显然也必须被放在这个语境

来理解。这样一来，就不存在一种伊尔廷式解

读方式的可能，它认为在讲义笔记和出版著作

之间存在着两种有着重大差异的法哲学。⑥ 关注

不同讲义笔记的原因，更在于对法哲学不同自

由运用类型及其规定的关注，而不是为了去否

定著作本身及其 （被误认为特别普鲁士官方化，

特别反自由主义的）序言的权威性。事实上，

对作为教育学家的黑格尔来说，这种带有隐喻

和格言的概要，尽管可以由作者加以 “更系统

的”扩展，但必定是要为学生理解和运用的自

由留下空间的：“教师在他的讲坛上播撒知识的

种子后，就从他的事业中引退下来；即使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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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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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黑格尔：《逻辑学》下卷，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第２３７页；《世界史哲学讲演录 （１８２２—１８２３）》，
《黑格尔全集》第２７卷第１分册，刘立群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４年，第２３－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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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哲学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４－６页。



播撒的种子没有落在肥沃的土壤里”①。

但是，单纯对听众和读者自由理解的强调，

很容易走向浪漫派的极端。而正如斯特克勒 －

魏特霍夫正确指出的：“黑格尔的短文段与之后

维特根斯坦 《逻辑哲学论》中的编号提纲一样

讲究、一样技术性强。”它们都是经过精心的系

统安排的。在１８２１年的一封信中，黑格尔自己

在谈到教学法的时候也说道：

为了那些还不习惯思辨的读者，我对著作

形式上的布局很关心，这种布局……把人引入

思辨之中……不给读者思考一个静止之点。这

个进程可以称之为历史前进，但它不是外在的

历史，而是把您在思想进程中已有的东西，予

以历数而已。②

虽然同样重视自由理解，但黑格尔要求一

种基于完整布局和进阶规则的对读者自身自由

思考的引导，这就构成了他与浪漫派法学主张

之间的 “示播列”（Ｓｃｈｉｂｏｌｅｔｈ），这一在强调或

不强调自由的 “规则”上微小但重要的差异，③

就是科学与浅薄意见之间的差异：相比于弗里

斯对听众所鼓吹的 “我完全不愿对你们讲你们

要做什么，你们自己可以去跟随自己的心意；

我只想说，我们在永恒的精神—美之事业中应

该追求什么”，④ 真正的如柏拉图或者黑格尔这

样的哲学家，一定是通过运用严格的辩证法，

而不是通过放肆任性的意见，来让自由以有尺

度的方式在历史中自行生成的。正因如此，黑

格尔在第２部分中才强调，真正的讲课提纲必

须拥有一种基于逻辑精神的方法，其各个环节

都是有层次、有安排地处于一个整体之中的，⑤

虽然这绝不意味着， 《法哲学原理》是依据逻

辑学的模板被比照写作而成的，否则它就只是

一个外在模子的压花，而非自由行动之结构的

提炼了。

这当然就引出了如下问题：我们如何同时

自由且合乎规则地去理解那些格言和隐喻呢？

对此可以说：首先，不能预先利用诸如思维的

逻辑等名义事先加以防止的，是自由心意的出

现及其运用，也就是哲学隐喻所具有的自由心

意的激发作用必须得到重视。其次，真正重要

的是：要从根据上澄清，运用谜题一般的隐喻

及格言等写作方式，不仅是为了激发自由心意

和自由想象的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了促使

人们去反思，为什么以及在何种范围内，那些

依据文法和逻辑逐段组成的文本，其精神气质，

或者说其结构上的关键点，会通过隐喻或格言

在我们自己的意识中显形，并且理解隐喻也的

确可以作为一种 （但非唯一的一种）关键动

力，令文意尽可能地贯通。最后，那些在我们

自由理解中才最先被解释的隐喻或格言的关键

含义，还必须在一贯文意及其可能与之龃龉的

细节比对中再次被检验，它们的解释效力也可

以得以排序，并且理想情况下，可能存在着完

全一贯的文意分析。在以上理解的进程中，既

要求有作者基于全局对关键隐喻、格言或论证

的高度技巧性设置 （布局），也要求读者在整

体文意与局部细节的关系中检验自己对关键点

的自由理解是否成立 （历数自己的思想进程）。

这因此是一种交叉工作中的综合进程 （十字架

上的蔷薇）。由于这些工作的复杂性和严谨性，

黑格尔在 《精神现象学》序言谈到读者与作者

关系的时候，就不得不强调作品产生效用的缓

慢性；而由于它必须借助于自由意识对关键点

的洞见才能被触发，所以他在那里也不得不强

调作品得以理解的时机性。⑥ 这就要求我们分析

者尽量结合黑格尔的时代对手和自身体系构建

进程，对序言那些简略的、隐喻式的论证做出

一种有理由的补充完善，以帮助完成对 《法哲

学原理序言》字面所说东西的一种更系统的扩

展，这就是本文以下所致力的工作，它的可能

性和合理性来自于本节所分析的、此书的课纲

和体系布局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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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哲人石：黑格尔对天真心灵

　　和主观自然法的批判　　　

　　确立上述理解 “哲人石”以及 “蔷薇”这

一对隐喻的工作方法，也就是确立理解序言结

构的一种方法 （但非唯一的方法），它的直接

好处是，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在第２部分开始

不久，黑格尔就谈到被公开表述并被熟知的那

些法真理，还只是一些现成的所予物，而并没

有得到理解，甚至无法得到内心的赞成。① 最初

作为法之为法的检验标准的东西，也就是第一

颗哲人石，就是法的经验有效性，或者说就是

法效力。对这一效力的追求，大可以是在人的

自然本性上就有的，但却欠缺法律精神层面的

真理性———这里不仅缺乏１一贯性的法概念，

因此使我们在诸多具有不同法效力的法中，不

能够进行一种效力排序，并清理出法层级，给

出不同法之间的差序标准；也缺乏２对特定法

效力之合理界限的论证和反思，缺乏对可能冲

突的不同法效力的合理调解和整饬规则；这里

甚至还缺乏３对不法者的自由人格的尊重，因

为他们只被看成是法效力的妨害者，而非 （尽

管是以错误的方式）要去实现自己自由心意的

行动主体。在此意义上，不仅对法律的出自内

心尊重是不必要的，而且甚至连对法效力进行

任性的破坏都可以从动机上不予重视。

此外，在繁多且可相互冲突的法效力中，

被寻求的第二颗真正的 “哲人石”，就是具有

一贯性、层级性和整体性的法概念，没有它，

那些被公布且被熟知的法律条文就只是一堆胡

乱堆砌起来的烂石头，而非宝贵的黄金。但尽

管如此，就连这样的法律的 “石头堆”，在黑

格尔那里也不能被当成是一种单纯外在的暴力

强制，在它面前，就好似在人力不可对抗的诸

种物理自然的强制力量面前一样，谈不上任何

自由行动，而只有类似因果必然性的东

西。———相反，这一堆石头仍然可以在最低限

度上被称之为 “法”，并且就是 “天真心灵”

（ｄａｓｕｎｂｅｆａｎｇｅｎｅＧｅｍüｈｔｅ）无拘无束、自然而

然地承认的法。为了后续方便讨论，我们可以

将之称为天真心灵的自然法。它也是黑格尔在

“序言”中批评的第一种自然法。

引入 “天真心灵的自然法”这个说法，是

为了与 “主观法” （它也是自然法）和黑格尔

自己主张的、以国家为中心的 “自然法”进行

区分，并回答一系列对于法哲学开端讨论来说

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即：为什么黑格尔 《法

哲学原理序言》既没有选择将不法行为的发生

和对之的惩治必要性论证作为法体系的开端

（在诸实证法的必要性论证中，这是十分常见的

情形），也没有选择从一开始就探讨一种不可动

摇的、基础性法原则，它在各种不同的部类法

中，一贯性地作为法的精神和要旨存在 （如同

康德或者施塔姆勒所做的那样），而是从对于法

律的素朴态度：天真心灵开始他的整个分析。

在这种素朴态度中，不管法律的内容是什么，

也不管它的强制效力究竟如何展开，法律首先

被看成是一种有关个人基于其自由心灵进行实

在行动，并寻求实际达成目标的保障性措施，

它是顺应这一进程和效果要求才被确立下来的，

而实现其行动目标，是关乎幸福的事情。自然

法首先被 “天真心灵”理解为一种在大家看来

对每个人的自由行动及其目标实现有效的法。

这是一件看起来十分自然的事情，但缺乏对这

一出发点的细致讨论，我们就很难理解黑格尔

为什么不采用上述那些更为常见的开始法哲学

讨论的路径，同时也无法理解，为什么天真心

灵首先会 “十分信赖地坚持众所周知的真理，

并在此确定的基础上建立其行为方式和生命中

的确定态度”，② 而不是干脆选择一种卢梭式的

“无自然法”的自然状态？我们也很难理解，

为什么在黑格尔对法提出了科学要求以及体现

自由规定的要求后，居然紧接着选择从这种既

不科学也缺乏自由反思的素朴态度———也就是

天真心灵的态度开始他的讨论？莫非这仅仅是

一个偶然、任意的选择？而这居然就是 “天真

心灵”将法认作法的 “哲人石”，而非一堆

（类似物理规律的）外在强制的理由？那它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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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会被叫作 “无拘无束的” （ｕｎｂｅｆａｎｇｅｎ，天

真）呢？不，即使是天真心灵，也应该有出于

自身自由去自然而然地接受那些现成规范的理

性原因。不然的话，黑格尔不可能声称，与哲

学一样，天真意识就已经怀着对 “理性与现

实”之间同一关系的信念。①

在以概要方式写就的 “序言”中，上述问

题没有被明确提出。事实上，对于持有这种素

朴的法态度的人来说，这些问题也不必提出，

因为法难道不就是作为让我们的行为可以更好

地达成其效果的保障才被我们直接接受下来的

东西吗？这些东西不是已经在国家中实际存在

并显出了用处了吗？况且，如果要我首先去考

虑它对我自己的限制，那我为什么要接受它，

这不是另有前提吗？那不是还要给接受法效力

加上什么额外的理由吗？我们从一开始就有必要

这样做吗？更不要去说去讨论什么和我的具体行

为关系不大的普遍的法原则了。所有以上的这些

种种问题，对于已经素朴地接受并现实感受到了

法的效力的人来说，都是不必深思的问题。

但是，对于序言分析者来说，黑格尔倒是在

其他地方为此提供两个可能的说明，第一个来自

于耶拿时期黑格尔对于自然法的类型分析，而第

二个则来自于法哲学出现之前的体系中的主观精

神章节。第一点我们可以简略论及：早在耶拿时

期，黑格尔就对出于个体自由行动及其幸福效果

寻求的自然法进行过说明：“在比较低级的抽象

中，一般来说在幸福论中，特别是在自然法中

……无限性作为主体的绝对性受到那些称作反

社会主义的、将个人的存在摆在首位和最高位

置的体系的强调”。② 个体之所以承认法效力，

是因为个体关心这种效力对于其追求实际幸福

的行动的价值。正是因为此，那些各色的法效

力才能被称之为 “法”效力。

而第二点则是一个来自体系内部的支撑。

在 《哲学全书》从主观精神到客观精神的过渡

阶段，黑格尔通过分析 “实践精神”，指明了

这种自然法的精神根源。简单地说，实践感最

初指个体的享受感，而与客观的、可普遍化的

实践行动无关。个体寻求对感觉享受的需要满

足，这些需要虽然有理性成分，但其内容是自

然的、偶然的和主观的内容。而如果人们习惯

于持续追求适意和享受的感受，力图基于自身

来掌握这些感觉内容的决定性因素及其适合性

程度，那么这样的过程就可被称为人们的实践

热情或冲动，此种冲动贯穿在各种寻求享受的

努力中。黑格尔进而认为，如果对各种可能的

热情加以反思，看到在所有对具体内容的热情

中，都存在着一种推动自身持续实现的主观倾

向，那么就可以说，实践感的真正满足，不仅

是在对具体事物所表现的热情之上，而且也建

立在主体持续的自我保存和发展的冲动之上，

这种冲动可以与冲动的具体内容分开而成为一

种 “形式上的合理性活动”。当内容与形式二

者充分结合时，主体就获得了自身的至福

（Ｇｌüｃｋｓｅｌｉｇｋｅｉｔ），即主体能够一贯地出于自身

冲动就获得那些他对之有热情的、可供享受的

内容，如此一来，主体对至福的追求也成为主

体应当做的事情或个体的使命。在这个意义上，

实践感就转化为对每个个体都有效的现实的自

由意志。在没有得到抽象的法律语言和法律范

畴确定之前，上述自由意志的普遍表达只是：

每个人应当习惯于去不懈追求那些令他持续感

觉幸福的事物，并使之服从于每个人持续的自

我保存和实现自身的意志；而在抽象的法律语

言和法律范畴确定之后，上述 “应当”就得以

在事实中得以普遍确认，这是通过抽象财产权

的确立而得以实现的。③

这样一来，不是直接在序言对 “天真心

灵”看似简短普通的讨论中，④ 而是在有序及

可理解的思辨理性的发展进程中，分析者有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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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为序言补充指明以下四点：

首先，出于个体幸福而对法效力的承认，

尽管是无拘无束且自然而然的 （因为这里只需

考虑个人任性冲动的满足，不论这种冲动的内

容是什么），但当只在个体经验内讨论这种自然

“法”时，只会导致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

为这与其说是讨论某种法效力，不如说是在讨

论个体自然欲望的满足，而对他人欲望而言，

这谈不上任何法强制性。

其次，根据黑格尔对整个精神哲学的构想，

法效力真正出现的场所，其实是在 “某个人的

特定欲望想要被满足”被转换为 “每个人对至

福的追求都应当被肯定”的表达的时候，在这

里，已经出现了对每个人自我保存与提高权利

的形式肯定，基于此，可以进而推出那些对个

人抽象财产权具有法强制力保障的规则，以及

抽象的契约论。序言因此也提到，天真心灵应

该坚持的，乃是一种应当能被普遍承认的和有

效的法，虽然它们事实上未必坚持这一点，并

因此时常损害他人，且也被他人所损害。

第三，无论是在个体欲望的满足中，还是

对幸福论上的自然法来说，都不存在着有意识

的作恶或者不法行为。因为即使有实际的损害

发生，那也不是由于对欲望或者法效力的不承

认，不是由于对这些效力的幸福论基础是否合

理的反思，相反却是由于天真心灵不加反思地

基于个体经验的习惯，去追寻自身的至福。损

害行为只是这一活动偶然的伴生现象而已。

最后，真正的不法仅仅可能发生在这样的

情形之下，即：当个体开始追问，凭什么我私

己欲望的满足要受制于普遍保障每个人对至福

追求的法则的那种应然性效力的时候，或者说，

当个体有意识地反思到，自然法的应然效力实

际上是要服务于他的特殊需求，而非约束它的

时候，当个体甚至因此不顾那些审慎的知性建

议，在自然法对他损害他人的行为做强行制止

时，坚持声称作为法来源的、个体自身需求的

动机应该立刻并始终得到法支持的情况下，才

有真正的、由自由意志所决定的不法行为。以

一种任性和暴力的方式，它对自然法只重视普

遍效用达成而忽视欲望动机的法效力提出了如

下质疑：我的欲望动机有理由优先得到满足，

这是因为自然法就是由于保障了这种满足才获

得其效力的。进一步地，如果它不能保障我的

欲望动机的满足的话，那么其实也可以说，“无

论这种法有多么崇高、多么神圣”，它也不是我

的特殊的欲望所要求的，而它才是真正的不法。

因为自然法最多只确立了每个人都有权追寻其

至福的应然性，但没有确定这一权利的现实限

度，所以只要我此时不再能无拘无束地去实现

追求个人幸福的实现，而是权利受限时，那就

可以认为是被它不合理地限制了。

在前三点之中，关键在于：即使是未经自

由反思、没有系统和层级的法，也是在效力上

得到主体承认的精神性的法。使得它不会变成

物理性自然规律一类非精神性东西的 “哲人

石”的东西，是通过对有利于个体生命保存和

提高的那些经验条件的抽象，我们意识得出的、

对每个人欲望实现的普遍肯定。

而在最后一点中出现了新的要素：主体对

法承认条件 （即承认的动机）的反思，法效力

的不稳定性，以及个体在其自由心意和实际欲

望动机上与法效力的普遍应然性的自觉对立。

不法就是这种基于反思的自觉对立的直接体现。

在黑格尔耶拿哲学中，对这种处于对立与分化

状态的法，他是这样来说的：“自然法的最新概

念及其在整个伦理学中的处境的最新规定，均

依赖……对立，以及对这种对立的固定”。① 我

们可将之称为：与不法对立的主观自然法。

尽管存在着对立，但主观自然法必定要在

实际法效力前首先肯定主体自由心意的基础性，

因为后者才是法承认的条件。正是在这个意义

上，序言转向了对主观法哲学的主张介绍和批

判，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强调法是 “从各自的

内心、情绪和灵感中迸发出来的”②那种真理。

正是因为这种近代自然法，特别重视从人的内

心本性中推演出真正的法，于是就有必要打碎

那些先前的桎梏性法律，因为正是后者约束了

前者。在大革命时代的法国哲学家中，霍尔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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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论自然法》，朱学平译，第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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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以 “自然法简述”为标题，尤其直接地表明

了这一点：“自然说道：你们呵！……千万不要

违抗我的至高无上的法则吧。要为你们的幸福

而劳动，要毫无畏惧地去享受，作个幸福的人

吧。你们将会在自己心中找着那写好了的如何

获得幸福的方法。”①显然，当弗里斯在 《论德

国宪法》中，在 “改革与革命”的标题下 （紧

接着它的，就是对宪法的正式讨论）写出如下

同样强调自己内心才是法本源的字句的时候，

他的心中必定有着霍尔巴赫式的革命哲学的影

子：“不！神圣性赋予我们人类以本己的精神和

理解的能力，是让他们做自己生命的主人，在

对这种具有内在力量和适应性的精神的善良自

信中，我们愿意尝试自我培育，直至我们成为

人类历史上的伟大造物！”。②

基于黑格尔自己的其他表述及时代背景，

我们在以上提供了从一种外在的、保障我的自

由行动及其效果的法理解 （天真心灵的自然

法），到一种我内心认可的、由我做主的法理解

（主观自然法）的思辨理性进程的说明，它对

于理解这个 “不充分”的、纲要式的、黑格尔

自己称为 “外在和主观地谈谈”③ 的序言是有

帮助的。现在， “哲人石”被握在了每个人自

己手中，因为每个人内心的认可，才是法律的

真正来源。现在看起来，它似乎根本不用再被

寻找了。④ 但恰恰是这种基于 “内心的法承认”

的主观自然法，是黑格尔接下来的批判对象，

并且用词更加严厉，说这种主观法是 “对法则

的仇恨”，“……将法之所是，建立在主观的各

种目的与意见之上，建立在主观情感和私己信念

之上，———从这一原则出发，就导致内在伦理与

公正良心的毁灭，导致私人人格之爱与权利的毁

灭，正如它导致公共秩序与国家法律的毁灭一

样”。为了说明这一点，黑格尔甚至将之与柏拉

图笔下的智者 （“诡辩学派”）联系在一起。⑤

智者是一个重要的提示。在柏拉图那里，

智者 “逃匿于 ‘非是’的极端黑暗中”。⑥ 尽管

如此，通过辩证法，我们却可以看出，智者对

“是”的否认，其实无非只是提出了一种疑难，

即：假如一切皆 “是”，那为什么会当心灵去

试图认识流变现象时，却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

那一眼看上去 “是”这样的东西，为什么另一

眼看来却又 “不是”这样，因而它们总是可怀

疑的？柏拉图对此给出的答案非常明确：因为

它们并非完全 “非是”，而只是 “是”的幻相，

是被智者有意识地制造出来的。智者在表面上

否定 “是” （因为所有幻相的 “是”都根据未

明），但实质上却在暗中通过这种质疑，逼问着

“是”之根据为何。换言之，表面上的 “非

是”，都不指向根据的 “非是”，而只指向根据

的可疑而已。因此，在我们去追问智者们对

“是”的否定的根据到底是什么的时候，我们

才在这一根据的追问进程中，首先碰到了真正

的哲学家 （爱智者），而非智者。相反，智者

通过他们的诡辩，只不过是想要强行禁止我们

去进行这一追问而已。⑦

毫无疑问，对幻相的根据进行追问，并在

这种追问中走向真正的现实，这条道路也是黑

格尔逻辑学 “本质论”的道路。在 《逻辑学》

“本质论”开端处，幻相，也就是那首先被给

予的、一眼看来存在，另一眼看去却不存在的

东西，恰恰是深入本质和现实之探索的开始。

被给予的幻相，也被视作是虚无的，它仅仅看

上去是在此存在着的而已。而在本质的反思活

动中，没有任何被给予的此在能被视作反思的

固定基础，这使得此一反思运动从一开始就具

有了怀疑论的特性： “幻相就是怀疑论的现象

……怀疑论让其幻相的内容可被给予，对它来

说，无论幻相具有什么内容，那都是直接

的”。⑧ 我们很快可以发现，黑格尔正是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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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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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智者》，詹文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４年，第７２页。
参见柏拉图：《智者》，詹文杰译，第７１页，第８２－８３页，第９６－１００页。
ＧＷＦＨｅｇｅｌ，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ｄｅｒＬｏｇｉｋ，ＥｒｓｔｅｒＢａｎｄＤｉｅｏｂｊｅｋｔｉｖｅＬｏｇｉｋ（ＨＷ３），Ｈａｍｂｕｒｇ：Ｍｅｉｎｅｒ，２０１５，ＳＪＨＪ２４６ｆ



意义上，首先肯定了主观法论者对于幻相性的

法效力的怀疑，然后才开始质疑他们这种怀疑

的肤浅性的。①

主观法论者和智者是一样的。表面上看来，

他们成功地质疑并且否定了法则的稳固性和自

然可接受性，而这种稳固性和自然可接受性是

“天真心灵”曾经未加反思地加以坚持的。一

旦加以反思，他们就会发现，原先被坚持的东

西，在其效力范围界定和可被承认的动机上，

都是可疑的。这些东西也就因此被视为 “幻

相”，视为真理的反面，就算它们实际存在着，

它们也根本没有在真理意义上存在过。

与智者不同之处在于，主观法论者因此仇

视这些 “幻相”式的法则，而非如智者想利用

幻相为其自身牟利。这一不同之处表明，主观

法论者的确不是出于要满足具体个体的欲望，

而是出于每个人主观上进行法承认的根据不明，

才去反抗和破坏现实法律的。也正是由于这种

差别，主观法论者才合理地认为，自己的所作

所为不是基于私利，而是基于良心的。

但正如柏拉图将智者的陈述 （ｌｏｇｏｓ）看成

是诡辩一样，黑格尔同样也将主观法论者的这

种 “良心”反抗说看成是诡辩。更糟糕的是，

如果哲学在希腊人那里还仅仅被当作私人艺术

来操练的话，那么，由于主观法论者将反抗的

依据放到了每个人的良知这一层面上，所以他

们的诡辩就必定在公共领域，以触及公众生存

和国家秩序的方式，造成恶劣影响。这也是黑

格尔特别强调政府必须对此采取行动的最重要

原因 （它后来成为黑格尔是一个反革命的保守

主义者的 “证据”）。②

作为 “哲人石”的主观自由心意要被公开

证明是炼金术士的把戏。但是，洞察到这一把

戏的真正严肃目的，对之加以辩证和综合的分

析，却可以让哲学的、也是真正自由自我意识

的 “蔷薇”生长出来。这件事情得以可能的关

键，就在于我们要向柏拉图在智者那里看到进

行真正哲学追问的紧迫性一样，在主观法哲学

内部看到一种理解真正客观的、公共的国家法

的紧迫性。③

让我们回到天真心灵的法与主观法的差异

点上，来为黑格尔补充说明主观法论者的诡辩

论证，以及他们将现有法效力视为幻相般存在

的优缺点。

可设想的主观法论者的推论大致如下：

１天真心灵所追求的法效力的完整体现的

是：我和大家一样都认为，法的基础作用在于

保证每个个体追求自己行动目标 （幸福）实现

的权利，我对此没有疑义，直接接受。但当这

种自然法没有兑现这一保证时，它的法效力就

会丧失。

２而它是否兑现了这一保证，需要每个个

体主观心意的自由承认。

３每个个体主观心意，由于它是自由的，

所以有权承认，也有权不承认它。

４因此，承认或不承认的理由，不在于天

真心灵的自然法的保证是否实际兑现，而在于

主观心意是否觉得它已经兑现。换言之，这种

理由与个人实际是否幸福的经验状态无关，而

只与主体内心的自作主宰的自由感觉有关。

５因此，出于每个人的主观自由的法承

认，才是法效力成立的唯一条件。这就是主观

自然法的内容。

６在获得这种承认之前，一切被声称的法

效力都是可疑的。而如果它还要强制生效，那

就是需要被反抗的。

在以上推论中，主观法论者的正确之处在

于，他们看到了，如果没有主体出于自身自由

反思的对法的承认，单纯基于自由行动目标实

现考量的法效力，从根据上就是可疑的，是幻

相性的。他们的肤浅之处在于，他们为法效力

给出的根据性的自由，但却没有对自由的根据

再加以追问，而听凭承认陷入任性之中。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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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黑格尔自己在 “本质论”中的讨论，参见余癑：《本质与幻相：哲学史视野下黑格尔 〈逻辑学〉本质论开端处的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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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诡辩在于：如果要为法效力寻求反思的根据，

那就只能找到本身尚无根据的自由承认那里去。

这样一来，要解决法效力的不稳定问题，就只

能诉诸不稳定的法承认，后者又偏偏取决于一

种对无根据的内心自由的空洞虔诚。而他们的

荒谬就在于：本来作为关键线索的法根据的探

索问题，以及本来作为关键批判的幻相生成机

制问题，现在就被这种由特殊任性主宰的、无

根据的法承认所阻断了，连带落空的，就是连

幻相性的法效力如何生成这一问题，也无法再

被研究，而显得只是被给定的、真诚任性的对

立面，也就是一种可反抗的虚假之物而已，在

其中看不到任何自由的真理。问题的解决导致

问题本身都被取消———早在智者那里，我们就

已经见到过了这种局面。此处唯一残留下来的，

只有 “非是”，或者在法哲学的语境中，就只

有一个无法最终给定的理由，但它却既可以被

当成是依法行动之好理由，也可以被当成是拒

绝依法行动的好理由。

假如这件事仅仅发生在书斋里，发生在理

论层面，那或许还尚可忍受。然而现在，这件

事情却发生在了现实之中，发生在公共和国家

的领域，它造成的重大危害就是，每个人在基

于自己的特殊心意合理怀疑现有法效力的同时，

却没有理由期待可以达成一种足以支持哪怕最

小范围的伦理生活的共同法承认。当主观法论

者就此来谈论我们自作主宰的生命和精神表现

时，他们也使得对于生命和精神而言的、最重

要的交互支撑和作用的有机机制陷入了危险之

中。———有生命的蔷薇，无法在每个人自有的

哲人石上，而只能在交叉的、主体间和人格相

互作用间的十字架上绽放。

三、十字架上的蔷薇：国家

　　共同体中的理性与现实

　　 “这里有蔷薇，就在这里跳舞吧。”在黑

格尔那里，有着蔷薇的 “罗陀斯岛”，众所周

知是指国家。 《法哲学原理》这本书 “就是尝

试把国家作为其自身是一种理性的东西来理解

和陈述，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①由于主观自

然法的破坏作用，由于它与现实的 “公开龃

龉”，使得一种最小范围的共同伦理生活都成为

困难，但又由于我们现实中需要这种生活，所

以，作为真正具体而普遍的国家理想 （它在柏

拉图那里就已经成型），就在这个共同伦理生活

已经陷入危机、世界迫在眉睫地需要变革的时

代，成为了哲学探索的真正枢纽。② 对此需要进

一步的论证。

在三版 《哲学百科全书纲要》“精神哲学”

导入部分的最末，黑格尔都提到了 “使虚无者

虚无化”的活动，并将之作为精神的永恒活动。

而非是者作为自我坚持者，也就是恶，它同时

是精神转向自身、产生自身的转折点。比如

１８３０年版的说法是：

有限的东西非是，亦即是非真者，而是全

然仅是一种过渡者和超逾其自身者。而至今各

领域的有限者就是这样的辩证法：通过一它者，

并在一它者中有其消亡；至于精神，也即概念

和自在的永恒，其自己就是在自身中让虚无者

虚无化，亦即让无谓者无谓化的展开活动。

……在精神的发展中，这种无谓者自身就是进

入其主体性的最高深化活动，以及最内在的矛

盾，由此也是转折点，作为恶来产生自身。③

这段话在三部 《纲要》中，都是一个补

充，用于说明精神哲学前两部分处理的是有限

精神，而它要向着无限精神转化。而众所周知，

国家就位于从有限的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向着

无限的绝对精神转化的这个转折点上。在序言

中，直接与这段话相应的，就是关于哲学的任

务与主观法不同，需要去认识永恒的理念的那

一段：

由此可以得出，在时间性存在的幻相及超

逾不息中，去认识内在的实体，以及当下的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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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因为理性的，是与理念同义的东西，这是

由于它在其现实性中同时就进入了其外在实存，

进入了一个无限繁复的形式、显像与形态的范

围，并用多彩的表皮包裹其核心，在这些外皮

中，意识首先安家，而概念则首先刺穿它们，

以寻获内在的脉动，并恰恰在这些外在形态中

感受到它始终在跳动。①

在科维纲的解读中，这句话是理解为什么

黑格尔一方面主张哲学要把握时代，另一方面

又主张要把握永恒的关键：虽然哲学并不应该

去设想国家会是什么样子，但这也并不意味着

黑格尔是当时普鲁士政权的一昧追捧者。相反，

他倒是要去贯穿那些现时的外皮，“从内部出发

为国家及历史确定一种界限……哲学，作为对

现实的理性的思考，是为现实的各种形式和阶

段指明其不可逾越的界限”。②这就是说，只有

以国家现实发展的内部理路和历史为出发点，

才能够让那些繁复的法的外在现时形态在得到

说明的同时得到规定和划界。换言之，只有通

过让现时之物成为现实的根据变得清晰，并同

时遭到怀疑、批判和超逾，作为幻相的东西才

在这一澄清与消逝过程中回指向了真正的本质。

这个说法很容易遭到误解，即黑格尔主张

一种关于法的自检验进程的历史哲学，他想要

在说明现有法律合理性的同时，指明其界限及

其进一步发展所必须的那些条件，从而使其完

善。但问题是，这些历史进程性条件或者界限

是什么呢？它不会与比如说萨维尼的历史法学

派的主张混淆起来吗？而它又和之前说到的天

真意识所认可的法效力，以及主观法所认可的

法承认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它又为什么要被称

作是自然法呢？

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关系到我们如何理

解在序言中最关键也最著名的 “现实与理性”

的同一问题，也就是为什么黑格尔会认为，被

理性理解和规定者才是真的现实，而能够成为

现实者，也一定内含着理性的理解和规定。借

助于科维纲的研究，可以先回答上述前两个问

题，随后我们再转回它与之前两种自然法的比

较工作上来。最终，我们将试着给出对于解答

“现实与理性”同一问题的一些关键线索提示。

与黑格尔相同的是，萨维尼也主张，面对

主观意志对任意的立法权的申索，个体和整体

的分离，以及一种最小范围内的伦理共同体都

受到威胁的情况，人们必须严肃考虑现时法律

的限度问题，以及它的现实性来源问题。这一

问题的答案，可以在一种现时状况与历史进展

的综合考虑中获得。从一开始就不是由个人所

制定的民族法律，本身是一个 “不停地生成的、

进化的整体。当代的确是这个高级民族的一部

分，它愿意处在那个整体中，愿意与那个整体

一道，并采取行动，以至于那个整体所给予的，

也可以被这个成员称作自由的创造。这样一来，

历史不再仅仅是范例集，而是真正地认识我们

自身状况的唯一途径。”③在这个可以容纳法律

解释与修正的统一过程中，每一种现时法律都

作为将要消逝的东西，在民族整体中得以创造，

并作为被共同给予的东西进入此整体。

然而萨维尼在上述意义上与黑格尔表面的

一致性并不能掩盖二者间深刻的分歧。其中最

大的分歧在于萨维尼对非历史法学派所主张的

立法意志的抗拒。在他那里，法起源于民族的

共同意识，而在法学家手中成为专门的学问。

萨维尼将这二者称为法的政治因素和技术因素。

法典 （Ｇｅｓｅｔｚｂｕｃｈ）编撰的前提是国家授权，

在没有获得这一授权时，私人从事的只能是法

经 （Ｒｅｃｈｔｓｂｕｃｈ）的写作。二者的区别只在于

“国家一方的颁布与确认”。④ 相反，对于黑格

尔而言，没有自由意志的理性运用，法律是不

可能仅仅凭借国家权威就成为法律，而那种法

的自检验的历史进程，也不是位于自由意志另

一侧的习惯法的历史进程，而是必须考虑基于

主观自由的法承认的历史进程———它必须将主

观法的无谓破坏作用也拉入到一种新的国家法

体系的建设序列中来，而这一体系不是根据法

学家们的历史考证和法条修订，而是根据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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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的概念性规定才体现出它的 “理性”。相

对此而言，大量历史上的罗马法规定 （比如罗

马父权制）只是非理性的而已，并且因此其现

实性最多体现为这些规定在历史中的消逝———

这也提醒我们，不能仅仅从那些现存的 “多彩

外壳”，而且更重要的是必须从这些幻相性的外

壳被证明为 “非是” “非真者”的否定角度来

理解现实性：幻相破灭处，才有现实的可能

显现。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科维纲认为 《法哲学

原理》的导言中同时体现了一种 “法的规范性

概念”和 “历史的规范性概念”。① 这当然不是

“序言”评注所要深入探讨的内容，但就在时

代国家如何同时体现永恒理念这一点上，引入

这双重规范性，还是有助于认识法哲学的真正

任务。一方面，由于并不主张特殊法学家圈层

的技术研究和国家权威的授权，所以，黑格尔

的国家法，始终必须被放在有利于每个人自由

行动的目标达成和自由心灵的主动承认上，才

能获得其合理性，这两个之前被讨论过的 （并

非总是同时具备的、成问题的）法要素，并不

是要 （如萨维尼所做的那样）被放弃，而是要

在理性规范中得以协调和兼容，但前提是这些

协调和兼容活动绝不能有损于真正的自由意志、

行动和思考，而是要去实现它们；另一方面，

黑格尔也并不主张为此先去确立一种不变的、

奠基性和兼容性的法原则，然后依据此原则来

从应然层面要求国家的现时构成应该如何如何，

相反，他反复强调要在时代的精神状况中来把

握这种理性法的规范。也就是说，黑格尔始终

要将法规范放置在现实世界中，依据其复数的

历史效果及其可理解性、可综合性、可协调性

去检验，而不是依据一种单数的纯然理性去建

构它———换言之，国家作为理念，是一个调和

性的、历史生成中的理念，它的理性意义不是

先行地、而是依赖于总在后做出的哲学反思、

解释和辩护才得以显现，而这些反思、解释和

辩护必须向所有的自由意愿、自由行动和自由

思考者开放，但前提是他们的确在一定条件下

可被算作交互支撑和作用的现实共同体内的一

员，而那些实际上拒不服从此条件的主观自由，

则要被证明为是 “虚无的”、 “无谓的”、 “恶

的”，并由此被虚无化和无谓化，以坏的方式激

发出并转化为一种共同体的法。显然，当黑格

尔后来说到 “黄昏的猫头鹰”时，他想到的也

是这种在后的、协调性的历史进程性。

黑格尔实际上有没有达成兼顾１首推自由

规定的法规范性和２反思协调性的历史规范性

这二者的目标，不是这里所要讨论的，它在今

日学界仍然处于激烈的论争之中。可以在序言

评注中补充讨论的是，兼顾这二者的可能性如

何，以及大体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各有其主观

法承认权力的个体，才会愿意结合成一个现实

共同体。这就是说，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各持

哲人石来点出 “法之所是”的那些原子式的个

人，会共同组合成一朵十字架上的、超逾了个

体之所是的蔷薇。

为此首先需要重提几个在上一节中已经指

出的要点。黑格尔引入 “智者”来说明，主观

法学者那些看似虔诚的诡辩主张仅仅是一些幻

相，它们一方面提示人们，要对缺乏根据的现

时法律效力进行怀疑论式的追问，但同时也自

以为是地将同样缺乏根据的 （“非是”的）、被

任性主宰的有限自由承认放到了法根据的地位

上，并且因此造就了一种人人均可凭自身 “良

知”来任意评判严肃的哲学努力，把一切都弄

成 “无谓的游戏”的恶劣时代风气。这种做法

导致了哲学与公共政治生活上的双重危机，也

就是双重现实的 “恶”：哲学上肤浅诡辩的流

行，以及政治生活共同体的基础流失。它们都

是法哲学———作为哲学，同时也作为共同生活

的实践基础———最迫在眉睫地需要应对的挑战。

因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黑格尔在序言批判主

观法的时候，用词如此激烈，甚至号召政府对

真正的哲学工作要加以保护和支持，同时反复

强调，转向真正的国家理想———也就是转向一

种向所有拥有自由意志的理性存在者的反思开

放的、综合性和协调性的共同体概念———才是

世界变革的真正枢纽。这些说法和措辞与其说

是佐证了黑格尔自己普鲁士官方哲学家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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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说是任何一个严肃地坚持自身哲学思考，

并基于此对现实投以关注的哲学家按其使命都

会提出的。

在这种现时情境下，最值得批判的，是以

弗里斯为代表的主观法主张者，因为他甚至极

端地将个人的主观法承认扩展为到关乎民族和

国家共同生活之中，用 “心情、友谊和灵感”

这些易变的、自身缺乏确定规范性的共有政治

情绪来为国家法奠基，这既是对 （优先自由概

念的）法规范性进行明确理解和定位工作的不

负责任，也是对 （优先差异性法理解之协调

的）历史规范性进行交互论证和承认工作的不

负责任，因为它既没有说清楚自由的概念含义，

也没有给出除主观共通感外达致共同生活的客

观合理途径，更缺乏对现时政治的结构合理性

及不合理性的准确分析，而将一切托付给了面

目模糊的单个良知 （无论是在个体抑或整个民

族的意义上），并因此割裂了现实与理性。而对

于黑格尔来说，缺乏这双重的规范性，是根本

不可能在一种理念引导下的历史进程中达致

“现实与理性”的同一的：在现实性上，主观

法否认现时制度的有效性，但又缺乏明确的制

度建构；在理性上，主观法的批判力量也远甚

于它的根据说明和交互辩护空间的建设力量，

所以它既不现实也不理性，仅是一种 “恶”的

破坏性幻相。更有甚者，在其中， “法承认”

的说辞其实掩盖了某种任意的 “法拒绝”的实

质，也就是如黑格尔所说，在它额骨上贴着的

标签就是 “憎恨法则”，而主观心意的 “最大

敌人”同样也是法则。①

然而对黑格尔而言，这种幻相性的、诡辩

性的、 “恶的”主观法，完全可以是一个 “转

折点”，只要其中 “非是”“非真实”的虚无因

素消逝的话，也就是说，只要本质上作为 “法

拒绝”的主观法真正发现 “法承认”的重要性

的话。这种发现的内容，具体而言就是：即使

在这种法承认中，包含了对主体任意心意的限

制，但主体恰恰可以通过这种限制，产生出有

益于自身自由行动目标实现的法效力 （这是它

本就追求的东西），并且避免任意立法权力和根

据此权力而来的行动间的交互阻碍，避免主观

心意的需求因此不能成为现实。在此情况下，

它就可能认为，为此去尊重法的规范性和历史

的规范性，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并且无论这

是在说明和保证自身理性权利不受侵犯的意义

上，还是在保证在复杂历史处境中，自身自由

意志能以最优方式实现其目标的意义上。

对以上这种从有限的、个别的主观自然法

“过渡”和 “超逾”到黑格尔真正主张的无限

的和整体性的国家法的条件说明 （它对应着本

节开头的那两段长引文），可以补充两个进一步

的规定。其一，法的规范性和历史的规范性不

是以个别的和特殊的方式，而是以普遍的和交

互的方式被承认的。这是主观法幻相消亡所产

生的第一个现实表现，也是对现时外皮被刺穿

后所察觉到的法的内在脉动的第一次理性表述。

对此，序言的简短暗示是这样的：在说明哲学

就是 “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之后，黑

格尔反对了一种个体意见式的时代理解，认为

其中包含着软弱的、任意的、想象性的幻相。

紧接着，他就引入了 “蔷薇”的说法，指出理

性与现实的分离，以及理性不能在现实中得到

满足，“是某种抽象东西的枷锁，这种抽象的东

西还没有解放为概念。理性被认知为作为当下

之十字架上的蔷薇，并对当下感到喜悦，这种

理性的洞见就是与现实的协调 （Ｖｅｒｓｈｎｕｎｇ），

哲学只把这种协调给予那些曾提出过内在要求

要去进行概念把握的人，并且不仅在实体性的

东西中持守主体的自由，而且不是在一种特殊

与偶然，而是在那自在自为者中去坚定这种主

观自由”。② 结合上文的分析，从这些难懂的论

述，起码可以解读出以下几层意思：

１存在着一种不以把握其思想中的时代为

目的的个人意见，这种意见只能造成一种想象

的、不坚固的法哲学理解。这显然只能是指主

观法；

２这种法哲学造成理性与现实的脱节，并

把 “现实”视为枷锁，但其实，它连理性和现

实的真正概念都不理解。主观法对自身良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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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中，包含着对现存法规的拒绝，这一点也

已经谈过了。

３真正的理性所认可的，不是那些各自意

味手握哲人石的任意主体，而是交汇了各方，

超逾了个体的整体性的蔷薇，这才是真正的现

实和当下。相反，个体意见所支持的那些法哲

学，也就是造成脱节的法哲学，不是对真正的

现实和当下的理解，而是幻相和将消亡的东西。

４理性现实是协调性的，因此不是凭借任

何特殊的和偶然的主观自由可以达到的。但此

现实却是通过概念交流和理解可把握的，也是

那些具有自由意志者内心所要求的。

５这样的理性现实，就其将主观心意从外

部规则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而言，就是在实体性

的东西 （即现存的有效力的法）中保住了主观

自由；而就其将之带入了它自身要求的真正自

由实现活动中而言，就是在自在自为的东西

（即对保障主体实现自身自由行动目标的法规的

自觉承认）中坚守住了主观自由。

序言并没有也不能对这种特殊的主观法如

何转向 “理性与现实”同一的、具有普遍交互

性的国家法的进程做具体的论述，但可以肯定，

只要主观自由的拥有者严肃面对哲学和公共生

活上的双重危机，并反思到，他所拒绝的法仅

仅是无助于他的自由行动之目标达成的法，同

时反思到，这种状况与其说是法的存在所造成

的，不如说是因为他对如何在存在着干扰和限

制的现时世界中真正理解和实现自由概念的要

求尚缺乏把握所造成的，并且还认识到，这种

对自由概念的真正理解和实现，是每一个人都

内在要求的，但他们复多的自由行为和自由心

意需要协调，而真正需要承认的，恰恰就是这

种具有协调作用的法。那么，从主观法转向作

为共同生活之保障的国家法，就是主观自由可

以设想并且内在要求的，它也就可以具有超出

个体的普遍性和交互性。

其二，因此，主观心意的转化不是由于法

的强制，而是由于诸主体自身对法承认和法效

果的综合反思，以及对这种在自由思考前提下

的得出的审慎的、可解释的、可辩护的结论的

再承认。承认经过主动反思所确认的结果，这

本身就构成了主观法承认和真正具有理念性的

法的 （再）承认之间的共性，它既说明了二者

间过渡的可能，也表明了黑格尔国家法的现代

性。就在序言对协调性的现实与理性关系完成

论述后，紧接着一段关于形式 （理性）与内容

（现实）的统一的论述，黑格尔说道，“那种不

承认任何未经思想辩护的东西的心意 （Ｇｅｓｉｎ

ｎｕｎｇ），是一种伟大的坚守 （Ｅｉｇｅｎｓｉｎｎ），这种

坚守令人荣耀。此坚守是现代的特征，尤其是

新教的特征。”①这句话不仅对于国家法有效，

对于主观法也同样有效。因为早在主观法中，

主体就已经开始反思外在的法效力是如何得到

内在的法承认的，这也是之前就已经说到的、

主观法的正确之处所在。没有这种对于法效力

的基于主体的反思，就没有现代法的独特性，

哲学也就没有把握住它的时代。只不过，主观

法的问题是没有将这种反思用于在法和历史双

重规范意义上进行法辩护，而是用于任意地拒

绝法规，并因此导致了哲学与公共生活的双重

危机。而基于上一段的说明，这种反思是完全

有可能继续下去，彻底化自身，给自身的任性

承认施加规定，并形成一种新的、对经过思想

辩护的东西的 （再）承认的。在这个时候，主

观法的破坏性风暴就会停止，而一方面坚守主

观自由，另一方面引入更为普遍和交互的协调

性法认识所带来的，就是 “更为温暖的和

平”。②

在以上讨论的基础上，就可以来回答之前

的最后一个问题，即国家法在什么意义上是一

种自然法。这严格来说并非序言评注，而是导

言评注需做的事情，但在关系到 《法哲学原

理》副标题 “自然法或国家法纲要”上，在序

言已经说到了国家学作为本书的唯一真正内容

后，还是可以从对国家的伦理性质的理解简略

一探这种 “自然法”的含义，以作为对这一副

标题的初步解释。

不同于直接要求自由行动目标实现效力的

“天真心灵”的自然法，也不同于直接承认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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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任性心意的主观自然法，国家法由于其总是

在法的自检验的历史进程中才得以理解和辩护

的，所以就总显得是间接的。通过引述黑格尔

本人，科维纲已经指出，那些未经理性反思、

自然地、直接地被接受的自然法，是黑格尔根

本不愿意接受的自然法，因为 “如果以下情况

属实，即自然／理性法理论的严重缺陷在于动用

了一种关于理性的太过贫乏的构想，那么，正

如黑格尔的并未道明的言辞所显示的那样，合

适的做法是以另外一种合理性概念为基础重建

这一理论”。①很显然，对那些先前的自然法而

言，这种具备充分理性结构的思辨的自然法是

具有极强的批判性的，并且正是由于先前自然

法在展示其革命力量时，其理论不足已经引发

了时代危机，所以才后发地、协调性地引起了

黑格尔在法哲学的基准原理层面的反思，在此

意义上，这种法哲学并不是先天地 （自然而然

的）出现的，因此不直接就是自然法。但是，

仅就这种充分的理性结构的进程性展示的可能

性和必要性是内在于主体自身的自由意志和行

动之中的而言，它仍是作为客观精神概念最不

可动摇的本性所系，因此也可以被称为某种自

然法。并且， “现实与理性”的同一也只有在

这个意义上，而绝不能在常被谈论的、现时的

多彩实存与作为理念的国家规定间的差距上被

见及。

四、苍老或青春：坚守自由

　　与辩护原则的法哲学　

　　在序言的最末，以一种非常简短的方式，

黑格尔谈论了 “关于教导世界应该怎样”的观

念，并给出了最后一个在哲学史上极为著名的

隐喻：在黄昏才起飞的密涅瓦的猫头鹰。

１８２０年６月，在猫头鹰的比喻之前，黑格

尔给了哲学一个相对于生活的定位：“当哲学把

它的灰色绘成灰色的时候，这一生活形态就变

老了。把灰色绘成灰色，不能使生活形态变得

年轻，而只能使之被认识。密涅瓦的猫头鹰要

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②这句话常常被用来

证明，对于现时实在的公共政治生活，哲学没

有什么要去教导它应该如何的，它所做的仅是

一种不改变其形态的、理论性的描述和记录：

把灰色绘入灰色。而这样做并不能使已经苍老

的、出现问题的现时生活形态重新变得年轻。

有趣的是，就在不到两年前的 １８１８年 １０

月，在他著名的 《柏林大学就职演讲》中，黑

格尔却提供了完全另一种关于哲学与生活和时

代的说法。在陈述了以往的肤浅哲学将会在真

正严肃的理性和实质性的内容面前消逝之后，

黑格尔说道：“而在这样的实质性的内容里，我

们便看到了我们的时代，看到了一个核心的形

成，这个核心向一切方面，向政治、道德、宗

教和科学的方面的进一步发展，都已托付给了

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使命和任务是从事于这个

已经重新变得年轻和得到加强的实质性的基础

在哲学上的发展。”③并且随后在这篇演讲中

“特别呼吁青春的精神”。④ 这看上去和 《法哲

学原理》中的说法南辕北辙，并且，如果根据

我们之前对序言的那种将主观法转化为真正国

家法的可能性考察，以及借助科维纲对法的规

范性和历史的规范性的强调，还有对法的理性

内在结构展开的巨大现实空间的期待，这个就

职演讲的内容，似乎更适合取代上述的关于

“猫头鹰”的引文出现在序言末尾。这是一个

黑格尔自相矛盾的证明吗，还是在提示我们，

之前的解读方式也许是错误的？

在我看来，一种可能的缓和紧张的解释在

于，苍老哲学的 “猫头鹰”隐喻，是针对 “关

于世界应该是怎样的那种教导 （Ｂｅｌｅｈｒｅｎ）”才

提出的。它相应于序言之前在关于国家学是

《法哲学原理》的唯一研究对象时提到的内容，

即哲学著作要绝对避免讨论国家应该是什么样

子，而是要讨论怎样来认识国家。但即使在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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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自己，在序言中谈论多彩外皮与内在脉动

时，也区分了国家的理性基准原理的层面和无

限繁复的实存层面。基于这一区分，哲学虽然

无力去指导国家在实存中的方方面面具体应该

是什么样子，但这并不等于哲学也无力在基准

原理层面做出讨论，并给出这个层面上它所能

够看到的、具有开放性和可辩护性的核心结构

说明，否则，这样的哲学就是无能于概念思维

和严肃论证的，而这是绝不能被接受的。

那么，回过来检验我们所赞成的 “法规范

性”和 “历史规范性”，可以清楚地看到，它

们都是在理性原理层面所要坚持的东西。自由

意志在讨论法效力和法承认时的原则性的优先

地位，以及协调反思性和交互生成中在后出现

的普遍理性精神 （它始终容纳着开放的修正可

能，并且这不是依据某种在先的单一理性来进

行的），都并不直接关乎教导国家实际上应该有

着何种实存形态，而是关乎如下 “核心”，即：

如果要真正理性地理解国家法，而非如萨维尼

主张的那样，完全在历史经验进程和习惯法的

意义上去理解它，那么有些基准原理就是哲学

必须不可动摇地坚守住的。尽管体现这些基准

原理的具体现实内容，并不全是哲学家可以预

先构想出来的，因为哲学家也是受惠且受制于

时代的，并且因此不仅不能让诸如主观法学所

带来的危害简单地归零，而且还要主动地理解

和消化伴随着这些危害的主观自由的积极时代

意义，然后才能提炼出更适合更整全的理性本

性的法规定，但这也并不说明，对基准原理及

其规范性的所有辩护因此也没有任何永恒性可

言，只能一同随着时代消逝。相反，完全可以

设想，在一个能够充分理解这一法核心的时代，

共同生活也可能有更好的现实具体形态，在这

种可能性中，而不是在现时实存的世界中，哲

学可以令生活更加青春。而本文最后要补充的

是，即使是在现时世界，我们也不必因为苍老

生活形态实际的逝去和不可挽回，就丢失对哲

学的信心，并责怪它总是来得太迟，因为正如

已经说过的：幻相破灭之处，现实才可能显现。

对此可以补充的是，对现实显现的确定，总要

根据理性的辩护和论证，而这就是序言的核心

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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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ｏｎ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ｏｓｅ”，ｗｈｉｃｈ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ｐｅｏｐｌｅｔｏ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ｅ
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ｒｅａｓｏｎ，ａｎｄｐｏｉｎｔｔｏｔｈｅｃｒｕｃｉ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ｄｅｆｅｎｃｅｏｆｒｅａｓ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ａｌ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ｒｅｍｏｖａｌｏｆ
ｉｌｌｕ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ｓ；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ａｗ；ｌｅｇａｌｖａｌｉｄｉｔｙ；ｌｅｇａｌ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ｆｒｅｅｄｏｍ；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ｅｈａｒｍ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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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新编孟子正义”（项目号：２２＆ＺＤ０３６）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傅锡洪，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副教授。

①　钱穆：《朱子学提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２年，第３２页。

②　分别见 ［韩］金永植：《朱熹的自然哲学》，潘文国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４５、２９页。

“理”支撑世界的存在与运转

———朱子的 “理生气”与理气先后、动静再论

傅锡洪
［中山大学，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

摘　要：朱子主张的 “理生气”往往受到误解，其意实际上是理不仅生物，而且生气；生气不仅

是说依据，而且是说根源。之所以说理生气，关键在于理意味着生生的必然性，无此理则气可能一去

不返，甚至连气本身也不存在。在理是天地万物的支撑、无理则无天地万物的意义上，理是先于气

的；在理又不是一物而就在气中的意义上，理气又是无先后可言的。理之动静有三层含义：理从根本

上支撑着这个世界的存在与运转，此为理之动，而其运转是有节律的，亦即是有动有静的；从理气对

言而理非一物的角度来说，理无气的意义上的动静可言；从理气合言的角度来说，气的动静就可以体

现理的动静。理往往被理解为规范，但相比之下更根本的是其支撑世界的意义，这是值得引起我们充

分注意的。

关键词：理；理生气；理气先后；理气动静

中图分类号：Ｂ２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５１１（２０２４）０２－００３１－１４

　　朱子思想被称为理学，其首要概念无疑是

理，其第一项主要内容可以说是理气论。因此，

理及其与气的关系问题是朱子思想研究首先要

面对的问题。以往学者注重从规律或规范角度

理解朱子所说的理，如钱穆先生说：“朱子论宇

宙万物本体，必兼言理气。气指其实质部分，

理则约略相当于寄寓在此实质内之性，或可说

是实质之内一切之条理与规范。”①气代表万物

的实质部分，即是指万物的存在。不少学者对

以规律或规范解释理提出质疑，如韩国旅美学

者金永植先生认为：“‘理’并不是 ‘气’的性

质与活动所应该遵守的规律。”又说：“所谓某

物或某现象的 ‘理’，并不是某种简单的观点

或原理，可以从更根本的层面来对该事物或现

象作出解释与理解；它只是说明一种理由，事

物因之而存在，现象因之而发生， ‘存在’或

‘发生’只是因为而且只有因为有了 ‘理’

……他说的 ‘有此理’就意味着 ‘此’能存

在，能发生，或简单地说，‘此’是真的。”②金

先生揭示出在规范之外理还有支撑世界存在和

运转的一面，这无疑有助于我们完整把握理的

内涵。

支撑世界存在与运转的理便是生生之理。

应该说，历来不乏注重从生生的角度理解理的

内涵的学者。如唐君毅先生认为朱子所讲的理

包含两层意思，一是 “就一事一物之特定之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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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构造相状而言之理，而相当于西哲之形式之

理者，于此可说物有许多，理亦有许多”，另一

是 “统体之理，即一生生之理生生之道，而相

当于西方哲学所谓实现原则者”。而朱子从生生

角度谈理在中国哲学史上有重要地位：“中国哲

学家中，最重生生之道之理，而视之为万物之

一原所在，而详发其蕴者，则为宋儒之朱子。”①

近年来日本学者藤井伦明先生在其探讨朱

子理思想的专著的导论中也说：“一般论及朱熹

思想或朱子学中之 ‘理’，脑海中往往会浮现

所谓： ‘严格地限制、控制人类行为的外在规

范’，甚至是 ‘死板的道理’的这种印象。在

真实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朱子学的 ‘理’确实

曾被如此理解，又 ‘理’也确实发挥了所谓严

格地限制、控制人的这一外在规范性作用，此

乃吾人无法否定、不争之事实。然虽如此，若

根据朱熹本人之著作中的言论来看，朱熹自己

所思考、感受到的 ‘理’，似乎不是后人一般

印象中的那种 ‘死板’的概念。朱熹将 ‘鸢飞

而戾于天，鱼之跃而出于渊’这种自然界的、

活生生的现象，视为 ‘理’之展现、开展，同

时也将人类的 ‘道德行为’理解为是人类本身

所含具的 ‘理’，亦即 ‘性’的发现、显露。

对朱熹而言， ‘理’并不是从外在 ‘静态式’

地控制万事、万物的存在，而是从内在 ‘动态

式’地开展、展现自我的存在……朱熹思想中

的 ‘理’，应该是与一般刻版印象不同的、更

加生动的、 ‘活泼泼’的概念。”② 藤井先生所

说无疑是能成立的，尽管他也有必要解释规范

与限制的意涵是否为朱子的理所固有，理的观

念如何演变为后来人们印象中的那种束缚人的

理。③ 此点且不论，从生生的角度的确可以大大

加深我们对理的内涵的理解，并且以此为基础，

我们可以对传统探讨的理气先后和理气动静等

问题获得一些新的理解。以下便从理生气的观

点切入讨论，进而探讨这两个问题。

一、主张理生气的缘由

朱子之所以主张理生气，关键在于理意味

着生生的必然性，无此理则气可能一去不返，

甚至根本连气也不会产生。

朱子和中国古代不少思想家一样，无疑看

到了天之运动、地之静止以及天地之间万物的

动静。朱子说：“盖天只是动，地只是静。到得

人，便兼动静，是妙于天地处。”④ 更重要的

是，他们还看到了天地之间更为显著的现象，

那就是万物的生生不息，并认为这是天地的唯

一功能，而没有停留在以机械运动为宇宙根本

特征的层面。他说： “惟天确然于上，地阝贵然

于下，一无所为，只以生物为事。”⑤ 钱穆先生

评论朱子以及整个儒家的这一思想说：“若只说

理与气，一则冷酷无情，一则纷扰错纵，不能

说人生界一切道理便只从这无情与纷扰中来，

儒家因此从宇宙大自然中提出一生命观，理则

名之曰生理，气则称之曰生气， 《易·系辞》

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复见天地之心。”⑥ 诚

然如此，单说理则无情，单说气则纷扰，儒家

的视野不仅局限于此，而发现生生是比动静更

为深刻的事实。

天地间虽然存在使万物得以生生不息的功

能，但并非有一物操纵万物的生灭，不过，也

不能因此而否认此功能的存在。朱子说：“须是

去静坐体认，方可见得四时运行，万物终始。

·２３·

云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２３卷·第２期　　　　　　　　　　　　　　　　　哲　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分别见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 （导论篇）》，《唐君毅全集》第１７卷，北京：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３６７、３６７、３６２
页。

［日］藤井伦明：《朱熹思想结构探索———以 “理”为考察中心》，台北：台大出版中心，２０１３年，第ｉ－ｉｉ页。
实际上朱子思想中存在一个仁理互释的结构，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何以活泼泼的理会变成束缚人的理。仁理互释具有三个

层次的内涵：第一，朱子把仁上提到理或天理的高度来理解；第二，仁或者仁义礼智就可以穷尽天理的内涵；第三，怎样才算做到

了仁，标准就在于做到天理流行。从前两点来看，仁的地位获得了显著提升，内涵获得了巨大拓展，但第二点同时也为走向第三点

打下了基础。从第三点来看，完全可以说天理在宋明儒学中获得了比仁更为主要和根本的地位，仁与理的地位出现逆转。对此笔者

将另外撰文详论。

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百，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２５４９页。
朱熹：《答张钦夫论仁说》十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二，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 《朱子全书》第２１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１４０８页。
钱穆：《朱子学提纲》，第５２页。



若道有个物行，又无形影；若道无个物，又怎

生会恁地？”① 从万物的生生不息，可以反观必

然存在使万物得以生生不息的因素或力量。这

一力量无形无影，不易把握，朱子特别强调的

“诚”，即是说理虽然无形无影，但却真实存

在。他明确反对从阴阳之气的角度理解诚，如

他在一封信中说： “又引 《通书解》云云，亦

是不察 ‘阴阳’二字是形而下者，便指为诚，

不知此是诚之流行归宿处，不可便指为诚

也。”② 他认为诚是理之发用流行，即 “言诚

时，便主在实理发育流行处”。③ 诚是对理之真

实性的确认，也就是对万物生生不息的确认。

朱子说：“诚是实理，彻上彻下，只是这个。生

物都从那上做来，万物流形天地之间，都是那

底做。”④ 又说：“如说诚，便只是实然底道理。

譬如天地之于万物，阴便实然是阴，阳便实然

是阳，无一毫不真实处。”⑤ 因为理无形无影，

难以确认其真实性，所以这种确认对朱子来说

是不可或缺的。朱子特别强调诚，便可以弥补

单纯讲理可能存在的无形影、难捉摸的不足。

一般所说的生，一定有一个母体存在。理

既然并非一物，则又怎能生出万物来呢？此处

所谓生的含义与一般理解的母生子并不同，之

所以说理生气，关键在于理意味着生生的必然

性，无此理则气可能一去不返。由此，生是否

具有必然性因而构成生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

问题。

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中，春夏秋冬代表一

个生命的周期，一个周期从阳气初生开始，中

间经历阳气的扩散与流布，而以阳气消歇告终。

阳气消歇以后是否会重新升起阳气，这其实是

并无任何保证的，并无任何支撑的。之所以阳

气还会在升起，这一定要有一个因素来保证，

有一个力量来支撑。理之为理，正是这样一种

确定性，一种必然性。简言之，理是生生的必

然性，它以 “仁”为其根本内涵，仁相比于理

更直接地表达了生生的意思。朱子说：“天地以

生物为心者也，虽气有阖辟，物有盈虚，而天

地之心则亘古亘今，未始有毫厘之间断也。故

阳极于外，而复生于内，圣人以为于此可以见

天地之心焉。盖其复者，气也；其所以复者，

则有自来矣。向非天地之心生生不息，则阳之

极也，一绝而不复续矣，尚何以复生于内，而

为阖辟之无穷乎？”⑥ 朱子在此明确指出了天地

之心不可或缺的作用，而天地之心实即是理，

就像朱子面对 “天地之心，天地之理。理是道

理，心是主宰底意否”的问题时所说： “心固

是主宰底意，然所谓主宰者，即是理也，不是

心外别有个理，理外别有个心。”⑦ 之所以称其

为天地之心，就是说生生是天地的根本取向，

不容改易和遏制，而不是说天地能像人一样思

虑和作为。

宇宙中不仅存在以年来计算的阴阳交替，

而且存在天地的多次成毁。朱子断言看似坚固

的天地也会毁坏，也需要有以支撑的力量，但

同时又坚信天地还可以恢复，这也是理的支撑

带来的结果：

问： “不知人物消靡尽时，天地坏也不

坏？”曰：“也须一场鹘突。既有形气，如何得

不坏？但一个坏了，又有一个。”⑧

当然，认为宇宙有生生之理的支撑，本质

上是一种断言，是一种前批判的形而上学。只

不过，这种断言也有一定的事实支撑，比如年

复一年的冬去春来、一阳来复，让人确信这背

后一定有使这种周而复始得以可能的力量，而

这种力量就是理。没有这个理的存在，这个世

界不是不能存在，不过终究只是昙花一现，终

将失去稳固的基础。故朱子说：“若无太极，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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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七十四，第１９０１页。
朱熹：《答刘叔文》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六，《朱子全书》第２２册，第２１４７页。
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百零一，第２５８３页。
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百零一，第２５８４页。
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九十五，第２４１５页。
朱熹：《答张敬夫》三，《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二，《朱子全书》第２１册，第１３９３页。
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第４页
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四十五，第１１５５页。



不翻了天地！”①

之所以说 “太极”，即是说到此就已经是

极致了，无法再进一步追问了。朱子说太极，

“其得名，自为’至极’之 ‘极’”②，即点出无

法进一步追问之意。 “太极”与 “理”虽然所

指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相同，但含义 （ｍｅａｎｉｎｇ）不

同，在朱子思想体系中承担的功能是有所区

别的。

与此异曲同工的是，朱子通过理与 “神”

的相互诠释，如说 “理则神而莫测”和 “神即

此理也”等，③ 突出了宇宙从根本上来说是生

生不息的这一点是神秘的，无法进一步追问其

原因的，只能说理是如此。李泽厚先生从理性

神秘的角度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也值得参

考：“中国的传统哲学里面也有这么个意思———

宇宙为什么存在？为什么这么有规律地存在？

这是不可以理解的，是人的理解之极限，即所

不能逾越的、所不能达到的，可以称其为 ‘理

性的神秘’，即我所谓的 ‘神’。”④ 当然，“神”

还可以表示活动性，此点且待后述。要而言之，

诚、仁、太极、神以及后文会提到的道，从不

同角度突出了理的不同面向，共同构成了朱子

对本体的多维理解。

生生是无穷的而不会彻底停歇这一思想，

在程伊川 “动静无端，阴阳无始”的观点中得

到表达，因而这一观点也受到朱子特别重视。

他说：“动静无端，阴阳无始，不可分先后。今

只就起处言之，毕竟动前又是静，用前又是体，

感前又是寂，阳前又是阴，而寂前又是感，静

前又是动，将何者为先后？不可只道今日动便

为始，而昨日静更不说也。”⑤ 朱子在此并未直

接谈理的作用，但其作用实际上是蕴含在其中

的。伊川原话中的道即是理：“动静无端，阴阳

无始。非知道者，孰能识之？”⑥ 只有有了理的

支撑，世界才能如此存在和运转。所以 “动静

无端，阴阳无始”是要放在理的支撑的背景下

才能得到充分理解的。它不是单纯讲天地的运

转无始无终，而是讲天地之所以是无始无终的，

是因为有了理的支撑。冯友兰先生似未注意到

有关无始无终论述背后的理的重要性：“照道学

的说法，整个的宇宙是一个 ‘流行’，道学称

之为 ‘大用流行’，它的动力就在它的本身之

中。这个 ‘流行’是无始无终的，它本来没有

一个开始的时候，所以也不需要 ‘第一动

者’。”⑦ 也正是因为 “动静无端，阴阳无始”

本身就是理生气的结果，所以才并不存在后世

一些学者提出的若承认太极的创造性，则因当

初本无气，就会违背 “动静无端，阴阳无始”

的原则的问题。⑧

朱子还将 《周易·系辞上》所说的 “继之

者善”也放到 “动静无端”的思路中来理解：

“程子曰： ‘动静无端。’盖此亦是且自那动处

说起。若论着动以前又有静，静以前又有动，

如云：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这

‘继’字便是动之端。若只一开一阖而无继，

便是阖杀了。”⑨ “阖杀”意思接近于日常俗语

所说的 “完了”。如果只有一次生命的繁盛，

生机就消歇了，那世界就完了。但因为有理，

所以这样的情况并不会出现，理是保证这个世

界得以生生不息运转的根源性力量。

从以上讨论也可看出朱子的观点来自伊川，

真正开朱子理气论之先河的是伊川而不是别人。

唐君毅先生论伊川观点之于程明道、张横渠的

改变，对我们理解伊川以及朱子观点的形成是

富有启发的。他认为伊川：“于天地万物皆同本

此生生之理，以生以成，则未尝有异于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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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因其更重理之超越于气之义，故亦更重由理

之原为生生不穷，以说气之所以生生不穷。气

既生生不穷，则无所谓往而复来之气。然横渠

之以气为虚而实者，则有气之往而复来之义。

气有往而复来之义，则气虽化而非化。 ‘气’

乃在横渠思想若为主，而 ‘理’与 ‘道’乃若

为宾。然在伊川思想中，气之息者往者、屈而

散者，则不再生为方伸再来重聚之气，故疑气

有往来之说为大轮回；而谓气之生生不穷，乃

原自理之生生不穷，或此理之原是一生生不息

之理……是在伊川，乃以生生之理为主，并以

依之而有而生之气为宾。此即下开朱子理先气

后，理主气从，以论天地万物之生生之说者

也。”① 诚然，横渠认为万物毁灭之后气并不会

消失，而只是回归太虚，仍然可能重新参与构

成万物。其所谓的道、性、易、神等均是在气

的聚散循环这一基础上解释气的运作特点的，

因而某种程度上是相对气而言较为次生的概念。

而在伊川以及朱子的视野中，万物毁灭之后气

会散尽无余，是否仍然有物产生原本是并无保

障的。正是理保证了气的永续再生，由此便使

气居于派生、从属的地位，同时使理获得优先、

主导的地位。理生气正是说理保证了生生的必

然性，因此对于世界的存在和运转而言，理是

不可或缺的。

二、对理生气的误解

理生气容易被化约为理只是生物而不是生

气，只是规范而不是推动，这都是误解，有必

要加以澄清。而后者尤为关键，此一命题受到

误解的最根本原因就在于与气相对的理本身对

于气的生灭而言能否不仅是规范而且是动力。

第一，理不仅生物，而且连构成物的气也

是由理所生。牟宗三先生认为：“‘理生气’不

是从理中生出气来，只是依傍这理而气始有合

度之生化。”②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朱子明确

提出 “理生气”：“太极生阴阳，理生气也。阴

阳既生，则太极在其中，理复在气之内也。”③

此条语录因为不见于通行本 《朱子语类》，而

较少受到早先的研究者注意。但表达同样意思

的话在 《朱子语类》中其实是并不少见的，

如：“气虽是理之所生，然既生出，则理管他不

得。”④ 虽然此句重心不在理生气上，但这是

《朱子语类》中少有的直接提及理生气的一个

例子。间接提及的例子则不少，如：“虽然，自

见在事物而观之，则阴阳函太极；推其本，则

太极生阴阳。”⑤ 又说： “先有个天理了，却有

气。气积为质，而性具焉。”⑥ 性是落在已成形

质以后的物上来讲的理，此点且不论，重要的

是无形之气也是有了理才产生的。朱子以下明

确说不仅万物，连天地都是由理所生：

问：“昨谓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理，

如何？”曰： “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

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

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

发育万物。”曰： “发育是理发育之否？”曰：

“有此理，便有此气流行发育。理无形体。”⑦

天地有赖于理才能产生，这实际上是对朱

子幼年提出的天之外是何物的一种回答。他幼

年提问时关注的是空间中天的外面是何物：“某

自五六岁，便烦恼道：‘天地四边之外，是什么

物事？’见人说四方无边，某思量也须有个尽

处。如这壁相似，壁后也须有什么物事。其时

思量得几乎成病。到而今也未知那壁后是何

物。”⑧ 此处的回答则是提升一个层次，从根源

的角度解释天的来源。大致来说，阳气是散布

于天地之间的流动之气，为狭义的、与质相对

的气；阴气是凝聚成物的固定之气，为质。天

主要由前者构成，地主要由后者构成，万物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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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两者构成。相比于天地间的万物，天地是更

为根本的，是构成万物的基础。当然如果更细

致区分，地之质也是从天之气中分化出来的。

说天地是理生出，即是说构成万物基础的气与

质都是由理生出。朱子如下说法与前文意思相

同，明确提到了无论阳气还是阴气都是理之所

生：“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动而生

阳，亦只是理；静而生阴，亦只是理。”① 下面

一段话中最后一句往往引发误解：

问： “有是理便有是气，似不可分先后？”

曰： “要之，也先有理。只不可说是今日有是

理，明日却有是气；也须有先后。且如万一山

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②

“有是理便有是气”是朱子常说的观点，

这句话可能被理解为有这个理才有这个物。

“是”在此被理解为定冠词，“是气”指的不是

流动的气，而是固定的物。实则朱子这么说的

时候，意思是有理便有气，“是”是不定冠词，

“是气”并非特指一物，而就包含所有的气。

另外，最后一句往往被用来证明朱子过于偏激，

认为理可以脱离气而独自存在。实际上其含义

并不复杂，只是说理是这个世界不至于毁灭而

能始终生生不息的最后保证。有理在，便能生

出气以至于万物来。并且这里没有提的是，此

处的生出是同时生出的，只是其由气变成质需

要一个过程，以至于初生之际看起来似乎只有

一个光秃秃的理而已，但其实是并非只有理没

有气的。朱子如下回答中便提到了同时生出以

及变化过程：

某问：“自阳动以至于人物之生，是一时俱

生？且如此说，为是节次如此？”曰：“道先后

不可，然亦须有节次……阴阳亦一大阖辟也。

但当其初开时须昏暗，渐渐乃明，故有此节次，

其实已一齐在其中。”③

天地万物初生时的状态就像一年之始万物

初生时的情形一样，朱子阐述 《周易》复卦的

内涵时说：“惟是复时万物皆未生，只有一个天

地之心昭然著见在这里，所以易看也。”④ “只

有一个天地之心昭然著见在这里”和 “毕竟理

却只在这里”的意思是接近的，前者虽然是就

万物未生时而谈，但实际上也可以用在天地未

生时。前者能成立，则后者也能成立；我们不

会误解前者的意思，则也不至于误解后者的意

思。两者的情形都是既有理也有气，而不是只

有理没有气。韩国大儒李退溪便点出了复卦中

气的存在，他强调气使得理得以展现出来：

“《易》言复见天地之心，是言气动而理显。”⑤

因此 “毕竟理却只在这里”不仅不能说明理可

以脱离气而单独存在，反而蕴含了理再次生出

气来的必然性。

第二，理之于气不仅是依据，而且是根源。

杨祖汉先生解释 “毕竟理却只在这里”等观点

说：“朱子强调 ‘理在先’，虽然理气不离，有

气便有理、有理便有气，但理不依于气，气必

须依于理；或虽然理气不离，但理一定在先而

为本，理气决然是二物。朱子这些讲法确可以

表示 ‘理’在天地之间是价值标准所在，不管

现实上如何不合理，但气的存在终究会合理，

或者说，万一山河大地都陷落了， ‘理’毕竟

还在那里。朱子此一说法本来有理气可以分开

之嫌，但也正表示了在朱子心目中， ‘理’是

价值标准之所在，虽然现实上没有让 ‘理’去

表示其意义的场所，但还是有 ‘理’存在。”⑥

朱子是说终究还是有理可以生出气来，杨先生

的解释主要强调了理的形式性、规范性，而不

是其创生万物的性质，理必然能创生万物，因

而理实际上是无法与作为其结果的万物分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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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① 陈来先生指出了根据之外的根源，某种

意义上可以视为对杨先生观点的弥补：“天地之

心是指天地运动的内在动力因，是宇宙生生不

息的内在根据和根源，这与作为法则、规律的

理的含义是不同的。”② 的确这就是唐君毅先生

说的理的两项含义，当然也应指出，生生实际

上构成最大的法则、规律，理之生生义与其规

范义之间在朱子这里应该是可以协调的。

理落到人或物上面来讲是性，从性的角度

可以更为具体地看出理不仅是抽象的规范，更

可以具体表现出来。朱子说：“今且以理言之，

毕竟却无形影，只是这一个道理。在人，仁义

礼智，性也。然四者有何形状，亦只是有如此

道理。有如此道理，便做得许多事出来，所以

能恻隐、羞恶、辞逊、是非也。譬如论药性，

性寒、性热之类，药上亦无讨这形状处。只是

服了后，却做得冷做得热底，便是性，便只是

仁义礼智。”③

不过，朱子用 “理”来表达生生的含义，

的确不容易让人体会到其表示的是这一含义。

他还可以使用 “道”的说法，但无疑他更多地

说理而不是道。很显然，我们无法直接从

“理”的字面上解读出生生的含义来，相反，

“道”某种程度上离生生的含义更为接近。正

如牟宗三先生所说：“道是个动态字，理是静态

字。所谓动态是意味的动态，不是说道可以跑

来跑去。人马在大路上跑，不是大路自己跑，

动态就从这个意义上了解。我们说 ‘浩浩大

道’，这个 ‘道’有一个行程的意义。‘理’没

有行程的意义，所以说 ‘道’是动态的，‘理’

是静态的。”④ 在此情况下，理表示生生的含义

何以可能而又必要，就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

之所以可能用理来表达生生的含义，很大程度

上是因为生生本身构成了最大的秩序。而之所

以必要，则是因为朱子认为在生生的世界中使

生生得以可能的动力不是关键，关键是动力止

于所当止的那个准则。而理正可以表达准则的

意思，所以用理来表示生生，并用以指代本体。

在他看来，难的不是手持足履，而是手持足履

到恰当的地步，只有保持恰当的状态，生生才

能持续下去，因此应该将重点放在规范上。钱

穆先生即解释了朱子主要说理而不是道的原因：

“关于天地一边，则宁说天理，不大说天道。因

说天理，比较有路子，有规定性，有拘束性。

若说天道，则嫌太活泼，太自由，没把捉。不

烦人自有作为了。”⑤ 如果突出道，就难免过度

强调本体的动力，以至于不需要人的作为，尤

其是调控了。当然，突出规范不代表否定动力。

“理”仅仅是字面上无法解读出生生的含义，

而不是说朱子思想中的理是不能表示生生的，

以至于是死理。要言之，一方面生生构成了最

大的规范，另一方面为了维系生生，又有必要

遵守规范，这两点统一在理上。

生生之理具有无穷的动力而不会终止，这

一点构成了理的根本特征。吴震先生指出：“从

朱子学理气论域看，其本体宇宙论含有丰富的

‘生生’理论。而且朱子非常强调 ‘天命流行’

‘天理流行’‘天理流出’等一系列理学的基本

观点，可见朱子学的太极本体具有根源意义上

的动力义，而阴阳动静等一切现象必根源于太

极本体。”⑥ 除了吴先生这里提到的一系列表述

以外，朱子还有其他表述。如他以下固然强调

的是气的作用，但也提到了理的这一特征：“人

之所以生，理与气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穷，

然非是气，则虽有是理而无所凑泊。故必二气

交感，凝结生聚，然后是理有所附着。”⑦

生生具有必然性，这不仅突出了理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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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突出了被生之气与物的地位。这一点是中

国的生生思想异于西方上帝创世观念之处。对

此唐君毅先生讲得最为透彻：“西方思想虽有以

上帝之全有，为一最高之实体之思想，然在西

方宗教思想中，则上帝之道之表现于其创造万

物之事业，实尚未已而谓可已，是即于此体之

必行于用中，或必显于流行中，实未能加以重

视，故有其世界末日之论。人果谓世界有末日

而其流行可已，亦即见其于所谓天或上帝之创

造性，实并未加以正视……在西方中古形上学

思想，谓上帝为全有，则恒谓此流行或创造，

对上帝为可有可无之外加之事，而此世界之创

造与流行，乃对上帝为偶然。反此说者，乃被

视为异端。此即未能深契于 ‘体之必行于用’

以表现为流行或创造之义。”① 西方宗教讲的末

日审判意味着创造的终结，而中国哲学所讲的

生生则是不会停止的。由此，受造物也就呈现

出是偶然存在还是必然存在，对于造物者而言

是附加还是内在的区别。正是这种生生的必然

性和内在性，进一步肯定了理不仅是抽象的规

范，而且是实在的动力。

三、理气既有先后又无先后

在理是天地万物的支撑、无理则无天地万

物的意义上，理是先于气的；在理又不是一物

而就在气中的意义上，理气又是无先后可言的。

前文引述朱子观点中有一段话，弟子提问

“发育是理发育之否”时朱子回答： “有此理，

便有此气流行发育。理无形体。”因为 “有此

理，便有此气流行发育”，所以可以说理在气

先；因为 “理无形体”而就在气中，所以又可

以说理气无先后。以这两点为基础，朱子各种

说法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冯友兰先生将这

两点概括为就理论说和就存在说：“就存在说，

理、气先后问题就没有意义了。但朱熹仍然认

为，照理论上说应该还是理先气后，他认为理

是比较根本的。就这一点说，先后问题就是本

末问题，理是本，气是末；也就是轻重问题，

理为重，气为轻。本和重在先，轻和末在后，

这样的在先就是所谓逻辑的在先。”② “逻辑在

先”观点的问题稍后再论。陈来先生将这两方

面概括为论本源和论结构：“从横的方面看，朱

熹对理气是否有先后的讨论可分为论本原与论

构成两个不同问题。这种不同的讨论角度导致

朱熹在理气关系上的一些不同说法。应当注意

把朱熹论构成方面的二元说法与论本原问题区

别开来。”③

朱子说：“理未尝离乎气。然理形而上者，

气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岂无先后！理无

形，气便粗，有渣滓。”④ 因为无理则无气，理

是之所以有气的形而上的根源，所以理气有先

后；因为理无形影可言而不离于气，所以理气

无先后。朱子又说：“此本无先后之可言。然必

欲推其所从来，则须说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别

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无是气，则是理亦

无挂搭处。”⑤ 其意无非是说理生气因此有先

后，理在气中因此又无先后。又说：“理与气本

无先后之可言。但推上去时，却如理在先，气

在后相似。”⑥ 因为理在气中所以本无先后，但

是理又是原因，所以又有先后。又说：“而今知

得他合下是先有理，后有气邪；后有理，先有

气邪？皆不可得而推究。然以意度之，则疑此

气是依傍这理行。及此气之聚，则理亦在

焉。”⑦ 朱子开始是说理先气后和气先理后都有

一定道理，接着说气依循理而运作，则又倾向

于理先气后，最后则说气聚理在，则又倾向于

气先理后。气先理后实际上是气先性后，与理

先气后并不冲突。

除了周濂溪 “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

静而生阴”等宋代思想家的思想以外，朱子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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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先气后思想的根源追溯至 《周易·系辞上》

的 “一阴一阳之谓道”：“有是理后生是气，自

‘一阴一阳之谓道’推来。此性自有仁义。”①

仁义即动静。朱子认为道是之所以能发生一阴

一阳、一动一静的生生不息的变化的原因，而

原因和结果无疑有先后关系，因此可以说理先

气后。当然， 《周易》本意是说道就在一阴一

阳的变化中，突出道与阴阳不离，朱子的解释

并非是其本意。

明儒薛敬轩质疑朱子理气有先后的观点：

“理、气间不容发，如何分孰为先、孰为后？”②

如果引入理生气的视角，则其质疑自然可以消

除。冯友兰先生认为理先气后是逻辑在先，指

一物的概念先于其实例存在，即 “理先于其实

际底例而有”③。此说最大的问题是先在的概念

并不必然导出万物的存在，与朱子理必然生气

的思想不符。至于朱子所说有理尚未有气不过

是说气由无形之气变成有形之质需要一个过程

而已。牟宗三先生认为： “理先气后，此无问

题。 ‘先’只是本义。本当该先在。此先在不

只是逻辑的先在，而且是形而上的先在。”④ 其

所谓形而上的先在是说理是存在之理，负责万

物的存在，是前述唐君毅先生所说的 “实现原

则”，这是更符合朱子本意的。唐君毅先生解释

理先气后的具体情形说，“万物之生，自亦当是

有生生之理为导于先，乃有生生之事生生之气，

随之于后，故此先后乃形而上之先后……朱子

所谓理先气后，初唯是形而上之先后，非逻辑

上之先后”⑤。前引金永植先生采取的也是此种

理解。

四、理之动静的三层含义

理之动静有三层含义：理从根本上支撑着

这个世界的存在和运转，此为理之动。从理气

对言而理非一物的角度来说，理无气的意义上

的动静可言；从理气合言的角度来说，气的动

静就可以体现理的动静，理的动静从气的动静

中展现出来并让人得以了解。其中最易引起误

解的是第一层含义，其在后世往往被忽视或被

误认为是第三层含义。

朱子如下所说点出了理之动静的三层含义：

“盖谓 ‘太极含动静’则可，以本体而言也。

谓 ‘太极有动静’则可，以流行而言也。若谓

‘太极便是动静’，则是形而上下者不可分，而

‘易有太极’之言亦赘矣。”⑥ “太极含动静”是

说理有生物功能且此功能有一定的节律，其中

包含比较微弱的时候。不是说理在空间中有动

静的变化，而是说理提供了事物运动的动力和

根据，气有动静的动力和根据在理上。这是理

之动静的第一层含义。说 “太极便是动静”则

忽略了理本非一物，本无时空中运动物的动静

可言。这是理之动静的第二层含义。“太极有动

静”是说理的动静展现在气上，从气的动静可

以看出理的动静。这是理之动静的第三层含义。

以下对话也完整体现了动静的三层含义：

问： “动静，是太极动静？是阴阳动静？”

曰： “是理动静。”问： “如此，则太极有模

样？”曰： “无。”问： “南轩云 ‘太极之体至

静’，如何？”曰：“不是。”问：“又云 ‘所谓

至静者，贯乎已发未发而言’，如何？”曰：

“如此，则却成一不正当尖斜太极！”⑦

“是理动静”即是说理是生生的根源，此

为理之动静的第一层含义。并非 “太极有模

样”，即意味着理本身无气的意义上的动静可

言，此为理之动静的第二层含义。之所以不能

说 “太极之体至静”，是因为这样有将理与气

断为两截的嫌疑，而理本是必然展现在气中的，

气的动静可以是理的动静的表现，此为理之动

静的第三层含义。即便补充说 “所谓至静者，

贯乎已发未发而言”，看似扭转了断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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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仍然存在问题，因为这样说是以静统领动静，

使动静失衡。

冯友兰先生如下言简意赅的解释在形式上

涵盖了动静的上述三层含义：“动之一般是动之

所以然之理，具体的事物有所得于这个理，它

就动了，动之理并不动。”① 须辨析的是，事物

具有了动的一般理念，也未必能动，从动之形

式以及目的的角度解释理，不能涵盖动的第一

层含义。还需动力，才能构成第一层意义上的

动的完整含义，不过无论如何这里触及了第一

层含义。动之理本身不在时空中，因而无所谓

只有在时空中才能发生的动静，这是理之动静

的第二层含义。而具体事物之动即是理之动的

体现，便是理之动静的第三层含义。

陈来先生如下解释便指出了事物的动静反

映了理的动静，并且指出朱子借助濂溪的语言

来阐发这一观点是相当曲折的：“在本体论上，

朱子把太极规定为形而上的所以动静之理，否

定理自身能够运动。但是由于朱子对太极的规

定与周敦颐不同，由此引起在利用 《太极图

说》的思想资料时不得不采取了一系列含混的

说法，这主要就是借助天命流行的观念为中介，

曲折地把 ‘太极动而生阳’等解释为气在理支

配之下的运动过程，从而增加了问题的复杂

性。”② 冯友兰先生即指出了周、朱两人观点相

异之处：“周濂溪之系统，本与朱子不同……例

如濂溪说：‘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

阴。’在濂溪之系统中，太极能动，能静，能

笙，故濂溪之太极是形下底，而不是形上底，

此其与朱子之系统根本不同之处。”③ 朱子将太

极提升为理，太极虽然不离于阴阳，因而可以

从阴阳的动静看出太极的动静，但除此以外太

极又与阴阳相对，因而太极的动静又有自己独

立的内涵，这是在濂溪那里所没有的。

以下依次对上述三点展开论述。

第一，理是气的运动的根源。朱子以下所

说理的动静即是从气的动静的根源的角度来讲

的：“理有动静，故气有动静；若理无动静，则

气何自而有动静乎？且以目前论之，仁便是动，

义便是静，此又何关于气乎？”④ 最后的反问表

明这是单纯就理而言的动静。仁是生气的发动，

义是生气的停歇，之所以有春夏与秋冬的季节

变化，根源上还是因为生气的运转有发动与停

歇的节律。朱子解释濂溪太极能动能静的观点

说： “太极者，本然之妙；动静者，所乘之机

也。”⑤ 这也是直接肯定理的活动性。

朱子是可以在本体层面讲动静的，其本质

就是说本体有能动性及其节律，这不是很难理

解的问题，但容易被理之动静的后两层含义掩

盖。后世学者既有很好体认了朱子观点的，也

有误解的。

李退溪即注意到了理的活动性，并提出了

“理动则气随而生，气动则理随而显”⑥ 的精密

论点，并且深刻地指出了理的活动性与无气的

意义上的动静是并不冲突的。他说：“无情意云

云，本然之体；能发能生，至妙之用也……理

自有用，故自然而生阴生阳也。”⑦ 当然这里直

接说的是理的生生而不是理的动静，尽管我们

可以从生生推出动静。若就动静而言，他把用

与体对举，也可能让人误以为此用是第三层在

气上所见的动静，尽管退溪接着说的 “理自有

用，故自然而生阴生阳也”，有助于我们排除这

样的理解。因为很显然，退溪的意思是先有此

用，而后有阴阳动静，这样，此用就是比阴阳

动静高一层的，直接就理而言的用，也就是朱

子说的 “本然之妙用”。陈来先生便对退溪的

上述观点作了合理的推演和精辟的解释：“若把

体用言理的方法贯彻到理动问题上，则当更言：

‘无造作云云，本然之体也；能动能静者，至妙

之用也。’即一方面肯定理自身不会动静，另一

方面，从至妙之用来说，理又是所以能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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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阴阳动静的根据与动因。”① 钱穆先生以下一

段话，起先对朱子单独在体上谈理之活动颇为

不以为然，但最后仍对其说法采取了有限的认

可态度。他解释朱子 “仁义礼智是未发之性”

的观点说：“要是是未发之性，便不杂于气质，

便又成了几件不能动的东西了。若果如上说，

仁是生意，则天地间应有一种未发而不杂于气

质之生意。此种生意既属未发，又不杂于气质，

丝毫动不得，则其为生意者又何在？但朱子说

理必挂搭在气上，则生意必落到气质上。若谓

未有气质以前，毕竟先有此生意？如此则像是

玄谈。但朱子本不许人分理气先后。只你定要

问理气先后，他才说理先气后。则说先有了生

意始有生，也未始不可。”②

退溪的弟子李公浩则提出了理若无情意、

无造作则会否定太极的创造性这一质疑，由此

理的活动性被其无所谓气的意义上的活动所掩

盖。其言曰：“既无情意造作，则恐亦不能生阴

阳。”③ 另一韩国儒者田艮斋认为只能在气上谈

活动，不能在理上谈活动，由此理的活动性被

气的活动所掩盖。杨祖汉先生概括他的观点说：

“艮斋认为朱子对于古书上天道有活动的文献都

要理解为并非道体或性体本身有活动，而是气

化流行，依理而活动，之所以如此严加分辨，

是要避免理被等同于气化的作用，亦开启了心

以为可以自主，不必以性理为尊之机。”④ 尽管

如上所论，钱穆先生偶尔有限度地认可了理本

身的活动性，但他的基本看法也是朱子只能在

气上谈活动：“理只是一个应该，一个所以然，

却不是一个想怎么与要怎么。理只是规范，非

动作。傥那天地只有一理，又如何运行？如何

活动？所以理必与气相配搭。”⑤

牟宗三先生也未注意到在朱子这里理本身

具有的活动性，以至于对朱子思想作出重大误

判。他认为朱子只说了与体相对的用，亦即在

气上讲的用，而没有无关于气的神用，亦即就

体而言的 “本然之妙用”。他认为思想中有此

神用概念的是明道等人。他解释明道的 “其理

则谓之道”观点说：“‘其理则谓之道’，此理

是与神为一之理。全道体即是一神，即是一理，

但其为理是超越的、动态的、既存有亦活动的

生化之理，不只是超越的、静态的、只存有而

不活动的形式的所以然。朱子唯将此理视为静

态的形式的所以然 （当然亦是超越的、形而上

的所以然），故将易体与神用俱视为气，俱属于

形而下者，而惟理才是形而上者。如此说理尤

显非明道说此语之意。”⑥ 在牟先生看来： “道

体的活动性通过心、神、寂感这些词语来了

解。”理另有作用，即： “从 ‘理’说存有性；

从 ‘心’说活动性。”⑦ 他认为在朱子这里：

“因为心是属于形而下的，而性是属于形而上

的，性即是理，所以理里面就没有心的活动成

分。道体也是如此。”⑧ 在他看来，因为表示活

动性的神、心等被朱子视为是形而下的，而理

本身不能表示活动性，所以理在朱子这里就变

成了死理。另外，在明道那里，理并非仅仅是

在道体层面上来谈的，牟先生却将理与神等均

视为与作用相对的道体。这样，牟先生就出现

了双重误解。他虽然看到了在朱子这里理是与

气相对的形而上的本体，但没有看到其是具有

活动性的；他虽然看到在明道那里理是具有活

动性的，但又不恰当地忽略了形而上与形而下

的融合关系。准确说来，他理解的明道的两个

特征，即本体具有活动性以及形而上与形而下

不能混淆，恰恰是朱子的特征。

第二，理本身无气的意义上的动静可言。

除前引朱子自己的观点以外，此点也为朱子弟

子道出而为朱子认可，“太极只是理，理不可以

动静言”⑨。朱子以下不是说理没有动能，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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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理并非一物，因而无动静可言：“盖气则能凝

结造作，理却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只此

气凝聚处，理便在其中……若理，则只是个净

洁空阔底世界，无形迹，他却不会造作；气则

能酝酿凝聚生物也。”① 如果理是一物，那么其

运作就难免夹杂情意、计度、造作，而理并非

一物，因此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因此 “无情

意、无计度、无造作”和 “净洁空阔”不仅表

示理非一物，而且表示其运作是自然的。如前

所引，朱子这些说法成为后世学者否认理具创

造性而能生气的重要依据。冯友兰先生指出之

所以说理无动静是因为理并非具体物：“动之理

并不动，静之理也并不静。只有具体的动的东

西才动，只有具体的静的东西才静。”② 这一解

释是符合朱子本意的。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而

否定第一点所说理本身具有的动静，理本身有

动静和无动静在朱子这里原本是能同时成立的。

朱子以下极易引发误解的一段话，本意是

想强调理气不离，放到动静的问题领域来看，

也不过是说理本身并无气一样的动静而已，而

不是说理无动能：“太极理也，动静气也。气行

则理亦行，二者常相依而未尝相离也。太极犹

人，动静犹马；马所以载人，人所以乘马。马

之一出一入，人亦与之一出一入。”③ 我们不能

因此而否定第一点所说的内容，理的活动性在

理气相对而言的时候无法展现，但是在就气言

理的时候便可以展现出来，此即第三点要说明

的内容。

第三，理的动静由气的动静体现出来，虽

然并非气的所有动静都是理的体现，但离开气

的动静便无法体现理的动静。朱子说：“动静阴

阳，皆只是形而下者。然动亦太极之动，静亦

太极之静，但动静非太极耳，故周子只以 ‘无

极’言之。”④ “无极”表明太极不是有形有像

的具体物，其动静只能在阴阳上才能表现出来。

又说：“动则此理行，此动中之太极也；静则此

理存，此静中之太极也。”⑤ 以下则明确指出理

的动静由气的动静展现出来：“非太极动静，只

是理有动静。理不可见，因阴阳而后知。理搭

在阴阳上，如人跨马相似。”⑥ “理有动静”是

说理应有动静，而不是说 “理”有动静，“理”

在此是副词而非名词。

最后须说明，朱子有以动为用、以静为体，

以及进一步地以春夏为用、以秋冬为体的说法，

如： “静即太极之体也，动即太极之用也。”⑦

又如： “到动极复静处，依旧只是理。”⑧ 但严

格来讲这是不准确的。因为动中也有理，静的

状态也未必符合理。他自身是有比较准确的说

法的，如以下对话便是一例：

梁文叔云：“太极兼动静而言。”曰： “不

是兼动静，太极有动静。喜怒哀乐未发，也有

个太极；喜怒哀乐已发，也有个太极。只是一

个太极，流行于已发之际，敛藏于未发之时。”⑨

这里的说法是比较准确的，不能说未发之

时就是太极，而是太极敛藏于未发之时。基于

这一辨析，朱子 “在阴阳言，则用在阳而体在

阴”瑏瑠 同样是不够准确的，体实际上贯穿了阴

阳动静。阳明也指出了朱子的这一理解偏差：

“春夏可以为阳为动，而未尝无阴与静也；秋冬

可以为阴为静，而未尝无阳与动也。春夏此不

息，秋冬此不息，皆可谓之阳、谓之动也；春

夏此常体，秋冬此常体，皆可谓之阴、谓之静

也。”瑏瑡 唐君毅先生以一 “如”字揭示出静只是

似体而非直接就是体，这是确切的：“此由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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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依于理之暂息其用；则可说为理之静，而

如只存具体。由化而生，依于理之复呈其用，

则可说为理之动，而如自行其体。”①

结　语

朱子的思想具有复杂性，其不同侧面在后

世被不同学者继承。如杨祖汉先生在考察了韩

国儒学的情况后指出：“在韩国朝鲜朝儒学中，

有主理派与主气派的区分，此二派都以朱子学

为宗，并非如中国理学般朱陆的对立，主理派

大体是以朱子所说的理本身有能动性、主宰性

来立说，主气派则大体如同牟宗三先生对朱子

学所作的衡定，认为朱子所说的理并不活动，

理的是否能表现它的意义，须赖气的存在状态

来决定。主理派可以讲理发，而主气派主张只

有气发而理乘一途。韩儒主理与主气两种观点

应该是着重了朱子学的两种面向，用来诠释朱

子思想都有它的合理性。”② 杨先生此说是有道

理的，理本身是生生的动能和理的动能只能展

现在气上两点在朱子这里是同时成立的，后儒

从不同角度着眼，继承了朱子的不同方面，看

似相互对立，但都可以从朱子思想中找到相应

的根据。

冯友兰先生晚年从亚里士多德四因说的角

度解释了理气关系： “气和理的关系是 ‘依

傍’，有依照的意思，理和气的关系是 ‘骑

乘’、‘挂搭’。比如说，一个方的东西，其气

必须依傍方之理才能成为方，如果不依傍，它

就不能成为方的东西；方之理必须 ‘骑乘’、

‘挂搭’在一定的材料上，才能成为方的东西。

这就说明方之理是方的东西的 ‘式因’，同时

也是方的东西的 ‘终因’，因为一切方的东西

都以方之理为追求的最后目标。方之理在一定

的材料上，如人骑在马上，但它却不是方的东

西的 ‘力因’，因为它 ‘无情意、无计度、无

造作’。有情意、有计度、有造作的是气，因此

气是事物生长存在的 ‘质因’，也是其 ‘力

因’。”③ 根据本文关于动静的分析可知，实际

上动力因可以上下其讲，亦即既可以就气来讲，

也可以就理来讲，并且后者更为根本。气成形

质以后，也能阻碍理的塑造，而保持一定的独

立性，亦即式因的作用是要打折扣的，其实现

具有曲折性。刘沁最近的研究注意及此，故她

用 “本质可能性”而非必然性来解释理，她

说：“理作为事物的本质可能性与实存事物的现

实性之间同样具有辩证关联，现实性蕴含了可

能性，同时真实的可能性应当通过人的能动作

为在现实性中获得实现。”④

有趣的是，与冯先生观点极为不同的牟宗

三先生也认为朱子所讲的动力落在了气上，这

使得他没有看到朱子这里理有活动性：“朱子所

了解的本体是 ‘只存有而不活动’，因为活动

的成分都属于气，都塌落下来了；心也属于气

而下落、旁落了。”尽管牟先生自己是明白可以

直接在本体上讲动静的：“你不要一看到是活动

的，就说它是形而下的，是属于气。活动有属

于气的，也有不属于气的。这点朱夫子没有弄

清楚。”⑤ 事实上朱子是有意识到在理上可以说

动静的，只是牟先生没有注意到而已。

陈来先生近来从比较哲学的视野出发，为

朱子所说的理不活动这一点辩护，反对如牟宗

三先生那样把 “只存有而不活动”当做不言自

明的原罪。他说：“其实从古希腊哲学到近代以

前的发展可知，这种哲学主张即认为第一实体

是不动的观点一直是哲学的主流，即使在近代

哲学中也仍不乏其人。”⑥ 从朱子的角度来说，

形而上的理的确是无气的意义上的动静可言的，

朱子这个观点本没有错，牟先生注意及此是正

确的，只是他不该因此而忽视理有活动性的另

一面。

最后须强调，朱子最为重视理的规范义，

后世也往往从这一角度理解它，但相比之下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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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的是其支撑万物存在的意义，这是容易被

忽视而值得引起我们充分注意的。这一点不仅

在明清时代的中国未受到足够重视，以至于理

的规范起到了压制人性的负面作用，而且对现

代世界也深具启发意义。现代社会一方面极大

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

了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也构筑了庞大的社会

管理体系，某些管理完全有可能超出了必要的

限度，对人的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在此情况

下，我们不应过分重视理的规范意义，而应该

重视其支撑人的存在的意义。正如前文已经指

出的，理代表的生生对人而言是更为根本的，

甚至可以说生生本身就是最大的秩序和规范，

由此生生才可以被赋予理的称呼。

■责任编辑／张瑞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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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云南省研究生导师团队建设项目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博士生导师团队”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张志平，文学博士，云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李直飞，文学博士，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

究生导师。

①　刘纳：《“打架”，“杀开了一条血路”———重评创造社 “异军苍头突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２０００年第２期。

②　杨扬：《商务印书馆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１９９９年第１期。

③　石曙萍：《知识分子的岗位与追求———文学研究会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２００６年，第１１页。

文学社团与文化机构合作的范例

———重识文学研究会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

张志平１，李直飞２

［１云南大学，昆明　６５００９１；２云南师范大学，昆明　６５０５００］

摘　要：在经济与文学的关系中，经济基础决定着作为特殊意识的文学已成为常识，但是，文学

对经济的能动性往往被研究界所忽略。在许多时候，文学并不是消极的被经济所决定，如文学研究会

在与商务印书馆的合作中表现出了强烈的主体性。在商务印书馆从诸多方面影响了文学研究会时，文

学研究会也一直主动借用商务印书馆的力量发展、壮大自己，当商务印书馆妨碍文学研究会实现自身

的宗旨时，文学研究会则努力突破束缚。双方长期合作，是双方成功平衡各方利益和诉求的结果，在

双方冲突、妥协、磨合的过程中成功平衡了经济与文化、政治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冲突。双方形成了

既独立自主，又相互借重、制约，形成均势的复杂关系。这是在现代文学市场中形成的现代文学与社

会资本之间的新型机制。这种新型机制作为民国文学机制的一部分，是研究者触摸民国文学历史脉

络、探究中国文学现代化规律的一个窗口。

关键词：文学研究会；商务印书馆；文学新机制

中图分类号：Ｉ２５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５１１（２０２４）０２－００４５－１０

“物质决定意识”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

断，研究者用它探讨经济与文学的关系时，文

学通常被经济 “决定”，而文学与出版社之间

的关系则屡被用做显著的例证。晚清以来，以

技术、资本为基础的现代出版社出现，深刻改

变了文学生产、传播的形态，塑造着不同于古

代文学的现代文学格局，现代文学社团即深受

出版社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影响最大的

两个文学社团，创造社通过 “打架”，“杀开了

一条血路”从而在文坛上 “异军苍头突起”①，

文学研究会则平和崛起于文坛，但在短期内产

生了全国影响。两个社团的发展路径迥异，出

版社在其中的推动作用不可忽视。学术界普遍

认为，在文学研究会成立及产生影响上，商务

印书馆起了决定性作用。一些学者指出，“如果

不是有商务印书馆强大的财力做后盾，如果不

是因为商务印书馆的决策人坚持对新文学的长

期支持， 《小说月报》就不可能对中国新文学

产生如此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那些以 《小说月

报》为背景成长起来的文学研究会的新文学家，

他们在文坛的影响和地位，理所当然也不会像

今天这样大。”② “没有商务印书馆就没有文学

研究会的产生”，“商务印书馆是直接促使文学

研究会成立的原因之一，并且以其强大的经济

力量支持了文学研究会整个的发展过程”③，而

在革新 《小说月报》上， “在新文学的要求之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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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商务’的商业立场，亦起了决定性的作

用”。① 这些学者虽看到商务印书馆对文学研究

会的巨大影响，但未看到文学研究会自主性的

一面，并不能全面揭示出二者间的复杂关系。

马克思指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

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

殊的形态，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②

他虽认为文学这些艺术形态受普遍经济规律支

配，但也承认它们自有其特殊的形态。诚然，

按照 “物质决定意识”的逻辑，商务印书馆在

诸多方面影响了文学研究会，但意识对物质具

有能动的反作用，文学研究会在受商务印书馆

影响时并非消极无为，相反，它一直主动借用

商务印书馆的力量发展、壮大自身，而当商务

印书馆妨碍它实现自己的宗旨时，它则努力突

破束缚。它和商务印书馆既独立自主，又相互

借重、制约，形成均势的复杂关系，是在现代

文学市场中产生的，预示着一种文学新机制逐

渐形成。

一、文学研究会主动向

　　商务印书馆借力　

　　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虽然受制
于物质生产，但又具有相对的对立性，是一种

富于个性的自由创造活动。③ 作家具有主体性，

作为众多作家联合而成的文学研究会也表现出强

烈的主体性。１９２０年秋，瞿秋白、郑振铎等人创
办的 《人道》月刊停刊后，郑振铎想办一个文学

刊物，只是手头拮据，不能独立出版。这时，商

务印书馆高层到北京拜访胡适、梁启超、蒋百里

等人，张元济、高梦旦以 “附入 《小说月报》

之意告之”④。郑振铎见自己办文学刊物的计划

受挫，便想先成立一个文学会，然后由该会出

面办刊，这样，一来基础稳固，二来便于跟各

书局洽商有关事宜。耿济之等人赞同郑振铎的

想法，于是，张元济、高梦旦返沪后，他们便

酝酿此事。⑤１９２１年１月４日，沈雁冰、郑振铎

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在这一过程中，虽

然商务印书馆对文学研究会的成立起了促进作

用，但文学研究会的成立是同人间有计划、有

目的的 “文学事件”，证明文学研究会同人

“是一个心理颇为成熟稳健的群体，他们非常善

于利用社会资源，为自己的尝试增加成功的砝

码和保障”。⑥ 文学研究会成立后迅速扩大在全

国的影响，就是他们主动借用商务印书馆力量

的结果，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借助商务印书馆，实现自己的文学

理想

文学研究会成立后将 《小说月报》作为代

用会刊，沈雁冰多次强调 《小说月报》是 “商

务印书馆的刊物”⑦，表明文学研究会与 《小说

月报》的合作是借用性质的。在第一次会务报

告里就有 “至于 《小说月报》，则以个人的名

义，答应为他们任撰著之事，并以他为文学杂

志的代用者”，⑧ 很明显表现出与 《小说月报》

的距离。文学研究会此举的目的是在保持自主

性的前提下，借用商务印书馆的刊物实现自己

的文学理想。此时的商务印书馆需要利用文学

研究会的力量来提升 《小说月报》的销量，给

文学研究会借助 《小说月报》来倡导自己的文

学理想提供了空间。为此，当１９２１年１月沈雁

冰革新 《小说月报》时，向商务印书馆提出

“现存稿子 （包括林译）都不能用”，⑨ 商务印

书馆也只得答应。文学研究会是新文学社团，

现存稿子包括林译小说属于旧文学，舍弃这些

稿子，从第１２卷第１号起刊登新文学作品，进

而提倡 “为人生”的文学。也就是说，沈雁冰

革新后的 《小说月报》仍旧是商务印书馆的，

但上面刊登的文学作品、阐扬的文学观念等是

文学研究会的。从历史上看，文学研究会以

《小说月报》为代用会刊长达１１年，不仅发表

了大量作品、阐扬了自身的文学观念，还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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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韦韬：《茅盾回忆录 （上）》，北京：华文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１４２页。



了大量作家、会员。文学研究会主动借用 《小

说月报》为发表阵地，是它成为影响最大的新

文学社团之一、形成风格鲜明的文学流派的重

要因素。

文学研究会还通过与商务印书馆合出丛书，

实现自己的文学理想。文学研究会一成立，便

将编辑丛书列为该会的一项事业，① 与商务印书

馆合作后，迅即把出版丛书提到日程上。１９２１
年３月，文学研究会的会务报告里有言：“前次
本会决议的丛书契约，商务印书馆已完全答

应”。② １９２１年至 １９４７年，文学研究会与商务
印书馆合出了 “文学研究会丛书” “文学研究

会通俗戏剧丛书”“小说月报丛刊”“文学研究

会世界名著丛书”“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等，

规模和影响远远超过与其他出版社合出的丛书。

在这些丛书中，数 “文学研究会丛书”影响最

大。该丛书由郑振铎编辑，商务印书馆未干涉

编辑事宜，这体现在编辑计划和出版物的差异

上。譬如，入选 《文学研究会丛书目录》的丛

书有８３种③，而实际出版的丛书达１０７种④，比

计划增加２４种。譬如，在国别文学史上，文学
研究会拟出版日本、意大利、英国、德国、法

国、美国、北欧、西班牙、匈牙利等国家和地

区的文学史，实际仅出版 《俄国文学史略》；

在外国文学作品上，文学研究会拟出版 《英国

短篇小说集》《哈提短篇小说集》《心史》《王

尔德神异故事集》 《夏芝诗集》等，实际出版

的是爱罗先珂的 《爱罗先珂童话集》、泰戈尔

的 《飞鸟集》、莫里哀的 《悭吝人》、托尔斯泰

的 《我的生涯———一个俄国农妇自述》、柴霍

甫的 《三姊妹》等。再譬如，在文学研究会作

家作品上，文学研究会拟出版陈大悲和叶绍钧

的作品集，最终出版的是顾一樵、王统照、刘

大白、瞿秋白、许地山、朱湘、庐隐、张闻天、

李金发、许杰、老舍等人的３９部作品。“文学
研究会丛书”的编辑计划和出版物的差异表明，

在文学研究会与商务印书馆合出该丛书的过程

中，商务印书馆未干涉具体的编辑事宜，文学

研究会具有较大的编辑自主权，从而通过商务

印书馆的资本出版该丛书，实现自己的文学理

想，譬如通过标榜写实的作品、俄国文学，倡

扬现实主义；再譬如通过扶植文学新人，建构

“为人生”的新文学。

（二）借助商务印书馆的发行网，扩大自

身影响

文学研究会要实现自己的文学理想、扩大

在全国的影响，找到重要的宣传平台至关重要，

而发行网络遍布国内外的商务印书馆就成了文

学研究会可以借用的资源。实际上，文学研究

会成立后迅速扩大在全国的影响，就是建立在

出版社、杂志社庞大的发行网基础上的。沈雁

冰后来指出： “我们的 ‘名气’的扩大的另一

个原因是得于商务印书馆和 《时事新报》遍及

全国的发行网，老板要赚钱，也就连带替我们

扩大了影响”。⑤ 相形之下，文学研究会在借助

商务印书馆的发行网扩大自身影响上，收效相

当显著。

１９２１年，沈雁冰革新 《小说月报》时，商

务印书馆的营业额高达６８５８２３９元，⑥ 是当时中

国经济实力最雄厚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凭

借强大经济实力，先后建立３６个分馆，在黑龙

江、云南、香港、新加坡等地设置经销处，联

系１０００多个销售点。文学研究会成立后，与商

务印书馆合办 《小说月报》，借助商务印书馆

庞大的发行网，迅速扩大自身影响，这是一般

文学社团不具备的优越条件。比如 《小说月

报》刊登过云南最早的纯文学期刊 《翠湖之

友》的信息： “新的杂志也有三种出现：一为

《翠湖之友》，他是在云南府万钟街三十八号达

群工业社，定价每张二分；据我们所知道，他

实在是云南的惟一的文学杂志”。⑦ 文学研究会

同人关注到云南文学期刊的状况表明，文学研

究会的影响已扩散到中国边疆，而通过关注欠

发达边疆地区的文学彰显自身的影响，其推手

正是商务印书馆庞大的发行网。

（三）借助商务印书馆的平台，培养和使

用人才

商务印书馆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较为先进

的管理体制，该体制是商务印书馆高效运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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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保证。“商务日益成为一个大型企业，一个

集中的、分层次的管理体制实质上是为了不同

部门的紧密合作，保证整个公司各种业务的顺

利运作”。① 办刊是商务印书馆的一项业务，但

编辑、印刷、发行刊物的人专业化程度很高，

他们各司其职、不管其他工作，这确保商务印

书馆的办刊业务效率高、质量高。同理，商务

印书馆的管理人员也很专业。

文学研究会借助商务印书馆的平台，或主

动介绍会员进商务印书馆锻炼，譬如沈雁冰介

绍郑振铎到商务印书馆工作，或主动吸收商务

印书馆员工入会，譬如胡愈之、徐调孚、章锡

琛、彭家煌等人加入文学研究会前都在商务印

书馆工作，以发展、壮大自己，这对文学研究

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郑振铎到商务

印书馆工作后，先后编选小学教科书、创办

《儿童世界》、编辑 《小说月报》，经锻炼，不

仅提高了编辑水平，而且增强了组织能力、管

理能力，为他策划文学研究会系列丛书、成为

文学研究会的核心人物创造了条件；又如徐调

孚是商务印书馆员工，１９２４年协助郑振铎编辑
《小说月报》，１９３１年９月在郑振铎离开商务印
书馆后，接任 《小说月报》编辑。显然，徐调孚

如果未经郑振铎培养、未在编辑岗位上锻炼，不

能胜任 《小说月报》这样一份大报的编辑工作。

再如章锡琛在编辑 《东方杂志》《妇女杂志》等

商务印书馆刊物的过程中，磨炼了才干，积累了

丰富经验，于１９２６年８月离开商务印书馆创办
开明书店，在文学研究会选择合作方上大开方便

之门。可以说，文学研究会借助商务印书馆的平

台培养和使用人才，是它比同期众多文学社团兴

旺发达、存在时间较长的原因之一。

（四）借助商务印书馆，健全运行机制，

培育分会

文学研究会借用商务印书馆的强大力量，

在办刊、编稿、运作社团等方面逐步形成独特

的运行机制。该机制是文学研究会发展、壮大

的根本保证。文学研究会在各地设立分会时，

便适时输出该机制，培育这些分会。

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后，相机在各地设

立分会。尽管鞭长莫及、总会与分会的关系不

密切，但文学研究会不忘用自己有效的运行机

制培育分会。广州分会的发展过程是个显例。

文学研究会在培养人才、推广办刊经验等方面

助推广州分会发展。首先，培养骨干分子。广

州分会成立时，骨干分子梁宗岱、叶启芳、汤

澄波等人是文学研究会成员，并在文学研究会

办的刊物上如 《小说月报》发表过不少作品，

他们为分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其次，推广

办刊经验。广州分会成立后，吸取总会的办刊

经验、效法总会的办刊模式，将会刊附在各类

报纸上发行，“又有许多周刊旬刊附在各地日报

内，而这周刊旬刊又标明某处文学研究会分会

主编的字样”，② 为分会成员发表作品、文章搭

建了多样而宽广的平台。文学研究会的运行机

制是在与商务印书馆合作中，借用商务印书馆

的力量、吸取商务印书馆运行机制的养分，逐

步形成、完善的，这个机制在成熟以后又被推

广到各地分会去，在文学研究会培育分会上发

挥了重要作用，彰显出文学研究会的主体性。

显然，商务印书馆作为社会力量促进了文

学研究会的发展过程，但文学研究会并非简单

地被资本决定，而是表现出了非常强烈的主体

性，其主动借用商务印书馆的平台来实现自身

的文学理想、通过商务印书馆的发行网来扩大

影响、借助商务印书馆现成的机制来培养自己

的人才并将成熟的运行机制适时输送给分会，

文学研究会能够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壮大自

己，较顺利地实现了自己的宗旨，这些内在主

体性的发挥是至关重要的。

二、文学研究会对商务印书馆

　　掣肘的突破　　　　　　

　　事物的发展总是具有两面性，文学研究会

借用商务印书馆的力量发展、壮大自己的同时，

也必然会受到商务印书馆的多方掣肘，主要表

现如下：

（一）商务印书馆别样定位期刊

文学研究会办刊的宗旨是：灌输文学常识、

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发表新文学

作品，③ 它定位期刊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 “为

人生”。但商务印书馆的期刊定位并非如此，文

学研究会的几个发起人与商务印书馆高层商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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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事宜时，商务印书馆高层先 “以文学杂志

与 《小说月报》性质有些相似，只答应可以把

《小说月报》改组，而没有允担任文学杂志的

出版”、后称 《小说月报》“内容虽可彻底的改

革，名称却不能改为 《文学杂志》”。① 从商务

印书馆不准另办期刊也不同意将 《小说月报》

改名来看，商务印书馆定位期刊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是经济效益。在商务印书馆高层看来，《小

说月报》已创办１０多年，具备较强的市场竞争

力，不必另起炉灶。商务印书馆别样定位期刊，

与文学研究会的理想显然有差距，无形中制约

着文学研究会的发展。

追求期刊销量是商务印书馆作为企业发展

的必然要求，文学研究会与商务印书馆合办

《小说月报》，也不得不考虑销量的问题，彰显

出商务印书馆制约文学研究会的力量。比如沈

雁冰革新 《小说月报》后，一直被销量困扰。

有学者考证， “改版后的 《小说月报》第十二

卷的销量，应该不会超过二千份，第十三卷则

进一步有所下降”②。１９２１年９月，他在写给周

作人的信中就透露出 “《小说月报》出版了八

期，一点好影响没有”。③ １９２２年９月，他在写

给周作人的信中又说：“今年说报的销数比去年

减些，我觉得非常惭愧，尚有三期，未必即能

有多大影响，挽回些什么。我想不出今年的报

要比去年的坏，坏在哪里。”④ 无从提升刊物销

量，是他最终辞去 《小说月报》编辑职务的原

因之一。研究者指出： “在解释茅盾被迫离开

《小说月报》编辑之职时，除了考虑到商务印

书馆内部的保守派方面的原因之外，茅盾自己

因为 《小说月报》的销路不佳而辞去编辑工作

的可能性，更是必需考虑的因素。”⑤ 沈雁冰被

《小说月报》的销量困扰，最终辞去编辑职务，

是商务印书馆因别样定位期刊而制约文学研究

会的重要事件。

（二）商务印书馆主导期刊赢利

沈雁冰接任 《小说月报》编辑时，向商务

印书馆提出３个要求，其中一个是 “馆方应当

给我全权办事，不能干涉我的编辑方针”。⑥ 从

后来的实践看，商务印书馆对他 “全权办事”

的承诺是打了折扣的。一旦涉及期刊的盈亏，

商务印书馆便强力介入，甚至撤换编辑。商务

印书馆主导期刊赢利的行为鲜明体现在掌控期

刊广告上。

历史上，商务印书馆和鸳鸯蝴蝶派颇有渊

源，譬如两次聘任鸳鸯蝴蝶派作家王蕴章为

《小说月报》编辑。商务印书馆与时俱进、支

持沈雁冰革新 《小说月报》后，鸳鸯蝴蝶派作

家失去一块发表作品的重要阵地。商务印书馆

为安抚这批作家、继续招揽固有读者，１９２３年

初创办 《小说世界》，其娱悦读者的宗旨与文

学研究会 “为人生”的理念背道而驰。然而，

比较 《小说世界》和 《小说月报》上的广告，

诸如医药广告、商品广告等，不难发现，几乎

《小说月报》上有的，《小说世界》上也有。有

趣的是， 《小说月报》还刊登了 《小说世界》

面世的广告：“《小说世界》出版，每周一册，

第１期在十一年十二月廿五日发行”。⑦ 与此相

应，《小说世界》第１２卷第１０期也刊登了 《小

说月报》第１７卷的内容预告。两种办刊宗旨截

然不同的期刊登载同样的广告，非常明显地说

明商务印书馆所属期刊上的广告，是由商务印

书馆掌控而不由期刊编辑投放的。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定位不同的 《小说世

界》和 《小说月报》上的广告相同外，革新前

后的 《小说月报》上的广告也一样。从沈雁冰

革新 《小说月报》前后的广告看，除了商务印

书馆产品的广告，像关于中华储蓄银行、丕朕

氏大药行、上海贸勒洋行、威古龙丸等药物的

广告以及各类学校的广告，革新前后的 《小说

月报》上的广告商、广告内容都一样。 《小说

月报》第１２卷第６号甚至刊登关于林译小说的

广告： “林琴南先生所译小说，久为阅者所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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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本馆前将先生译本五十种汇为一集，廉价

发售不久即罄，皍复续出第二集，集中各体具

备，不拘一格，先生之译笔亦能随意境为转移，

阅之足以增长智识，非徒为消遣之物品，而此

仍特定廉价发售预约，以副爱读者之雅意。”①

沈雁冰革新 《小说月报》时舍弃林译小说，如

今又替林译小说做广告，岂非自相矛盾？再譬

如，文学研究会成立时宣告 “将文艺当做高兴

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

去了”，② 可代用会刊 《小说月报》第１２卷第７

号上登出一则广告 “商务印书馆出版小说 消遣

妙品”，③ 的确匪夷所思。这充分表明，编辑

《小说月报》的人和在上面策划、投放广告的

人不同，两批人不互动、不交集。换句话说，

商务印书馆聘任沈雁冰为 《小说月报》编辑，

只给他革新刊物内容的权力，没给他策划、投

放广告的权力。而广告是文学期刊收入的一大

来源，商务印书馆掌控了广告的投放，其实也

就掌控了期刊主要的盈利方式。从商务印书馆

为主导期刊赢利而掌控期刊广告看，其革新

《小说月报》是不彻底的。

（三）商务印书馆影响 《小说月报》的办

刊风格

沈雁冰接任 《小说月报》编辑时，商务印

书馆高层慨然承诺，他 “全权办事”、不干涉

他的 “编辑方针”。不过，他上岗后发现，商

务印书馆高层的处事待人原则束缚着他的手脚，

他很难放手去干。他后来指出： “因 《小说月

报》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刊物，而商务的老板

们最怕得罪人，我们对有些文艺上的问题，就

不便在 《小说月报》上畅所欲言。”④ 正因为如

此，革新后的 《小说月报》延续了之前平和稳

健的办刊风格。

沈雁冰小心翼翼，在发稿上尽量回避涉及

敏感问题或有批判锋芒的作品、文章，但他身

为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难以置身新文学阵

营与旧文学阵营论战之外。１９２２年７月１０日，

他在 《小说月报》第１３卷第７号发文 《自然主

义与中国现代小说》，批评鸳鸯蝴蝶派、提倡自

然主义。此举不合商务印书馆高层的处事待人

原则，特别是得罪了与商务印书馆关系密切的

鸳鸯蝴蝶派，商务印书馆高层极为不满。商务

印书馆高层不但要求他 “在 《小说月报》上再

写一篇短文，表示对 《礼拜六》道歉”，且违

背诺言， “对 《小说月报》发排的稿子，实行

检查”。⑤ 在此情形下，商务印书馆左右了 《小

说月报》的办刊风格。

商务印书馆是一家现代企业，其高层运筹

决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经济效益。文学研究

会的宗旨是建设 “为人生”的新文学，它在与

商务印书馆合作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掣肘。面

对来自商务印书馆的掣肘，文学研究会凸显了

强烈的主体性，主动采取了多种措施，试图突

破限制：

（一）争取编辑自主权

郑振铎当年想办一份文学杂志的初衷是掌

握编辑自主权，以便对文艺上的问题畅所欲言。

沈雁冰接任 《小说月报》编辑时，要求商务印

书馆 “全权办事，不能干涉我的编辑方针”，

其目的也是争取编辑自主权。沈雁冰辞去 《小

说月报》编辑时，向商务印书馆提出其 “任主

编的 《小说月报》第十三卷内任何一期的内

容，馆方不能干涉，馆方不能用 ‘内部审查’

的方式抽去或删改任何一篇”，⑥ 依然在捍卫编

辑自主权。文学研究会成员争取编辑自主权的

直接目的是突破社会力量的限制，建设 “为人

生”的新文学。

（二）坚持艺术准则

沈雁冰虽信奉启蒙主义，但不认同一些文

人用迁就民众来启蒙民众的做法。他革新 《小

说月报》后，该刊的销量没升反降。他压力很

大，但没为迎合读者而降低选稿的艺术标准。

他获悉读者看不懂革新后的 《小说月报》上的

作品、不喜欢读论文后认为，“因为民众的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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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太低弱，而想把艺术降低一些，引他们上来，

这好意我极钦佩，但恐效果不能如梁先生所预

期”，“鉴赏能力是要靠教育的力量来提高，不

能使艺术本身降低了去适应”，① 因此 “文艺迁

就社会，万不能办到”。②

不止沈雁冰，文学研究会其他成员在文艺

大众化问题上也坚持艺术准则。１９２３年，商务

印书馆为迎合老读者而创办 《小说世界》后，

文学研究会成员撰文回击， “不但把 《小说世

界》第一期出现的那些牛鬼蛇神，骂了个狗血

喷头，也把商务当局冷嘲热讽，看得一文不值，

说他们刚做了几件像人做的事，就不舒服

了”。③ 在此，文学研究会用艺术准则有力回击

了受利益驱动的商务印书馆。

（三）自办刊物

在办刊上，文学研究会除了受商务印书馆

掣肘，还承受着现实需求的压力， “《小说月

报》出版太迟缓，不便多发攻击的文章，而现

在迷惑的人太多，又急需这种激烈的药品”。④

为此，文学研究会在努力办好 《小说月报》的

同时，自办刊物，结果，《文学旬刊》问世。

《文学旬刊》１９２１年５月１０日创刊，１９２９

年１２月２２日出版第３８０期后停刊。文学研究

会享有 《文学旬刊》的编辑自主权，能在上面

自由发表意见。相形之下， 《小说月报》的办

刊风格平和稳健， 《文学旬刊》的办刊风格剧

烈急进。文学研究会 “尽力从攻击方面去做”⑤

的结果是，该刊成了文学研究会与鸳鸯蝴蝶派、

学衡派、创造社论战的主要阵地。譬如，南京

高等师范学校和东南大学学生在 《南高东南大

学日刊》上推出 “诗学研究号”宣扬旧体诗

时，叶圣陶抨击 “诗学研究号”为 “骸骨之迷

恋”，薛鸿猷来信反驳，文学研究会同人将薛鸿

猷的来信题为 《一条疯狗》，发表 《对于 〈一

条疯狗〉的答辩》 《由 〈一条疯狗〉而来的感

想》等文驳斥痛骂，并声言随时恭候薛鸿猷的

“第二条疯狗”。⑥ 文学研究会为建设新文学而

与保守势力恶战的景象，不可能出现在 《小说

月报》上。文学研究会言辞激烈的声音，只能

通过享有编辑自主权的 《文学旬刊》发出。

（四）自办出版社

因厌恶商务印书馆掣肘，郑振铎提出：“我

们替商务编教科书和各种刊物，辛辛苦苦不算，

还常常要受某些家伙的气。出一本书，他们可

以赚几十万，我们替资本家赚钱太多了，还不

如自己来办一个书社的好”。⑦ 沈雁冰、叶圣陶

等人赞同郑振铎的提议，于是，他们准备新办

一个出版社。

１９２３年 １月，朴社成立，发起人有沈雁

冰、郑振铎、叶圣陶、胡愈之、顾颉刚、王伯

祥、周予同、谢六逸、陈达夫、常燕生等 １０

人，多为文学研究会成员，由顾颉刚任会计、

王伯祥任书记，每人每月出 １０元钱，集资办

社。１９２４年９月，朴社解体。朴社存在时间不

长，“出书虽不多，但都比较用心”，⑧ 这是文

学研究会努力突破商务印书馆限制的实践。

文学研究会在与商务印书馆合作的过程中，

商务印书馆为它搭建了发展的平台，同时也制

约着它进一步发展。文学研究会同人为突破商

务印书馆的限制，自觉尝试多种举措，虽然这

些举措并未完全收到理想的效果，但他们的行

为难能可贵，彰显出文学研究会独立自主、有

强烈主体性的一面。

三、文学研究会与商务印书馆

　　的新型关系　　　　　　

　　文学研究会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错综复杂。

商务印书馆在发展过程中面临办刊观念落后、

刊物销量下降的危机，须引进思想开放、富有

创新意识和进取精神的文学研究会人才，以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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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福康：《郑振铎传》，第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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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局面。文学研究会要发展、壮大自身，进

而实现建设 “为人生”的新文学的宗旨，也须

借用商务印书馆的力量。两者在拥有独立性、

行使自主权的前提下各取所需，在合作过程中

形成既互相借重又互相排斥的局面，达成了一

种微妙的平衡，大体说来，主要是双方在经济

与文化、政治与文化间取得了平衡。

（一）经济与文化的平衡

尽管商务印书馆的利益诉求制约着文学研

究会的进一步发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商务印

书馆只有企业属性、没有文化属性。商务印书

馆靠传播文化获取经济利益，也就意味着其必

须平衡好经济与文化的关系。事实上，商务印

书馆既是一家现代企业，又是一个现代文化组

织。“商务自诞生之日起，即是与中国的新教

育，新文化建设息息相关的”。① １８９７年，商务

印书馆成立时只是一家印刷所。１９０１年，张元

济加盟商务印书馆时与其主要创办人夏瑞芳约

定，“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② 商务印书

馆接着创立编译所，走上编译、出版著作的道

路。商务印书馆高层是一批经济头脑发达、文

化情怀深厚的智者。他们在经营商务印书馆的

过程中既追求经济效益，又讲求社会效益、文

化效益，赋予商务印书馆鲜明的文化属性。商

务印书馆具有文化属性是它与文学研究会合作

的前提和基础。

文学研究会和商务印书馆合作过程中，双

方努力寻找经济与文化的平衡点。当沈雁冰为

革新 《小说月报》向馆方提出３项要求时，商

务印书馆高层明知舍弃林译小说会造成较为严

重的经济损失，仍大度包容，同意了他的要求。

文学研究会同人在办 《小说月报》的过程中，

既考虑期刊销量，又尊重商务印书馆掌控期刊

广告的事实。双方相对平衡经济与文化的意识

很强，这为双方化解矛盾辟出了腾挪的空间、

留下了妥协的余地，进而为双方创造了长期合

作的条件。

《新青年》社与群益书社合作关系破裂的

原因，从反面证实了文学研究会和商务印书馆

平衡经济与文化的重要性。清末民初，群益书

社是一家实力不比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弱的

民营出版社。在其支持下， 《新青年》连续刊

行，成为中国现代史上影响最大的杂志。１９２０

年，陈独秀把５月１日出版的 《新青年》办成

“劳动节纪念专号”，上面有孙中山、吴稚晖、

蔡元培等名人的亲笔题字，还有３３幅照片，篇

幅从往期１３０至２００页猛增至４００多页。群益

书社认为，这一期要用锌版印刷照片和表格，

排印费自然多，加上用纸量比往期多，如不加

价，会亏很多钱。陈独秀则为普通读者、特别

是无产者着想，不同意加价。③ 双方互不妥协，

结果，“陈独秀与之矛盾遂不断加剧，以致对簿

公堂，最终在 《新青年》７卷出版后与之脱离

关系”。④ 不难看出，经济与文化失衡，是双方

合作关系破裂的原因。在此，文学研究会和商

务印书馆相对平衡经济与文化，的确难能可贵。

（二）政治与文化的平衡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文学属于 “更高地

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领域”，⑤ “它往往通过

与上层建筑中的政治、法律制度发生直接关系

而间接地领受经济基础的根本性支配力量”，⑥

因此，相比经济对文学的影响，政治对文学的

影响更直接。晚清以来，因政治上犯忌而受挫

的作家、出版社屡见不鲜，商务印书馆也遭逢

过此类危机。１９１７年，商务印书馆办的大型综

合刊物 《东方杂志》因刊登国际时评而在越

南、新加坡遭官方查禁，此事牵连商务印书馆

的其他书籍和货物，商务印书馆损失惨重。此

后，商务印书馆作为一家民营企业，其高层深

知，想正常经营、进而发展壮大，必须站在保

守、中立的政治立场上，小心翼翼地处理问题、

特别是与政治有关的问题。显然，２０世纪上半

叶，商务印书馆在中国政局动荡不安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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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发展、壮大，与其高层始终站在保守、中

立的政治立场密切相关。在文学研究会与商务

印书馆合作期间，双方因政治立场不同，势必

产生矛盾。

商务印书馆高层从长远利益出发，自然希

望沈雁冰接编 《小说月报》后的风格像以前一

样平和稳健，但文学研究会同人思想激进、勇

于创新、锐意进取，不会萧规曹随。一个经常

被学术界忽略的事实是，沈雁冰１９２１年１月革

新 《小说月报》时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

７月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编入中央工作

人员的一个支部。身份决定立场，立场决定思

维模式、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他的特殊身份，

自然会在 《小说月报》的办刊风格上烙下印

记。在他编辑的两卷 《小说月报》里有众多中

国共产党员的译文、译作、文章，除他的外，

还有沈泽民的译文 《塞尔维亚文学概观》 《俄

国的批评文学》《俄国的农民歌》，文章 《克鲁

泡特金的俄国文学论》《俄国的叙事诗歌》等，

李达的译文 《日本文坛之现状》 《现代的斯干

底那维亚文学》 《大战与德国国民性及其文化

文艺》，李汉俊的译文 《雾飚运动》《“最年青

的德意志”的艺术运动》，陈望道的译文 《文

艺上的自然主义》 《近代俄罗斯文学底主潮》，

文章 《日本文坛最近状况》，瞿秋白的译作

《痴子》《可怕的字》，何叔衡的译作 《压碎的

花》，张闻天的文章 《托尔斯泰的艺术观》《太

戈尔之 “诗与哲学”观》等，这些作者与沈雁

冰一样，是早期共产主义者。此外，沈雁冰编

辑 《小说月报》期间，重点介绍俄国文学、时

常报道海外文坛动态、专门设置 “俄国文学研

究”特号等，形成独特的办刊风格，沾染着浓

郁的政治色彩。他编辑这样一份带有共产主义

色彩的期刊和商务印书馆高层之间产生矛盾就

不难理解了。

商务印书馆高层是一些善于平衡政治与文

化的智者，１９２３年，他们虽以沈雁冰因文章

《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得罪鸳鸯蝴蝶派

为由向他施压、逼他辞去 《小说月报》编辑职

务，但未驱逐他，仍留他在国文部工作。此举

是他们平衡政治与文化的结果。他们睿智过人

且通权达变，一方面，他们不想恶化与他的关

系，更不想恶化与他背后新生的政治组织的关

系；另一方面，他们怕他离开商务印书馆后另

办一个杂志，① 与他们竞争。他留在商务印书馆

工作，也是他及其背后的新生力量平衡政治与

文化的结果。而从沈雁冰的角度来看，他是中

共中央联络员，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

独秀在没有适当人选接替他的工作的情况下劝

他留下来；② 而他留下来工作的好处是继续利用

商务印书馆的平台，建设 “为人生”的新文

学。郑振铎接任 《小说月报》编辑，也是双方

平衡政治与文化的结果。就商务印书馆高层而

言，郑振铎虽是文学研究会成员，但并非中国

共产党党员，且为人低调、谦和、稳重，行为

不像沈雁冰那么急进，由他接任 《小说月报》

编辑，不会惹起政治上的是非；此外，郑振铎

虽是文学研究会成员，但也是该馆元老高梦旦

的女婿，系 “自己人”，由他接任 《小说月报》

编辑，既能维持与文学研究会的合作关系，又

能消释鸳鸯蝴蝶派的嫌怨。对文学研究会说来，

郑振铎虽非中国共产党党员，但具有进步意识，

系沈雁冰的挚友，他接任 《小说月报》编辑

后，会沿袭沈雁冰的办刊风格，不会另起炉灶。

此外，郑振铎虽是商务印书馆元老高梦旦的女

婿，但也是文学研究会成员，由他接任 《小说

月报》编辑，不但能维持与商务印书馆的合作

关系，而且能像沈雁冰一样为文学研究会实现

自身的宗旨创造有利条件。

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合作关系破裂的原因，

从反面证实了文学研究会和商务印书馆平衡政

治与文化的重要性。与郑振铎想自办刊物时的

情形类似，郭沫若等人１９２０年商定成立文学社

团、创办文学杂志时，泰东图书局高层登门拜

访，双方遂敲定合作事宜。借助泰东图书局的

平台，创造社在文坛快速崛起、声威日益浩大。

不过，好景不长，创造社办的刊物短期内相继

停刊，具体说来， “《创造日》本是创造社和

《中华新报》合作的产物，而泰东图书局与中

华新报社同是 ‘政学系’的分支。在 《创造

·３５·

文　学 文学社团与文化机构合作的范例———重识文学研究会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

①

②

茅盾，韦韬：《茅盾回忆录 （上）》，第１７０页。
见钟桂松：《茅盾在商务印书馆》，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７年，第３６页。



日》停刊前夕， ‘政学系’代表章士测到了上

海，在 《时报》上作了抨击白话文的文章。作

为 ‘政学系’所控制的泰东和 《中华新报》不

得不 ‘听将令’，于是便有了 《创造日》的停

刊。 《创造日》既停。同一政治系统控制下的

《创造季刊》和 《创造周报》同样在劫难逃”。①

显然，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合作关系破裂的根

本原因是泰东图书局受政治势力操控，未平衡

好政治与文化。相形之下，文学研究会和商务

印书馆因成功平衡政治与文化，开创了长期合

作的空间。

也就是说，文学研究会与商务印书馆的长

期合作，是双方成功平衡各方利益和诉求的结

果，是双方成功平衡经济与文化、政治与文化

等多种因素的结果，是双方冲突、妥协、磨合

的结果。双方在长期合作中凝聚智慧，既独立

自主，又相互借重、制约，形成均势，这预示

着在现代文学市场上逐渐形成了文学社团与文

化机构合作的新机制。这种稳定的新机制十分

重要。在 “五四”以来中国文学史上，文学社

团常与出版社合作，但大多时间不长，譬如

《青年杂志》 （后改名为 《新青年》）社与群益

书社１９１５年合作，１９２０年分道扬镳，前后５年

左右；再譬如，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１９２１年合

作，１９２４年各奔前程，前后不超过３年。而文

学研究会和商务印书馆在时有冲突的情况下，

合办 《小说月报》长达１１年，合出书的时间则

长达２６年，这正是在编辑期刊、出版丛书过程

中平衡经济、政治、文化基础上相互借用、妥

协达成平衡关系而形成稳定机制起作用的结果。

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文学研究会与商务

印书馆形成的这种新机制是民国文学机制的重

要组成部分。民国文学机制是新文学发生、发

展的内在机制，是民国时期参与新文学发生、

发展过程的各种因素有机联系、相互作用的方

式、过程和原理。显然，它是民国时期政治、

经济、文化等因素合力、融构的结果。晚清以

来，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现代出版业崛

起，为新文学发生创造了有利条件。出版机构

是参与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社会力量，

文学社团与出版机构的互动关系是民国文学机

制的重要环节。文学研究会与商务印书馆在合

作中，成功平衡双方的利益和诉求，合作稳定、

持续时间较长，成为文学社团与社会力量结合

的范例，也因此成为研究者触摸民国文学历史

脉络、探究中国文学现代化规律的一个窗口。

■责任编辑／张瑞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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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平等的公平性与目标指向：

基于罗尔斯和斯坎伦的比较分析

高景柱，李　博
［天津师范大学，天津　３００３８７］

摘　要：那种依赖制度的实质机会平等，在增进社会正义的过程中要求机会平等的产生条件和结

果指向的公平性。该目标的实现可以因政府看待程序公平和实质机会的关系之差异而产生不同的正当

性结果。罗尔斯提出程序公平应当是五种价值共同作用的产物，目标之一是构建纯粹程序正义的标

准，实质机会应当排除自然和社会的偶然因素的影响，以补偿性和预防性措施保障平等的公民权。斯

坎伦提出程序公平在于没有人能够合理抱怨择优录用的个体是通过不平等的能力获得自己的职位，实

质机会在于制度通过供应好的条件使优势职位向具有同等能力的个体开放。分析表明，斯坎伦解释的

合理性在于从起始平等到结果正义的道德动机上，在程序公平和实质机会以并列关系促成更大的合理

边界内，以及个体在民主价值的认知倾向上的一致性。

关键词：公平的机会平等；程序公平；实质机会；约翰·罗尔斯；托马斯·斯坎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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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尔斯 （ＪｏｈｎＲａｗｌｓ）在 《正义论》一书

中对公平的机会平等的强调激起这样一种理论

探讨：在以社会正义为目标的政治背景下，社

会基本结构应当如何在产生条件、运行过程和

结果指向上确保公平的机会平等实践，其中，

产生条件的公平性具有基础性的地位，结果指

向的公平性是评估公平的机会平等实现程度的

重要标准。为确保从起始到结果的公平性之间

的连贯，罗尔斯和斯坎伦 （ＴＭＳｃａｎｌｏｎ）在有

关公平的机会平等的表述中，对产生条件的两

要素 （即程序公平和实质机会）提出了差异较

为明显的主张。这种差异主要是价值起点的辩

护理由方面的差异，以及产生条件的差异。特

别强调的是，作为公平的机会平等的条件要素，

程序公平和实质机会是如何平衡政治公平与个

体能力之间的张力，以及个体在获得同等的成

功预期中能力如何受到同等对待，并排除部分

自然的和社会的任意性的影响，这是一个值得

研究的重要问题。具体而言，笔者第一节明晰

了罗尔斯和斯坎伦支持的公平的机会平等属于

实质的机会平等范畴，并解释了作为实质的机

会平等的二要素，即程序公平和实质机会。第

二节探讨程序公平在罗尔斯和斯坎伦的理论中

是基于何种理论前提获得证成的，这种证成以

程序公平本身的价值为基础。第三节关注实质

机会在罗尔斯和斯坎伦的理论中的不同特征，

这些不同的特征使得二人提出辩护理由分别加

以说明，进而引发实质机会的实现方式有较大

的差异。第四节在比较罗尔斯和斯坎伦论证差

异的基础上，指出罗尔斯论证的优势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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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探讨斯坎伦在确保连贯的正当性证明的解

释中更具合理性的依据是什么，本文认为，这

种依据是斯坎伦恰当地在试图通过民主制度增

进实质正义的道德动机与平等主义的要求之间

建立一致性，更合理地体现了对公民权利和自

由的尊重。

一、公平的机会平等的二要素：

　　程序公平和实质机会　　　

　　为解决制度引起的不平等问题，罗尔斯区

分了形式的正义与实质的正义。要理解这种区

分，更深层的认识来源于罗尔斯的公平的机会

平等原则，这种区分在关于机会平等的二要素

———程序公平和实质机会———中分别发挥不同

的作用，即形式的作用和实质的作用。关于程

序公平和实质机会的关系性质，罗尔斯认为，

它是由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优先于差别原则决

定的，程序公平规定社会基本结构以何种条件

影响公民的政治参与和经济地位，实质机会是

在程序公平条件得到满足后，调节人的天赋和

出身的不平等。斯坎伦则认为，程序公平和实

质机会建立在某些不平等的证成之上，既依赖

于这些不平等的制度，又试图转变这些制度到

增进平等的轨道上，在不平等的产生条件上可

以评估制度做出的决定是否满足对任何人平等

的道德价值的关切。① 关于条件和结果的依据与

辩护理由，罗尔斯将机会平等的运用范围限制

在职务和职位上，提出程序公平的五个理由，

其中以公平为制度的主要理由，实质机会既作

为程序的条件，又作为改善经济不平等对个人

产生伤害或负担的方法。② 斯坎伦以结果的公平

价值作为评估条件，倾向于程序公平五个理由

中的两个，强调程序公平依赖于对不平等的制

度的证成，同时，侧重实质机会的开放性，为

个体的同等能力和合法期望提供好的理由和

条件。

回到形式与实质的划分，正义与平等之间

的联系最早是由亚里士多德阐释的：“公正只存

在于其相互关系可由法律来调节的人们之间。

而法律的存在就意味着不公正的存在，因为法

律的运作就是以对公正与不公正的区分为基础

的。不公正的存在又意味着不公正的行为的存

在，尽管不公正的行为并不总是意味着不公正。

不公正的行为就在于在好处上使自己得的过多，

在坏处上使自己得的过少。”③ 亚里士多德的阐

释表明了公正的判断标准取决于良法，良法以

公正为原则之一；不公正的形式与内容可以分

离，表现为平等的人受到不平等对待和不平等

的人受到平等对待。罗尔斯承认正义与平等的

关系应当通过法律检验：“如果我们认为正义总

是表示着某种平等，那么形式的正义就意味着

它要求：法律和制度方面的管理平等地 （即以

同样的方式）适用于那些属于由它们规定的阶

层的人们。正像西季维克强调的，这种平等恰

恰就隐含在一种法律或制度的概念自身之中，

只要它被看作是一个普遍规范的体系。形式的

正义是对原则的坚持，或像一些人所说的，是

对体系的服从。西季维克补充道，显然，法律

和制度可能在被平等地实施着的同时还包含着

非正义。类似情况类似处理并不足以保证实质

的正义。这一准则有赖于社会基本结构与之相

适应的原则。”④ 当认识到形式的正义与实质的

正义在促进每个人平等的道德价值进入社会状

态中不总是保持首要的稳定性时，罗尔斯提出

了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

罗尔斯相信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优先于差

别原则，它可以从形式的机会平等与实质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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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平等 （即公平的机会平等）的区分中理解：

“形式的机会平等是指职位向所有能够并愿意为

之奋斗的人开放，所有人都有相同的权利担任

他们有资格担任的任何职位。但罗尔斯担心，

仅仅制定对人才开放的职位会导致自然能力

（ｎａｔｕｒａｌ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的分配，随着时间的推移，

转而影响那些受到青睐或被允许发展的自然能

力，因此，我们最终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一

些人拥有更好的生活机会，仅仅是因为他们出

生在过去能够更好地利用其自然能力的父母身

上。这将不是一个真正的机会平等的情况，所

以我们必须得出结论，仅仅有权担任一个人有

资格担任的任何职位并不足以实现真正的机会

平等。”① 为解决该问题，罗尔斯在公平的机会

平等中增加了一项限定条件，即具有类似技能

和能力的人应该拥有类似的生活机会。但罗尔

斯发现这一限定条件 “即使它完善地排除了社

会偶然因素的影响，它还是允许财富和收入的

分配受才能和天赋的自然分配决定。在背景制

度允许的范围内，分配的份额是由自然抓阄的

结果决定的，而这一结果从道德观点看是任意

的”。② 在罗尔斯那里，为避免自由主义观念的

不稳定性，有必要增加新的正义内容 （即差别

原则），使社会基本结构可以调节处境有利者和

处境最差者之间的严重不平等。

尽管罗尔斯指出形式的机会平等的不足，

并强调以公平的机会平等替代形式的机会平等，

但是罗尔斯的立场仍然为形式的机会平等发挥

一定的积极作用留下空间。波季曼 （ＬｏｕｉｓＰｏｊ

ｍａｎ）认为，罗尔斯的程序平等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是一种形式的平等，试图在发挥其积

极作用时为公平的机会平等提供公民之间具有

基本平等的理论假定，尽管只能作为必要条

件。③ 波季曼的理由是，罗尔斯从纯粹程序性的

原则来理解同等对待，“说人们是平等的，这就

是说在没有强制原因的条件下，任何人都没有

受到特殊对待的权利。举证责任也支持平等：

它规定了一个程序上的假定，即人们应当被同

等地对待。背离平等的做法在任何情况下，都

应当在同一个为着全体人的原则体系的法庭上

自我辩护并接受审判；基本平等被认为是在受

尊重方面的平等”。④ 该表述可以通过反思两个

问题来进行理解：其一，形式平等在评估结果

正义方面不能提供符合平等对待的准确原则，

如某一群体在其群体内部实现同等看待却对群

体外部采取差别对待；其二，形式平等在司法

过程中提供的责任证成不能同等地适用于所有

人，它与个体的平等地位相背离。对于这两个

问题，哈伍德 （ＳｔｅｒｌｉｎｇＨａｒｗｏｏｄ）和西尔维斯

（ＡｎｉｔａＳｉｌｖｅｒｓ）认为，应当重视形式平等的积

极作用，“平等主义是一种道德立场，围绕着这

样一个基本观点而统一，即我们必须以相同或

同等的方式对待相关的类似情况，从而避免对

他人的不公平行为。这种观点的一个衍生原则

是，我们应该接受我们在社会中的公平负担，

并避免以牺牲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获取超过

我们公平份额的利益……还有一个原则是，我

们不应基于种族或性别等与人的价值无关或无

法控制的特征来歧视人；这里的基本概念是，

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的价值是平等的，任何

不平等的待遇总是需要理由的”。⑤ 然而，哈伍

德和西尔维斯的错误在于形式上达成相似对待

的判断并不能推导出其避免了不公正，这不是

公平性的充分条件，而且，有理由同等对待公

民的责任的前提是这些公民具有同等的能力和

同等的权利资格，如果某些公民不具备这些能

力和资格，那么区别对待不一定不合理。

从罗尔斯的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着手，斯

坎伦关注起始平等在促进结果正义中的可能性，

并区别其他学者从差别原则论证实质正义的方

法。波季曼从差别原则入手强调罗尔斯的主张

属于资源平等的一种：“罗尔斯在 《正义论》

中主张近似平等，在这种状态下，唯一被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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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平等是那些有助于改善处境最差者命运的

不平等。这样一种状态是在无知之幕后被选择

的。由于知道正在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改善

他们的处境，处境最差者将被激励着与现有的

社会计划合作。此外，无知之幕后的人将得到

保证，无论他们的命运如何，他们将与其他人

一样得到令人满意的照顾。”① 斯坎伦认为，相

较于差别原则，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在处理社

会关系时更加注重不平等的产生方式，并且其

对政治制度的正当性证明比差别原则有关分配

正义的证明面临更少的质疑。由此，斯坎伦将

罗尔斯的公平的机会平等分为两个主要要素

（即程序公平和实质机会），作为论证实质的机

会平等促进社会关系的合理不平等的主要要素。

罗尔斯对程序公平和实质机会的阐释偏重

于原则论证，其核心主张是程序公平优先于实

质机会，这是由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与差别原

则之间的关系决定的。简言之，公平的机会平

等原则与差别原则的关系是：“它们是基于自由

和平等的公民理想的单一原则的一部分。机会

原则是这个原则的一部分，它规定了基本结构

如何影响才能和野心，而差别原则规定了即使

在机会原则完成其工作之后，由于 （自然）才

能的差异而可能产生的不平等。即使更有天赋

的人有更好的机会获得一些令人羡慕的职位，

他们从中获得的收益也会受到差别原则的限

制。”② 在机会原则发挥作用的过程中，程序公

平对政治正义的优先价值，决定了在经济不平

等的条件下保障起始平等的重要性，它可能产

生公正的结果，在起始的机会平等受到威胁的

情况下为保障公共教育等方面的实质机会提供

了再分配的重要理由。以优势职位的获取为例，

程序公平要求参与竞选的个体不受其他条件的

影响，在纯粹的程序正义中每个人都能获得同

等的成功前景，这是政治正义为确保结果之正

当而在起点方面要求的前提条件。实质机会是

在满足程序公平的政治正义观念指导下，为促

进合理不平等的社会关系的延续而对处境最差

者进行的补偿性分配，以弥补不同个体在能力

和意愿上的差距。

斯坎伦对程序公平和实质机会的阐释，偏

重于制度不平等背景下的关系论证，表明二者

的关系是并列的、相互作用的。简言之，程序

公平确保过程之正义，实质机会体现资格之平

等；程序公平以起始平等为前提，以公平竞争

为结果正义进行辩护，实质机会以分配正义为

标准，以参与的成功前景为依据。程序公平注

重平等关切，使任何有才能的人都能够满足优

势职位的目标，并以其才能之运用所产生的效

果，来证明优势职位的组织方式和选拔过程是

正当的，这又反向证明了有才能者本身是有用

的；实质机会注重以权力推进人的能力的培养，

使个人在进入程序之前具备彼此尊重所必需的

能力，并以这种能力作为进入程序的 “入场

券”，检查程序的设计是否符合程序公平的要

求。我们还以优势职位的获取为例，程序公平

和实质机会均依赖于相关制度的证成，其中优

势职位要求的能力是进入程序的最低标准，具

备这些能力的个体，不论其性别、民族、种族、

出身、身体素质和工作资历等条件如何，都受

到公平对待；对某些特殊需要的职位，增加相

关的准入限制也没有违反平等对待的要求，而

是为职位的特定目标和组织方式采取合理的对

待方式。这些方式的最终指向是那些能力符合

优势职位目标且选拔过程公平的候选人获得择

优录用的资格，这是其他失败者不能有理由拒

绝的。实质机会要求制度提供好的条件以满足

所有人都有同等的培养机会，同时，个人对实

质机会的选择价值负有较为完全的责任，尽可

能排除制度性和文化性不平等的影响，也较少

或不受差别原则的特殊调整。

二、程序公平在价值起点和

　　结果指向上的差异　　

　　罗尔斯和斯坎伦在程序公平上最主要的差

异源于各自契约论的核心思想在价值取向上的

差异。这种差异在罗尔斯阐释的程序的价值中

产生较为明显的分化，其中罗尔斯通过五种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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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共同作用促成实质的机会平等的结果，斯

坎伦强调平等的基础价值和公平的制度条件，

以 “不能有理由拒绝”为原则来论证其正当

性。这种差异产生的结果也指向不同方向，其

中罗尔斯更加注重纯粹的程序正义，以起点的

公平标准来确保结果的正义，斯坎伦强调择优

录用是合理不平等的制度所允许的结果，只需

证明制度要求的成效在个体能力的发挥中达到

预期。

从契约论核心思想的价值而言，罗尔斯认

为，作为公平的正义要求，“尽管我们在推理正

义的具体能力上可能有所不同，但我们通常都

有足够程度的正义感，我们应该被赋予公民的

权利并承担公民的义务。平等主义的假设是，

我们都有足够程度的这些能力，可以被算作是

平等的———被承认是平等的，并以平等的身份

参与———即使我们推理或考虑正义或善的能力

可能有差异”。① 为此，罗尔斯强调公平的机会

平等需要建立作为保障条件的公平程序，以便

规范开放职位的各种竞争。在这里，程序公平

始于两个条件的满足：第一，正义原则在社会

主要制度中已经广为人知地、稳定地建立并得

到遵守。程序公平取决于制度背景的正义，起

点和结果相符合表明公平的程序被正确履行，

即使结果与人们的直觉相悖。同时，制度背景

的正义依赖程序的公正遵守，任何有害的结果

都可能与程序公平相对立，进而导致平等主体

之间的公共政治承诺产生分歧，使得结果被某

类群体主导并产生与社会正义要求不相符合的

不正义结果。第二，制度性不平等对个体的社

会地位的影响被公平的机会平等所限制，公正

程序已经将个体责任与制度责任视为道德意义

上应当促进的义务。那些受社会地位影响的个

体，不仅受到自身不利条件的影响，还受到政

治与经济不平等的制度性影响，公正程序假定

个体自身不利条件的影响和制度性不平等的影

响不是个人应当承担的责任，而是制度应当为

个人提供某些具体机会的责任。达斯库卢 （Ｉｌ

ｅａｎａＤａｓｃｌｕ）将其视为两个目标的结合： “选

择过程的公正性，个人据此获得社会基本善和

优势地位，也就是关于社会环境的公正性；将

个人的选择标准限制在才能／技能和动机／努

力上。”②

斯坎伦认为：“罗尔斯的原初状态和我的

‘有理由拒绝’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ｒｅｊｅｃｔｉｏｎ）思想的共

同点是，它们都是对原则进行评估的程序，其

基础本身并不涉及关于什么是正确或错误、正

义或不正义的判断。”③ 程序的基础价值在于，

在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中确保基本的道德平等得

到遵守，并且这种遵守与普遍意义上每个人有

理由进行道德评价的正当性保持一致。因而，

程序的核心内容在于肯定两方面的价值：第一，

“程序公平建立在对某些不平等的证成之上。”④

我们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程序公平产

生的不合理结果为合理的制度不平等所允许，

或者是程序公平使个人对不平等结果的抱怨不

具备相应的资格条件。另一方面，程序公平赋

予某些人控制或干预他人生活的权利在道德上

具备可接受的条件。第二，程序公平平等考虑

每个人的合理要求，为每个人提供 “好的条

件”的平等机会。 “问题不在于抽签程序的具

体形式，而在于其满足程序公平要求的核心特

征，即每个人都应有平等的机会获得善，即生

存。”⑤ 对于某些有特殊需求的职位，如果不平

等的结果切实改善了特定人群的特殊利益，那

么它的正当性便来自于程序公平在产生这些特

殊利益方面的平等起点，因为它没有助长排斥

某类群体的文化或观念，以及没有预设某类群

体的道德价值低人一等。因此，从关系平等主

义理论的中心思想看斯坎伦对罗尔斯的改进，

即促进社会正义在实践中的贯彻，需要那些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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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程序的主体在时间的连续线上确保双方平等

对待彼此。“在政治背景下，这要求社会成员合

作塑造重要的共享制度和实践。他们至少会集

体决定如何构建有利于他们合作的社会实践

———政府、市场、公民社会机构以及一些促进

互动的非正式社会实践。当社会成员以这种方

式做出一系列特定的决定 （例如，关于他们的

政府和其他基本的社会政治制度）时，他们是

完全平等的。一些决定要求一个人的利益优先

于另一个人的利益，所以双方渴望在关系的过

程中满足这种历时性的约束。”①

从程序价值的辩护理由看，罗尔斯提出程

序的五种价值：“公正和平等，公开性 （没有

人和相关信息被排除在外）和缺乏胁迫，以及

一致性———它们结合起来指导讨论，使可概括

的利益得到所有参与者的同意。这个结果当然

是实质性的，因为它指的是公民的普遍利益得

到满足的情况。此外，一旦这些价值作为程序

的一部分被包括在内的原因是它们使结果公正

或合理是必要的，那么上述五个价值中的任何

一个都与实质性判断有关。在这种情况下，我

们制定了符合我们对这些结果的判断的程

序。”② 这五种价值在罗尔斯的理由中是同等重

要且相互作用的，它们共同作用于参与和评价

两方面。就参与而言，程序公平可被视为自由

平等的公民身份的构成要素，使公民的同等地

位能够有机会通过权利资格的实践参与政治进

程，并通过投票、选举等行为影响结果，并且

在过程中，处境最有利者在社会地位中的优势

不足以超过处境最差者参与的平等价值，其权

利资格产生的优势不足以在竞争中威胁处境最

差者的选择标准。就评价来说，程序公平表现

为 “从一开始就提醒公民注意实质的正义的重

要性，并解释这主要是各方的责任，同时，提

高各方对所达成结果的过程目标的意识，并鼓

励各方深入思考他们选择采用的正义标准。”③

具体而言，程序公平的作用在于为达成公共政

治承诺和制度规范，公民作为决定者，要确定

什么是实质的正义，在明确责任的基础上选择

一致同意的政治正义观念，同时，公民又作为

评价者，要在反思平衡中确保正义原则符合各

方的观点，确保任何参与政治的公民有充分的

能力和资源选择正义原则。

斯坎伦更加注重平等的基础地位，以及公

平选拔有能力的个体。就平等价值而言，斯坎

伦肯定平等关切适用于具有无偏倚性的公共机

构，这种无偏倚性表现为，公共机构在确保起

始平等的正当标准时需要建立 “一种做出选择

的方式，并且这种方式在设立职位时不会涉及

某些候选人的利益比其他人的类似利益受到更

大的重视”。④ 进一步讲，平等关切的正当性需

要通过选拔结果的成效证明其价值。程序对具

备相关能力的个体负有同等尊重的义务，表现

为制度的不平等通过选择恰当的个体并经由个

体能力的施展，证明其对优势职位的目标的贡

献达到职位的预期。就公平选择而言，优势职

位的数量通常少于参与选拔的有能力的个体的

数量，结果必然是某些人获得优势职位并享受

职位带来的巨大利益。人们应当确保结果不被

失败的参与者抱怨并将其视为羞辱、歧视等涉

及身份的不平等，选拔程序应当通过其设定的

能力清单判断入选者是否达标，以及其组织方

式是否排除了裙带关系、任人唯亲等不正当行

为。简言之，在承认程序公平不是一个平等主

义概念的条件下，证明程序公平之择优录用的

结果符合同等对待有能力的个体的正当性依据

是，一方面取决于选人以能力的最低标准为依

据，另一方面取决于待人以责任的最优结果为

依据。在制度性不平等获得证成的条件下，个

体成功进入优势职位的竞争程序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制度对所有参与者的平等尊重，程序就是

在这种有限的平等中以责任为起点、以公正为

形式进行政治评价和审议，以确保恰当的个体

获得优势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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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程序公平的结果指向而言，罗尔斯强调

以纯粹的程序性标准评估制度合法性。罗尔斯

将程序公平划分为三种：完善的程序正义、不

完善的程序正义和纯粹程序正义。他倾向于纯

粹程序正义，因为 “作为公平的正义是一种最

高层次的纯粹程序正义理念，是公民在反思平

衡中充分发挥理性能力自主达成的正义原则，

并自愿受到原则的合理限制，同时，在反思平

衡的过程中，没有预先存在的和独立的正义原

则干扰公民的判断”。① 可见，公民至少在原则

上享有平等权利，尽管受自然和社会的偶然因

素的影响，公民的社会基本善是不平等的，但

这种不平等是程序公平的合理结果。这是由平

等权利要求程序公平满足公民彼此尊重的准则

决定的，也就是说，纯粹程序正义根据保障正

确结果的标准，评估不平等的分配能否保障公

民权利平等的最大实现可能性。在评估制度合

法性方面，政治正义观念在增进社会正义的理

想目标下，其现实目标之一是建立正义的宪法

制度，它的合法性在于将抽象的正义原则转化

为具体的权利和自由，以及公正的程序。姆拉

德诺维奇 （ＩｖａｎＭｌａｄｅｎｏｖｉｃ）认为罗尔斯的程

序公平既包含形式的机会平等要求的多数规则，

又包含实质的机会平等的要求，② 尤其是后者是

罗尔斯优先考虑的，“因为它可以解释民主权威

及其局限性。换言之，罗尔斯认为决策程序的

公正性 （以多数规则的形式）对合法性来说是

重要的，但对民主权威来说，决策的结果必须

符合公正宪法所表达的公正原则。合法性的广

泛概念也说明了民主权威的局限性，因为当这

些原则被多数人投票的方式所违反时，那么挑

战和不遵守多数人统治所制定的法律就是合理

的”。③ 它产生的结果是，罗尔斯兼具形式与实

质之优势的程序公平既具有内在的公正价值，

又具有工具性价值，它们在社会实践中的共同

作用将确保政治正义，其中合法性作为主要支

撑，允许程序公平既满足不完善程序正义的独

立标准，又确保纯粹程序正义对正确的、合理

的结果的可接受正当性。

然而，罗尔斯的纯粹程序正义没有考虑这

样一种情况，即 “那种追求平等对待每个人的

目标的程序———作为目的本身———可能与另一

个可能的程序目的本身相抵触，即关注个性化

的情况和考虑特殊例外的需要”。④ 斯坎伦在解

决这两方面的需要时，提出在非比较意义上，

程序公平意味着处境最差者能够获取优势职位

的机会，至少应提高到与处境有利者一样高的

水平，这并非对处境有利者不公平，前提是处

境最差者认识到该职位的价值以及有同等强烈

的成功意愿。如果这种能力标准达到平等状态，

那么那些更有能力的个体得到优势职位就合乎

情理。即使处境最差者在有特殊需求的职位上

全部失败并导致优势职位处于空缺状态，他们

也可以因其能力被提高至与处境有利者同等程

度而认为程序对他们是公平的。在比较意义上，

程序公平能够产生更为合理的择优录用结果。

这种合理性一方面体现在程序的选拔标准具有

某些灵活性，即为适应职位的特殊需求，程序

标准可以在公开的能力标准之外增加新的标准，

从而使某些处于弱势或少数的候选人提高获得

该职位的机会，而它之所以不被认为是对同等

能力的其他候选人的歧视，就在于它满足该职

位对其服务群体的平等关切，且符合道德责任

的合理动机。另一方面，程序公平要考虑不同

个体对其应得何种结果的重视程度，也就是人

们期望在公平条件下竞争优势职位时关于能力

选择的标准、制度评估的标准等多样性的考虑。

“在特定的情况下，答案可能既取决于制度践行

更谨慎的活动所需要的成本，也取决于各申请

人所在乎的事务是什么。我的观点是，仅凭前

·１６·

政治学 机会平等的公平性与目标指向：基于罗尔斯和斯坎伦的比较分析

①

②

③

④

ＪａｍｅｓＧｌｅｄｈｉｌｌ，“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ｉｎ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ａｎｄ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ｉｎ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ＲｅｆｒａｍｉｎｇｔｈｅＲａｗｌｓ－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ｄｅｂａｔｅ”，ｉｎＪａｍｅｓＧｏｒｄｏｎ
ａｎｄＦａｂｉａｎＦｒｅｙｅｎｈａｇｅｎ（ｅｄ，）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ａｎｄＲａｗｌｓ：Ｄｉｓｐｕｔｉｎｇ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１，ｐｐ１８８－１８９

姆拉德诺维奇以合法性概念的两种含义统一罗尔斯有关程序公平的形式方面和实质方面，“狭义的合法性概念 （ｔｈｅｎａｒｒｏｗ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ｆ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指如果民主决策是根据多数规则进行的，那么它就是合法的。广义的合法性概念 （ｔｈｅｗｉｄ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ｆｌｅ
ｇｉｔｉｍａｃｙ）指民主决策是合法的，当且仅当其结果符合公正的宪法所表达的独立于程序的公正原则”。参见ＩｖａｎＭｌａｄｅｎｏｖｉｃ，“Ｃｏｎｓ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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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考虑无法充分地解决这个问题。应有考虑

的要求既独立于制度效率的要求，也超越了这

一要求。”① 总之，程序公平要在个体多样化的

需求中应用程度不同、标准不同、效益评价不

同的方法进行评估，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程

序导致结果的过程，以及取决于制度提供结果

的条件。程序公平的结果，指向一种平衡，即

程序的效率或功绩依赖于不平等的制度，其选

择的价值要尽可能考虑到所有人差异的不平等

需要的现实情况，解决这些差异的办法就是平

衡不同需要对优势职位的诉求，尽可能地确保

个体的能力、努力和选择在公正的条件下进行，

并导向一种可接受的公正结果。

三、实质机会作为参与条件的

　　差异理由及其指向　　　

　　罗尔斯和斯坎伦相信，个体平等参与公平

程序需要具备一定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培养需

要由社会基本结构将公共教育和其他条件作为

实质义务的关注对象。不同的是，在辩护理由

上，罗尔斯强调个体的成功前景应当排除自然

和社会的偶然因素的影响，提高个体的平等公

民权的实现程度，斯坎伦关注 “正义不平等的

理由”② 可以为某些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提供

正当性证明，而实质机会的开放性是提供这种

证明的必要条件。在实现方法上，罗尔斯强调

职位和职务的比例不平等分配，斯坎伦强调激

励、努力都不是合理分配的依据，应当关注不

同个体能力发挥的各种条件的供应情况。在结

果指向上，罗尔斯试图以补偿性和预防性的制

度措施建立公民彼此尊重的基础，即培养所有

人都能拥有进入公平程序的同等能力，斯坎伦

认为不平等的制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致力于

增进平等的政府应当为个体获得合理优势提出

好的理由和供应好的条件，反对在不民主的政

府体制下权利资格由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延伸。

罗尔斯的实质机会体现为 “主要制度程序

是为所有人提供公共和免费教育”。③ 其作用在

于限制道德上的任意因素对基本善的分配的影

响，目标是 “在社会的所有部分，对每个具有

相似动机和禀赋的人来说，都应当有大致平等

的教育和成就前景。那些具有同样能力和志向

的人的期望，不应当受到他们的社会出身的影

响”。④ 这意味着，罗尔斯提倡的实质机会具有

两个特点：其一，他排除个人在社会地位方面

的差异，以道德意义上的自由平等衡量公民进

入或被排斥在政治过程之外的原因是否出于责

任的考虑；其二，个体之间的差异应当通过分

配来解决起始不平等，以此促进结果公正，这

种促进遵循纯粹程序正义并在政治意义上进行

调节。

相比之下，斯坎伦的实质机会是指在遵循

程序公平选拔人才的过程中，判断个体是否具

备相应能力的参与资格，需要通过其拥有的教

育和某些其他条件加以证成。这种证成还可以

作为制度不平等的证成依据之一。“这种证成性

至少要求那些带有特殊优势的职位，或许还包

括在该社会中人们有理由去重视的其他职业，

都必须对所有人开放。”⑤ 斯坎伦实质机会的特

点在于：其一，赋予个人参与政治过程的权利，

并以其道德责任在政治过程中的一致性为其行

为提供正当理由；其二，注重在好的理由和好

的条件的充分保障下服务于合理的不平等制度，

应当拒斥的是在不民主的政府体制内某些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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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美］托马斯·斯坎伦：《为什么不平等至关重要》，陆鹏杰译，张容南校，第６０页。
斯坎伦论述了 “正义不平等的理由”和 “自我实现的理由”，其中正义不平等的理由是较窄的理由。“要使社会和经济的

不平等成为正义的，开放性的要求是一个必须得到满足的条件。由此可见，这一要求所适用的职位只是那些带有不平等报酬或特权

的职位。让我把这种支持开放性要求的理由称为正义不平等的理由。”参见 ［美］托马斯·斯坎伦：《为什么不平等至关重要》，陆

鹏杰译，张容南校，第６５页。
罗尔斯指出，在正义的社会基本结构的制度背景下，正义程序与正义原则相联系的条件有三个：其一表现在分配方面，法

律和政府有效管理市场竞争和资源利用，并通过税收确保财产与财富的普遍分配；其二是全面的教育，它保障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

和其他平等自由的实现；其三是收入分配和期望类型倾向于满足差别原则。参见 ［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修订版），何

怀宏等译，第８７－８８页。
［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修订版），何怀宏等译，第７３页。
［美］托马斯·斯坎伦：《为什么不平等至关重要》，陆鹏杰译，张容南校，第８２页。



的经济优势向政治优势转化；其三，每个人都

有责任发展自己的能力，但是这种发展不能作

为竞取特殊优势职位的工作资格，不能作为证

成实质机会平等的充分条件。

就实质机会的辩护理由而言，罗尔斯的实

质机会是在程序上 （而不是结果上），是在地

位上 （而不是身份上）要求民主的平等。对此

的理解是，实质机会自身属于程序公平的过程，

是以提供一种有利于每个人在政治过程中同等

有利的条件作为起始平等的必备要素。这主要

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其一，机会是在有限的

领域范围内通过对竞争进行合理调节而达到的

公平环境，而不是保证表面上的公平结果。实

质机会适用于获取优势职位和职务的过程，其

他环境，如居住环境、语言表达艺术等通常不

会提供至彼此接近的程度。其二，实质机会作

用于改善地位差异引起的起始不平等方面，它

威胁社会地位低下的处境最差者，因而至少应

当在公民身份层面上确保公民获得平等的尊重。

此外，罗尔斯发现，家庭环境应当被包括在道

德任意性的范围内，是需要受到调节的因素。

要改变这种差异，就需要改变孩童成长的环境，

至少在进入社会状态前培养其同等的能力，而

教育水平构成了一种理想的基准点。它至少能

够缩减处于有利地位的孩童与处于不利地位的

孩童在接受公共教育方面的条件差异，并且这

种调节不会拉大处于不同世代的家庭的不平等

概率，这也在客观上纠正了道德任意性对持续

存在的不平等的影响。

斯坎伦对拥有 “同等水平的能力”和 “具

有相同的意愿”提出质疑并提供新的理由。

“同等水平的能力”的判断在制度中预设某种

达到参与条件的教育形式和其他条件。它的错

误在于，不同家庭的教育投入存在显著差异，

这不足以改善处境最差者获取同等能力的可能

性，还会加剧政府对参与条件的巨额投入。“具

有相同的意愿”的错误在于它预设 “努力应得

观”，即获得成功的人因其努力培养能力并恰当

运用能力而应得这种奖励，失败的人是在培养

能力方面不够努力。然而，应得背后隐含着个

体做出选择时的环境，也就是说，选择是由个

人在充分掌握相关信息，并且理性比较替代方

案的情况下做出符合自身偏好和价值观的决定，

这依赖于不平等的制度确保每个人都能处于做

出选择的良好条件之中。基于此，斯坎伦发展

了罗尔斯的开放性标准，并以正义不平等的理

由一方面为合理的等级制度作辩护，另一方面

为权利资格的平等关注作辩护。对于前者，斯

坎伦认为只要尊重和身份的等级制度不会引起

地位差异的污名化，就处于合理不平等的范畴

内。换言之，尊重和身份的等级制度获得合理

性证成可以通过两种办法：“其一，确保社会成

员有获得尊重的多种机会：这些机会是广泛存

在的，并且对他们来说是有意义的。这里要避

免的特别危险是，只有少数几个尊重的来源变

得非常重要，当给定的尊重来源转化为其他社

会基本善的收益，如更大的机会、资源和政治

权力时，这种后果尤其有害。其二，是给予所

有人一种人人平等享有的单一地位：这种地位

足以防止人与人之间的其他差异导致污名

化。”① 米勒 （ＤａｖｉｄＭｉｌｌｅｒ）认为，这是基本的

道德平等在制度背景中转变为身份平等，“在有

社会平等的地方，人们会觉得共同体的每个成

员都享有与所有其他人平等的地位，这种地位

超越了他们在特定方面的不平等评级。这种地

位的一个重要备选方案是平等公民身份”。②

就实质机会的实现条件而言，罗尔斯和斯

坎伦尽管都强调分配正义的作用，但是对实质

机会的分配标准提出不同主张，其中罗尔斯强

调应当避免道德任意性的影响，以纯粹程序正

义进行比例不平等的基本善的分配，斯坎伦强

调激励和努力都不能作为应得的分配标准，只

能关注结果上好的条件的供应程度。具体而言，

罗尔斯采用 “比例不平等”③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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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ｕａｌｉｔｙ）的方法在调节经济不平等方面获得较

为广泛的共识，“它禁止国家或私人机构的任意

歧视 （基于种族、性别等原因），并谴责所有

垄断性特权 （包括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障碍，如

封闭式工会主义和排他性职业许可）、阶级地位

或家庭背景”。① 它与公平的机会平等的分配要

素———天赋与能力、社会环境、运气之类的偶

然性———的一致性在于它们都与动机紧密相关，

旨在使产生不平等的道德任意性能够有明确的

指向确定处境最差者，并且在不确定偶然性的

状态下确定公民之间自由平等的关系性质以促

进公平的社会合作。纯粹程序正义在分配过程

中的作用在于提供独立的标准以保证程序与结

果的一定程度的分离，以及确保结果的公正由

可靠的程序标准推导。具体路径如下： “（１）

机会平等的 （自由主义）理想是，所有影响职

业成就的环境差异都应被消除；（２）这就意味

着所有剩余的差异都源于遗传；但 （３）如果

（如假定的那样）消除环境差异的理由是它们

在道德上的任意性；因此 （４）既然在道德上

的任意性不应影响人们的所得，那么职业成就

的差异就不应影响收入。”② 总之，罗尔斯的实

质机会的分配主要是对资源的分配，是通过调

节收入与财富的比例缩小由道德任意性产生的

不平等，尽管政治上强调职位与职务向所有人

开放，但这种开放并不能稳定地导向结果正义。

如果以实质机会提供的开放性作为评估结果正

义的标准，那么社会主要制度在消除某些不平

等方面的努力将流于形式，其导向的是依据社

会地位的关系性质确保优势职位向所有人开放

的形式平等。

对斯坎伦而言，受道德任意性影响的分配

不总是不公平的，在好的理由和好的条件的支

持下，某些形式的激励可以得到奖励。例如，

那些在经济领域完成生产目标的个人可以获得

激励，但激励的形式采取收入或财富的形式就

不一定恰当，将这些激励形式运用于特定优势

职位的分配，这种做法便更不适用。这是因为

物质上的激励更多与个人的贡献相联系，但是

它与道德动机的联系却较为间接，不能据此判

断某个人达到职位的目标是因为他关注与他人

的关系并努力在平等的道德价值基础上增加物

质激励的程度。此外，对个人努力的激励也不

一定基于努力本身，而是在于其处在好的条件

下有正当理由选择正确的价值，因此，那些处

于好的条件下却不努力的个体接受差异的收入

和财富才不会有正当的抱怨。对斯坎伦而言，

实质机会的合理分配在于结果方面好的条件的

充分供应，这种供应可以从好的条件的工具性

价值和非工具性价值加以理解。工具性价值的

分配在于政府有责任培养公民参与政治过程的

能力，它的实现以公民在参与条件上达到一定

标准为最低要求。此外，政府有责任培养公民

能力还取决于这一承诺：“政府培养选民能力的

目标是确保选民达到最大能力水平，即最有利

于高质量政治结果的水平，也必须遵守对能力

培养的责任限定，即自由、公平和竞争的责

任。”③ 非工具性价值的分配在于供应好的条件

以确保形式的机会平等受道德责任的影响而转

向实质地践行平等的权利资格，它要求政府确

保真实的、充分的信息，并通过公共教育和某

些其他形式的学习锻炼，使个体能够做出合理

的选择。它之所以是政府的责任，是因为个体

没有权力自行消除统治或命令的等级制造成的

差距，只有政府才有适当的能力和资源改善公

民所处地位的背景条件，同时，政府没有预设

每个个体因其遗传因素不同而产生能力培养方

面的差别对待，转而以同等对待的形式确定每

个人都有权利资格接受好的条件的培养，以此

减轻道德任意性对处境最差者的更大影响。

就实质机会的结果指向而言，罗尔斯主张

通过补偿性或预防性的制度措施解决个体之间

社会基本善的严重不平等，公共教育提供了一

种将制度性不平等的影响降至最小化的方法，

同时也纠正因歧视等观念产生的不平等。其结

果是，“正义倾向于缩小出生在贫困背景的人和

拥有更多特权背景的人之间在生活方面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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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理想在严格意义上是平等主义的。因此，

罗尔斯的正义概念同时表现出了平等主义和优

先主义的关注。只要对不平等回报的竞争能确

保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获得相对优势的地位，

那么有利于处境最差者的不平等是可以被允许

的”。① 相比之下，斯坎伦没有忽视能力差异会

阻碍关系平等的事实，即使双方都基于正当的

立场，因而，他相信，相互认可的关系在政治

意义上只是部分地与权利、地位不平等不相容，

解决办法在于平衡地位不平等与统治和支配的

等级制之间的关系。实质机会的结果就是提醒

政府，在解决个体之间权利资格的不平等时，

应当考虑行使权力所产生的结果不平等是利益

受损者不能合理抱怨的正当结果，这一点适用

于个体获得职位或职务的主张，同时，在确保

程序公平的正常运作中，以职位需要的能力标

准作为教育和其他形式的最低要求，而不基于

在优势职位上做出的贡献。总之，罗尔斯的目

的在于确保起始平等，创造一种不受天赋与能

力、社会环境、运气之类的偶然性影响的公平

环境。斯坎伦将起始至结果的正义视为相通的，

其特殊性在于获得合理优势的能力基于正当的

理由，即避免三种不公平的歧视 （程序不公平、

羞辱和缺乏平等的关切）。在每个人应当具备必

要的能力获得证成的基础上，由合理的不平等

制度供应好的条件就能为那些具有同等动机和

同等意愿的个体获得同等的成功前景提供公正

的起点，并使其结果具有他人不能有理由拒绝

的正当性。

四、斯坎伦确保连贯的

　　公平理由的合理性

　　罗尔斯的公平的机会平等的动机，可以被

理解为他试图使用独立的标准促成结果和过程

具有连贯的正当性理由。根据罗尔斯的意图，

如果一个社会的基本结构满足两个正义原则的

要求，那么个体通过其制度运作所产生的对职

位和职务的获取就是合法的，并且个体对这种

结果拥有制度授权的正当性依据，以及持有该

职位和职务产生的相关权益。罗尔斯解释的合

理性主要在于对两个问题的回应：

其一，罗尔斯最大限度地增加由起始的正

义向结果的正义保持连贯的概率。应当承认，

通过设定独立标准评价起始和结果的正当性具

有重要意义，而程序公平和实质机会不仅符合

成为独立标准的工具性价值，还因其内在价值

的公平性质而较少被质疑。基于此，依托程序

公平和实质机会构建的独立标准，可以在程序

条件和结果指向中拥有四种组合：“第一种是不

公平的结果，公平的程序；第二种是不公平的

结果，不公平的程序；第三种是公平的结果，

公平的程序；第四种是公平的结果，不公平的

程序。”② 罗尔斯增加正当性概率的方式是在起

始方向通过纯粹程序正义和不完善的程序正义

提供公平的独立标准，使结果公正性的判断可

以被转换到或应用到起始平等的评估标准，因

为程序标准本身将被视为公平，由它产生的结

果也通常倾向于尽可能地接近该标准，此外，

受它影响的分配正义也为差别原则要求的道德

应得与个人责任、个人能力相符合留有空间。

其二，权利和自由以其程序性的概念规定

了程序性目的本身的结果指向，即公平的机会

平等应当更倾向于关注建立公平的竞争条件，

确保平等权利对个体自尊的维护，而不是注重

表面的公平结果，却导致能力不平等的个体在

程序过程中不公平地参与竞争而卷入更不利的

污名化地位。具体而言，程序公平对起始平等

的功能的保证在于，以符合公民关于权利和自

由的行为准则而行动。只要程序的设计和运行

以此准则而行动，它就同时满足两方面的平等

状态：在起始的公平性方面，它确保所有人都

有权得到最低限度的基于自尊的平等对待，在

政治意义上排除自由平等的公民被某些群体视

为低人一等的特定印象；在结果指向上，将通

过分配正义衍生出的公平性概念化，这种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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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是基于程序公平做出的选择，旨在回应丧失

尊重、地位等表达方式的结果。程序公平表明，

对机会平等的任何结果，原则性的程序标准的

丧失比社会基本善的不平等分配具有更优先的

象征意义。实质机会可能有助于确保权利和自

由扩展至那些经济地位低下的公民身上，至少

在社会基本结构具有一部正义宪法调节的规则

制度下，“不宽容者可以被阻止侵犯其同胞的权

利———即使这些不宽容的公民在他们自己的自

由被剥夺时没有权利抱怨；通过塑造相互宽容

的行为，通过实践对不宽容者的所谓 ‘有抱负

的’宽容，我们希望最终说服他们相信自

由”。① 罗尔斯提出的实质机会至少表明，倾向

于对处境最差者在权利和自由的实现方式和实

现内容的改善，以及适当补偿过去侵犯权利产

生的不正义结果，至少能够在两个方面促进机

会平等的公平性，即在形式的机会平等条件下，

有较为充足的机会消除个体之间权利不平等的

歧视现象；补偿基于性别、种族、经济条件等

方面的劣势，帮助处境最差者在竞争过程中享

受更有效的、明确的同等自由配额。总之，罗

尔斯的公平的机会平等相较于差别原则的优先

性，通过程序公平和实质机会的设计在起始平

等的条件下，为采取更为强有力的干预措施提

供正当性依据，并且直到公平的机会平等在起

始的平等至结果指向的公平均符合正义原则之

前，其他重要的目标可以被暂时搁置。

然而，罗尔斯的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的优

先性会带来某种代价。这种代价发生在公平的

机会平等实现之前，且差别原则要求的分配正

义被临时搁置的阶段，表现为处境最差者的社

会地位被要求某种程度的牺牲。沃尔 （Ｓｔｅｖｅｎ

Ｗａｌｌ）解释道：“这一原则针对的是人们从与家

庭和社会阶层相关的特权和关系中获得的优势。

该原则认为，不应允许这些优势影响公民在一

个良序社会中担任领导职务的机会。即使，尤

其是当无视这一原则会改善最贫困者的社会经

济前景时，这一点仍然是正确的。从这个角度

看，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相对于差别原则的高

度优先性是以牺牲底层人民的物质地位为代价

的。”② 此外，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与罗尔斯主

张的立宪民主政体的内在价值不完全保持一致，

这种不一致性表现当民主程序引起不公正的结

果时，比如某项民主程序做出的决定会构成对

某类群体的平等权利侵犯时，公民对民主的道

德认知可能与平等正义的要求不相符合，也就

是说，可能产生对某种必要的不平等的一致

意见。

为回应罗尔斯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面临的

质疑，也为发展罗尔斯关于程序公平和实质机

会在增进民主的平等方向的解释力，斯坎伦在

支持实质的机会平等的观念中促成了新的转化，

强化了实质的机会平等的合理性。首先，在道

德动机方面，斯坎伦提出平等关切的主张，要

求所有受影响者的利益得到同等重视，而非平

等分配社会基本结构产生的利益和负担，以避

免可能招致的向下拉平异议。由此出发看待从

起始到结果的公平取向的连贯性，斯坎伦的合

理性可以被理解为个体拥有 “可以按照其他人

不能拒绝的条件阻止自己生活”的权利，这既

涉及罗尔斯关于自尊是首要的社会基本善的阐

释，也在结果上表明实质的机会平等是平等权

利的部分基础，表现在程序准入条件上，公民

之间彼此尊重不会容忍将某些群体视为低人一

等，不会容忍某些群体被定义为能力较低的印

象，更不能容忍侵犯个体基本权利和自由的规

定；在结果指向上，公平的不平等之所以合理

是因为合理的制度在满足程序公平的条件下允

许该结果的产生，即使是进入程序前被程序排

斥在外的群体，也会承认他们不具备进入相关

程序所需要的能力或资格，而这并非歧视或地

位差异产生的不公平结果。这事实上扩大了程

序公平和实质机会作为独立标准产生组合的合

理性范围。

除此之外，与罗尔斯依赖制度背景正义不

同，斯坎伦认为程序公平本身不是平等主义的

概念，它与实质机会总是依赖不平等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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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实质的机会平等被公平对待时，更强的平等

主义影响体现为，真实的民主制度需要考虑不

同社会地位的群体差异的利益需求，以及满足

这些利益倾向需要的社会能力，这包括处于不

同社会地位的各群体相互尊重和良性互动。这

种考虑不仅需要程序的公平运作，还需要实质

机会满足平等关切的要求，包括 “如果存在需

要特殊资格并带来特殊利益 （也许是金钱利益，

也可能是有趣工作的非金钱利益和发挥发展才

能的好处）的职位，国家有义务提供发展这些

资格所必需的教育。既然如此，它就必须平等

地提供给所有有必要才能的人，而不管他们属

于哪个社会阶层”。① 简言之，政治制度不仅要

考虑总体的群体利益受到同等看待的责任，还

需要考虑个体提高其自我所有权的相关福利所

需要国家平等对待的义务。

其次，从程序公平和实质机会的并列关系

看，斯坎伦比罗尔斯更为明确的概念是，职务

和职位设计的合理性应当由择优录用的候选人

通过其能力运用产生的良好效果证明不平等的

奖励制度具有公平的独立理由，反过来说，对

有才能者的认定取决于制度的合理性，以及个

人获取该优势职位的性质和合理性。在满足这

一合理性的条件下，程序公平表现为按照政治

公平的制度运行，实质机会表现为参与竞争的

个体是经由资格的充分发展获得这些能力，特

别是通过公共教育和某些其他条件的培养获得

同等成功预期的机会。在这里，斯坎伦对实质

机会的开放性的要求，事实上设定了一个较为

广泛的证成程序公平没有背离政治正义的公共

空间，这个公共空间既可以为引入差别原则的

制度设计提供合法性证明，又可以表明平等的

结果也是公平程序的适当结果，因为平等和公

平共同要求结果指向上个体对能力的培养、对

优势职位的获取应当有同等的机会。“相应的，

该关系结构不需要以充分的起始实质机会的名

义要求教育机会完全均等，这是很难实现的，

尤其是在不剥夺经济上享有特权的人以斯坎伦

认为过分的方式赋予其后代优势的机会的情况

下，如降低富人孩子的教育水平。相反，它可

以通过降低大学选拔中要求的能力和资格水平

来实现。”②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斯坎伦发展了罗尔斯

关于实质机会的两方面的阐释。一方面，公平

的机会平等原则不是作为一种比较个体应得某

种职位或某些基本善的道德原则，而是作为某

些竞争失败的个人不能合理抱怨其没有被公正

对待的非比较性的评价原则，它强调的是基本

结构已经为个人提供好的理由和好的条件以满

足其有能力做出合理选择；另一方面，个体有

通过公平程序竞争优势职位的机会，是证明政

治公平的必要条件，其成为充分条件还需增加

符合政治正义的民主制度奖励个体的职位设计

和未能达到成功预期的代价的合理性。这意味

着，斯坎伦使用程序公平时试图避免起始平等

导向结果不公平，这种程序公平的核心特征可

以提供某种灵活性，以某种合理的不平等方式

推进制度的公正目标。福克斯 （ＨａｙｄｅｎＦｏｘ）

将其归结为 “如果造成某些不平等的制度是合

理的，甚至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们为社会提

供了特殊的利益，那么，这些不平等的位置必

须以一种实际产生这些利益的方式来填补。这

就是斯坎伦所定义的程序公平的制度说明的核

心概念”。③ 这就是说，程序公平与实质机会之

间的关系证明了，民主制度的合理性不仅仅是

部分地取决于程序的公平和对 “民主的平等”

价值的共同认知，还取决于个体能力在民主制

度中始终导致公平的结果，包含个体自由权利

的实现内容和选择价值的实现条件。

最后，斯坎伦反对不为其公民负责的非民

主政府，是一种弱意义的反对等级制度的主张，

强调的是个体在选择有价值的机会方面，以及

在某种制度环境中可以预期的生活质量方面的

担忧。其隐含的一项条件是，对某些制度中包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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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非民主因素的程序所产生的可能比纯粹程序

正义和不完善的程序正义所产生的更有效率的

解决方案，是不能合理拒绝的。这意味着，民

主的问题部分地取决于个体在对民主价值的认

识倾向上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因为个体的基本

权利仅仅通过投票，难以充分实现投票权的价

值。斯坎伦对实质机会的强调确立了这样一种

前提，培养个体选择有价值的机会的平等权利，

是与政治公平和民主程序相容的。遵循霍华德

（ＪｅｆｆｒｅｙＨｏｗａｒｄ）的阐释，“对于斯坎伦推理过

程的民主再造来说，站在不合理的基础上积极

拒绝提案的人的强大形象是不可或缺的。这种

主动拒绝在审议中有两个重要作用。第一是揭

露恶意：人们故意按照他们无法向他人证明合

理的规范行事。但是第二个———我想在这里探

讨的———是认知性的。当我们问自己，为什么

在现实生活的讨论中，一个有道德动机的人可

能会提出一个合理拒绝的原则，答案很清楚：

因为她不知道这是不合理的”。① 因而，采用民

主的公平程序的合理性，至少应当尊重他人的

选择的价值或者是他们的正义感，不是基于结

果 （而是基于前提）看待，赋予程序过程中的

每个参与者以平等权利决定正当的结果是什么

以及如何产生正当的程序。实质机会的合理性

至少是，一方面，明确在道德认知的维度对他

人能力、意愿进行诋毁、歧视等现象是不合理

的；另一方面，民主的道德价值在于使具有同

等能力和同等意愿的个体 （即使是处于从属地

位的个体），能够平等参与权力如何对他们行使

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以一种开放性的态度关

注不平等的补偿措施，并由政府权力提供满足

公民所处特定制度背景的认识能力，使个体在

程序公平条件下能够维持权利资格的平等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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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社区治理共同体

公共精神的重塑

刘　珊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海　２０１６２０］

摘　要：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要求以公共精神维系治理主体相互合作、资源共享、相互信任

和依赖的关系，公共精神和共同体是一种双向互构的关系。然而，现代社会的个人本位原则削弱了共

同体的价值和整体性的公共精神。本文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区治理共同体，通过溯源西方国

家文化环境中生长出的公共精神经典理论，从中国传统社会中寻找公共精神的基础根基，分析和重塑

符合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契约型公共精神。与此同时，不断重组和演化的新型社区共同体又为公共

精神的培育和塑造提供新的载体和空间。

关键词：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公共精神；有机团结

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５１１（２０２４）０２－００６９－１０

引　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

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对加快

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更

高要求。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２８日至１２月２日，习近

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强调：“以国家重大战略

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勇于开拓、

积极作为，加快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

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①城市治

理现代化作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进而实现中

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面临新的时代机

遇和挑战。

同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维护国

家政权安全的高度，坚持和加强党对基层治理

的领导，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出发点和

落脚点，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

源头治理，加强基层政权能力建设，构建共建

共治共享的城乡基层治理格局，激发基层活力，

提升社区能力，形成群众安居乐业、社会安定

有序的良好局面。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

国家安。②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社

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因此，在中国式现

代化背景下城市社区治理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厘清城市基层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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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的价值形态和精神意涵具有重要意义。

一、源起：从共同体到公共精神

（一）“社区”形态：共同体

“社会” （Ｓｏｃｉｅｔｙ）和 “社区”（Ｃｏｍｍｕｎｉ

ｔｙ）的区别最早是由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

尼斯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Ｔｎｎｉｅｓ）在其 《社区与社会》

（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ｕｎｄ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 （１８８７版）一书

中论述过。他认为， “社会”是通过法律、制

度、权力等理性选择建立起来的人群组合，是

工业化进程的结果； “社区” （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

是通过血缘、朋友、邻里等关系建立起来的一

种蕴涵亲密关系、富有人情味、相互帮扶的社

会 “共同体”，该 “共同体”的成员由同质的

人组成，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和习俗，能够守望

相助。

美国学者查尔斯·罗密斯 （ＣＰＬｏｏｍｉｓ）

把腾尼斯的 “社区” （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译成了英

文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出现在名为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一书中，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指的是以契约

为联系，由不同目的和利益的个体或团体构建

起来的 “共同体”。１９５５年，美国学者罗丝

（ＭｕｒｒａｙＲｏｓｓ）在他的书 《社区组织理论、原

则和实践》中，将 “社区组织”（ＳｏｃｉａｌＯｒｇａｎｉ

ｚａｔｉｏｎ）定义为：确定组织目标后，在发展协

同、合作的实践的过程。英国社会学家麦基文

（ＭｃＫｅｅｍａｎ，１９１７）在他的书 《社会》中从地

理区域上对 “社区”概念进行解释，认为社区

有大有小，小社区可以组成更大的社区，不同

地域的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发展出一致的风格或

生活方式。① 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罗伯

特· Ｅ帕克 （ＲｏｂｅｒｔＥｚｒａＰａｒｋ）从城市研究

的角度认为：社区是城市社会的最小单位，占

据一定的地理地域，是人、组织和制度的汇集，

其内部几乎没有正式组织，传统、历史和情感

是社区生活的主要内容。② 社会学家麦肯齐

（ＲｏｄｅｒｉｃｋＤＭｃＫｅｎｚｉｅ，１９２５）认为， “社区”

是一定区域内的人们的种族、语言和文化彼此

分异却又汇合在一起的聚合体。③ ＳｕｚａｎｎｅＫｅｌｌｅｒ

认为，社区是部分或者整体被定义为城市的一

部分 （１９６８）。④

（二）现代社区 “共同体”的困境：公共

性缺失

从社区概念的起源来看，传统社区共同体

赖以存在的纽带是：地域和关系这两个因素。

但在快速变迁的现代社会，随着工业化快速发

展、科技日益进步，社会分工加剧、社会流动

加快，社区与生计和工作脱联，仅仅作为人们

的居住地，并未让人们产生固定地域范围的依

赖；从事不同职业、来自不同地域和具有较大

文化差异的居民会居住在同一个社区；快节奏

的工作和生活使居民无暇关心社区生活，相互

见面和互动的机会也不多；从社区家庭结构来

看，家庭规模小型化和原子化；从人口结构来

看，社会呈现出老龄化和少子化。同质性的共

同体渐渐消解，传统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社会

成员趋于离散化、居民的公共意识和情感不断

弱化，尚未建立起适应新社会形态的公共意识

形态，给社区治理带来的难题是居民的社区参

与意识和动力不足、社区认同不够。

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社区通常是一个地域

的概念，中国城市采取行政手段自上而下运动

式地推进社区建设，并按行政区划的地域范围

进行社会资源配置，社区规划和集体行动多由

政府主导，社区居民缺乏参与社区公共活动的

动力、对社区归属感不强；同时，社区居民难

以有效组织和动员，社区治理效果不佳，从而

陷入 “共同体困境”。

需要应对由于居民参加公共事务的积极性

不足、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不够所产生的

“共同体困境”，便要寻找 “共同体”源头。在

中西方文化关于 “共同体”不同的概念和解释

中，其共同点都涉及 “公”和 “私”对立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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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其中，与 “私”相对， “公”代表了 “共

同的”公共性。

中外学者都提及公共性的重要性，但侧重

点有所不同。西方学者如哈贝马斯的相关理论

突出市民的理性和道德，认为具有公共性的社

会应该是市民理性对话、交往和互动的公共领

域。① 中国学者认为，公共性强调了个体与集体

的关联，② 如李友梅等认为公共性是个体为了维

护公共利益和公共价值，通过一定的参与机制

参与公共事务和公共活动的过程和结果。③ 公共

性在个体和公共部分表现在微观和宏观上作用

的区别。微观上，个体的利益和诉求与所在群

体、组织或社会相关联，公共性促使个人努力

行动来承担群体、组织或社会的责任和义务；

宏观上，公共性强调集体观念，通过集体认同

感、凝聚力促使社会成员超越个人层面参与公

共事务或公共活动。④

公共性和社区共同体相互型塑。公共性是

社区共同体的基础，也是实现社区有效治理的

动力；同时，社区共同体的有效治理能够促进

社区公共交往、拓展社区公共空间、夯实社区

公共价值、重塑社区公共规则，实现社区公共

性再造。要解决 “共同体困境”，需要通过激

励居民参与社区公共活动、提升居民公共事务

的积极性和归属感来提升社区公共性。

（三）从公共性到公共精神

学者们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拓展开去，进行深

入的研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是芝加哥学派

的帕克 （ＲＥＰａｒｋ）将社区定义为：一定数量

人群在一个明确限定地域上的汇集，这种汇集不

仅是人的聚拢，还包含各种社会关系和组织的聚

集。⑤ 因此，构成社区的基础可以分为：地域和

社区成员之间的关系，两者比较而言，后者更重

要，而维系这种关系的核心是 “公共精神”。

公共性着重强调了具有公共精神的个体参

与公共领域中公共活动的过程，由内而外展现

出三层逐步递进和相互加强的形式和特征：价

值认同的公共精神、公共参与的互动关系、合

力联结的公共行动。居于社区共同体中的个体

基于目标一致的公共意识，形成公共交往的互

动关系、自由参与公共领域事务的讨论，形成

具有合力的公共行动。同样，基层社会中的公

共性也主要呈现为情感、关系和行动三个维度，

具有维系社会联结和社会秩序的功能，⑥ 基层社

会治理中便需要激发和培育公共精神的价值认

同、发挥公共性的价值和作用、拓展公共空间、

明晰公共规则、构建具有公共性的社区共同体

的治理机制。⑦

公共精神是公共性的核心和基础，拥有公

共精神的社区是其成员对公共目标和价值的心

理认同，认可社区公共生活的规则，并形成具

有公共理性的共同行动。

公共精神是社区共同体的灵魂，是社区成

员对社区公共事务和共同活动的价值认同。拥

有公共精神的社区成员具有合力一致的公共意

识和理念，主动维护社区公共利益、承担社区

的公共责任、积极参与社区的公共事务。

不同社会时期的社区共同体形态有与其相

适应的公共精神。与传统社会生存和实践方式

相适应的公共精神形态表现为对该社会形态认

同和归属感的强制性价值规范。在前现代的传

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相互结合的信念是建立

在人们密切认识、个人直接参与他人的生活、

与他人一同分享精神世界的 “共同领会”基础

上。⑧ 涂尔干认为，这是种集体意识，是社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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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总和，① 驱动拥有相

同的道德观念、情感意识和价值契约的社区成

员形成集体行动。因此，公共精神超越个人的

主观意志而存在，是以社会成员共同认可为核

心的实质性公共精神，借由该共同认知将共同

体内成员彼此联系到一起。

在现代社区中，公共精神是社区内居民共

同认可的价值观和集体意识。国内学者对当前

社区共同体相关理论进行研究发现，社区成员

在长期的互动中会形成维护集体的行动价值理

念，便是公共精神。如吴光芸认为，公共精神

产生于生活共同体之中，是人们对共同体的基

本价值、规范、原则的认同及维护，② 在具有公

共精神的社会共同体中的成员积极参与共同体

事务，并与共同体中其他成员相互合作，共同

维护共同体的整体利益。高石磊认为，公共精

神是人们主动参与和融入共同体的意愿和行为

动机，在这过程中实现个人利益。③ 因此，公共

精神是维护社区共同体秩序的内在纽带和基础，

也是促使社会成员形成身份认同、价值认同的

观念意识，形成合作团结、秩序构建、守望相

助的互动意识。社区共同体治理便是以公共精

神为内核，培育社区公共性，推动居民参与公

共事务，实现居民之间的情感交流和联结，进

一步促进共同体的公共性。

然而，现代社区呈现出多元化、异质性、

流动性等特征，社区居住人群以不同职业、不

同身份类型人群为基础形成的多元化陌生人社

区，在促进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中，其公共

精神是怎样的？同理，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

推进中国社会治理以适应现代社会变革的过程

中，满足现代人生活和生存需要的共同心理文

化和交往需求的共同价值观又是什么？

二、何为公共精神？

人类历史长河中任何社会都会经由人们共

同的社会实践和互动合作产生相应的精神形态

和集体共识，呈现出相似的观念、意识和行为

特征，通常表现为社会文化中的精神层面，如

共同遵守的价值规范、约定俗成的行为准则、

共同认可的伦理道德等，这是一种公共的精神

形态，与生活世界中的实践活动相互嵌入、相

互影响和相互型塑。它既是一种精神形态，又

是一种文化形态；根植于社会生活结构之中，

又对社会生活具有深层影响；因而公共精神具

有时代性、历史性、社会性的特征。

公共精神是什么？一定时期内社会成员在

共同的生活、互动、交往实践中形成一种具有

普遍性的共同的心理倾向和超越个体欲望的价

值形态，是对其所在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本身及

其价值规范的认同和归属，包括公共价值、公

共秩序、公共规则和公共利益。因此，生活共

同体中的公共精神是其成员在一定时期内共享

和认同的心理归属。

公共精神的功能是什么？既然生活共同体

中的成员在一定时期内共享统一的价值和认同

的心理归属，因此公共精神是树立共同体成员

公共生活的理想目标，公共精神是共同体成员

一致认可和遵循的价值理念，公共精神的功能

是促进共同体的团结，将不同成员整合在一起

的纽带，从而实现和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实

现生活世界的统一。社会成员个体在稳定的社

会秩序中实现社会交往，需要将自身的需求、

欲望和目标在社会公共价值中寻求认同，从而

也获得自我认可。④

公共精神对社区共同体意味着什么？公共

精神是社区共同体中成员在共同生活和互动实

践中形成的精神文化和价值信念，对生活愿景

和价值规范共享的认知、感知和辨识，是社区

生活共同体的集体意识。生活共同体中社会成

员具有共同的历史记忆传承、共同的价值目标和

期待，一定社会关系中的成员相互交往中形成情

感纽带、聚合并形成价值共鸣，从而产生对社区

的归属感；同时，他们能够互动、沟通、凝聚，

进一步巩固共同体的社会聚合。因而，社会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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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公共精神将不同社会成员有机链接在一起，

实现共同体的凝聚力和黏性；蕴含公共精神的社

会共同体具有向心力、共同诉求和愿景。具有公

共精神的社会共同体中每一位成员遵从共同体的

价值规范，在面对共同体整体利益和公共事务

时，能采取较为一致的行动和策略。

三、溯源：西方国家的公共精神

西方社会文化强调个人主义色彩，看中个

体在参与公共领域的活动时个人的权利和价值。

西方国家关于公共精神的解释主要有两个源流。

一个源流是古典公共精神解析，起源于古

希腊时期。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强调个体只有融

入城邦 “政治共同体”和城邦生活中，才能实

现个体的自我，① 此时 “公共”强调男子参加

的政治共同体，该共同体具有相应的规则和标

准。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卢梭和康德等认为

理性的个体为获取利益而聚集，从而形成社会，

因而共同体的精神是理性个体的精神。古典公

共精神建立在尊重个体权利的思想基础上，衍

生出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体与公共领域之间的

关系和思考，② 古典公共精神体现出个人有能力

参与公共事务，并在参与过程中超出自身利益

去理解并考虑他人和群体的利益。③

另一个源流是以哈贝马斯、阿伦特等为代

表的２０世纪后提出的现代公共精神。现代公共

精神区别于古典公共精神之处在于对个体利益

和公共关系的权衡。个体参与公共事务以获得

个人利益，公共部门行使对公权力，个体利益

和公共关系同等重要且相互促进，由此产生公

共精神。这一时期的公共领域是相对私人领域

提出的，诞生于成熟的资产阶级私人领域，公

共精神的源头是尊重个体权利，该说法被国外

学者普遍接受和认可。

两个关于公共精神源流的说法体现出西方公

共精神中对个体精神的尊重，伴随着民众解放思

想和资产阶级发展而发展，对当前思考中国现代

化背景下社区共同体的公共精神具有借鉴意义。

四、辨析：中国社会是否存在

公共精神　　　　　

　　中国传统封建社会和近现代发展过程中，

出现不同的社会形态和精神文化形态，人与人

之间的连接形式和稳定的社会状态依赖于当时

的社会经济发展、劳动生产方式和统治 （执

政）者政策，正确理解和分析不同时期社会共

有的精神文化形态，对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

社区治理共同体中的公共精神具有重要作用。

（一）中国传统社会：伦理本位的道德

规范

中国文化根植于乡土社会，由此产生具有

中国传统特色的伦理道德，传统社会中国家和

社会呈现出自然分离 “双轨制”的运行状态。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官僚体制自古便是

“皇权不下乡”，乡及以下是宗族，便有 “乡下

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

绅”的说法。所以，以 “皇权”为代表的国家

对社会的干预有限。传统中国的社会治理是由官

僚和乡村士绅共同构成的，国家对乡村关注的主

要是赋税和治安，其他事务则由乡绅、族长等来

承担。宗族组织是传统基层社会的主要组成，乡

绅和族长是基层社会自治的代言人和治理者，传

统社会的公共精神文化便根植于此基础上。④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血缘、地缘关系为

基础的社会有机体，内部秩序呈现出 “差序格

局”的特征。费孝通在 《乡土中国》一书中指

出中国传统社会是伦理本位，以血缘为纽带的

家庭结构为核心，从父子、兄弟的自然关系出

发逐渐向外推演出去；像石子投入水中形成水

的波纹一般，以 “己”为中心，一圈圈向外推

出去，愈推愈远，关系愈推愈薄，⑤ 由内而外构

成不同层级的社会生活伦理关系。社会是一个

有 “差序”关系结构的社会有机体，占支配地

位的是无数特殊的私人关系，以自己为中心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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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推演出有 “差序”的社会关系构成，是由内

而外、以己推人的差序关系。每个关系节点都

是一个共同体，都对应特定而独立存在的差序

人伦和道德规范，占据核心的是血缘亲情的家

族伦理。该道德体系要求每一位家庭 （族）社

会成员遵守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等

社会伦理关系和道德标准，使每个隶属于特定

共同体 （家族或氏族）的成员获得 “归属感”

和 “共同感”，无数私人关系的差序关系共同

构成传统社会的差序有机体。

然而，这种建立在私人化的伦理关系之上

的共同体也具有狭隘性和局限性，成为个人实

践和生活的界限，个体也只有在相应的共同体

中才能获得本体存在的意义。个体被共同体的

伦理道德规范和约束，通过遵守共同体要求的

符合 “身份”的习俗、规范和秩序从而获得相

应的身份和地位，个人的自主性、主体性和差

异性往往被忽略和漠视。这是一种以义务为本

位的重视 （家族）整体利益的共同意志，与理

性化公共精神的要求相差甚远。因而，中国传

统社会仅仅只有共同体的实体化伦理精神，不

具有以尊重个人意志和自我主体为基础的普遍

理性化公共精神的空间和前提。

（二）计划经济时期：集体主义的公共

意志

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一系列集体化运动，

打破了国家和社会 “双轨制”，摧毁了传统家

族结构和乡绅体系，进入计划经济时期。国家

权力通过经济垄断、政治控制实现了对社会高

度组织化的统一管理。个人被划分为不同的政

党、集体、阶级等，成为集体的一员， “单位

人” “公社人”是每个人的身份标识。城市居

民生活的基本单元是单位制 “社区”，社区居

民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 “具有共同生活或信念

的人们，在社区生活中互动、产生情感、拥有

共同价值观和目标倾向等关系相互连接的群

体”，① 其形态和特点表现为单一性、一致性、

共同性。此时的社会规范是超越了以私人关系

为核心的家族 （氏族）伦理规范，表现为以集

体为中心的 “公”有意识；② 个人和家族利益

观念受到批判，以 “公”为基础的集体主义社

会价值观成为主导。③

因此，计划经济时期的 “公有”特质表现

为单一化和同质性，人们接受和服从毋庸置疑

的统一安排规则，社会秩序也得以稳定。在

“公共”性和一统化的社会中，个人摒弃了自

我个性、主观精神和特殊人格，只是公共社会

的特定成员；个人和社会具有内在一致性，个

人成为社会的缩影，也是其生存和活动的价值

依据和意义。这一时期以 “公”为基础的集体

主义社会价值观表现为盲目性和狂热的统一性，

缺乏理性。④ 在追求一致性 “公”的目标中，

人们的私人生活被全面政治化和公共化后使得

“公”成为单一化的代名词，而非现代意义中

产生于社会个体内心自觉的公共精神。⑤

五、困境：现代城市社区

公共精神式微　

　　改革开放以后，整齐划一的计划经济体制

逐渐被终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

带来了经济社会多元化、差异化发展，个人的

主体性和独特性得到空前释放。曾经被中国传

统社会家族伦理和计划经济时期集体主义文化

消解的个人意识和价值在理论层面和政治层面

得到认可，市场经济体制下个人拥有了主体自

由，是具有独立性、自主性的合法社会主体。

在实现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凸显个体意识、

推崇个体价值，人们的个体化趋势得以发展，⑥

但是这样的个体意识成长仅仅是人们出于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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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考量和功利主义出发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

注，① 并未在公共领域形成公共精神。主要有以

下几个原因。

（一）公共参与意识淡薄影响形成公共

意识

现代公共精神的本质是社会成员具有参与

社会公共事务的意识，主动积极地参与社会公

共事务，在公共生活领域发挥积极作用。② 然

而，当前城市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淡薄，

并未形成公共意识。③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入，中国经济得到

快速发展、工业化结构不断转型升级、信息技

术的发展日新月异，经济和科技发展给人们的

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给社会带来

巨大变化。人们逐渐在地域上和情感关系中从

传统 “礼俗社会”的社会关系中脱离出来，成

为原子化个体，建立和融入 “法理社会”。传

统社会中将人们联结起来的家族、地域等联合

体逐渐解体或者式微，相对应的人们之间的情

感联系也逐渐淡薄。④ 原子化的个体在个人权利

被尊重的情境下随着生产要素的流动，人们的

社会流动更加自由；随着职业分化和工作类型

多样化，人们的社会分层趋于明显。这一方面

给市场经济和社会带来了活力，另一方面由于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在临时性和利己主义基

础上，往往带来了社会公共伦理异化，公共参

与意识淡薄，表现为私欲膨胀和集体主义的背

驰，⑤ 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之间、人与组织之

间的联结越来越弱。

（二）城市 “个人主义”阻碍形成公共

意识

与传统 “礼俗”社会中的传统伦理法则不

同，现代社区联结人们的规则是法理性原则和

现代契约意识。人与人之间依靠地域和权利的

机械联结，情感交流和互动减少；人与人之间

成为没有差异的 “理性人”，理性人之间的差

距在于个人的社会地位和财富。此时的社区是

在一定行政区域范围内由原子化个体组成，个

体之间相互平等，依靠理性而行动，是一种

“个人主义”社会形态。⑥ 在个人主义盛行的社

会中人们是理性的，习惯于独立和平等，而缺

乏黏性；虽然因共同面对的事务需要协商和讨

论，但却难以从情感上达成共识；人与人之间

的合作和关系维系依靠的是理性、技能或知识，

而非对社区的认同；行为趋同和步调一致也仅

是出于理性思考后的行动。托克维尔认为，这

样的个人主义社会中每个人只追求自我的心理

满足和情感需求，与其他成员相互隔离；各自

关起门来过日子，建立自己的小社会，而不愿

意参与公共空间的活动。

同时，中国城市社区历经了单位制、街居

制、社区制，当前城市社区是依据行政区划标

准在空间地域上进行划分，而不是依据人们之

间关系类型为标准，⑦ 并依据这样的行政区划进

行资源分配。城市社区形态各异、人口流动频

繁、利益诉求多元、居民之间严重匿名化，加

上智能手机的普及、互联网技术无所不在、快

递跑腿等业务蓬勃发展，人与人之间直接接触

和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居民生活的空间越来

越封闭，居民公共生活体验不佳；即使社区居

民个人有强烈的参与意识、即使有多渠道和途

径表达诉求，但也拘于解决个人问题，对公共

议题不关心、不参与。这种具有自私性的个人

主义由于缺乏公共价值观，因而阻碍了公共精

神的形成。

（三）居住形态呈现 “陌生人社区”阻碍

人们互动

伴随着市场经济流动带来的人口流动打破

了传统社区模式，形成了 “陌生人”社区，维

持社会秩序的依据已从以往的个人权威转向阶

层身份、政治等级为依据，人际关系突破传统

的 “差序格局”，也不再是以地域为依据和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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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居住方式发展改变所带来的新现象和新问

题给社会秩序带来难题。城市居住形态的改变

表现为多层、高层建筑组合成的居住小区，人

们仅仅将住所作为居住场所，而很少有居住之

外的社会交集，人与人之间往来的频率较低、

相对封闭，人们的交往逐渐退到私人场域。① 此

外，作为城市公共空间如茶馆、咖啡馆、餐厅

等，逐渐成为人们进行社会交往和人际互动的

活动场所，而不是社区。

（四）城市居民趣缘群体多元化难以形成

一致的价值

传统社会中，文化形态单一、文化产品较

少，公众可选择的文化娱乐方式很少，公众的

兴趣爱好聚拢在为数不多的文化娱乐产品上去，

沟通的方式以人际互动为主。然而随着网络社

会的来临、信息化的发展、电子产品的普及，

文化产业和传媒行业快速发展，人们突破时空

限制，借助信息技术及机器设备，仅仅一部手

机或者一部平板便可以轻松获取个人所需的信

息、产品和服务。可能存在的情况是，与之日

常交往最多的人不在身边，而是万里之外。另

外，文化形态多样、娱乐产品丰富多元使得公

众因不同的兴趣爱好产生人群分流，最终可能

导致趣缘群体多元化，难以形成一致认可的价

值判断。

（五）城市公共利益责任主体的转移产生

“过客”心态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社会本质上是个体利

益联合体，无法为个体提供类似于传统社会的

信、知、情、意这样的精神元素，社会成员之

间是一种 “机械团结”的形态，很难对联合体

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② 现代城市的流动性频

繁、社会分化和社会分层复杂、职业化程度明

显，居住社区的公共利益与个人社会活动的交

叉关联较低导致居民无暇关心社区内的公共事

务，产生 “过客”心态。

当前与社区居民生活利益息息相关的公共

交通、道路桥梁等公共资源配置由政府主导和

出资修建，辅之听取公共意见。其他方面的公

共服务，则一般采取这三种形式：一是由政府

通过行政手段单方面提供；二是政府通过购买

服务从市场获得；三是由居民通过付费的方式

从市场获取，如有偿的物业管理服务。因此，

城市社区居民所需要承担的公共服务和负担公

共产品较少，难以成为公共利益供给的主体。

六、再议：有机团结

中国当前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速度加

快，人口的聚集速度和程度大幅提升，呈现出

前所未有的社会流动的速度和频次，以及多元

化和多元化的社会分化，基层社会治理问题和

矛盾频出、社区治理的难度日益加大。当前依

据地域和行政区划而定的社区在传统意义上

“共同体”已经瓦解，社区的内涵随着时代的

变迁而改变，早已不是原有之义。社会形态在

开放和流动的空间中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冲

突性和原子化主体性特征，人们的生活生产方

式、组织形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伴随而来的

是社区公共意识和文化精神的改变。

因而，积极探索差异性、冲突性和原子化

主体性社会中的公共社会秩序，以及重塑符合

当下社区治理实践中的 “公共精神”，成为中

国式现代化面临的时代性挑战。在重塑社区公

共精神的过程中居民联结的基本单位是什么？

联结居民的纽带是什么？

（一）社区共同体的理想类型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随着市场经济的深

入发展带来的中国式现代化在知识、信息和科

技的推动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

发生了巨大改变。经济方面，社会生产力大幅

提高、社会分工日益深化；政治方面，行政体

制改革逐步深入、政府逐步放权和让权；文化

方面，传统观念的束缚力量逐步减弱；社会方

面，社会分层和流动加速、社会主体多元化。

公共服务和公共资源实现多元供给，政府、市

场和社会主体分工合作。

社区共同体的理想类型要求共同体中的多

元主体 （政党、政府、社会组织、市场主体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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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社区成员）之间实现良性互动与合作，需要

个体存在和类存在之间的矛盾得到真正解决。

社区共同体一个具有立体的组织化网络和开放

边界的有机体，依靠公共精神和公共秩序保持

活力的合作共同体。社区共同体的治理是一个

以协商和协同为基础，涉及多个主体及相互作

用的动态过程。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社区共

同体的理想类型是一个具有有机团结性质特征

的共同体。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的涂尔干在

代表作 《社会分工论》一书中将社会团结分为

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① 有机团结是建立在保持

个体人格和意志保持独立、个体之间差异化、

个体类型多元化基础上各种社会关系组合形成

的社会系统。在有机团结的理念下，个体差异

越大、分工越细、自由度越高，社会团结

越强。②

（二）有机团结的公共精神

公共精神与共同体是双向互构的，具有有

机团结特征的共同体形态是差异性和共同性内

在结合的统一体。社区共同体既是一种物理空

间的有机联结，又是一种人与人之间能够彼此

共享、互助共进的精神联结。社区共同体的精

神联结是共同体成员在公共生活互动中个体分

享和共有的具有积极意义的公共生活价值，给

成员们带来归属感，使成员们逐渐凝聚成有机

整体———共同体；同时社区共同体又为公共精

神的型塑提供空间和载体。

在有机团结的共同体中，个体在人与人之

间的联合基础上获得个人自由，他人与自我的

自由相互成就、互为前提。共同体是自由个体

之间的联合体，看似矛盾的差异性和共同性、

特殊性和普遍性实现了共存、互为前提基础。

“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个人在自己的联合

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③ 有机团结的共

同体精神实现了差异化个体的自由精神和共同

体公共精神的统一，在联合个性化利益诉求和

差异化个人价值理念中重建统一的公共生活

空间。

七、路径：契约公共精神

新型公共精神是一种适应新时期、新时代

社区共同体中的共同价值和精神，是建立在尊

重个体差异、个人意愿和利益，多元化和差异

化社会群体基础上的契约公共精神。

（一）尊重个体的主体性和差异性

契约公共精神正确处理了共同性和差异性

二者的张力，具有将人与人联结在一起的共同

性。尊重共同体成员个体性和差异性的前提是

对共同性的接纳，但此处的共同性并非整齐划

一的抽象实体，也并非抽离差异性的同质化；

而是以共同体成员的主体性和差异性的充分展

现为基础的联结。共同性的联结越是强有力，

共同体也越具备活力。中国式现代化下的社区

共同体公共精神是尊重个体差异和主体性下的

契约公共精神，充分尊重和认可现代城市社会

秩序的市场化契约、法理性规则的精神。

（二）公民的日常生活与公共领域高度

重合

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治理是强调政党、政

府、社会组织、经济组织、公民等治理多元主

体共同参与、合作互动、达成共识，实现公共

利益最大化的治理体系。④ 治理共同体的契约公

共精神以公共性为基础、以实现公共利益的初

衷为目标，是一种区别于传统社会和计划经济

时期同质性的公共理性。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

与公共领域的精神价值意涵高度重合，这是一

种建立在理性、包容、尊重和理解基础上的精

神形态，能够塑造居民公共价值的认知取向、

协调城市的社会矛盾冲突、构建中国式现代化

的核心价值。⑤

（三）共同体社区营造需要搭建沟通平台

对于居民而言，社区作为组成社会的基本

·７７·

社会学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社区治理共同体公共精神的重塑

①

②

③

④

⑤

刘智勇，吴件：《走向有机团结：我国社会治理模式转型与创新路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年
第８期。

［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敬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７年，第８９－９１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５７１页。
陈富国，黄晓妹：《公共精神的中国生成：现代国家治理视界的论证》，《理论与改革》２０１６年第４期。
郑勇良，孟飞：《制度体系和公共精神在提升市民道德素质中的作用》，《辽宁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２１年第５期。



单元，是他们赖以生活的栖息地、家园和避风

港，从本能角度来说，他们需要一个安全舒适、

邻里和睦、温暖温情的社区环境，“远水解不了

近渴”的道理一直存在。虽然不同历史时期和

社会环境下人们的日常互动模式发生变化、情

感交流方式不同，但不管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

社会这样的内在心理需求都未曾改变。城市生

活 “匿名化”，人们之间缺乏沟通的平台和渠

道导致相互之间逐渐产生隔阂与冷漠；特别是

数字化时代，人们之间的关系和交往方式发生

了巨大变化。因此，在开展社区治理之前需要

重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模式，寻求一个平衡点，

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治理道路。

（四）借力网络技术带来时空突破

现代网络技术给重塑社区公共精神带来了

时空的突破。传统意义上的社区公共精神虽已

退却，但网络信息化给相互依赖的社会关系带

来新的沟通方式 （如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Ｗｅｃｈａｔ、Ｔｗｉｔ

ｔｅｒ、ＱＱ等）和新的数字化社区，这种超时空

互动沟通扩展至全球任何地域，体现人们对

“共同体”的需要和对相互认同、归属的需要。

数字化社区是一种虚拟社区，与实体化社区类

似之处在于构成虚拟社区 “共同体”的基石仍

然是 “关系”。形成数字化社区的 “公共精神”

表现为共同的利益、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利

益诉求、共同的文化心理、共同的兴趣爱好等。

人们突破传统社区精神赖以存在的 “熟人社

会”形态，可以是熟人、陌生人。每个社会成

员可以自由进出任何一个 “虚拟社区”，或者

同时存在于多个 “虚拟社区”，社区成员在

“虚拟社区”中保持亲密的沟通和联络。

（五）重塑 “公共精神”需要更新社会动

员方式

一方面，当前 “虚拟社区精神”与传统面

对面的公共社区精神虽然表现形式不一，但是

本质都是人们对 “共同体”生活的内在向往，

对社会认同和归属感的追求。所不同的是传统

社会依据关系的亲疏远近来构建不同的社会关

系类型，而新时期的社会关系网络受多元因素

和条件影响，如爱好、志趣、生活方式、工作、

习惯等方面，因此需要改变以往社会动员的方

式以适应新时期的新变化。另一方面，公民参

与不足的问题在任何国家都存在，并采取不同

手段开展动员，如美国倡导参与式治理，２０世

纪２０、３０年代，英美法开展 “睦邻运动”；２０

世纪６０年代，６０多个国家实施了二战后联合

国推行的 “社区发展计划”，激发居民自主自

发改善生活、提高生活水平的思想动力，鼓励

自助和互助，以此推动居民与政府协同改善社

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状况。

■责任编辑／宋雨桃

Ｔｈ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Ｓｐｉｒｉ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ｙｌｅ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ＩＵＳｈａ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１６２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ｒｅｑｕｉｒｅｓｔｈｅ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ｏｆｍｕｔｕａｌ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ｈａ
ｒｉｎｇ，ｍｕｔｕａｌｔｒｕｓｔａｎｄ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ｏｆ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ｗｉｔｈｐｕｂｌｉｃｓｐｉｒｉｔ，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ｓｐｉｒｉｔ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ｒｅａｔｗｏ－ｗａｙ
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ｗｅａｋｅｎｓ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ｔｈｅｏｖｅｒａｌｌｐｕｂｌｉｃｓｐｉｒｉｔ．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ｂｕｉｌｄａ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ｂｕｉｌｔ，ｇｏｖｅｒｎｅｄａｎｄｓｈａｒｅｄｂｙａｌｌ，
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ｔｒａｃｅｓ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ｉｃ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ｓｐｉｒｉｔｇｒｏｗ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ｏｆ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ｆｉｎｄｓ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ｒｏｏｔｓ
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ｓｐｉｒｉ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ｚｅｓａｎｄｒｅｓｈａｐｅｓ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ｂａｓｅｄｐｕｂｌｉｃｓｐｉｒｉｔｉｎｌｉｎｅｗｉｔｈ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ｏｄｅｒｎ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ｔｈｅｎｅｗ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ｔｈａｔｉｓ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ｌｙ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ａｎｄｅｖｏｌｖｉｎｇｐｒｏ
ｖｉｄｅｓａｎｅｗｃａｒｒｉｅｒａｎｄｓｐａ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ｈａｐｉｎｇ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ｓｐｉｒｉ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ｓｏｃｉ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ｐｕｂｌｉｃｓｐｉｒｉｔ；ｏｒｇａｎｉｃ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

·８７·

云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２３卷·第２期　　　　　　　　　　　　　　　　　社会学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１２－１１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云南实践研究”（项目号：２０ＢＭＺ０１１）、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

划项目 “云南边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五个嵌入’实证研究”（项目号：ＹＢ２０２２０６９）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陈红平，法学博士，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第４７页。

易地搬迁脱贫人口稳岗就业

服务链构建探究

陈红平
［云南大学，昆明　６５００９１］

摘　要：易地搬迁从根本上实现了精准脱贫的目标，搬迁群众在城镇务工或进入劳动力市

场，正在改变以土地为根基的传统生存方式，完成向现代化农业转型的历史嬗变。脱贫人口稳

岗就业不仅成为巩固脱贫成果，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课题，也是加快构建统一大市场经济体系

的重要内容。本论文力图运用服务链理论，以易地搬迁脱贫人口为典型案例，在分析农村劳动

力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转向现代就业方式存在突出问题的基础上，探索构建脱贫人口稳岗就业

服务链的路径。本文认为，要以提升农村劳动力素质为核心，在稳链、拓链、补链、强链上发

力，从价值创造、人力开发、法制保障、就业环境等方面创新政府稳岗就业工作体系，以期为

各级政府提供决策依据。

关键词：易地搬迁；脱贫人口；稳岗就业；服务链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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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有九百六十多万贫

困人口实现易地搬迁。易地搬迁脱贫攻坚从根

本上实现了精准脱贫的目标，改变了农村贫困

人口的面貌，同时也极大程度地改变了农村脱

贫人口传统的生计生活方式。在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最艰巨最繁重的任

务仍然在农村，要着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不断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人口的内生发展动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

高质量充分就业。”①对祖祖辈辈以土地为主要

生计来源的传统农民而言，如何尽快融入劳动

力市场、适应城镇生活显得尤为迫切。因此，

脱贫人口稳岗就业不仅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

重大课题，也是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

突出问题。

一、易地搬迁脱贫人口的特征

易地扶贫整体搬迁以城镇化高度聚集为特

征，通过城乡流动、无土安置实现搬迁人口非农

就业。易地搬迁不同于个体化流动，而是一种齐

集式、定居化的流动，强流动性和集中化无土安

置使易地搬迁脱贫人口这一群体具有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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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离土又离乡：农耕生计方式的现代转型

易地搬迁安置是在国家精准扶贫政策主导

下通过物理空间的流动聚合而成，随着脱贫攻

坚纵深推进，易地整体搬迁和城镇化非农安置

成为主要方向。从传统农耕到现代市场，易地

搬迁脱贫人口以土地为根基的传统生计方式面

临转型。在广袤的中国农村地区，土地 “不但

是维持农民生计的主要力量，也是给农民利用

劳力的主要对象”，① 土地被视为农民的最大财

产，农业就业和收入一直以来都是农民的基本

保障，这足以体现土地的重要性。易地扶贫搬

迁把 “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区域的农村人

口迁移出来，离开原来的 “土”，意味着乡土

中国的生存根基发生动摇，对于具有浓厚乡土

情结的农民群体来说是很难接受的。

土地和农业生产让农民 “有了生命的意义，

有了存在的自我肯定，有了建立在农业生产基

础上的熟人社会关系，以及有了生活的节拍与

节奏”。② 向泥土讨生活的人倾向于稳定，而流

动性是易地搬迁的典型特征，强流动性剧烈影

响着农村地区的社会变迁，这是不容忽视的客

观存在。如果说 “土”是一种生计方式来源，

“乡”则是一套社会关系网络， “离土又离乡”

的生计特征正在消解差序格局的熟人社会。在

异质的陌生人社会和全新的劳动力市场，由于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因素尤为匮乏，脱贫人

口难以融入市民社会交往圈，原有农业技能无

用武之地，惶恐与焦虑随之而来，普遍缺乏安

全感，生活逐渐失去节奏。

（二）农民市民化：传统生活方式的分化

变迁

农业经济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形成人

地之间相对固定的关系，就是生于斯、长于斯、

死于斯的社会，人口流动很小。③ 改革开放以

前，农民基本上被限制在土地上，产业相同，

职业类似，身份角色单一。农村改革打破了这

一格局，农民职业角色出现分化，各种非农产

业促使农民职业角色多样化。随着我国工业化、

现代化进程加快，城镇化率逐渐提升，当前中

西部农村的农户分化为三种类型：一是家庭经

济条件比较好、举家进城的农户；二是青壮年

劳动力进城、老年人留守务农的农户；三是全

家留村的农户。④ 属于第二类的 “半工半耕”

农户家庭大多不具备全家进城的经济能力，他

们倾向于采取 “渐进式进城”的策略，⑤ 其中

一部分特别贫困的农户家庭在国家精准扶贫政

策关照下，通过易地搬迁实现举家进城。可

见，易地搬迁脱贫人口的市民化过程，既不同

于第一类主动式市民化的农户家庭，也有别于

第二类诸多渐进式市民化的农户家庭。客观上

来讲，易地搬迁脱贫人口市民化具有被动性和

催化性。

农民市民化是指农民在城乡空间位移下职

业转化、身份转变的实现过程，它是社会流动

的产物。实际上，在由农民向市民转化的过程

中，农村脱贫人口对身份认知普遍存在 “形

神”分离的状态，虽然形式上已经开始城里人

的生活，但是在观念中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农

村人。诸如，对城镇社区收缴物业管理费、个

体分摊公共事务成本感到不解，对公共环境卫

生和日常公共安全的意识较为淡薄，等等。此

外，易地搬迁脱贫人口整体素质偏低，少数脱

贫人口还存在 “等靠要”的思想。语言习惯、

行为方式、文化程度、技能水平、关系网络等

方面的脆弱性制约了其在城市生活和就业市场

中的适应能力。

（三）人力资本化：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发

展趋势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城乡二元结构逐渐松动。２１世纪以来，我国

经济基础进一步夯实，城乡一体化建设加快

推进，同时土地资源的稀缺性使农业安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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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越来越狭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城镇

化无土集中安置成为可能，也是趋势。易地

搬迁人口在城镇务工或彻底进入市场经济条

件下的劳动力市场，正在改变以土地为根基

的传统生存方式，完成向现代化农业转型的

历史嬗变。自由流动奠定了人力资源的产权

基础，由乡入城的整体性、家庭式易地搬迁

流动，深刻影响着农村地区的社会变迁。在

现代性流动背景下，易地搬迁脱贫人口的流

动半径更为多极、流动形式更为灵活、人力

资本化趋势更为显见。

需要注意的是，人力资源是自然状态下的

劳动力资源，只有经过投资训练以后才能够创

造出更高价值，继而转变为人力资本。脱贫攻

坚阶段的易地搬迁贫困人口可谓 “贫中之贫，

困中之困”，大多位于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和边

疆地区，贫困人口基数大，贫困发生率高。由

于脱贫人口文化素质水平整体偏低，他们普遍

分布在次属劳动力市场，非正式就业成为主要

形式。较低的工资收入和预期投资收益使得脱

贫人口没有足够的能力，也没有强烈的意愿进

行人力资本再投资，这样很容易形成缪尔达尔

所说的 “累积因果循环”贫困现象，① 即 “家

庭低收入—教育、培训等投入的缺乏—技能水

平受限—难以获得更好工作岗位”累积循环的

发展境况，导致脱贫人口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处于劣势，增加城镇融入的难度。

二、基于 “服务链”理论的易地

　　搬迁脱贫人口就业困境分析

　　贫困与就业存在紧密关联，失业或低质量

就业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因素，稳岗就业则是解

决贫困问题的有效途径。脱贫地区后续就业扶

持工作不单单是产业、培训、招聘等方面，而

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本文应用 “服务

链”理论，创新提出构建稳岗就业服务链理念，

并深入分析农村劳动力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转

向现代就业方式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稳岗就业服务链”的理念内涵

自彼得·德鲁克提出 “经济链”概念之

后，迈克尔·波特将其发展为 “价值链”，与

“链”相关的一系列概念不断出现。诸如，供

应链、产业链、服务链、信息链、教育链等等。

这些概念都是 “链式管理”的表现形式，体现

了对管理各环节、各要素内在关系的科学认识

和深刻把握。进一步讲，链式管理本质上是一

种系统性思维和整体性逻辑，注重前后衔接、

左右协同、上下贯通，强调各环节之间的联接，

避免出现不同环节之间的脱嵌和断裂，以提高

管理效能。

在供应链管理研究领域，由于生产服务化

背景下传统的产品制造供应链不合时宜，学者

们开始探讨以服务为主导的服务供应链。② 作

为链式管理的形式之一，ＥｄｗａｒｄＧ等学者首

次提出 “服务链”的概念，国内一些学者主

要将其运用在服务企业关联、居家养老、交通

运输等方面。服务链离不开服务主导逻辑和服

务化概念，为了最大限度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政府、企业、社会团体、民间组织等都可以被

纳入这一链条网络，各司其职，共同为消费者

提供所需的服务。③ 可以说，服务链带来了价

值创造方式的改变，即改变了以往看待政府、

企业、社会组织等在整个价值链中所发挥作用

的视角。服务链既是一种系统思维，也是一种

治理逻辑。治理现代化的提升，“从统治、管

理到治理，言辞微变下涌动的，是一场国家、

社会、公民从着眼于对立对抗到侧重于交互联

动再到致力于合作共赢善治的思想革命；是一

次政府、市场、社会从配置的结构性变化引发

现实的功能性变化再到最终的主体性变化的国

家实验”。④ 本文认为，“服务链”理论契合这

一逻辑理路，它指向治理逻辑的服务性价值原

则，注重治理主体的结构关系和公共资源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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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发挥，目的是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服务效

能最优化。

就业涉及民生，是社会基层治理的优先事

项和标志性事件。本文将就业作为专门事项纳

入社会基层治理体系进行研究，从社会基层治

理体系创新的角度，提出构建 “稳岗就业服务

链”，即以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为核心，多个治

理主体形成平等互助合作的关系，以高效的公

共服务促进农村脱贫人口稳定高质量就业，创

新政府稳岗就业工作体系。我国易地扶贫搬迁

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性质，在制度设计、政策

制定和资源供给等方面具备优势，对促进贫困

地区人口摆脱贫困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合作治

理理论视域下，不论是政府主导型扶贫实践模

式，还是企业主导型扶贫实践模式，均存在自

身的优势和各自的局限。① 非农就业安置具有复

杂性、系统性和长期性，稳岗就业后续扶持工

作是易地搬迁安置社区治理的重要议题。合作

治理在行为模式上超越了政府过程的公众参与，

该理论排除了任何政府中心主义的取向。② 这就

需要重组安置社区扶持就业发展的主导力量，

由政府主导的单向度力量促就业向以政府、社

会组织、搬迁居民等共同推动的多向度力量就

业转变。从服务产品的生产、流通、消费等环

节来看，易地搬迁脱贫人口稳岗就业服务体系

主要包括服务需求、服务供给、服务输送、服

务利用等方面。

（二）易地搬迁脱贫人口稳岗就业服务链

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 “挪穷窝”，实现 “换穷业” “拔穷

根”，搬迁—就业—脱贫是移民扶贫治理举措的

内在机理。但是由于 “离土又离乡”的生计特

征，搬迁后移民的就业质量有一定程度的下

降。③实际上，稳岗就业服务存在需求高、供给

足、利用低的现象，脱贫人口就业需求得不到

满足和就业服务得不到利用两者矛盾性并存。

１服务需求：家庭收支变化对就业需求更

为迫切

易地搬迁割断了以土地为根基的生存方式，

从乡村到城镇，搬迁人口步入现代化的社会生

活模式，以货币为媒介的消费社会导致家庭的

收支结构发生变化。王晓毅指出，多年来我们

向农民描绘的未来都是一种消费的未来，如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点灯不用油，耕地不

用牛”。④ 搬迁之前，居住在山区的贫困农户以

生存性消费为主，就地取材。自２０１５年，农村

居民的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民家庭的第一大收入

来源，⑤ 尽管工资性收入占家庭收入比重在增

大，收入渠道趋向多元化，但是对于深度贫困

地区的农户来说，家庭整体流动和城镇化生活

极大地增加了衣、食、住、行等生活成本和其

他消费性支出。调研发现，搬迁人口对转移性

收入没有概念，对物业费、水费等收费项目颇

为关注且甚为不解，因为搬迁前在自家院子打

一口水井，或者从山上引一股山泉水就能解决

用水问题。

城市生活打破了单一性消费方式，便利的交

通、发达的通信、现代化的医疗保健、健全的文

化教育、令人向往的娱乐享受等等，逐渐拓宽了

脱贫人口的消费层次，增加了脱贫人口的生活成

本，有些消费性支出甚至无法规避。与个体性流

动不同，易地搬迁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整体流动，

家庭成员均被卷入现代化社会分工体系和市场经

济浪潮，家庭生活逐步进入消费社会，从单一的

生存性消费转向多样化的生活性消费。家庭开支

的常态化增加需要持续的收入来源加以补充，这

也倒逼脱贫人口走向劳动力市场，寻求更加稳

定、更可持续的就业机会。

２服务供给：“自上而下”模式难以覆盖

大众群体

易地搬迁通过空间切换改善区域就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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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脱贫人口可持续发展能力，达到安居与乐

业并举。现代性流动导致搬迁人口就业生计出

现转型，就业供给模式发生明显变化。搬迁之

前，搬迁人口的生计方式以农业为主、兼业为

辅。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以来，特别是随

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的农耕生计出现了以

经济作物为主的农业多种经营方式，农村兼业

化和农民职业角色多样化现象相伴而生。尽管

存在外出务工的现象，但是传统农业生产依旧

在经济收入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在 “离乡不离

土”的兼业过程中，务工农民以土地为根基，

流动生计具有自发性和主动性。

农耕民族与土地息息相关，易地整体搬迁

是一种迁徙行为，它割裂了以土地为纽带的生

产方式。习惯于向土地寻找生活来源的搬迁人

口进入城镇之后，稳定就业和持续增收成为最

紧迫的任务。地方政府和安置社区积极采取帮

扶措施，努力拓展就业渠道，诸如劳务输出扩

大就业、扶贫车间吸纳就业、农业基地带动就

业、公益托底安置就业、支持自主创业、鼓励

灵活就业等等。易地搬迁通过规模化集中安置，

高效率配置公共资源，在空间区位切换中实现

产业结构重组，改善搬迁人口的就业环境和生

存条件。在资源和福利路径主导下，不同类型

的就业减贫举措频频出台，服务供给可谓丰富。

尽管如此，易地整体搬迁促使贫困地区发生跳

跃式社会变迁，脱贫人口在现代化浪潮下被动

进入就业市场，以往救济式、输血式的就业扶

贫方式难以为继， “自上而下”的就业服务供

给模式仅能覆盖小部分人，难以覆盖更多的大

众群体。

３服务输送：单向度力量促就业的服务效

能有限

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社区多元利益混杂、城

乡治理体制交错，社会基层治理面临诸多挑战，

加之易地搬迁社区形成时间较短，社区治理现

代化程度还比较薄弱。在一个城乡混合的过渡

性安置社区，正如雷德菲尔德所说的 “俗民—

都市连续统”，连续统意味着边界模糊，难以划

分不同性质。① 搬迁人口价值观念差异较大、公

共素质参差不齐、集体意识普遍缺乏、行为能

力高低不一。作为社区治理主体之一，居民参

与是社区治理有效的关键动力，“如果社区居民

不能充分认识改革的含义和意义，不能支持变

革的进程，任何一次由高层管理者发起的创新

运动都将难以推行”。② 易地搬迁社区脱贫人

口不仅要有参与的意愿，还要有参与的能力。

就业参与能力的缺乏很大程度上与自身的文

化水平有关，尤其是与职业相匹配的知识和

技能。

此外，在空间治理和社会转型过程中，社

区群体的结构需要引起重视。易地搬迁社区存

在一个生产核心圈之外的群体，诸如老年人、

残疾人、留守妇女、特困供养户等，他们更容

易受到市场经济洪流和现代分工体系的冲击。

正如罗尔斯指出的那样，制度是否公正合理，

关键看该制度中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③ 这一群

体是社区的常住人口，是社会基层治理共同体

的重要组成。充分重视该群体的人力资源价值，

培育其社区主体意识，调动其积极性和参与度，

就是在实现 “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

有”的治理目标。同时，社区群体结构化特征

对就业输送阶段的服务对象、内容、方式等提

出了更高要求。如果采用群体性服务对象、单

一式就业内容、套路化就业方式等工作模式，

显然难以奏效。

４服务利用：就业供给与吸纳能力存在结

构性张力

由于城镇化集中安置，地域空间切换和

要素重组促使就业环境发生变化。从土地到

市场，农业生产时间和城镇生产时间存在很

大差异，前者强调季节性，后者强调效率性。

现代企业劳动作息制度对农业生产的季节性

时间分配提出了挑战，易地搬迁脱贫人口不

具备把时间视为一种延展性商品的能力，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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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现代企业的契约精神。从脱贫人口就业生

计转型的过程可以看到，就业需求侧和供给

侧存在结构性矛盾，就业能力难以适应现代

企业要求，自主创新创业层次较低，特殊群

体就业问题突出。诸如就业岗位供给数量可

观，但是就业达成意向偏低；就业创业培训

有序开展，但是办理创业贷款、创业带动就

业等情况不容乐观。

从农耕经济到打工经济，农村搬迁人口原

有的从业方式、技能水平、经验方法等在市场

经济和社会分工体系中很难发挥作用。与此同

时，产业转型和经济增长更加依赖质量型的高

素质劳动者，易地搬迁脱贫人口由于文化程度

不高，人力资源素质整体偏低，缺乏应对现代

经济浪潮的能力，在丰富的就业服务供给中难

以消费。笔者在滇东南调研数据显示，易地搬

迁安置人口规模近八千人的 Ｙ社区，七成以上

是中小学文化程度，占比为７２５％，其中具有

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达到半数，占比为

５０４％，具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人口仅占

２１％。职业匹配方面，年龄在２０世纪六七十

年代出生和一部分８０年代出生的搬迁人口很难

从事与计算机信息技术相关的岗位，只能从事

初级加工、建筑工地、保安保洁等次属较低的

职业类型。

三、思考建议与政策启示

脱贫攻坚取得胜利以后，全国各族人民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迈向了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的新征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需要着力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从就业减贫到稳岗就业，既是

后扶贫时代扶贫战略转移过程中易地搬迁的新

定位，也是对脱贫地区社会基层治理提出的新

挑战新要求。构建易地搬迁脱贫人口稳岗就业

服务链，要以提升农村劳动力素质为核心，在

稳链、拓链、补链、强链上发力，从价值创造、

人力开发、法制保障、就业环境等方面创新政

府稳岗就业工作体系。

（一）提高 “稳链”认知度，构建一体化

就业服务模式

乡村振兴，生活富裕是根本。① 稳岗就业既

是避免规模性返贫的关键，也是实现生活富裕

的基础。对贫困地区而言，农村脱贫人口通过

就业可以实现社会流动，有效阻断贫困代际传

递，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中增进社会团结度。

就业是关乎民生福祉、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的

“最大民生工程”，②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业

问题不仅仅是经济事项或人力资源话题，更关

涉公平正义和社会稳定。就业是最大民生、重

要民生，应树立就业优先理念和系统治理思维，

提高稳链认知度，发挥各部门、各环节、各要

素的效能作用，力求部门之间密切配合、环节

之间协同推进、要素之间共同发力，使其成为

稳岗就业服务链条中的关键支撑。

由于市场导向逐渐从产品主导逻辑演化为

服务主导逻辑，各服务主体在价值创造中的作

用、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资源的配置整

合等不同以往。这一价值创造方式的转变，为

构建稳岗就业一体化服务提供了可能。政府、

行业、企业、社会组织等均是就业服务的主体，

基于 “合作治理”的框架路径，各服务主体应

把握好在就业服务链条中的角色定位，形成多

元合力。政府应发挥政策制定、制度供给、市

场监管等方面的宏观调控作用，为就业发展提

供良好的环境氛围。企业要充分发挥市场主体

的带动作用，积极探索建立与脱贫人口之间的

利益联结机制。鼓励行业主体发展就业扶贫车

间，扶贫车间要着力形成从劳务产业扶贫到劳

务产业兴旺的创新路径，进一步增强就业吸纳

能力。劳务机构、培训机构、社区等组织要强

化服务意识，为脱贫人口提供一站式、专业化

人力资源和就业服务。

（二）注重 “拓链”融合度，梯次递进开

发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只有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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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相适应，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在这一结

构中，“人”的要素和 “物”的要素具有辩证

统一性，但是物的利用效率根本上取决于人。

传统农耕向现代化农业的历史性嬗变，对劳动

者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对人力资源开发的有

效性更为关注。一定意义上，稳岗就业有赖于

脱贫人口个体能力的提升，但这并未忽视资源

和福利路径的重要性。因此，需要拓展教育训

练、健康医疗等对稳岗就业的支撑度，将培训、

教育、健康等链条有机融入稳岗就业服务链，

提升脱贫人口人力资源的质量。

其一，客观把握易地搬迁集中安置区人力

资源的层次性、差异性和多样性，下足 “绣

花”功夫，在充分调研基础上，动态了解脱贫

人口就业创业需求特征，利用大数据建立人力

资源数据库和风险台账，准确监测边缘易致贫

户、脱贫不稳定户和突发严重困难户，及时调

整服务类别，提供高匹配度、优质化的服务资

源。其二，以教育和培训为基本手段，分层、

分众、分时进行培训，梯次递进开发人力资源，

提升脱贫人口整体素质和就业能力。分层培训

就是围绕产业重组和城乡融合发展，有针对性

进行实用技能和新兴技术培训；分众培训就是

结合脱贫人口劳动力群体的不同构成和需求特

征，进行分众化施策，“志”“智”“能”并扶；

分时培训既要抓住重要场合、关键节点对脱贫

人口进行就业宣传，更要结合脱贫人口的职业

经历、现有水平和就业意愿开展渐进式教育培

训。其三，重视健康因素对人力资本的赋能，

拓展人力资本的外延。着力改善脱贫地区城镇

医疗卫生公共设施和基础条件，提高基层医务

工作者的业务水平，动员脱贫人口广泛参与群

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增强身体素质，提升健

康素养，形成文明新风尚，以提高脱贫人口人

力资本的收益率。

（三）加强 “补链”契合度，保障脱贫人

口劳动权益

人力资本在流动中实现增值，而价值的实

现需要通过公平竞争，农村脱贫人口大多不具

备这种竞争能力。从乡村到城镇，他们找工作

更多依赖乡土社会资本，以非正式就业为主，

工作时间过长，收入报酬偏低，劳动保护较差，

加之社会转型带来的体制惯性，难以提供全面

市场化的条件。因此，需要加强补链契合度，

直面就业领域的供需矛盾，聚焦工作中的痛点、

堵点和难点，打通就业服务工作 “最后一公

里”，塑造市场环境，完善市场机制，保障脱贫

人口劳动力合法权益。

一是加大组织化劳务输出力度。劳务产

业转移就业是促进脱贫人口增收致富最快捷、

最有效的途径之一，依托东西部扶贫协作项

目，利用组织性资源保障，定向招聘、定点

输出、定位使用，做到 “能转尽转”，确保

工资性收入对脱贫农户家庭增收的贡献率，

使其成为巩固脱贫成果的主要支撑。二是建

立劳务权益保护机制。输出地和输入地政府

应设立专门的就业服务工作窗口，建立常态

化劳务信息交流机制，在调解纠纷、规避风

险、法律援助等方面切实起到纽带作用。三

是提高脱贫人口法律意识。市场经济在某种

意义上是法治经济，在市场经济洪流和现代

分工体系下，人力资本竞争的后果具有不可

预测性，必须培养劳动力的法律意识。充分

利用招聘会、培训会等场合加大 《劳动合同

法》的宣传力度，引导脱贫人口劳动力依法

签订劳动合同，主动购买失业保险，运用法

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四）推进 “强链”协同度，营造良好的

就业环境

规模化人口聚集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创造

了有利的劳动力人口条件，但是对安置地的经

济基础、产业格局、就业环境、公共服务等综

合承载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此外，搬迁人口

来源广泛、结构多元、禀赋各异、文化素质参

差不齐、就业需求复杂多样。鉴于此，需要充

分发掘政策红利，推进强链协同度，营造良好

的就业环境。公共政策是对社会资源进行权威

性的价值分配，① 作为一种价值资源和治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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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政策设定需要符合地区实际。

一方面，以产业带动稳岗就业。脱贫地区

要充分利用金融、财政、土地等方面的优惠政

策吸引项目，立足区位优势培育发展支柱产业、

特色产业和优势产业。诸如，滇东南易地搬迁

Ｙ社区所在县应紧紧围绕 “兴边富民示范县”

“山水田园乡村旅游示范县”“民族团结进步示

范县”发展定位，宜工则工、宜旅则旅、宜商

则商，以产业发展带动更多脱贫人口就业。另

一方面，以创业促进稳岗就业。脱贫地区不仅

人才资源缺乏，而且人才引进存在诸多瓶颈。

在鼓励 “走出去”的同时，还要倡导 “留下

来”，通过金融信贷、税收减免、教育培训等方

面的政策措施吸引人才，引导能工巧匠、创业

成功人士、致富带头人、乡贤能人等群体就地

就近创业，以家庭农场、传习所、工作坊、专

业合作社等多样化新型经营主体吸纳脱贫人口

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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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理论渊源、价值向度与世界意义

乔　倩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１０２２４９］

摘　要：走和平发展道路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站在全

球高度对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蓝图做出的擘画，是以人为本的理念在世界范围内的丰富和拓展。首先，走

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现代化之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所蕴含的 “和

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全人类共同价值高度契合。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和平发

展道路的现代化提供全球层面发展观、安全观、生态观和文明观的价值引领，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行之有效的实践路径，二者共同为化解世界发展难题、全球经济危机、生态环

境危机等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也为人类社会进步、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提供可资参考的道路

模式。再次，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是对 “中国威胁论”等谎言谬论的回击，深刻展现了大国责任

和大国担当，对凝聚共促发展国际共识、构建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等方面具有重大世界意义。

关键词：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

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５１１（２０２４）０２－００８７－１０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

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①走和平发展道路作为

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之一，具有深刻的理论渊

源和实践基础，是我们党站在全球高度，对世

界之问和时代之问做出合乎中国之道、人民之

道的实践解答，体现了维护世界和平、共促世

界发展的国家意志，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所

蕴含以人为本的理念在世界范围的丰富和拓展。

其中，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强调在和平环

境中谋求自身发展、谋求人类共同发展的现代

化，深刻阐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推进自身发展

的同时，坚定不移地弘扬 “和平、发展、公平、

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中

国与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积极回应，是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实现了

价值层面与实践层面的同频共振和高度契合。

一、走和平发展道路现代化的

　　出场逻辑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符合中国国情，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道路上的必然选择。走和平发展道路的

现代化内置于中国式现代化之中，是中国式现

代化其他四个特征的所包含问题、所确立目标、

所进行建设和所蕴含理念的具体实践，与其他

·７８·

社会学 　　　　　　　　　　　　　　　　　　　　　　　　　　　　　　　　　　



四个特征密不可分，共同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

丰富特征和内涵。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同

时也是对 “新自由主义理论”影响下的 “超级

全球化”所带来风险和挑战的反思，是中国发

展进程中国际责任观的重要体现。

（一）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

内在要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① 其一，中国

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

民群众的意志与利益。正如马克思指出的 “历史

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 ‘群众’的思想和活动”，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② 我们党怀揣并践行

着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③ 的初心使

命，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是为世界谋大同、

为人类进步事业不懈奋斗的政党，和平发展道路

的现代化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发展紧密结

合、共谋发展。其二，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发展

道路，根本上讲是由这个国家的性质决定的，马

克思指出 “各国的社会主义者都拥护和平”，④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走和平发展道路

的现代化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其三，“民族独立实际上

是一切国际合作的基础”，⑤ 和平发展的现代化之

路是独立自主前提下的合作共赢。“世界的命运

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各国主权范围内的事

情只能由本国政府和人民去管，世界上的事情只

能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⑥ 走和平发

展道路的现代化是在维护好国家的独立主权、核

心利益和正当权益的基础上，坚定做好全球经济

治理的参与者、和平发展的践行者以及世界共同

发展的推动者。

（二）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与其他四

个特征紧密结合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

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中，走和平发展

道路是其他四个特征所包含问题、所确立目标、

所进行建设和所蕴含理念的具体实践方式。其

一，“人口规模巨大”是我国当前的基本国情，

完成 “平稳安全地实现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

现代化社会”挑战要求我们必须发展，外部和

平发展的环境是中国发展的基础，在坚持高质

量发展中，逐步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满

足和丰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巨

大人口规模所带来的发展压力才能转变为发展

动力，与此同时，积极倡导全球协作，以自身

发展推动全人类的发展。其二，全体人民共同

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之一，也

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之一，共同富裕的目

标要求我们要以稳定持续的发展逐步解决发展

内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进一步满足人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平地发展蕴含

着发展必须兼顾社会的公平正义，以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为导向，维护社会的平等与和谐。其

三，和平发展不仅包含物质层面，也包括精神

层面，物质富足、精神富有的 “双富”是社会

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只有在和平发展当中，

我们才能够不断夯实物质生活条件和增进文明、

文化和理想信念等精神生活内容，进而促成

“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的 “双全”，

即以和平发展促成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双文

明”的协调并进。其四，和平与发展，不仅是

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发展上的合作共赢，也

包含着生态意义的 “和平”———人与自然的和

谐相处，是在尊重和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前

提下，走可持续、稳定的发展道路，生态保护

与生产发展的文明发展道路是人类社会永续发

展的基础。因此，走和平发展道路与中国式现

代化的其他四个特征紧密结合、不可分割，共

同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

（三）对 “新自由主义理论”影响下的全

球化风险与挑战的反思

基于世界的发展进程，一方面，经济全球

化契合了世界各国的发展要求，极大地推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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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资源的大流动、科学技术的大发展和世界

贸易的大繁荣，各国享受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

红利，但另一方面， “新自由主义理论”驱动

下的 “超级全球化” （ｈｙｐｅｒ－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带

来全球发展的风险、利益分配的不平等以及严

重的发展不均衡，“从总体上说，这个世界共同

体存在着高度的非代表性，以及权力、影响、

机会与资源的极度不平等：这一体系也许最好

称为扭曲的全球治理。”①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

据，１９８２年最富裕国家与最贫穷国家人均 ＧＤＰ

之比为２７２∶１，２０１５年上升到３３６∶１②。而目前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赤字加深、

发展赤字扩大、安全赤字凸显、治理赤字严峻。

联合国 《２０２０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显

示，２０１９年全球经济增长降至 ２３％，为十年

来 （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低水平。③

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加上信任赤字更加突

出，各种新旧问题和复杂矛盾相互交织，频发

的全球性危机无不表明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正

面临严峻的挑战。除此之外，第四次科技革命

正在发生，以数字经济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

创新将对经济全球化产生更大的挑战，对人类

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产生更大的影响，进一步

引发了对全球化这一重大课题的世界之问和时

代之问：“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 “世界

向何处去？和平还是战争？发展还是衰退？开

放还是封闭？合作还是对抗？”

对于世界之问和时代之问，概括而言，一

是如何认识全球化发展中的低潮和逆流，二是

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国现代化发

展之路当如何助力全球经济、推进世界发展的

包容性增长，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风险和挑战。

首先，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的主题，在此背景

下全球化仍内涵着巨大潜力和增长动力。其次，

当务之急是 “让世界主要经济体协同修正全球

化的路径和游戏规则”，而中国 “在推进全球

经济 ‘再融合’与 ‘深度融合’，以及在开创

分享与共享经济新模式上，将可扮演关键角

色”。④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体现了面对世

界之问和时代之问时中国的发展思路，即尊重

各国国情，每个国家都有发展的权利，世界各

国应因地制宜、携手共进、共促发展，也体现

了中国发展进程中的国际责任观，即以公平、

平等、正义作为国家发展的基础，不断增进全

人类的福祉、助力解决全球发展和安全问题。

因此，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是基于全球化

这一不可逆转潮流对世界之问、时代之问所作

出的合乎中国之道的理论和实践层面回应，符

合中国发展的世界观、人民观和政治观。中国必

将坚定不移地扩大对外开放应对百年变局，在与

世界良性互动中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二、走和平发展道路现代化的

　　理论渊源　　　　　　　

　　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保持自身发展的同

时，维护世界的和平、促进世界各国的共同繁

荣，成为摆在中国面前的挑战，走和平发展道

路的现代化是对这一挑战做出的积极回应。走

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并非空中楼阁，而是有

其深厚的理论基础，既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

导，也有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之维，

更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华民族的具

体实践中，将走和平与发展道路上升为国家意

志，指导着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历程。

（一）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市场理论和共产

主义革命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分工在世界范围内的

不断扩大，世界市场得以形成并发展完善，这

是不可逆的发展趋势。“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

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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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

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

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①

马克思在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中阐述

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大阶段，也是人类社会发

展的三大文明形态，认为在 “物的依赖性为基

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第二大形态基础上形成了

“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并为第

三个阶段即 “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

的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

自由个性”② 创造条件。

因此，人类文明的拓展与创新，要 “建立

世界市场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③ 而构

筑贸易壁垒等逆经济全球化的做法，既违背时

代发展的客观规律，也阻碍人类社会进步和文

明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革命理论

中提到以 “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形式，即人

类社会的最终目标是完成对所有人的自由人格

的尊重，实现全人类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通过

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

它是人向人自身、向社会的人的复归，这种复

归是完全的、自觉地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

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

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

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认、自由和必然、个

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④ 对于这一最

终目标的实现形式，马克思指出在革命年代首

要的手段是暴力革命夺取政权，而在和平年代，

更多的关注于在保护人类文明的前提下，彰显

自由全面的发展，实现 “以人为本”的核心价

值。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把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理

论与时代发展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重要

成果，是新的时代主题下对世界市场理论和共

产主义革命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二）走和平发展道路植根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

正如汤一介指出：“回顾我们文化发展的源

头，希望从人类的历史文化智慧中找出一条能

使世界走上健康合理的 ‘和平与发展’道路，

这无疑是各国人民所希望的前景。”⑤ “以德服

人”“王道正直”，中国的先哲们注重 “和平”

对于人类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重要意义，本质上

讲，中华文明是 “和”的文明，尊崇 “协和万

邦”“和而不同” “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承

认文明的多样性，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以

“仁”的精神引领中华民族的发展。孔子的

“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竹简·

五行》篇中的 “亲而笃之，爱也；爱父其继爱

人，仁也”、孟子更倡导 “仁者，爱人”（《孟

子·离娄下》） “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孟子·尽心上》），从人与人之间到民族与民

族之间，再到国与国之间应当提倡和谐友爱、

互爱互助，共同创造和平安全稳定的生存和发

展环境。

在 “仁”的具体实践中，先贤们严辩 “公

与私”“义与利”：从国家与世界关系的角度来

看，国家利益为 “私”，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

为 “公”，各国在追求本国国家利益 “私利”

的同时也须兼顾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的 “公

义”，不能为了一国之私而侵害世界各国人民之

共同利益，国家自身之发展也须以不侵害他国

之健康发展为前提；国家发展也需要追求本国

的 “私”利，在 “利”与 “义”面前，应当以

“义”谋 “利”， “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

（《孟子·尽心下》）。利是义的物质保障和基

础，要重视自身的发展，才能 “因民之所利而

利之”（《论语·尧曰》），但也指出了义要高于

利，“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利益

的追求要有正确的价值导向。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论

语·雍也》）启示我们：人类命运同源相系，

自己欲求发展，也须尊重他人之发展，这是以

“仁”的精神协理共同体中各成员的和平与发

展 “困境”，这是和平与发展的基础。发展并

·０９·

云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２３卷·第２期　　　　　　　　　　　　　　　　　社会学

①

②

③

④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８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０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３５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９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第３４８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第１２０页。
汤一介：《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５４页。



不意味着 “排他”，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

罪恶的殖民扩张老路在整体上阻碍着人类共同

体的发展，而互尊、互助、合作共赢等体现着

“仁”之精神的和平发展思维才能真正为人类

整体发展带来增量。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走和平发展道

路现代化的历史经验

和平与发展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和实

践中，是中国现代化之路一以贯之的原则，正

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 “我们党始终高举和平

的旗帜，从来没有动摇过”。① 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的中华民族历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

百年发展史，中国现代化建设之路是在中国革

命、建设、改革探索的百年历程中得以生发、

形成并发展起来。近代史上，中国人民曾遭遇

山河破碎、民生凋敝的沉重苦难，选择走和平

与发展道路既是身处战争年代中国人民得出的

必然结论和深切期盼，也是在和平时代中国人

民始终不渝的坚守和美好愿景。新中国成立前，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争取国家独立、民族

解放而进行艰苦卓绝的抗争，为中国现代化建

设筑牢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基础，中国人民深

刻理解只有在和平环境中才会有长足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稳定

的外部环境不断努力，倡导 “互相尊重主权和

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

利、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得到国际社会

广泛认可和普遍接受，为推动新型国际关系的

构建做出重大贡献。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

党基于国际关系从紧张转向缓和、从对抗转向

对话以及各国经济依存逐步加深为客观依据，

提出了 “和平与发展是当代时代的主题”这一

重要论断，为中国和平发展制定了全新的历史

坐标，为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奠定了重要

的理论基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新时期，倡导构建和谐世界，坚定不移地践行

和平发展之路，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各

国的共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倡导世界

各国在和平发展的基础上走出一条和平、开放、

公正、创新的发展之路，并提出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在党二十大报告中把走和平发展道路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特征之一，在应对全球风险

和挑战的具体实践中为世界经济走出发展困境

提供中国方案，展现了大国责任和大国担当。

面对 “两个大局”，中国不断探索开发和平发

展道路的新模式和新境界，努力深化 “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致力于缩小南北差距，妥善解

决经贸摩擦，支持发展中国家提升自主发展的

意识和能力。当今世界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面临巨大的 “数字鸿沟”，中国在全球发展倡

议中以创新驱动为指导，深化数字经济国际合

作、打造数字合作新格局，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成果全球共享。在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上，积

极推进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金砖国家、中

国—中亚、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政党论坛，探

索求同存异、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为世

界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面对新的问题和

挑战，中国积极参与并引领全球治理体系的改

革和建设，加强经济、科技、人文等方面的交

流，尤其在推动全球发展的平台搭建、全球伙

伴关系发展、知识共享和提升发展中国家的能

力建设等方面展开国际合作。走和平发展道路

的现代化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相结合，

坚持从中国人民根本利益和世界人民共同利益

出发，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和应然

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既具有各国现代化的普遍特

征，又有基于本国国情的特殊性，其中，走和

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

发展模式的重要特征之一。虽然资本主义社会

“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

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

多”，② 但西方现代化在获取资本积累中所依靠

的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给世界各地带来的阶

级斗争和民族尖锐对抗等问题比比皆是，正如

马克思所讲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是 “用血和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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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① 的。走和平发展道

路与西方现代化野蛮、暴力的发展模式存在本

质区别，是对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超越，加

上近代史上战争的创伤让我们时刻警惕没有和

平的外部环境就不可能有发展。“我国不走一些

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

的老路，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

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② 中国

式现代化取得的丰硕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

国人民进行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结果，与此

同时，中国坚定不移地走与世界各国携手并进、

合作共赢的共同发展之路。

三、走和平发展道路现代化的

　　四维价值向度　　　　　

　　世界由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构成，必然存在

差异和矛盾，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各个国家

和民族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即人类社会亘古不

变的命题———发展。在这一问题中，隐藏着适

应于不同民族文化一般化的、具有普遍意义的

共同思想资源，能够凝聚不同国家和民族以形

成巨大的合力，而这一共同思想资源是以习近

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站在全球高度提出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蕴含着 “和平、发展、

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人类命运共同体无疑是对当今世界发展观念的引

领和创造，超越了少数西方宣扬的国家实力至上

的逻辑及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 “普世价值”。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

要求之一，规定了两个重要问题：一是中国式

现代化进程中如何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求；

二是中国式现代化如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弘扬好全人类共同价值。走和平发展道路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之一，是在中国人民

和世界人民携手共进的时代站位上做出的发展

规划，是以人为本的理念在世界范围内的丰富

和拓展，世界各国只有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才

能实现发展目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有希

望。人类命运共同体围绕以人为本的理念和构

建新型大国关系，提出了和平稳定、物质丰富、

可持续发展、精神文明四个维度的基本追求，

为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提供全球视域的发

展观、安全观、生态观、文明观等方面的价值

引领。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以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为目标导向，既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

体意识，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可

行的参考路径。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实现

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及其实践路径的

同频共振和高度契合。

（一）发展观：以自身的发展助力世界

发展

全球发展共同体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体

现世界共同发展层面的组成部分，契合以人民

为中心、共谋全球发展、建设繁荣美好世界的

愿望，而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是推动全球

发展共同体的具体实践。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和

平稳定的世界环境，世界的稳定与繁荣也离不

开中国的发展，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合作共赢、

共谋发展理念的重要体现。中国作为推动世界

发展的重要力量，持续保持着 “双速增长”态

势，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对发达经济体

赶超进程不断加速，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坚定

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增强自主创

新能力，与世界各国加强交流合作、互利互鉴，

不断开辟经济增长的源泉，为世界和平与发展

带来新的机遇，中国发展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

稳定最重要的贡献。因此，中国首先要做的就

是走好自己的路、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环境添砖加瓦。在以中国式

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

中国把自己的发展置于世界发展的坐标，同时

欢迎其他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 “顺风车”，不

断放大外溢效应，弥合世界发展鸿沟，以自身

的发展助力世界的发展，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

展的现代化之路。

（二）安全观：走新型安全之路

人类安全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等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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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层面的组成部分，走和平发展道路现代化中

的 “和平”是对世界人民生命安全、健康安

全、生存和发展环境安全的深刻诠释，二者在

安全观层面高度契合。首先，和平发展道路是

在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他国内政

的基础上的共同发展之路，以尊重各国社会制

度为前提，坚持 “共同、综合、合作、可持

续”的安全观，共同维护世界的和平安全，强

调走 “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① 中国

作为维护世界和平安全的中流砥柱，从１９９０年

到 ２０２０年，累计派出维和军事人员 ４万余人

次，先后参加了２５项联合国维和行动。② 面对

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坚持对话协商等和平解

决方式，反对建立以牺牲别国安全基础上的本

国安全。其次，人类生命健康权作为基本人权

的重要组成部分，无关国别，更无关社会发展

的程度，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尊重全世界人

民平等的生命健康权，这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的应有之义。中国在发展中致力于同 “一带

一路”共建国家、世界卫生组织携手打造 “健

康丝绸之路”，积极参与全球卫生安全治理、共

享健康科技成果、提高应对突发疾病的能力，

积极开展国际援助，努力增进全球人民的健康

福祉，树立了团结协作的典范，提供了中国智

慧和中国方案。再次，作为当今世界交流的重

要载体，维护网络安全构成世界和平安全的重

要一环，和谐健康的网络发展环境是和平发展

中的重要诉求，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网络空

间的延伸，走和平发展道路需要构建好安全有

序的网络空间环境。

（三）生态观：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是可持续发展的现

代化，致力于推进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构建。

“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把人类活动限制

在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实现世界的可

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③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把发展和生态保护结合起

来，在生态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与

此同时，也为其他国家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提

供可供参考的路径。党的十八大以来，为应对

气候变化，实施 “碳达峰、碳中和”战略，

《自然》杂志上的研究显示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年，

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年均吸碳量占同时期人为碳

排放的４５％”，④ 森林覆盖率和森林蓄积量连续

保持增长的态势，为全球固碳发挥了积极作用。

２０２０年，人均能源消费量仅相当于美国的

４０２％，人均碳排放也仅为其 ５２８％，⑤ 中国

以切实的行动在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发挥了

引领示范作用。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蕴含

着建设美丽和谐的世界，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

体的构建目标前途一致。此外，中国提出了全

球可持续发展的倡议，推动绿色发展方式和生

活方式的形成，助力全球低碳、绿色、可持续

发展，同世界人民一起携手保护赖以生存的生

态环境，完善全球生态环境治理。

（四）文明观：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和人类

文明新形态的发展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与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的目标、道路相契合，为人类社会进步、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提供路径参考与选择。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将坚持以中国式

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继续积极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中国新发展给世界带

来新机遇，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

贡献智慧和力量。”⑥ 在和平发展道路现代化的

推进中，中国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在尊重世

界文明多样性的基础上，增进世界文明间的交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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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对话、丰富交流的内容，切实促进人类文明

进步，表明了不同文化与文明之间的相互尊重

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基石，并在此基础上

充分发掘各国文化的时代价值。“我们要拓展世

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

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

问题做出贡献，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

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推动建设更加美好

的世界。”①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在推动各

国优秀文化共同发展中，不断增进世界各国和

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碰撞，推进文明成果

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同时也为弘扬全

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源源

不断的精神动力。

四、走和平发展道路现代化的

　　世界意义　　　　　　　

　　基于走和平发展道路现代化的四维价值

向度，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是多维度的，

不仅对于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至关重要，

而且对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美丽与繁荣、

开放与包容等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正如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的 “中国坚持对话协商，推

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

推动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

赢，推动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

流互鉴，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

持绿色低碳，推动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

界”。②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既为世界各

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实践范例，也为

全球治理贡献了新的方案。

（一）为世界和平发展注入新活力并提供

新的发展机遇

稳健的中国经济对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

发展中国家而言至关重要。改革开放 ４０多年

来，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大幅提升，１９７８

年到２０１８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了２２３

倍，２０２２年货物进出口总额４２０６７８亿元，比上

年增长７７％③，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和应对外

部冲击的能力不断增强。美国彭博社和毕马威

调查显示，在产生最具有颠覆性技术可能性方

面，美国和中国排名前两位④，在 ２０１３年至

２０２１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

３８６％，超过Ｇ７国家贡献率总和，超过美国贡

献２倍之多⑤。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

经济缺乏增长的动力，在全球经济危机发生时，

中国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帮助并拉

动世界经济的回升，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重

大的贡献。新时代的中国在解决生产力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的过程中，新产业新行业不断出现，

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断涌现。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的研究报告认为，到２０４０年，中国和世界其他

经济体彼此融合有望创造２２万亿至３７万亿美

元经济价值，相当于全球经济总量的 １５％ ～

２６％，而世界其他经济体和中国加强合作，将

会创造出巨大的经济价值，⑥ 中国的发展对世界

来讲是机遇而非挑战。

（二）凝聚共促发展的国际共识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为解决全球性安

全问题提供了动力支撑。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南

威哲指出，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 “有助于

解决粮食安全、新冠疫情、发展融资、气候变

暖和绿色发展等紧迫的全球性问题”。⑦ 走和平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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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推进中，中国持续关注发展

中国家面临的难题，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广

大发展中国家战胜困难、争取稳定发展的和平

环境提供了持续性的帮助，其中在全球发展合

作的资源投入中，中国在南南合作的援助基金

升级为 “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为相关

发展中国家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了

资金支持。同时，为破解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

发展的困境，中国积极推动搭建全球伙伴网络，

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政策协调，助力

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建设，帮助发展中国家抓

住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战略机遇、支持发展中国

家人才培养和人才能力的建设。

（三）助力构建新型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深刻诠释了

“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并

把这一理念贯彻落实到世界发展的实践中。

中国创新机制以动员国际发展机构、基金会

等多方力量汇聚全球资源，整合全球生产要

素并积极开展全球资源优化配置，努力探索

更多的国际发展资源合作新方式，将发展共

识落实到实际行动，建立合作为基础、行动

为导向的新型全球合作关系，创新推动全球

在绿色转型、数字技术等领域的合作发展和

建设能力。在世界共享共建中，中国致力于

推动发达国家和相关国际组织加大对全球尤

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投入，积极呼吁资源

充沛的国家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发的特别

提款权转借给更有需求的国家。２０２１年末，

中国向非洲国家转借等值特别提款权 １００亿

美元①，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

展，努力为发展中国家汇聚发展资金，注入

最大合力和资源，以为全球共同发展提供持

续的新动能。此外，中国积极开展技术、知

识、经验等的分享和交流，助力全球分工协

作、汇聚各方面的发展智慧，并用切实行动

呼吁深化数据创新伙伴关系，抓住跨越式发

展的时代机遇。例如，中国向各国开放科学

卫星 １号影像数据，促进数据的合作共享，

推动全球发展新型伙伴关系的构建。

（四）推动落实全球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

目标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而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是站在世界的角度，

倡导全球视域下的生态环境治理，贯彻发展中

有保护、保护中求发展的理念，推动可持续发

展国际共识的形成，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

献力量。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中，支持发展中

国家积极开展环境气候项目，提升全球应对气

候变化的能力，通过开展合作构建低碳示范区、

推动全球碳中和、全球绿色转型发展、实施物

质援助项目、深化清洁能源合作以保障清洁能

源安全可持续等多种方式应对全球生态变化。

此外，中国呼吁全球增强保护农业文化遗产和

赓续农耕文明，提升全球对农业文化遗产在生

态系统保护和粮食安全保障方面的意识，推动

全球农业可持续发展，提高发展中国家粮食生

产的能力，并围绕数字农业和创新农业产业、

搭建农业信息平台等领域，共享农业知识、信

息和技术经验，促进全球生态系统保护的互鉴

合作。

（五）为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贡献大

国智慧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助力世界经济稳

定发展的同时，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

经验，展现了大国的责任与担当。新中国成立

后，中国努力冲破外部封锁、积极展开与世界

的合作交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联合国、

世界银行等在扶贫领域共建减贫合作项目，积

极参与全球贫困治理，携手增进世界人民福祉，

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落实减贫政策。２０２１年

底，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胜利，提前十年完成

联合国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既

昭示了中华民族开启新的历史篇章，也创造了

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中国坚持授人以鱼也授

人以渔，《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指出：

“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能

好。”中国特色的减贫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

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辛的探索而总结出的宝贵经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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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不仅深化了对人类减贫规律的认识，也坚

定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消除绝对贫困的信心，为

全球减贫发展道路提供了值得借鉴的中国方案。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是中国基于世界

和平发展大势、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指引

所作出的必然选择，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

的必有之义，也是区别于与西方国家现代化发

展模式的重要特征。和平发展道路任务艰巨、

责任重大，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对世界的和平

与发展肩负着重大责任，在不断深化拓展合作

共赢的全球伙伴关系基础上推动新型国际关系

的构建，对中国有利也对世界有利，反映了全

人类的共同心声和普遍愿望。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我国现代化强调同世界各国互利共赢，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为人类和平与发

展做出贡献。”①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为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优秀的榜样，中国将

与世界人民一起不断探寻共促世界和平发展的

新方法和新模式，积极应对全球风险和挑战，

促进各国人民把美好向往变成现实，携手建设

和平安全、合作共赢、繁荣发展、清洁美丽的

新世界。

■责任编辑／张瑞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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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主义监察立法观的形成逻辑、

法理省思与调控思路

张演锋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　４３００７３］

摘　要：监察体制改革以来，监察立法呈现四种明显趋势，即概括化、分散化、政策文件泛化、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交织，这与监察立法所秉持的功能主义立场相关。功能主义监察立法观的形成有

其必然性，与国家对腐败风险的积极应对立场、法律的工具主义定位、腐败治理效能提升的改革诉求

等因素密切相关。但是，监察立法的功能主义走向对监察法体系的控权效果、监察法的权威性、国家

法秩序的统一性等均有不同程度影响。监察立法应当兼顾监察法体系的自主性与应变性。一方面，承

认政策的作用空间，从而回应监察法体系的开放性要求；另一方面，强化体系的融贯性，从而回应监

察法体系的自主性要求，据此监察立法的调控思路可整合为：在规则层面，建构监察行为概念体系从

而确保逻辑连贯，同时通过教义学方法确保监察法与部门法、党内法规的协调，实现体系融贯；在政

策层面，以贯通模式处理监察法体系与政策文件的关系；在原则层面，以宪法价值为基础实现监察法

体系的理念融贯。

关键词：监察立法；功能主义；腐败治理；监察法体系

中图分类号：Ｄ５２３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５１１（２０２４）０２－００９７－１４

　　在推进监察法治建设的当下，监察立法发

挥着重要作用，通过监察立法满足监察活动的

现实需求，以回应 “依法监察”的要求。随着

监察体制改革深入，监察立法活性化时代已经

到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

会上指出：“持续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与时俱

进修改监察法。”此时，监察立法的底层逻辑与

驱动因素就显得尤为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的 “人民群众对立法的期盼，已不是有没有，

而是好不好、管用不管用、能不能解决实际问

题；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国，不是什么法都能治

好国”①，其中就蕴含着 “良法善治”的法治理

想。而监察立法中 “良法”如何形成，从根本

上需要回答以怎样的思维方式开展监察立法，

这是推进监察法治建设的关键。遗憾的是，当

下监察立法实践呈现 “实践先于理论”的状

态，尚缺乏系统性、基础性的立法理论引导。

唯有深入研究监察法的规范性立法理论，才能

为监察立法实践奠定理论基础，亦可以有效指

引监察法修改工作。据此，本文从概括我国监

察立法的基本趋势出发，剖析其背后处于支配

性地位的立法理念及其形成因素，于法治国家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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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学 　　　　　　　　　　　　　　　　　　　　　　　　　　　　　　　　　　



设的基本立场检讨与提炼其内在不足及调控思

路，从而促进监察立法向理性化、科学化迈进。

一、当前我国监察立法的

　　趋势与问题　　　　

（一）监察立法概括化

监察立法的概括化表现为立法技术上广泛

运用概括性条款或概念，以放宽监察法的明确

性，这些条款或概念在适用上具有较大的弹性

化解释空间，是对立法的灵活性与开放性的追

求。例如， 《监察法实施条例》中出现较多的

“根据工作需要” “根据需要” “及时” “必要

时”“有必要” “特殊情况” “法定程序” “按

规定”等不确定性概念，这些概念均依赖于后

续监察立法或政策文件进行补足，这在很大程

度上赋予了监察机关广泛的裁量空间。又如，

具有概括性与较大弹性空间的兜底条款在监察

立法中广泛应用。众所周知，留置措施会对公

民人身自由产生较大影响。《监察法实施条例》

虽然具体化了留置措施的适用情形，但采用了

“具体化＋兜底”的立法方式，为监察实践中

灵活处理腐败案件留下规范接口，如在认定

“可能逃跑、自杀”时规定了 “其他可能逃跑、

自杀的情形”这一兜底条款。兜底条款有利于

提高留置措施运用的灵活度，但也使公民人身

自由受限制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二）政策文件泛化

由于监察立法概括化，监察机关偏好通过

政策文件填补立法漏洞或明确立法上的不确定

性概念，以确保监察实践受规范指引。实践中，

大量的政策文件正替代着监察法律、监察法规

等发挥实质作用。可以说，当下监察实践几乎

是以层出不穷的政策文件作为实际的规范依据。

在中央层面，自 《监察法》颁布以来，已经出

台了 《监察机关监督执法工作规定》 《国家监

察委员会管辖规定 （试行）》在内的诸多政策

文件。在地方层面，有的以地方监察委员会名

义独立发布政策文件，如 《江苏省监察委员会

监督、调查、处置工作实施办法 （试行）》；也

有的是地方监委与地方其他部门联合发布相关

政策文件，如 《山东省监察委员会与山东省人

民检察院办理职务犯罪案件工作衔接办法 （试

行）》。

（三）监察立法分散化

当下，监察立法遵循问题导向的立法思路，

使监察立法呈现分散化的现实形态。① 例如，关

于监察管辖的内容被同时规定在 《监察法》

《监察法实施条例》《国家监察委员会管辖规定

（试行）》之中。立法分散化致使立法的系统性

缺失，导致立法目的、立法时间、立法条件、

立法部门的差异而引发法秩序内部的矛盾与冲

突。尤其是政策文件的制定较为简易，变动频

繁，它们 “在一定程度形成了政策文件不断

‘叠床架屋’，矛盾冲突却越积越多的恶性循

环”。② 以关于职务犯罪案件的证据类型为例，

《国家监察委员会移送最高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

案件证据收集审查基本要求与案件材料移送清

单》中所规定的证据类型与 《监察法》 《监察

法实施条例》存在出入，增加了 “调取、查

封、扣押清单”这一理论上并不具有独立性的

证据类型。③ 又如， 《监察法实施条例》第５５

条允许监察机关在初步核实阶段根据需要采取

技术调查措施，虽然一般情况下是指 “涉及重

大职务犯罪情形”，但规范形态上还是突破了

《刑事诉讼法》第１５０条中关于技术侦察的限定

范围。④

（四）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交织

受纪检监察合署办公影响，党内法规 （下

称 “党规”）与国家法律 （下称 “国法”）相

互交织，亦是当前监察立法中的突出表现。在

主体上，党的纪律检查机关与国家监察委员会

联合制定监察领域的政策文件，并对监察立法

产生影响，如中央纪委与国家监委联合制定的

《国家监察委员会管辖规定 （试行）》对 《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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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实施条例》中管辖部分的内容产生实质影响。

同样，地方纪委与地方监委亦联合制定地方性

的监察领域政策文件，对某一领域或某一特定

时段的纪检监察工作作出规定，如 《化州市纪

委监委关于开展全市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专

项监督检查的工作方案》等。在内容上，党内

法规除了规范党的纪律检查机关，还对监察机

关具有实际约束力。例如，《中国共产党纪律检

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虽然属于党内法规，

但其对监察机关同样具有约束力，规范着监察

机关的职务违法犯罪案件办理过程，本质上是

通过单一规则对纪、监职权进行统一调整，成

为监察机关监察工作的重要根据。

二、功能主义监察立法观：监察立

　　法的支配性理念及其形成逻辑

　　如前所述，监察立法呈现概括化、分散化、

政策文件泛化、党规与国法交织等基本趋势，

这些趋向背后代表着怎样的监察立法观？这是

反思监察立法现实形态的前提。本文认为，这

与晚近以来流行的功能主义立法观念相关，即

立法机关更加关注法律的社会功能与目标的实

现。① 也就是说，功能主义的监察立法观代表着

监察立法更加关注监察法在社会系统中的功能

定位，强调监察立法服务于腐败治理这一立法

目的，服务于监察法的预防／控制腐败功能，其

中所蕴含的立法的预防导向、问题导向、效果

导向、目的导向等使监察法体系更具社会回应

能力。就当前的社会背景来看，功能主义监察

立法观的形成有其必然性：

（一）风险社会中的监察法与预防导向的

监察立法

在纪检监察合署办公的背景之下，监察法

与政治系统存在高度关联，实践中监察机关更

是被定义为 “政治机关”，因此监察法在政治

系统中承担着推进政党自我革命、维护政党的

政治正当性与廉洁性的重要政治功能。② 但是，

就社会系统观之，监察法亦有其不可忽视的社

会功能。

风险社会是监察立法的社会现实基础。在

社会系统理论中，法律与社会不可分离。法律

并不独立于社会系统而存在，是社会系统中的

子系统，发挥着独特的功能。法律系统在确保

自主运行的同时，需要处理好与外部环境之间

的关系。③ 由于法律在社会中运行， 《监察法》

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关联点在于 《监察法》不得

不关注当下中国社会正进入风险社会，④ 而腐败

风险恰恰属于风险社会中的重要风险类型。相

较于传统风险，风险的 “人为化”是现代风险

的突出特质，人为的决策和行为已经成为风险

结构中的主导性内容，⑤ 它涉及社会的方方面

面，且指向制度化、系统性的风险。腐败风险

属于人为化风险。作为一种人为的新型风险，

腐败风险的最大特征在于其对其他类型的社会

风险具有加持作用，甚至还可以与其他风险因

素共同生产新的社会风险，如由腐败风险泛化

而引发的社会不安全、社会失衡、社会失序等

问题，无疑会对社会系统的稳定性产生巨大冲

击。例如，腐败风险会强化甚至产生风险社会

下诸多领域的安全风险。腐败行为会为金融、

医药品、食品等领域的违法犯罪搭起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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伞”，当腐败活动存在且难以被发现或治理时，

金融、医药品、食品等领域的安全风险出现的

概率会大大增加。又如，腐败行为的泛化干扰

了社会公平，社会公平问题若得不到妥善处理，

就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出现社会失序风险。

在风险社会中，随着腐败活动为公众所日

益感知，不安全感、不公平感、对机构廉洁性

的不信任感在全社会蔓延，并形成一种集体性

恐惧。当集体恐惧达到无法容忍的程度，且难

以通过私力救济的方式予以应对时，便会产生

要求国家积极作为的集体意识，① 即公众期待国

家运用包括 《监察法》在内的手段来预防与管

制腐败风险。这种集体意识会通过影响公共讨

论与政治关注重心而改变法律制度的基本走向。

例如，我国刑事制度为了回应公众对腐败行为

的 “零容忍”态度，通过放宽贪污贿赂犯罪的

入罪标准，将任何形式的腐败行为都纳入腐败

犯罪的范畴之中。② 在民主社会中，立法者必须

对公众的不安感进行回应，否则国家立法就会

面临正当性质疑。相较于行政权和司法权，立

法权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其民主性。因此，腐败

风险的存在构成了驱动与支持功能主义监察立

法观的社会原因， “腐败治理”成为监察法体

系的首要目的。 《监察法》作为监察领域的

“基本法”，在其第 １条就明确了立法目的是

“为了……实现国家监察全面覆盖，深入开展反

腐败工作……”。基于此，腐败治理这一目的直

接影响到监察立法的基本走向，进而影响监察

法体系的建构。

而在风险社会，监察立法若要有效应对腐

败风险，便需要从源头进行预防，实现全过程

的腐败控制，单一或后端的控制已经难以应对

腐败行为的高度复杂化。事实上，现代国家也

经历了从 “自由国家”到 “福利国家”再到

“预防国家”的角色变迁。“预防国家”的任务

就在于对社会风险进行积极预防。③ 国家监察体

制改革以来，腐败治理由 “惩治”向 “预防”

的思路转向尤为明显。例如， 《监察法》提出

“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

将对公职人员 “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

政从业以及道德操守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设定

为监察机关的法定职责。积极预防主义的腐败

治理立场代表着监察法体系的核心目的的实现

方式从消极主义转向积极主义，必然要求监察

法体系的内部结构进行预防导向的调整，从而

影响监察立法。例如，早期化介入、扩大监察

范围、通过党纪在 “萌芽状态”将大部分的腐

败行为遏制等均是上述转变的体现。

（二）法律定位的转型与问题导向的监察

立法

功能主义的监察立法进路也是实用主义的

体现，即制定法被当作应对现实问题的一种资

源。④ 也就是说，风险社会中腐败风险的广泛存

在及其引发的危害，成为监察法作为应对腐败

问题的工具的现实基础。自边沁以来，法律在

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解决社会问题或实现特定

社会目标的工具，以满足社会的内在需要，因

而立法呈现问题导向。问题导向的立法思路对

立法而言有其正面效应：一是由于以问题为导

向，因此更聚焦于问题本身，能够提高问题解

决的针对性与效率性；二是为了解决问题，综

合运用多种方式，并可以实现局部的自我协调；

三是能够及时且灵活地处理新问题，补强法律

上的不足，及时给社会生活提供清晰的规则指

引，避免问题和危险蔓延；四是在解决问题的

方法上会综合各种方法，而不受部门法分类的

约束，从而有利于部门法间更深入的沟通。法

律工具主义提醒我们，法律的作用有限，它仅

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手段，而非全部。在传统的

规范主义立法范式下，较为关注法律的逻辑性，

以至于法律制定演化为一项专业的技术过程而

产生形式化的结果。由于忽视法律与治理过程

的互嵌与融合，法律与治理之间的关系被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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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甚至割裂。① 而一旦将法律定位为具备调

整社会变化的工具，那么法律目标便会普遍化，

即法律制定本身的目的在推理过程中会占据支

配地位， “目的”具有了控制规则制定过程与

结果的作用。②

（三）腐败治理效能提升与效果导向的监

察立法

根据我国 《宪法》第２７条之规定，一切国

家机关均需要 “不断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

率”。同样， 《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草案）〉的说明》中多次提及 “高效”，因此

“高效反腐”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目标与要

求。具体而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从减少腐败

治理权力的运作阻力、统筹腐败治理资源最优

化利用两个方面实现高效反腐。监察体制改革

后，监察权独立于纪检权、行政权与检察权，

消解了由于监督权层次低、独立性弱所形成的

制度性障碍，强化了监督效能。从多元性监督

向整合性监督转变，反腐败程序设计更为合理，

有助于避免重复调查带来的腐败治理资源浪费、

效率低下等问题。③

功能主义立法观代表着对法律的功能以及

效率的关注，以更有效的方式不断满足日益增

长的公共需求，④ 这与监察体制改革对腐败治理

效能提升的价值取向具有内在契合性。既然作

为监察立法目的的腐败治理在监察体制改革中

呈现出对腐败治理效能的追求，那么监察立法

自然也需要服务于腐败治理效能的提升，也就

是关注监察立法的效果导向。而监察立法一旦

以追求腐败治理效能或效果为导向，就会涉及

对监察权的放松规制。在风险社会中，风险的

不确定性与复杂性使立法机关无法对风险做出

全面且准确的评估，因此无法按照事前的规则

进行防范，这就需要赋权公共权力机关根据具

体情景判断方向、临时做出决策，其能动性被

充分重视。⑤ 而在强化公共权力控制的传统规范

主义立法范式之下，“法条主义过分干预了国家

机关在多变且复杂的环境下灵活追求社会目标

（实现）的能力”。⑥ 若腐败治理部门无法获得

自主空间，自然无法灵活应对各类层出不穷的

新型腐败，从而降低腐败治理实效。因此，监

察立法要避免设置严格的规则来限制监察机关

的自由裁量权，以赋予其更多自主性与灵活性。

在这一理念的驱动之下，立法更倾向于 “框架

性”，其目标在于：既能够搭建公共权力运作的

基本规则，又能使法律框架之内的公共权力获

得一定的自主权限，从而助推公权力的高效运

作。“框架性立法”中暗含着委托立法的思路，

将具体的规则制定权限向下分配，避免宽泛的

制定法所引发的空洞主义危机，公共权力机关

需要灵活结合实际制定自我规制标准，使裁量

权在法定范围内具体化，以内部规则的手段实

现对裁量权的合理约束，这在监察立法实践中

就体现为监察政策文件的广泛应用并实际替代

监察法规范。因而，相较于国家法律，其他属

性的规则的作用也应当被充分重视，国家法律

发挥着框架性功能，为其他主体的制度规则提

供权威支撑，⑦ 包括重视党内法规的作用，通过

“纪严于法”强化腐败治理效果。

三、功能主义监察立法观的法理省思

监察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让监察权在法治轨

道上运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善于用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让法律制度

刚性运行。”⑧ 按照我国 《宪法》第 ５条之规

定，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至少包含三重意蕴：其

一，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即保证社会主义

法治体系内部的相互协调；其二，维护社会主

义法制尊严，即宪法与法律具有权威性，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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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何艳玲：《“法律脱嵌治理”：中国式邻避纠纷的制度成因及治理》，《中国法学》２０２２年第４期。
参见劳东燕：《刑法中目的解释的方法论反思》，《政法论坛》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参见刘艳红：《监察委员会调查权运作的双重困境及其法治路径》，《法学论坛》２０１７年第６期。
参见陈治：《预算法的功能主义趋向及其限度》，《法学家》２０１９年第６期。
参见郑春燕：《转型政府与行政法治》，《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新西兰］杰里米·沃尔德伦：《法律：七堂法治通识课》，季筏哲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７３页。
参见高秦伟：《社会自我规制与行政法的任务》，《中国法学》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３６页。



普遍遵守；其三，公共权力在宪法与法律框架

之内运作，即公共权力得到有效制约。但是，

风险社会的矛盾之处就在于各种以预防风险发

生为目的的制度或成为新的风险来源。① 以预防

腐败风险为逻辑起点的监察立法，其内含的预

防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等特征所引发的

监察立法概括化、分散化、政策文件泛化、党

规国法混同等问题与我国法治建设的要求之间

存在张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同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要求相比，同人民群众期待相比，

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相

比，法治建设还存在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

题。”② 因此，监察立法应当直面其内部张力，

对功能主义监察立法观可能产生的法治挑战进

行理性反思。

（一）基于法律控权价值的省思

对公共权力的有效约束是现代法治的基本

任务。具体的部门法在功能定位上可能存在差

异，但在价值层面却有共性，即 “约束公权

力”与 “行为指引”。当下，监察立法呈现概

括化，其突出表现为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概念。

这样的监察立法虽然是回应风险社会的产物，

却使监察法在 “约束公权力”与 “行为指引”

上的价值呈现弱化之趋势。作为监察立法基础

的概念陷入两难境地：如果强调概念的批判性

价值，坚持使用明确、严格、实体的概念，可

能弱化监察法的腐败治理效能；但若放弃严格、

明确、实体的概念，则概念的内涵会变得一般

化、抽象化，使概念本身的批判价值趋于失效。

例如，抽象化的 “涉案人员”这一概念会使立

法上对 “监察范围”的相对明确界定趋于弱

化，使它限制监察权发动的功能逐渐萎缩。以

监察立法目的观之，为了使监察法更好地承担

起腐败治理功能，需要尽可能扩大监察对象、

监察范围、监察机关职能的外延，抽象、模糊

的概念合乎腐败治理任务的需要。但实体性概

念的弱化，使诸多概念本身无法为监察权的行

使提供稳定且清晰的界限；宽泛的概念界定可

能导致概念沦落为纯粹的实证法术语，失去其

本应存在的规范功能。具体而言，由于立法机

关赋予监察机关宽松的裁量空间，在适用相关

条文时，监察机关可以根据立法所要实现的目

的以及结果上的考量进行自由裁量。但这样灵

活的立法方式容易受制于个体主观意志支配，

不可避免地导致监察过程的主观性，这不仅对

规则适用的客观性要求带来威胁，还会导致监

察结果的不确定性与不一致性。

在功能主义监察立法观的理论主张下，制

度设计者更倾向于认为政策文件同样可以发挥

控权效果。但相较于法规范，政策文件的控权

效果明显不足。由于政策文件的制定尚未有基

本的规则约束，制定过程较为随意，导致监察

机关在自我规制过程中的自由裁量空间较大，

容易掺杂主观意志因素，引发正当性与合法性

的质疑。且政策文件侧重于某一具体问题的解

决，其所能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无法持续生

产效果，有效性会随着适用时空的切换减弱。

同时，监察机关的运作存在封闭性，外部约束

机制较为薄弱，社会监督等方式又不具有强制

性，因而外部压力机制在倒逼监察机关自我规

制方面存在不足。

若公共权力无法得到有效制约，现实隐忧是

产生 “监察中心主义”。在监察体制改革前，关

于职务犯罪案件的立案侦查、决定逮捕、提起公

诉等均由检察机关主导。实践中，决定犯罪嫌疑

人 “命运”的阶段通常是检察机关的侦查阶段，

而非审判阶段。我国早期的司法实践已经表明，

侦查机关往往以成功破案为出发点，导致其偏好

采用富有效率的侦查方式，但往往手段不合乎比

例。以侦查为中心的诉讼构造使侦查阶段对后续

的诉讼环节产生反向制约效果，致使纠正机制失

灵。③ 在侦查中心主义下，审查起诉和审判均可

能流于形式，无法发现以及纠正侦查阶段的错

误并查明事实，可能会产生刑事误判的结果，

不仅对当事人带来严重的伤害，亦对司法的公

信力产生极大负面影响。可以说，过去的 “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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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劳东燕：《风险社会中的刑法：社会转型与刑法理论的变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１６页。
习近平：《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９日第１版。
参见陈瑞华：《论侦查中心主义》，《政法论坛》２０１７年第２期。



查中心主义”已经敲响警钟。① 监察体制改革

后，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权转移至监察机关，

同样需要防止 “监察中心主义”的出现。

（二）基于法律权威性的省思

第一，党规与国法不应混同。如前所述，

监察立法实践呈现党规与国法交织的情形，党

规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着国法应当发挥的作用。

虽然，基于纪检监察合署办公的机构改革逻辑，

党规与国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共同发挥调整监

察机关的作用，但若混同党规与国法的功能，

模糊二者的边界，可能会弱化国法本身的作用，

进而对国法本身的权威性产生影响，挤占国法

的功能空间。必须承认，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

的功能耦合会产生较大的腐败治理效能，但其

对法律系统本身的内在价值及其独立性的影响

也不可忽视。这也就是缘何当下顶层设计会既

强调 “依法治国”，又强调 “依规治党”，反复

强调 “纪法贯通”“法法衔接”，这在很大程度

上是因为顶层设计注意到了党规与国法在属性

上的本质差异。我国 《宪法》规定， “一切国

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

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任何

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

权”。同样，《中国共产党章程》也明确规定了

“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法治所

秉持的内涵在于经由法律的统治，法律拥有至

高权威，在国家治理中应被普遍遵守。政治系

统与法律系统既需要围绕特定目标相互配合，

政治系统也需要遵循法律系统所设定的规则进

行运转。党规作为政治系统的自治规范，遵循

这样的法治逻辑，必然不可与作为法律系统运

行符码的法律规范相抵触，更不能与其发生混

同，甚至替代法律系统发挥作用。当然，强调

法治逻辑下的 “依法执政”并不会削弱 “党的

领导”的权威性， “依法”的执政本身就是加

强党的领导的有效且正当的方式。通过稳定、

严密、正式的立法程序，将党的意志与党的政

策转化为稳定、公开的国家法律，以实现党的

领导法治化。② 具体到监察领域，纪委和监委存

在性质差异，前者代表党的权力，后者代表国

家权力，虽然都属于政治系统，但却是政治系

统中不同的子系统，因此约束二者的规范也应

当有所不同。③ 若不当地吸纳或释放党规的影

响，可能会使政治系统上的一些非正式规则向

国家法律传导，引发监察机关在职务犯罪追诉

时的不确定性，如本应定罪的腐败行为被降格

或搁置处理，抑或对无罪推定原则产生冲击。④

第二，法律与政策文件不应混同。政策文

件或许可以发挥对法律的拾遗补阙，但不应替

代法律发挥作用。在监察立法实践中，法律的

概括化导致政策文件对法律的 “替代”或政策

文件的 “优先”适用，如实践中偏好政策文件

的制定而忽视监察法律、监察法规的制定或实

施，因为政策文件相比较法律规范而言更加便

利、灵活、有可操作性。长此以往，法外规范

不断膨胀，法律的至上地位便会被撼动。从法

治主义立场来看，尊重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

规范的权威性是政策文件获得作用空间的前提，

二者的关系应该是主从关系，而非并列或平行

关系，即在调整法律关系时要以法律为主，政

策文件为辅。事实上，包括人类社会秩序在内

的任何秩序的建立和运行均需要依赖某种权威。

按照韦伯的观点，传统型权威在家族长制以及

世袭君主制传统中备受推崇，而社会转型则受

制于克里斯玛型权威，上述两种权威依赖的法

律所表现出来的理性最终演变为法理型权威。⑤

易言之，一个法治社会，法律的权威性不应被

质疑，法律必须有至上地位。⑥ 具体而言，政策

文件与法律规范之间存在多重张力：第一，法

律规范的公开性与政策文件的封闭性之间存在

张力。法律作为指引行为的规范必须向大众公

开，只有当法律公开时其才可能被了解并被遵

循。尤其在公法领域，公权力的运作必须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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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李奋飞：《“调查—公诉”模式研究》，《法学杂志》２０１８年第６期。
参见王若磊：《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关系》，《法学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６期。
参见秦前红：《论监察委员会组织法》，《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３年第６期。
参见程衍：《纪、监程序分离之提倡》，《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参见 ［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５年，第５６－６０页。
参见张志铭，于浩：《现代法治释义》，《政法论丛》２０１５第１期。



于公开的法律，以确保公权力在 “阳光”下运

行并获得监督，使公众权利不被随意侵犯。相

反，政策文件具有较强封闭性，尤其是当前监

察领域的政策文件虽然作为监察活动的规范依

据，却存在公开性与透明性缺位的问题，难以

划定明确的监察活动界限，使监察活动呈现封

闭性与神秘性。同时，内部化的规范依据弱化

了外部监督的作用。监察机关缺乏外部监督时

就可能会延续以往腐败治理的经验惯性，如采

取 “抓大放小” “肥猪政策”等具有任意性的

腐败治理标准，造成腐败治理效果的时空差

异，① 破坏了法治所追求的公平性、稳定性、民

主性等独有价值，亦有损法秩序的统一。第二，

法律规范的稳定性与政策文件的变动性之间存

在张力。稳定性是法律规范摆脱偶然因素支配

的必要条件，也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保

障。② 相较于严谨的立法过程，政策文件的制定

较为方便，虽然能够有针对性地解决现实问题，

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思路，存在 “头痛医头，脚

痛医脚”的情况，通过政策文件的问题解决路

径往往不具有稳定性。③

（三）基于法制统一的省思

“法制统一”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应有

之义。首先， “法制统一”是 “单一制原则”

的要求。单一制之上的公民具有同质性，法律

规范自然也需要保持统一性。若规范的多样性

不断扩大，最终会产生部门间或区域间的制度

壁垒，因此单一制天然排斥一国之内法制的差

异性与不统一性。其次，法制统一承载着对平

等价值的维护，其内涵之一包括了排斥地方特

权，国家有平等对待不同地域的义务。若要避

免由于地域不同而产生的差别对待，必须以国

家法律为中心，保证各地方与国家之间的 “法

律距离”相同，减少区域差异导致的法律差异，

进而影响到法律制度上公民的平等性。④

按照我国 《宪法》之规定，法制统一的核

心要义之一在于法律体系的内部和谐，避免法

律规范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下位规范不得违反

上位规范。而监察立法的模糊化、空洞化导致

政策文件大量产生，法外规范由于缺乏系统性

与体系性，会产生诸多矛盾与冲突，甚至与法

律规范相冲突，这势必会实际影响监察法体系

内部的法制统一，进而影响监察实践的统一性，

与腐败治理 “全国一盘棋”的顶层设计不符。

尤其是我国这样的超大规模国家，反腐败实践

中必然会形成各具地方特色的政策文件，更是

进一步加大了法制统一的难度。同时，功能主

义的监察立法走向往往侧重于监察法所要达成

的腐败治理功能，未必重视监察法体系与其他

部门法体系之间的协调性，这也会对监察法体

系与部门法体系之间的法制统一产生影响。

四、功能主义监察立法观的调控思路

（一）自主性与应变性：二元性调控框架

的提炼

监察立法的终点是建构监察法体系。如前

所述，监察法在复杂的社会系统中承担着特定

的社会功能。基于此，监察法体系的构建需要

以达成特定目标为重点，不能仅仅关注监察法

体系的概念或逻辑本身，避免形式主义危机以

及抽象的规范体系与具象的社会实践脱节。因

此，监察立法所应建构的监察法体系不应是封

闭的，而应具有开放性与应变性，从而灵活回

应社会变化。也就是说，功能主义的体系建构

路径在监察法体系的建构中仍然起着重要作用。

只要风险社会这一社会现实基础存在，社会系

统中的法律系统的预防走向不会改变。但如前

所述，当下监察立法所蕴含的风险又说明，这

一体系的发展方向的合理性仍有待约束，有必

要对其进行调控。

监察法体系的建构应当兼顾应变性与自主

性。自主性是依法治国的形式保障。⑤ 虽然监察

法体系因应政治需要而建构，监察法具有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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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具理性，但法律系统是独立的子系统，监

察法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亦有其独立的法治品

格，有其独立的价值理性，也有其自身的运行

逻辑，这是其本身作为 “体系”而存在的特

质。正如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认为，在功能分

化的社会，法律作为其中的子系统，拥有不受

外部环境干扰的运作自主性 （自成一体性），

相对自主的封闭运作无疑能够维持法律体系的

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实现法律的规范性预期确

保功能。① 因此，监察法的体系建构并非单纯强

调体系的自主性控制，亦非偏好体系的应变性，

而是寻求自主性与应变性的平衡。过分关注自

主性会导致体系缺乏应变能力，趋于僵化；过

分倾向开放性又可能对法的确定性、普遍性等

价值产生影响。正如系统论的观点认为，法律

系统与其他系统既要相互区分，能够自我维持

与自我进化，会按照本身的符码运作，因此其

运作必须保持封闭性；但法律系统在认知上又

要具有开放性，才能实现与其他系统 （外部环

境）的协调。②

因此，一方面要承认政策文件的作用空间，

从而回应监察法体系的开放性要求。正如学者

所言， “公共政策与制度变革之间存在互动关

系：公共政策通常在既定的制度约束中展开，

但它也可以靠努力改变制度的方式来实施；制

度变革则既可通过明确的方式来实现，也可表

现为政策行为的一种副效应”。③ 按照德沃金的

理论，原则、规则与政策是构成监察法体系的

基本要素。④ 政策维护监察法体系的应变性，规

则维护监察法体系的确定性，原则对规则与政

策同时具有约束力，预防导向或政策化的监察

法体系能够被原则所规制。⑤ 事实上，过度排斥

政策文件的作用空间，同样不利于法律体系的

稳定性。为了回应社会，法律同样面临不断修

改，同样可能导致法律体系内部的混乱与本身

的不稳定性。

另一方面，强化体系的融贯性，从而回应

监察法体系的自主性要求。自主性确保法律体

系对外部环境的应变并非被动改变而是主动调

整，将应变性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⑥ 所谓法

律体系的自主性，指的是监察法律系统内部的

自主运作逻辑，这一逻辑又通过融贯性得以架

构。体系的融贯性程度往往是体系评价的核心

指标，并且还与法律的安定性价值之实现紧密

结合。监察法体系的融贯性有三个层次的基本

结构：其一，逻辑连贯，即监察法体系内部不

应当出现具有明显冲突的规范；其二，体系融

贯，即部门法、党内法规与监察法建立起积极

关联，相互衔接与贯通；其三，理念融贯，即

宪法发挥着法律体系背景墙的作用，监察法体

系需要与这一背景墙保持内在价值的一致性。⑦

前述规则所控制的确定性与原则对政策文件所

发挥的规制作用能够被融贯性的三层次结构所

吸纳。据此，功能主义监察立法观的调控路径

可以整理为：一是规则层面，实现逻辑连贯与

体系融贯；二是政策层面，处理好监察法体系

与政策文件之间的关系；三是原则层面，实现

理念融贯。

（二）逻辑连贯性调控

逻辑承载形式理性价值。监察法体系受形

式逻辑的约束，而监察法是否能够实现逻辑融

贯，关键在于建构具有基础性、统领性的概念。

法的体系建构任务之一是 “既存各色各样的知

识或概念，依据一项统一的原则，安置在一个

经由枝分并且在逻辑上相互关联的理论构架

中”。⑧ 也就是说，从错综复杂的法律事实中筛

选出具有普遍性的且能够持久发挥作用的概念

和规则。当下，监察法的体系化建构的核心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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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之一就在于缺乏基础性、统领性的抽象概念。

在监察法体系的 “概念王国”中， “监察

行为”这一概念的统摄性以及涵盖性最强，亦

最具有抽象性，它是监察法体系得以建构的基

础。观察当下监察立法，绝大部分都是围绕监

督、调查、处置及其下位概念展开，无论是组

织规范、程序规范，都有所体现。据此，复杂

的监察过程可以被抽象化为监督行为、调查行

为、处置行为等具体监察行为类型，并梳理出

不同类型行为的构成要件及法律后果。这些不

仅相互关联，呈现出在逻辑上的有序衔接以及

内容上的相互支撑，并使监察活动置于行为类

型的规范框架之下，经由合法性要件这一审查

基准，通过 “行为方式—权利救济”向体系外

部延伸。换句话说，监察行为本身又是一种中

介，它把多种不同的、相互影响的监察法律关

系置于可预期的法律秩序之中。通过 “监察行

为”的型式化建构，不但可以简化监察方式，

推动腐败治理任务的履行，而且还可以形成具

有稳定性、明确性和可预测性的监察活动秩序，

从而将法治国的约束和控制引入到监察领域。

（三）体系融贯性调控

若要实现逻辑融贯性，不仅监察法法条内

部、监察法法条之间相互协调，还应当扩展到

体系外部。

第一，监察法体系与部门法体系保持融贯。

首先，这是 “依法立法原则”的基本要求。

“依法立法”是我国立法活动的一项基本原则。

“依法立法”中的 “法”，除了 《立法法》，即

要求立法权限、立法程序等符合 《立法法》的

有关要求，还包括现行法体系中的所有实在法

（立法法范畴内的法类型）。① 其次，这是回应

监察活动二元属性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外部

融贯所实现的法秩序统一可以确保监察活动在

程序法上不错位。职务犯罪调查是监察机关的

重要任务，虽然职务犯罪与其他犯罪存在性质

区别，但这并不意味着监察机关可以采用不同

的认定标准与适用程序，进而脱离 《刑事诉讼

法》的约束。另一方面，外部融贯所实现的法

秩序统一可以确保监察活动在实体法上不错位。

一旦实体法上错位，可能致使反腐败活动的公

信力弱化。若监察机关在行使对职务犯罪行为

的调查权时忽视刑法及其教义学所设定的标准，

可能对本应进行处理的职务违法行为不进行处

理，而是以 “政务处分”替代 “刑事追究”，

或未构成犯罪却以刑事责任追究加重对涉案人

员的处罚等问题。②

第二，监察法体系与党内法规体系保持融

贯。首先，这与纪检监察合署办公这一特殊的

机构改革背景相关。纪检监察合署办公意味着

监察机关与纪律检查机关被视为一个独立整体，

纪检监察机关在监督执纪执法的过程中既要遵

循宪法法律，又要遵守党的纪律。据此，相较

于传统的部门法，监察法的法律渊源的范畴除

了包括国家法律，还包括党内法规 （党的纪

律）。③ 其次，与党纪与国法本身的相容性相

关。党内法规代表党的意志，国法代表国家意

志，二者在价值上统一于人民意志。基于党的

全面领导地位，二者在调整范围上会发生重

叠。④ 无论是党规还是国法，都属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的治国

理政活动中均发挥着重要的指引作用，因此要

在监察立法领域强调监察法体系与党内法规体

系的外部融贯。

在实践话语中，通常通过 “法法衔接”

“纪法贯通”来表达监察法体系与部门法体系

以及党内法规体系的外部融贯。这样的表达并

未揭示体系融贯的本质，“法法衔接”“纪法贯

通”并不仅仅是立法层面的问题，还涉及适用、

执法层面的问题。立法层面体系融贯的本质应

是 “教义”的融贯。 “法体系”不仅包括由立

法机关所创造的实在法，还包括对法律规范的

建构性诠释，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规范也唯

有经过建构性诠释才能形成内部的有序整体。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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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法秩序意义上的体系融贯并非停留于规

则衔接，或坚持同一性原则进行立法，而是实

现 “教义”融贯，通过视域融合的方法来处理

概念之间的界定问题。也就是说，新法与现行

法及其所蕴含的教义规则不得存在矛盾与冲突，

除非其被修正或相关教义被放弃。要实现 “教

义的融贯”，就需要将教义学的方法引入监察立

法之中，使 “立法得到稳固的教义学支持并且

以合适的形式将教义在制定法中反映出来”。①

（四）理念融贯性调控

监察法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面对监察立

法的急剧扩张，其体系内部必须形成一套自给

自足的价值体系以制约预防走向产生的法治冲

突，确保监察法体系不失去其价值理性。但是，

目前监察法体系所建构出的内部价值体系不足

以支撑其实现价值融贯，因为其仍然处于多元

的价值冲突之中，尤其是依法监察、人权保障、

从严监察、宽严相济等原则之间存在价值冲突。

教义学内部的价值体系的多元化发展使价值控

制变得无力、松动，因此就功能主义的监察立

法走向而言，其价值约束不可高估监察法内部

价值体系的作用。

面对监察法上价值秩序的不融贯，需要建

构底线性价值共识。这需要在作为底线的宪法

共识上寻求价值资源，这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基

本思路，即 “坚持依法治国首先在于坚持依宪

治国”。也就是说，跳出监察法教义学体系内

部，超越法律实证主义立场与纯粹的实在法体

系，以宪法为价值基准，将不依附于立法者意

志且具有共识性的正义观或法伦理原则整合到

监察法体系之内。

宪法的内在价值体系可以归纳为对双重价

值的维护，一方面是保障公益价值，另一方面

是保障具有私益性的人权价值。我国 《宪法》

规定了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其中展现出的是

宪法对个体私益的保障。同时，针对公民基本

权利的行使，《宪法》第５１条还规定了 “不得

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这一要求。

因此，《宪法》上还存在着与私益保障相对的

公益保障价值。可以说， “公共利益”在 《宪

法》上获得了与基本权利 （个人利益）不同的

地位，它构成了基本权利行使的边界，亦表明

公共利益价值构成对人权保障价值的约束。功

能主义的监察立法观从根本上是在追求公益保

护价值。腐败行为是对公共利益的破坏，腐败

治理的本质就是对公共利益的维护，这同样构

成腐败治理的合宪性基础，因此在腐败治理中

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亦具有合宪性根基。但

是，监察法体系所建构的价值世界不应当呈现

以一种价值排斥另一种价值的趋势，而是要保

持人权保障与高效反腐之间的平衡。

一方面可以通过法学上的比例原则作为衡

量工具，进而建构 “人权保障—高效反腐—比

例原则”的动态化价值融贯模式。比例原则包

含了 “目的正当性”“妥当性”“必要性”“均

衡性”四项基本的价值权衡要素。其一， “目

的正当性”是对目的本身的考量，强调规则制

定者对基本权利的限制应当以正当化的目的为

前提；其二， “适当性”要求规则制定者若试

图对基本权利采取限制手段，这一手段必须至

少能够促进手段所依附的目的实现；② 其三，

“必要性”要求规则制定者应当在众多实现目

的限制的手段中选择对基本权利干预以及损害

最小的、最温和的、产生负担最少的手段；③ 其

四，“均衡性”要求目标利益的重要性 （目的

所要促成的公共利益或另一个基本权利的价值）

与侵害基本权利的程度 （手段所要干预的基本

权利的价值）之间应当合乎比例、具有合理性，

评价标准在于二者需要具有正向关系，若受侵

害的程度越高，目标利益的重要性也越高。④ 这

里特别需要考量的是，监察机关的反腐败措施

对于不特定的公众、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等主

体的自由、财产、信息自主等产生的影响。

另一方面，设定核心区域，具体明确哪些

内容不可平衡。同时，设置 “保护带”，凡是

·７０１·

法　学 功能主义监察立法观的形成逻辑、法理省思与调控思路

①

②

③

④

雷磊：《法教义学能为立法贡献什么？》，《现代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参见雷磊：《立法的特性———从阶层构造论到原则权衡理论》，《学术月刊》２０２０年第１期。
参见张翔：《立法中的宪法教义学———兼论与社科法学的沟通》，《中国法律评论》２０２１年第４期。
参见王锴：《合宪性、合法性、适当性审查的区别与联系》，《中国法学》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通过保护带的基本权利限制而又不触及核心区

域的内容，可以进行合理的限制。监察立法中

不可平衡 （限制）的核心区域应为 “人的尊

严”，而其余的基本权利之限制必须受正当程序

的约束。以 “人的尊严”作为核心区域，是因

为任何对基本权利的限制均不能够以牺牲人的

尊严为代价已成为现代宪法理论的共识。人的

尊严构成了基本权利的基础，《世界人权宣言》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

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均明确了 “人的尊

严”的至上地位，如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

际公约》规定： “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应给予

人道及尊重其固有的人格尊严的待遇。”以人的

尊严作为监察活动中基本权利限制的边界，能

够缓和人权保障价值与公益保护价值之间的紧

张关系。以 “正当程序”作为保护带为基本权

利的限制配置正当化理由。贪腐案件的特殊性

决定了其办理过程中允许一定特殊手段的存在，

但正如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所强调的，

“本公约缔约国……承认在刑事诉讼程序和判决

财产权的民事或者行政诉讼程序中遵守正当法

律程序的基本原则”，即便是特殊手段也需要遵

循正当程序。正当程序作为 “保护带”，其作

用不仅在于防止因公共权力滥用而导致对基本

权利的不当限制，还在于作为平衡公益保护价

值的调适机制。例如，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出

发点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实现特定的

政策目标 （如确保利益最大化、节约司法成本、

实现社会和谐等），并非基于实体法原则的内在

考虑，① 但它会对腐败治理中本应贯彻的公平价

值产生影响。此时，只有经过正当程序的从宽

处罚才能够被接受。此外，正当程序还意味着

认罪认罚从宽中需要确保最低限度的当事人程

序性权利，需要外部监督机关的参与。

（五）政策文件的作用管道及空间界定

为了回应监察法体系的应变性，监察法体

系的建构需要承认政策文件在体系中的作用空

间，将政策文件作为重要的参考因素，构成监

察法中教义建构的目标指引，保障监察法体系

能够灵敏感知社会需求并及时做出调整。这是

因为监察领域政策文件对腐败有效治理的倾向

决定了它的功利导向，监察法本身的工具性与

政治性与此导向基本吻合，借助政策文件监察

法得以适应性调整。具体而言，政策文件通过

实体技术与程序技术对监察法体系产生影响。

一方面是作用于如对监察范围、监察行为构成

要件等实体性事项，确定监察活动的范围、重

点、在某些问题上的应对程度与方式，不断对

监察法规范进行实质修正或解释；另一方面作

用于程序性事项，不断设定监察机关活动的具

体程序规范。通过这两项技术，政策文件所代

表的政策取向或机关效能取向便向监察立法

传递。

但是，法律体系的建构仍然是以原则与规

则为核心，因为在形式主义法治的立场上，法

的安定性被视为极其重要的价值，法治不以形

式规则之外的 “实效性”和 “正确性”为必要

条件，唯经由权威形式所制定的普遍性规则才

能够防止临时性、专断性、特殊性的区别对

待，② 而政策文件不具有这样的安定性价值。如

前所述，按照系统论的观点，对于来自政治系

统的外部因素，法律系统并非被动地接受，而

是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积极的能动性，对外部因

素的吸纳是其自主选择的结果。法律系统的改

变必须是将外界变化所带来的 “刺激”转换为

法律系统可以理解的法言法语，再经过法律系

统内在运行程序的处理，最终转变为法律系统

的内部运作机制，进而实现法律系统的变迁。③

因此，监察领域的政策文件要对监察法体系产

生作用，并非将其单纯地吸纳至监察法体系中，

而是设置贯通管道，帮助监察法体系对各种政

策文件进行筛选，界定政策的作用空间。

首先，“目的”是第一层管道。“目的之于

法教义学的重要性，时至今日已无人否认。在

目的论思维的主导下，法学作为一种目的性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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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学问存在。”① 在目的导向的监察法体系

中，“目的”成为政策文件与监察法体系之间

的桥梁。目的因素与逻辑因素不同， “目的”

存在被重新解释的空间，可以作为吸纳不同价

值的管道。因而，借助 “目的”管道，外部环

境的诉求可以通过 “目的”的调整而进入实在

法体系。通过 “目的”管道发挥过滤作用，政

策文件与监察法体系之间才能有效沟通。② 如果

政策文件中的政治诉求不能转化为监察法中的

“目的”，则不能纳入监察法体系。这有利于防

止政策文件对监察法体系的破坏，将某些具有

任意性质的政策文件从法体系中剔除。例如，

宽严相济政策进入监察法体系内部，其中所蕴

含的宽容价值经由目的管道而发挥作用，本质

还是通过 “宽容”来达成腐败治理的目的，对

人的宽容成为达成腐败治理目的的手段。同时，

政策文件本身也是在丰富或调整监察法体系的

目的性结构，约束监察法体系的立、改、废、

释，促进体系的自我调整。当然，政策文件背

后所蕴含的具体目的本身也需要进行约束。一

方面，其需要与监察法体系的整体目的相协调；

另一方面，目的本身需要经过正当性 （内部价

值体系）检验与后果考察。比如，宽严相济政

策不应当容纳法外从严或从宽的部分，否则影

响公平价值。

其次，法律条文是第二层管道。政策文件

只有能够在法条中被反映或能够被包含其中，

才意味着政策诉求被真正吸纳入法律系统，这

是 “规则治理”基本要求。法律的形式性要求

即便在特殊情况下可能会出现 “不正义”的情

形，但也要认真对待法律规范本身，这是区分

法律与政策的基本规则。③ 只要以文字为载体，

法律条文所能涵盖的内容范围就有其具有规范

性意义的 “边界”与 “范围”。因此，政策文

件需要通过法律条文所设定的文义范围进入监

察法体系，从而对监察法体系产生影响。④ 此

外，法律条文作为管道，还会通过法律保留原

则发挥作用，那些只能由法律、法规等规定的

内容，政策文件不得介入。在法律保留之外，

属于监察法规可以规定的事项，必须要有宪法

与法律或全国人大决定的具体授权。例如，《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国家监察委员

会制定监察法规的决定》将国家监察委员会的

监察法规制定权限定在 “为执行法律的规定需

要制定监察法规的事项”以及 “为履行领导地

方各级监察委员会工作的职责需要制定监察法

规的事项”两类。实践中，政策文件往往 “代

替”监察法规发挥作用。就二者的关系来看，

政策文件应当是对监察法规所规定的内容进行

细化，或对本应由监察法规规定但还尚不适宜

制定监察法规的内容进行规定。政策文件不可

以补充或者创设新的法律事项，更不可以制定

涉及创设不特定公众的权利义务的事项。⑤ 同

时，考虑到政策文件本身可能产生的法治风险，

在可以制定统一的监察法规的情况下应当制定

监察法规，而非简单地用政策文件来替代。

结　语

本文在归纳出当下监察立法功能主义走向

的基础上，尝试提炼了监察立法的体系调控思

路，从而使监察法体系能够兼具自主性与应变

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既可以满足监察法的腐败

治理功能，又能够减少功能主义监察立法可能

够产生的法治困境。当然，腐败的形成有其制

度性基础，这决定了腐败问题的消解不仅依赖

于监察体制改革所形成的外部压力，还有赖于

由内而外的制度性重塑，因此对监察立法本身

不能抱有万能主义的想象。腐败问题与我国

“政府主导经济增长发展模式”密切相关。这

一模式在带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导

致政府对经济过度干预，公私之间的界限被打

破，市场对权力的俘获成为可能，权力寻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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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可避免，腐败问题由此不断严重。① 因此，

腐败问题要得到真正解决，需要进一步推进政

治体制改革，对政府治理体制进行再造，而这

是监察法所无法承担的任务。同时，当前我国

正在不断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监察立法还

需要与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多线程改革相协调。

正如学者指出，当某一制度发生变革时，制度

所处的体系中的其他各项制度也需要随之变化，

因为它们之间本身具有互补性意义。否则，既

有反腐败体系难以与新制度相协调，甚至对新

制度的实施产生阻碍。② 因此，监察体制改革之

下的监察立法需要以整体主义进路推进，相关

制度需要进一步跟进建构，配套立法亦需要紧

跟其后。

■责任编辑／张瑞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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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ｓｏａｓｔｏｒｅａｌｉｚｅ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Ａｔｔｈｅｐｏｌｉｃｙｌｅｖｅｌ，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ｔｈｅｓｕｐｅｒｖ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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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委托人的不动产信托的信托

财产所有权转移登记

张　淳
［南京大学，南京　２１００９３］

摘　要：在我国应当将无委托人的不动产信托的受托人登记为作为其信托财产的不动产的所有权

人；现存的关于这种不动产信托仍然以其委托人为前述不动产的登记所有权人的情形需要改变。要致使

《中国信托法》能够为我国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前述登记提供民事实体法依据，需要将下述两项规

定中的某一项增补入该法中：一项是以 “无委托人的信托的信托财产权转归受托人享有”为其内容的

规定，另一项是以 “无委托人的信托的信托财产权置于受托人的名义之下”为其内容的规定。有可能

在我国确立的只能够适用于这种不动产信托的不动产信托登记制度，应当考虑将与其适用对象相适应的

下述两项规定纳入其中：第一项是记载不动产信托预先登记规则的规定，第二项是关于其适用能够将这

种不动产信托的受托人置于由法律作为其信托财产的不动产设定的义务的承担者的地位的规定。

关键词：不动产；不动产信托；登记所有权人；不动产信托登记；受托人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２２８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５１１（２０２４）０２－０１１１－１６

引　言

本文中的三个基本概念的内涵：无委托人的

不动产信托，是指尽管是由委托人通过将其享有

所有权的不动产作为信托财产加以提供的途径设

立、但在其存续期间该委托人却已属并不存在的

不动产信托。登记所有权人，是指被政府不动产

登记机构记载于由其备置的不动产登记簿中的作

为其相应的登记行为的对象的有关不动产的所有

权人；其在对外关系中在需要的情形下，只要通

过将由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发给的、在其上记载

有其姓名或者名称的不动产所有权证书向作为相

对方的第三人或者其他政府机构出示，便可以以

有关不动产的所有权人身份行事。不动产信托登

记，是指由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的以 “将不

动产信托的受托人登记为作为其信托财产的不动

产的所有权人”为其内容的登记；这种登记具有

不动产物权变动登记的性质；而由该机构实施的

登记行为则属于行政行为，体现着关于对不动产

信托的国家监督。

无委托人的不动产信托的信托财产所有权

转移登记，是以 “将其受托人登记为作为这种

信托的信托财产的不动产的所有权人”为其法

律效果。关于将无委托人的不动产信托的受托

人登记为作为其信托财产的不动产的所有权人，

这是一个由无委托人的不动产信托在我国目前

已经呈现出流行的趋势所催生的研究课题。可

以这样说：其在目前已经呈现出流行的趋势，

意味着无委托人的不动产信托，极有可能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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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之后便会在我国各地流行甚至盛行；但从法

律角度看绝对堪称匪夷所思的是：在我国现存

的有关法律的框架内，目前存在于我国各地的

无委托人的不动产信托，以及在将来出现在我

国各地的无委托人的不动产信托，仍然是，并

且还只能够是以其委托人为作为其信托财产的

不动产的登记所有权人，尽管在这种不动产信

托的存续期间其委托人在事实上已属并不存在！

显然，在我国，应当将无委托人的不动产信托的

受托人登记为作为其信托财产的不动产的所有权

人；要致使我国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能够如此办

理，需要有民事实体法规范作为依据；这就需要

将相应的规定增补入我国有关法律中。被记载于

本文中的相关论述将围绕着此点而展开。

一、从无委托人的不动产信托的

　　存在看在我国将其受托人登
　　记为作为其信托财产的不动
　　产的所有权人的必要性　　

　　目前已经比较普遍地存在于我国各地的下

述三种信托是或者能够成为无委托人的信托；

并且其只要是以不动产的全部或者一部分为其

信托财产，那么这三种信托便成为无委托人的

不动产信托：

１遗嘱信托。遗嘱信托是由委托人通过信

托遗嘱设立，并在信托遗嘱因委托人死亡而生

效后，再因受托人承诺信托而成立并进入存续

状态，故这种信托在自其成立时起即属于无委

托人的信托。在我国，遗嘱信托依法可以是不

动产信托。有学者通过调查得知：截至２０２０年

１２月３１日，由成立于２０１３年的中华遗嘱库登

记保管的遗嘱共有１９０８６６份，其中涉及处分房

屋的遗嘱在这近２０万份遗嘱中所占比例竟高达

９９６９％！① 其实，这个比例只是涉及处分房屋

的遗嘱在这些年来由我国各地的社会大众制定

的堪称天量的遗嘱中所占的比例的缩影；可以

推论：由于房屋的经济价值使然，涉及处分房

屋的遗嘱，在这些堪称天量的遗嘱中，即便不

是几乎全部也是居于绝大多数。可以断言：在

这些数量极其巨大的涉及处分房屋的遗嘱中，

肯定存在着在其中设立有遗产管理人，并规定

有关房屋由该人在一定期间内管理并在该期间

届满后再交付给其指定的人的遗嘱，并且这种

遗嘱在绝对数量上还绝不会显得太少；从信托

法的角度看，即便在其中并不存在 “信托”二

字，这种遗嘱在性质上也属于信托遗嘱。② 这就

表明：由于自然规律使然，在不久的将来，甚

至可以说就在目前，存在于我国各地的、以遗

嘱信托为其存在形式的无委托人的不动产信托，

肯定已属为数不少；并且可以预见：随着我国

的社会大众对遗嘱信托的熟悉，出现在我国各

地的遗嘱信托肯定会越来越多，相应的以遗嘱

信托为其存在形式的无委托人的不动产信托也

将随之越来越多。

２家族信托。在类型上属于合同信托的家

族信托，是近年来出现在我国的商事信托业务

领域内的一个信托品种；由 “家庭财富的保护、

传承和管理”这一信托目的使然，③ 已经进入

存续期间的家族信托，在设立它的委托人死亡

后将继续处于存在状态，一直到其信托期间届

满时才归于终止；这后面一点表明：家族信托

在其委托人死亡后即成为无委托人的信托。家

族信托业务这些年来在我国的商事信托业务领

域内发展极速：根据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

司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至２０２２年９月，在我

国处于存续状态的家族信托共有约 ２４万单，

这些家族信托的资产存量总规模约４７００亿元。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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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建平，何跃：《遗嘱信托制度的构建及其路径》，《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２１年第７期。
在我国已经有法院判决对此点给予了肯定；我国学者靳岩岩在对有关判决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将在此点中提到的那一种财

产管理关系视为信托遗嘱的实质要件，并认为此点应当成为我国法院认定信托遗嘱的审判思路。参见靳岩岩：《遗嘱信托制度的司

法适用与立法完善》，《石河子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年第４期。
关于家族信托系以此为其信托目的，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信托监督管理部于２０１８年颁布的 《关于加强规范资

产管理业务过渡期内信托监管工作的通知》的第二部分中已经得到确认———笔者。

参见金苹苹，马家悦：《家族信托：身处 “蓝海”仍有难题待解》，《上海证券报》２０２３年３月２３日第４版。



国家统计局在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８日公布：经最终

核实，２０２１年我国 ＧＤＰ现价总量为１１４９２万

亿元；而 《招商银行 ２０２０年中国家族信托报

告》显示：２０２０年我国家族信托潜力人群已逾

２４万人；预计到２０２１年底，该群体可以纳入家

族信托的资产规模将突破１０万亿元；倘若这一

预计准确，即便仅以１０万亿元计，此项资产规

模在同一年我国的ＧＤＰ中的占比已经接近９％，

在我国，家族信托依法可以是不动产信托。财

产传承功能为家族信托的最重要的功能，故在

我国有学者将体现着不动产传承的 “家居家园

合法延续”视为由家族信托具有的法律价值之

一，① 甚至有学者认为只有具有这一功能的，以

不动产为其信托财产的家族信托才属于 “实质

家族信托”。② 可以想象得到：由于房屋和其他

类型的不动产的经济价值使然，就存在于我国

的殷富人群而言，其对由自己拥有的房屋和

（或者）其他类型的不动产，在其死亡后在其

家庭成员 （家族成员）之间的传承，确定无疑

地会极度重视；故只要我国的信托机构愿意担

任在其信托财产中包含有不动产的家族信托的

受托人，在这些人中肯定会有相当多的人都会

通过利用家族信托，以实现关于将由其拥有的

不动产在其家庭成员 （家族成员）之间传承。

已经有资料提到，我国的首单仅以不动产为其

信托财产的家族信托，已经在２０１８年 “落地”

于外贸信托；③ 还有资料显示，招商银行从其在

２０２０年针对超过３３００位殷富人士进行的问卷调

查中发现，在这些人士中有 ４００７％的人考虑

在未来三年中将不动产纳入家族信托。④ 可以推

论：在目前，既然存在于我国各地的家族信托

在数量上已经显得相当庞大，相应地存在于我

国各地的在其信托财产中包含有不动产的家族

信托肯定已属为数不少；并且随着存在于我国

各地的家族信托在将来数量上的进一步增多，

相应的作为不动产信托的家族信托也将随之越

来越多。毕竟自然规律不可抗拒，故随着时间

的推移，这些作为不动产信托的家族信托，无

一例外地都将会因其委托人死亡而成为无委托

人的不动产信托。

３由委托人通过信托合同设立、但在该合

同中并未规定信托期间的公益信托。从 《中国

信托法》中的公益信托制度的角度出发来看，

即便其委托人在其设立后的某一时刻死亡或者

终止，只要在导致其设立的信托合同中没有规

定信托期间，这种公益信托便将继续处于存在

状态；这就表明：这种公益信托在其存续期间

完全有可能变成无委托人的信托。在我国，凡

公益信托依法均可以以不动产为其信托财产，

故这种公益信托依法自然也可以是不动产信托。

目前存在于我国各地的这种公益信托，在数量

上已经显得比较可观。可以推论：就在数量上

已经显得比较可观的这种公益信托而言，其中

肯定存在着以房屋或者其他类型的不动产作为

其信托财产的全部或者一部分者，作为不动产

信托的这种公益信托，尽管其在数量上可能会

显得比较少；而在今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

是随着社会大众对公益信托的利用价值的重视，

在我国各地肯定还会陆续不断地有人将其拥有

的房屋或者其他类型的不动产作为信托财产，

并通过与有关机构订立信托合同的方式设立这

种公益信托，相应地作为不动产信托的这种公

益信托将随之而在数量上得到增加，并将随着

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多；同样是随着时间的推

移，作为不动产信托的这种公益信托，无一例

外地都将会因其委托人死亡或者终止而成为无

委托人的不动产信托。

我国现存的不动产登记制度要求对不动产

所有权进行登记；⑤ 有关不动产的所有权原本由

委托人享有，故我国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是以

这一制度为依据，将委托人登记为该项不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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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刘云亮：《家族信托财产的法律价值及规制》，《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年第１期。
李智，徐元强：《家族信托功能演绎与建构的法理审视》，《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年第５期。
参见孙志强：《财富传承视角下的家族信托模式研究》，《经济视角》２０２０年第４期。
参见 《招商银行２０２０年家族信托报告》。
此项制度存在于 《中国民法典》第二编第二章第一节即 《不动产登记》一节中，并且其在内容上还得到了 《不动产登记

暂行条例》的细化和补充。关于此项制度的这一要求由后面一部行政法规第５条的内容体现———笔者。



的所有权人；在有关的不动产信托被委托人设

立，并且该项不动产成为其信托财产后，由本

文第二目第六段的内容可见，该项不动产的所

有权依据 《中国信托法》仍然由委托人享有；

肯定是由此点使然，我国现存的不动产登记制

度并没有，并且也绝不可能针对不动产信托，

而要求进行有关的不动产所有权转移登记；故

在这样一种法律框架内，尽管其作为信托财产

已经被转移给受托人占有和管理，但该项不动

产信托的委托人，将仍然作为该项不动产的登

记所有权人存在，并且只要该委托人在该项不

动产信托的存续期间一直处于存在状态，那么

其在此期间便将一直作为该项不动产的登记所

有权人存在。但值得正视的是，在无委托人的

不动产信托的存续期间，其委托人却恰恰是一

直处于并不存在的状态。

笔者认为，在我国，就无委托人的不动产

信托而言，鉴于其委托人在其存续期间已属并

不存在，将其受托人登记为作为其信托财产的

不动产的所有权人，具有显著的必要性。笔者

的理由是：

第一，根据我国不动产法的规定，不动产

属于处于政府管理之下的财产，不动产所有权

人为管理义务人；① 在无委托人的不动产信托的

存续期间，作为其信托财产的有关不动产的管

理义务人的其委托人已属并不存在，在这种情

形下，要致使关于在该项不动产的管理义务人

方面的缺失得到避免，需要让其受托人 “承

继”其委托人并由此成为该项不动产的管理义

务人。显然，在我国不动产法的框架内，要致

使其受托人在法律上成为作为这种不动产信托

的信托财产的有关不动产的管理义务人，这只

有在我国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将该受托人登记

为该项不动产的所有权人的情形下才能够实现。

第二，根据我国税法的规定，不动产 （准确

地讲是有若干类型的不动产）属于需要缴纳财产

税的财产，不动产所有权人为纳税义务人；② 在无

委托人的不动产信托的存续期间，作为其信托财

产的有关不动产的纳税义务人的其委托人已属并

不存在，在这种情形下，要致使关于在该项不动

产的纳税义务人方面的缺失得到避免，需要让其

受托人 “承继”其委托人并由此成为该项不动产

的纳税义务人。显然，在我国税法的框架内，要

致使其受托人在法律上成为作为这种不动产信托

的信托财产的有关不动产的纳税义务人，这只有

在我国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将该受托人登记为该

项不动产的所有权人的情形下才能够实现。

第三，在无委托人的不动产信托的存续期

间，受托人在管理作为其信托财产的有关不动

产的过程中，必将经常与外部发生联系 （既包

括非财产方面的联系又包括财产方面的联系，

并且后者还并不限于由交易体现的财产联系

———笔者注）；由于作为其信托财产的有关不动

产的所有权人的其委托人已属并不存在，只要

外界有关人士依思维惯性只以该项不动产的登

记所有权人为联系对象，在这种情形下，这种

不动产信托的受托人只有向该人士出示由其拥

有的关于该项不动产的登记所有权人身份，其

在与外部发生联系的过程中才有可能顺利行事，

从而实现关于对该信托的有效运作；③ 然而，在

我国有关法律的框架内，要致使其受托人在法

律上拥有作为这种不动产信托的信托财产的有

关不动产的登记所有权人身份，这只有在我国

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将该受托人登记为该项不

动产的所有权人的情形下才能够实现。

第四，在无委托人的不动产信托的存续期

间，一旦作为其信托财产的有关不动产被第三人

的侵权行为侵占或者毁损灭失，由于作为该项不

动产的所有权人的其委托人已属并不存在，如果

《中国民法典》中的占有制度不能够提供充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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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例如：《中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将城市房屋置于政府管理之下；该法针对来自其所有权人的对城市房屋的转让、抵押、

租赁和权属登记做出了若干强制性规定，正是这些强制性规定将城市房屋所有权人置于管理义务人的地位———笔者。

例如：根据 《中国房产税暂行条例》第１条、第２条和第５条的规定，城镇经营性房屋属于需要缴纳房产税的财产，其中非国有
经营性房屋的所有权人为纳税义务人，国有经营性房屋的经营管理单位为纳税义务人。

向第三人公示其受托人为作为其信托财产的不动产的登记所有权人，本来就是不动产信托登记的目的之所在。此点参见邱

思萍：《以不动产信托登记为视角论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的法律瓶颈》，《北京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年第４期。



保护，① 在这种情形下，这种不动产信托的受托

人将不得不寻求该法典中的物权保护制度的保护

（稍加比较便可以发现：这部民法典中的占有制

度针对财产被侵权行为侵占或者毁损灭失所能够

提供的保护，在程度上显然不及由该法典中的物

权保护制度所能够提供的保护充分———笔者注）；

这就要求其受托人拥有作为这种不动产信托的信

托财产的有关不动产的登记所有权人身份；然

而，在我国物权法的框架内，要致使其受托人在

法律上拥有作为这种不动产信托的信托财产的有

关不动产的登记所有权人身份，这只有在我国政

府不动产登记机构将该受托人登记为该项不动产

的所有权人的情形下才能够实现。

二、关于能够成为将无委托人的

　　不动产信托的受托人登记为
　　作为其信托财产的不动产的
　　所有权人的民事实体法依据
　　的规定在 《中国信托法》　
　　中的缺失　　　　　　　　

　　要致使我国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能够将无

委托人的不动产信托的受托人登记为作为其信

托财产的不动产的所有权人，需要有一项相应

的规定存在于 《中国信托法》中，以作为该机

构办理前述登记的民事实体法依据；然而，像

这样一项具有民事实体法规范性质的，并且可

以被冠以 “实体登记法规范”之名称的规定，②

在这部信托法中却处于缺失状态。

在其法律体系中存在信托法的任何一个国

家和地区，要致使其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将不

动产信托的受托人登记为作为其信托财产的不

动产的所有权人，需要由其信托法提供一项相

应的规定以作为民事实体法依据；就此项规定

而言，其既可以是一项 “关于信托财产的所有

权由受托人享有”的明文规定，又可以是一项

体现着对 “关于信托成立将导致关于信托财产

的所有权被转移给受托人”的明确昭示的规定，

还可以是一项以 “将受托人置于关于信托财产

的所有权人的地位”为其适用所能够产生的法

律效果的其他规定。这道理极其简单：只有当

不动产信托的受托人，依据此项规定在民事实

体法上拥有作为其信托财产的有关不动产的所

有权人的地位，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才能够将

该受托人登记为该项不动产的所有权人。需要

强调的是：就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政府不动产登

记机构而言，前述三项规定中的任何一项，既能

够成为其将无委托人的不动产信托的受托人登记

为作为其信托财产的不动产的所有权人的民事实

体法依据，也能够成为其将有委托人的不动产信

托的受托人登记为作为其信托财产的不动产的所

有权人的民事实体法依据。鉴于１９２２年 《日本

信托法》被认为是２００１年出台的 《中国信托法》

的 “母法”，③ 下面就以在这部日本信托法施行

期间日本的有关做法举例说明：

１９２２年 《日本信托法》在自１９２３年７月１

日起至２００７年６月３０日止这八十四年间在日本

施行；④ 该法第１条是一项体现着对 “关于信托

成立将导致关于信托财产的所有权被转移给受托

人”的明确昭示的规定：此条规定 “本法称信托

者，谓实行财产权转移及其他处分，而使他人依

一定目的管理或处分财产”。存在于此条中的

“财产权”显然包括财产所有权；故对于存在于

此条中的 “财产权转移”，被日本信托实务界有

关人士解释为其结果是 “致使受托人取得了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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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中国民法典》中的占有制度与 《中国物权法》中的占有制度在内容上完全相同：有若干相当显著的缺陷存在于 《中国物权

法》中的占有制度上 （参见丁晓春：《评 〈物权法〉占有编》，《昆明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年第１２期；蔡仕勇：《关于
我国占有制度立法完善的思考》，《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６期）。即便如此，共同组成 《中国物权法》中的占有制度

的该法第２４１条至第２４５条，却被原封不动、一字不改地移植入 《中国民法典》，并分别成为该法典第４５８条至第４６２条，而该法典中
的占有制度正是由这五条共同组成———笔者。

在不动产登记法理论中有此一说：不动产登记法大体上分为实体登记法和程序登记法；实体登记法主要存在于民法典和其

他民事实体法中，程序登记法主要存在于不动产登记法中。参见崔吉子：《韩国的不动产登记制度》，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

丛》第２６卷，香港：金桥文化图书出版公司，２００３年，第１５７页。
［日］新井诚：《信托法》，东京：有斐阁株式会社，２００２年，第２９页。
２００６年 《日本信托法》自２００７年７月１日起在日本施行，从而实现了对１９２２年 《日本信托法》的取代。



信托财产的完全所有权，成为所有人”。① 在日本

有关学者看来，这部日本信托法系确认关于信托

财产的所有权由受托人享有；② 而此条则显然能

够为这些学者的前述看法提供支持。

１８９９年出台的 《日本不动产登记法》，在

１９２２年 《日本信托法》施行期间一直在日本施

行；由在２００４年修订前的这部法律第１条和在

这一年修订后的该法第３条的内容可见：③ 由该

法确立的不动产登记制度，在性质上属于不动

产物权变动登记制度；在经１９６０年修订后的这

部法律中，存在着由其第１０８条至其第１１１条

共同组成的不动产信托登记制度。由其内容可

见：作为该制度的适用对象的、由日本政府不

动产登记机构办理的不动产信托登记，恰恰是

以 “将不动产信托的受托人登记为作为其信托

财产的不动产的所有权人”为其内容。值得关

注的是作为此项制度的组成部分的下述两条规

定：这部法律第１０８条规定：关于不动产信托

登记，以受托人为登记权利人。存在于此条中

的 “登记权利人”，即为 “登记所有权人即被

记载于登记簿中的所有权人”。该法第１１０条规

定：关于不动产信托登记的申请，应当以与在

不动产信托设立时被提出的不动产所有权转移

登记申请的同一书面进行。存在于此条中的

“不动产所有权转移登记申请”，是指 “关于不

动产所有权向受托人转移的登记申请”。可见依

据此条，设立不动产信托应当办理两项登记：

将导致 “关于不动产所有权向受托人转移”的

不动产所有权转移登记和不动产信托登记。④ 前

述两条共同昭示这部法律的下述要求：只要不动

产信托的有关当事人提出了相应的申请，日本政

府不动产登记机构便应当将这种信托的受托人登

记为作为其信托财产的不动产的所有权人。

完全可以说，１９２２年 《日本信托法》第１条，

是日本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将不动产信托的受托

人登记为作为其信托财产的不动产的所有权人的

民事实体法依据。关于此点着眼于下述内容即可

发现：第一，作为一项体现着对 “关于信托成立

将导致关于信托财产的所有权被转移给受托人”

的明确昭示的规定，其第１条记载着由１９２２年

《日本信托法》持有的 “关于信托财产的所有权由

受托人享有”这一态度。可以推论：１９２２年 《日

本信托法》第１条，肯定是日本立法机关制定存

在于经１９６０年修订后的 《日本不动产登记法》中

的不动产信托登记制度中的第１０８条和第１１０条的

民事实体法依据。因为：依据其第１条记载的由

１９２２年 《日本信托法》持有的前述态度，在不动

产信托设立后，关于作为这种信托的信托财产的

有关不动产的所有权便由受托人享有；而这部

《日本不动产登记法》第１０８条和第１１０条，恰恰

体现着对 “关于作为不动产信托的信托财产的不

动产的所有权由受托人享有”的承认。这就表明：

日本立法机关是秉持１９２２年 《日本信托法》第１

条的精神，来设计这部 《日本不动产登记法》第

１０８条和第１１０条的内容，并将由此而制定出来的

这两条纳入存在于该法中的不动产信托登记制度

中。基于以上所述便可以认为：在其第１０８条和第

１１０条存在于这部 《日本不动产登记法》中的情形

下，日本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将不动产信托的受

托人登记为作为其信托财产的不动产的所有权人，

从登记法的角度看是以这两条为法律依据，从民

事实体法的角度看则是以１９２２年 《日本信托法》

第１条为法律依据。第二，根据１９２２年 《日本信

托法》第１条，不动产信托的成立，将导致作为

其信托财产的有关不动产的所有权被转移给受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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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日］日本东洋信托银行编：《日本银行信托法规与业务》，姜永砺 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２页。
参见 ［日］四宫和夫：《信托法》（增补版），东京：有斐阁株式会社，１９８６年，第８５、８８页；［日］新井诚：《信托法》，

东京：有斐阁株式会社，２００２年，第１２９页；［日］能见善久：《现代信托法》，东京：有斐阁株式会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５６页。应
当指出，前面两位学者在前面两部著作中均将由受托人依据１９２２年 《日本信托法》对信托财产所享有的支配权称为 “完全权”，

并且他们均指出 “完全权＝所有权＋名义”；而后面一位学者在后面一部著作中则将由受托人依据该法对信托财产所享有的支配权
称为 “完全所有权”和 “受托人名义之下的关于信托财产的所有权”———笔者。

前面一条规定：存在于不动产之上的任何物权都必须登记，否则不能够进行关于这些物权的设立、保存、转移、变更、处

分或者消灭。后面一条规定：登记是关于对不动产的标示，或者是关于对存在于不动产之上的被列举于本条中的各种物权的保存等

（指对这些物权的保存、设立、转移、变更、部分限制或者消灭）。

［日］能见善久：《现代信托法》，第２８页。



人；从物权法的角度看，此项所有权转移体现着

作为不动产信托的信托财产的有关不动产的物权

变动；而根据前述 《日本不动产登记法》第１条，

存在于为该法中的不动产信托登记制度所要求的

不动产信托登记，在性质上恰恰属于对前述由不

动产信托的设立所导致产生的有关不动产物权变

动的登记。稍加审视便可以发现：就存在于这部

《日本不动产登记法》中的不动产信托登记制度而

言，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包括其第１０８条和第１１０条

在内的所有的法律条文，均属于关于规定与不动

产信托登记的程序有关的事项的条文。鉴于将不

动产信托的受托人登记为作为其信托财产的不动

产的所有权人，毕竟是由日本政府不动产登记机

构办理；由以上所述出发便可以确定：存在于这

部 《日本不动产登记法》中的不动产信托登记制

度，是日本立法机关出于致使由日本政府不动产

登记机构实施的前述登记行为在程序方面实现规

范化的目的而确立并置于该法中；这就表明：此

项不动产信托登记制度，只是一项服务于１９２２年

《日本信托法》第１条对不动产信托适用的法律制

度。第三，１９２２年 《日本信托法》第１条在性质

上毕竟是一条民事实体法规范；由此点使然，既

然根据此条不动产信托的成立将导致作为其信托

财产的有关不动产的所有权被转移给受托人，即

便将其第１０８条和第１１０条包含于其中的不动产信

托登记制度，在前述 《日本不动产登记法》中并

不存在，只要不动产信托的有关当事人提出了相

应的登记申请，日本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完全可

以以此条为民事实体法依据，并以存在于后面一

部法律中的有关规定为登记法依据，而办理为该

法第１条所要求办理的不动产物权变动登记，并

将这种信托的受托人登记为作为其信托财产的不

动产的所有权人。

《中国信托法》在内容上受到１９２２年 《日

本信托法》的深刻影响。但一项在功能上与

１９２２年 《日本信托法》第１条相同的，体现着

对 “关于信托成立将导致关于信托财产的所有

权被转移给受托人”的明确昭示的规定，在

《中国信托法》中却并不存在；不仅如此，一

项 “关于信托财产的所有权由受托人享有”的

明文规定，在这部信托法中也并不存在。需要

强调的是：存在于 《中国信托法》中的与１９２２

年 《日本信托法》第１条相对应的条文为该法

第２条，但此条却是一项体现着对 “关于在信

托成立后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并不发生转移”的

明确昭示的规定，此条规定：“本法所称信托，

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

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

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

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存在于此条中的

“财产权”显然也包括财产所有权；但存在于

此条中的 “委托人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

却显然不仅在内涵上并不相同于 “委托人将其

财产权转移给受托人”，并且其实施结果也并不

能够导致包括财产所有权在内的任何财产权被

转移给受托人，这就表明：此条实际上认为在

信托成立后关于信托财产的所有权仍然由委托

人享有。值得重视的是：关于其第 ２条表明

《中国信托法》持有 “关于信托财产的所有权

由委托人享有”这一态度。这作为一种学说在

我国有关学者中有相当多的人持有，这些学者

也是将此条作为其这一看法的法律依据；① 不仅

如此，还有英国、美国、法国、日本与我国香

港地区的学者也有持此说，这些学者也同样是

将此条作为其这一看法的法律依据。② 可以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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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何宝玉：《信托法原理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２９页；赵许明，罗大钧：《信托财产权属本
质探究》，《华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２年第３期；董慧凝：《中国信托财产立法模式探讨》，《社会科学》２００９年第２
期；闫荣涛：《中国信托财产所有权归属分析与建构》，《昆明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年第９期；于海涌：《论信托财
产所有权归属》，《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年第２期；楼建波：《信托财产独立性与信托财产归属的关系》，《广东社会
科学》２０１２年第２期；陆培源，方新军：《试论我国信托财产所有权归属》，《长春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年第１０期。

参见魏甫华，高如华：《如何监管信托———专访英国信托法委员会副主席海顿教授和伦敦大学国王学院马休斯教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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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以其第２条记载由 《中国信托法》持有

“关于信托财产的所有权由委托人享有”这一

态度，这是由我国立法机关刻意所为；既然其

已经将此条纳入这部信托法中，那么该机关便

显然既不可能再将一项体现着对 “关于信托成

立将导致关于信托财产的所有权被转移给受托

人”的明确昭示的规定纳入该法中，也不可能

将一项 “关于信托财产的所有权由受托人享

有”的明文规定纳入该法中。顺便说一下，一

项以 “将受托人置于关于信托财产的所有权人

的地位”为其适用所能够产生的法律效果的其

他规定，在 《中国信托法》中也并不存在。

《中国信托法》确认在信托成立后关于信

托财产的所有权仍然由委托人享有，致使 “将

不动产信托的受托人登记为作为其信托财产的

不动产的所有权人”在民事实体法上成为绝不

可能；此点就无委托人的不动产信托而言也是

如此。但下述情形在我国这些年来的信托实务

中却经常出现：在一项不动产信托成立后，委

托人和受托人以作为其信托财产的不动产为标

的，再签订一个买卖合同或者其他处分权利合

同，然后以该合同为依据并通过办理权利变更

登记的方式，将受托人登记为该项不动产的所

有权人。在我国已经有学者对这一情形给予了

关注；并且该学者还在 “失败的 ‘曲线救国’”

这一标题下，对其中的相关做法进行了比较详

细的批评。① 应当看到，这一情形居然在若干年

前便出现在我国的商事信托实务中。② 可以推

论：关于对存在于这一情形中的相关做法的采

用，是按照受托人的要求办理；而之所以其会

有如此要求则肯定由以下所述使然：在受托人

看来，只有当其具有作为信托财产的不动产的

登记所有权人的身份，才能够实现对该项不动

产信托的有效运作。尽管对它的采用能够部分

地达成不动产信托登记的效果；③ 但存在于这一

情形中的相关做法，却并不适用于无委托人的

不动产信托。这具体说来是：其一，如果一项

无委托人的不动产信托是遗嘱信托，在该项信

托成立时其委托人已经死亡；这便致使先由该

委托人与其受托人签订一个买卖合同或者其他

处分权利合同，再由这两人共同前往不动产登

记机构办理有关的不动产所有权变更登记，在

事实上成为绝不可能。其二，如果一项无委托

人的不动产信托是合同信托，尽管在该项合同

信托成为无委托人的不动产信托之前，处于生

存或者存在状态的其委托人，可以与其受托人

先签订一个买卖合同或者其他处分权利合同，

再由这两人共同前往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有关

的不动产所有权变更登记；然而，由其委托人

与其受托人签订的这一个买卖合同或者其他处

分权利合同，在性质上却属于虚假合同。虚假

合同属于我国法律禁止签订的合同，这种合同

依据 《中国民法典》第１４６条属于无效合同；④

可见由其委托人和其受托人共同进行的前述操

作，从法律角度看属于决不可行；故即便这一

操作已经完成，其受托人由此而取得的关于对作

为其信托财产的不动产的所谓登记所有权人的身

份，也绝不可能得到我国法律的承认。以上所述

表明：关于将无委托人的不动产信托的受托人登

记为作为其信托财产的不动产的所有权人，在我

国现存的法律框架内已经 “无路可走”。

在这里需要提到：在２００７年出台的 《中国

物权法》中存在着不动产登记制度；并且由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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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季奎明：《中国式信托登记的困境与出路》，《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９年第５期。
在２００８年，当时的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首席风险控制官汤淑梅，便撰文指出这一情形在我国的商事信托实务中的存在。

其相关描述是：如果有关信托是以法律规定其所有权转移应当办理登记手续的财产为其信托财产，“在信托设立时，一般需要将信

托财产转移至受托人名下，在登记机关显示的信托财产的所有权人是受托人，实践中各信托公司也是这样做的”。（汤淑梅：《信托

登记制度的构建》，《法学杂志》２００８年第６期）众所周知，在我国，法律规定其所有权转移应当办理登记手续的财产仅限于不动
产；肯定是由此点使然，我国学者缪因知才将存在于汤淑梅的前述描述中的 “信托财产”称为 “（不动产）信托财产”；（缪因知：

《信托财产登记制度功能的实现路径》，《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年第２期）而委托人向受托人转移作为信托财产的不
动产的所有权，只能够通过签订以该项不动产为其标的的买卖合同或者其他处分权利合同的方式才能够实现———笔者。

参见季奎明：《中国式信托登记的困境与出路》，《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９年第５期。
虚假合同即虚假法律行为，《中国民法典》第１４６条与 《中国民法总则》第１４６条是同一条法律。关于对虚假法律行为及

其效力的阐释，详见杨立新：《〈民法总则〉规定的虚假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适用》，《法律科学》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法第９条的内容可见，这一制度在性质上也属

于不动产物权变动登记制度。在此项不动产登

记制度施行前，在我国便有学者主张在我国将

来出台的 《不动产登记条例》中设置 “不动产

信托登记”一章；并且存在于该学者的这一主

张中的 “不动产信托登记”，是以 “对由信托

设立导致产生的不动产权利变动 （转移）的登

记”为其内容。① 在由我国前国土资源部在此

项不动产登记制度施行期间制定的 《不动产登

记条例 （草案·送审稿）》中，存在着一项关

于不动产信托登记的规定。其第 ７５条规定：

“不动产设立信托的，应当办理信托登记”；②

可以推论：由此项不动产登记制度的性质使然，

为此项规定所要求的不动产信托登记，在性质

上也属于对由不动产信托的设立所导致产生的

有关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登记，并且其还极有可

能是以 “将不动产信托的受托人登记为作为其

信托财产的不动产的所有权人”为其内容；然

而，在２０１４年由我国国务院公布的 《不动产登

记暂行条例》中，此项规定却并不存在。同样

是在此项不动产登记制度施行期间，并且是在

这部行政规章出台后，在我国仍有学者主张在

其中增设不动产信托登记规则；并且存在于该

学者的这一主张中的 “不动产信托登记”，是

以 “对由信托设立导致产生的不动产所有权变

动 （转移）的登记”为其内容。③ 需要强调的

是：《中国信托法》确认在信托成立后关于信

托财产的所有权仍然由委托人享有；这体现着

依据该法的精神，不动产信托的成立，并不导

致关于对作为其信托财产的有关不动产的物权

（所有权）发生变动；既然如此，将此项规定

纳入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中，不仅显得毫

无必要，而且还纯属绝不可能。至于 《不动产

登记条例 （草案·送审稿）》第７５条最终并没

有出现在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中；据说造

成此点的原因在于：我国立法机关在相关的审

查程序中认为，目前将不动产信托登记规则纳

入这部行政法规中的时机尚未成熟。④ 有理由认

为：我国立法机关持有前述看法，肯定是以在前

面强调的那一项内容为出发点；因为致使前述关

于信托财产所有权归属的态度由 《中国信托法》

持有，以及拒绝将在本目第二段中提到的那三项

规定中的任何一项纳入这部信托法中，毕竟是由

我国立法机关在制定该法时刻意所为。

三、体现着改变其对有关规定的

　　缺失状态的关于对 《中国信

　　托法》的增补：可供我国立
　　法机关选择的两项立法设计
　　方案　　　　　　　　　　

　　本文前面两目的内容共同表明：关于制定

一项能够成为我国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将无委

托人的不动产信托的受托人登记为作为其信托

财产的不动产的所有权人的民事实体法依据的

规定，并将具有民事实体法规范性质的此项规

定增补入 《中国信托法》中，已经提上了我国

立法工作的议事日程。需要强调的是：此项规

定应当是一项在内容上能够与 《中国信托法》

第２条，准确地讲是与由此条记载的为该法持

有的 “关于信托财产的所有权由委托人享有”

这一态度实现协调而不致发生冲突的规定。关

于此点，其理由堪称显而易见不言而喻。

笔者针对此项立法工作提出下述可供我国

立法机关选择的两项立法设计方案：

方案一：将一项以 “无委托人的信托的信

托财产权转归受托人享有”为其内容的规定增

补入 《中国信托法》中，并将此项规定列为这

部信托法第２条的第２款。说明：笔者提出此

项立法设计方案，是出自于 “无委托人的信托

只能够以受托人为其信托财产权的享有者”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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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谭政，金玲玲：《不动产信托登记制度研究》，《经济问题探索》２００５年第６期。
国土资源部政策法规司，国土资源部不动产登记中心编著：《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释义》，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第２９１页。
参见邱思萍：《以不动产信托登记为视角论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的法律瓶颈》，《北京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

年第４期。
参见国土资源部政策法规司，国土资源部不动产登记中心编著：《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释义》，第３９页。



样一项质朴的观念。应当看到，存在于这一方

案中的前述规定在被增补入 《中国信托法》中

后，即作为一项具有民事实体法规范性质的规

定在该法中存在；而存在于这一规定中的 “信

托财产权”，则显然包括关于信托财产的所有

权；故此项规定的适用，将致使无委托人的不

动产信托的受托人，成为作为其信托财产的有

关不动产的所有权人。有学者持如是说：在我

国，“由受托人享有其所有权，尤其便于办理不

动产的信托登记”；① 此说就无委托人的不动产

信托而言尤其具有准确性。这就表明：此项规

定只要在 《中国信托法》中存在，确定无疑地

能够成为我国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将无委托人

的不动产信托的受托人登记为作为其信托财产

的不动产的所有权人的民事实体法依据。但此

项立法设计方案存在着下述技术性缺陷：存在

于这一方案中的前述规定确认关于信托财产的

所有权由无委托人的信托的受托人享有，与我

国物权法显得不协调。关于此点可由下述佐证：

众所周知，以 《法国民法典》第５４４条规定的

所有权为其典型和代表的大陆法系物权法意义

上的所有权，具有下述三项固有法律属性：其

一是可以由权利主体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

下任意地不受限制地行使；其二是权利主体可

以通过行使它以支配作为其客体的财产来为自

己谋求利益；其三是在权利主体死亡或者终止

时可以成为其遗产或者清算财产。可以确定前

述三项固有法律属性，也为存在于 《中国民法

典》第二编即 《物权编》中的该法典第２４０条

规定的所有权具有；因为此条规定的所有权，

在性质上与 《法国民法典》第５４４条规定的所

有权相同。然而，在存在于这一方案中的前述

规定被增补入 《中国信托法》中的情形下，由

此项规定确认由无委托人的信托的受托人享有

的关于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在性质上却显然并

不是大陆法系物权法意义上暨我国物权法意义

上的所有权，因为它并不具有为这种所有权所

具有的前述三项固有法律属性。这具体说来是：

由 《中国信托法》第２５条、第２６条、第３９条

和第５４条的适用使然，就由无委托人的信托的

受托人享有的关于信托财产的所有权而言，其

一，该受托人对它即便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

下，也绝不能够任意地不受限制地行使，而是只

能够在接受来自信托设立行为和信托法的限制的

前提下行使；其二，该受托人绝不能够通过行使

它以支配信托财产来为自己谋求利益，即受托人

对通过行使它以支配信托财产所取得的利益，必

须交付给受益人或者运用于实现委托人设立信托

的其他目的；其三，它在该受托人死亡或者终止

时并不能够成为其遗产或者清算财产，在有关信

托继续存在情形下它将转归继任受托人享有，在

有关信托因此而终止情形下它将转归有关的信托

财产权利归属人享有。值得重视的是，毕竟有若

干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信托法持有 “关于信托

财产的所有权由受托人享有”这一态度 （除

１９２２年 《日本信托法》外，存在于大陆法系信

托法中的、通过相应的规定确认关于信托财产的

所有权由受托人享有者，至少还有韩国、列支敦

士登、南非、巴拿马、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和我国

台湾地区的信托法②———笔者注）；就这些国家和

地区的信托法所采用的相应的立法设计方案而

言，其与它们的物权法显得不协调这一技术性缺

陷同样存在；③ 对此只能够作如此解释：这些国

家和地区的立法机关，在按照这一立法设计方案

制定存在于其信托法中的、关于记载由其持有的

前述态度的相应规定时，对这一技术性缺陷采取

了忽略不计的态度。基于此点便可以认为：如果

我国立法机关也认为对于前述技术性缺陷可以忽

略不计，则此项立法设计方案完全可以为该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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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于海涌：《论信托财产所有权归属》，《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年第２期。
分别参见１９６１年 《韩国信托法》第１条第２款、１９２６年 《列支敦士登民法典》第三卷第四编第十六章第一节即信托一节中

的其第８９７条、１９８８年 《南非信托财产管理法》第１条第６项、１９８４年 《巴拿马信托法》第１条、１９６４年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信托

法典》第二部分第四章第２条、１９９６年中国台湾地区 “信托法”第１条。
依据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信托法，受托人在信托存续期间对信托财产均享有支配权；但这种支配权即便被其中一些国家和

地区的信托法称为 “所有权”，它在性质上绝对不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物权法 （财产法）中的所有权。关于对此点的分析详见张淳：

《“寻找”信托财产所有权主体》，《南京大学法律评论》２０１８年秋季卷。



所采用。

方案二：将一项以 “无委托人的信托的信

托财产权置于受托人的名义之下”为其内容的

规定增补入 《中国信托法》中，并将此项规定

列为这部信托法第２条的第２款。说明：笔者

提出此项立法设计方案，是由于受到１９８４年出

台的 《海牙信托公约》第２条第２款第２项的

启发使然。在 《海牙信托公约》中存在着下述

两项条款：其一是这部国际公约第２条第１款。

此款是一项在其中隐含有 “在信托成立后关于

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并不发生转移”这一层涵义

的规定。此款规定：“本公约中的 ‘信托’，是

指由一个人即委托人为了受益人的利益或者为

了特定的目的，通过将财产置于受托人控制之

下的方式设立，并在其生前或者死后发生效力

的法律关系。”在意大利学者 Ｌｕｐｏｉ、英国学者

Ｈａｒｒｉｓ和我国香港地区学者 ＲｅｂｅｃｃａＬｅｅ看来，

存在于此款中的 “委托人将财产置于受托人控

制之下”这一组文字组合，其中并不是必然包

含有关于所有权转移的涵义；这就表明此款确

认：关于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在信托存续期间仍

然由委托人享有。① 应当说前述三位学者的前述

看法具有准确性，故可以认为此款表明：这部

国际公约持有 “关于信托财产的所有权由委托

人享有”这一态度。其二是这部国际公约第２

条第２款第２项。此项条款是一项以 “将受托

人置于关于信托财产的所有权人的地位”为其

适用所能够产生的法律效果的其他规定，此项

条款规定：“关于信托财产的所有权置于受托人

的名义之下，或者置于能够代表受托人的另外

的人的名义之下”。英国学者 Ｈａｒｒｉｓ持如是说：

明确规定 “关于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可以由受托

人以自己的名义持有”，是 《海牙信托公约》

第２条第２款第２项的立法宗旨之一。② 此说无

疑能够给人以相当启示。应当看到：着眼于存

在于其中的 “关于信托财产的所有权置于受托

人的名义之下”这一组文字组合，便可以确定

此项条款的适用，确定无疑地将导致产生 “将

受托人置于关于信托财产的所有权人 （名义所

有权人）的地位”的法律效果。关于此点可以

用２００３年 《卢森堡信托和诚信合同法》中的相

关规定来进行说明，因为这一规定体现着前述

法律效果得到了该法的承认。这具体说来是这

部信托法在一开始便以一段文字宣告批准 《海

牙信托公约》在卢森堡施行。该法第２条第１

款规定： “考虑到 《海牙信托公约》对在卢森

堡境内的作为信托的标的物的财产的适用，关

于对信托的受托人的地位参照一个所有权人的

地位来确定。”其内容表明：该法第２条第１款

是一项与此项条款 （即 《海牙信托公约》第２

条第２款第２项）相照应的条款；而此项条款

在该法第２条第 １款的效力的作用下的适用，

确定无疑地将致使受托人取得和拥有关于信托

财产的所有权人 （名义所有权人）的地位。而

对前述由此项条款的适用将导致产生的法律效

果则应当解释为：此项条款的适用，将致使并

不享有关于信托财产的所有权的受托人，在对

外关系中在名义上拥有关于信托财产的所有权

人的地位，并因此而可以基于这一地位行事。

可以这样说：《海牙信托公约》第２条第２款第

２项，是关于该公约第２条第１款的进一步规

定，并且它还是作为与后面一款配套适用的一

项条款存在于该公约中。需要强调的是，我国

香港地区学者 ＲｅｂｅｃｃａＬｅｅ在其相关评析中指

出：其确认在信托成立后关于信托财产的所有

权仍然由委托人享有，这表明 《中国信托法》

第２条类似于 《海牙信托公约》第 ２条第 １

款。③ 可以认为该学者在这里实际上是在说

《中国信托法》第２条是仿效 《海牙信托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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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ＭａｕｒｉｚｉｏＬｕｐｏｉ，Ｔｈｅ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ＬａｗＴｒｕｓ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Ａｄｏｐ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ｉｖｉｌＬａｗ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ＴｈｅＣｉｖｉｌＬａｗＴｒｕｓｔ，Ｖａｎｄｅｒｂｉｌ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Ｖｏｌ３２，１９９９，ｐｐ９６７－９８８；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Ｈａｒｒｉｓ，ＴｈｅＨａｇｕｅＴｒｕｓｔｓ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ｘｆｏｒｄ－ＰｏｒｔｌａｎｄＯｒｅｇｏｎ：
Ｈａｒｔ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０２，ｐ１１０；ＲｅｂｅｃｃａＬｅ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ｉｎｇ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ｒｕｓｔ，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ｗ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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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条第１款的产物。应当指出：存在于此项

立法设计方案中的前述规定，是仿效 《海牙信

托公约》第２条第２款第２项的产物；既然已

经存在着 《中国信托法》第２条对这部国际公

约第２条第１款的仿效，那么再将体现着关于

对该公约第２条第２款第２项的仿效的，存在

于这一方案中的前述规定增补入这部信托法中，

并将此项规定列为该法第２条的第２款，不仅

实属顺理成章，而且从立法技术角度看还并不

存在任何障碍。存在于此项立法设计方案中的

前述规定在被增补入 《中国信托法》中以后，

即作为一项具有民事实体法规范性质的规定在

该法中存在，而存在于这一规定中的 “信托财

产权”，则显然也包括关于信托财产的所有权；

故此项规定的适用，将致使无委托人的不动产

信托的受托人，拥有作为其信托财产的有关不

动产的所有权人 （名义所有权人）的地位。下

述事实值得重视：我国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将

享有有关不动产的所有权的民事主体登记为该

项不动产的所有权人，一直以来都是通过运用

“将有关民事主体的姓名或者名称记载于由其备

置的不动产登记簿中、并由此致使有关不动产

的所有权被登记到该民事主体的名义之下”这

样一种方法来完成，并且这一登记对该民事主

体而言只有在对外关系中才具有实际意义。① 这

就表明：此项规定只要在 《中国信托法》中存

在，确定无疑地也能够成为我国政府不动产登

记机构将无委托人的不动产信托的受托人登记

为作为其信托财产的不动产的所有权人的民事

实体法依据。

四、应当考虑纳入有可能在我国

　　确立的只能够适用于无委托
　　人的不动产信托的不动产信
　　托登记制度中的与该制度的
　　适用对象相适应的两项规定

　　在我国，将无委托人的不动产信托的受托

人登记为作为其信托财产的不动产的所有权人，

只能够由我国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应当

看到：第一，就分别存在于在本文第三目中提

到的，由笔者提出的那两项立法设计方案中的

那两项规定而言，只要其中的任何一项被我国

立法机关增补入 《中国信托法》中，该项规定

的适用，都能够将无委托人的不动产信托的受

托人置于作为其信托财产的有关不动产的所有

权人的地位，从而都能够成为我国政府不动产

登记机构将无委托人的不动产信托的受托人登

记为作为其信托财产的不动产的所有权人的民

事实体法依据。第二，目前我国已经有了存在

于 《中国民法典》中的不动产登记制度；着眼

于这部民法典第２０９条的精神可以断言：此项

制度在实际上要求对不动产物权变动进行登记；

就分别存在于前述两项立法设计方案中的那两

项规定而言，其作为法律规定对无委托人的不

动产信托的适用所导致产生的法律效果，恰恰

都体现着关于对作为这种不动产信托的信托财

产的有关不动产的物权变动。基于此点便可以

确定：在前述两项规定中的任何一项被我国立

法机关增补入 《中国信托法》中的情形下，此

项规定对无委托人的不动产信托的适用，必将

导致产生关于对有关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登记问

题；此项不动产物权变动登记是以 “将无委托

人的不动产信托的受托人登记为作为其信托财

产的不动产的所有权人”为其内容；而前述不

动产登记制度，则完全能够成为我国政府不动

产登记机构将无委托人的不动产信托的受托人

登记为作为其信托财产的不动产的所有权人的

登记法依据。故笔者基于以上所述而认为：鉴

于在目前我国已经有了存在于 《中国民法典》

中的不动产登记制度，在前述两项立法设计方

案中的那两项规定中的任何一项被我国立法机

关增补入 《中国信托法》中的情形下，只要其

有关当事人提出了相应的登记申请，我国政府

不动产登记机构完全可以以此项规定为民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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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就这后面一点而言，可以说将其登记为信托财产所有权人对任何一种信托的受托人来说都是如此。以至于日本学者道垣内

弘人持如是说：信托财产登记体现着将在有关财产上设立有信托的事实公之于众，以实现关于对信托存在的 “外向性”披露。参

见 ［日］道垣内弘人：《信托法入门》，姜雪莲 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４７页。



体法依据，并以存在于前述不动产登记制度中

的有关规定为登记法依据，将无委托人的不动

产信托的受托人登记为作为其信托财产的不动

产的所有权人。

然而，根据包括日本在内的一些域外国家

和地区的经验，要致使由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

办理的，以 “将不动产信托的受托人登记为作

为其信托财产的不动产的所有权人”为其内容

的不动产信托登记，在登记程序方面实现规范

化，需要确立起相应的不动产信托登记制度以

作为更进一步的登记法依据；并且此项不动产

登记法意义上的不动产信托登记制度，还是一

项既能够适用于无委托人的不动产信托，又能

够适用于有委托人的不动产信托的不动产信托

登记制度。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相关做法已经对

我国的有关立法产生了影响：在本文第二目第

八段中提到的，存在于由我国前国土资源部制

定的 《不动产登记条例 （草案·送审稿）》中

且由其第７５条记载的那一项规定，是一项关于

不动产信托登记的一般规定；如果其被包含于

一项不动产信托登记制度中，那么此项规定绝

对是作为该制度的核心内容存在；虽然此项规

定并没有被纳入在２０１４年出台的 《不动产登记

暂行条例》中。即便如此，我国前国土资源部

仍然 “初心不改”：由其制定并于２０１５年公布

的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１０６条

规定：“不动产信托依法需要登记的，由国土资

源部会同有关部门另行制定”。这表明该机构仍

然坚持认为：在我国需要确立不动产信托登记

制度。而在我国有若干主张确立不动产信托登

记制度的学者则一致认为：应当主要以日本和

我国台湾地区的同一制度为参照物，来设计我

国的不动产信托登记制度的内容。① 应当看到，

无论是在我国前国土资源部看来，需要确立的

不动产信托登记制度，还是由我国有关学者主

张确立的不动产信托登记制度，都是一项与前

述域外不动产登记法意义上的不动产信托登记

制度 （以 《日本不动产登记法》中的不动产信

托登记制度为典型和代表———笔者注）在性质

上相同的，并且还是既能够适用于无委托人的

不动产信托，又能够适用于有委托人的不动产

信托的不动产信托登记制度。但笔者基于本文

第二目的内容而断言：在 “关于信托财产的所

有权由委托人享有”这一态度由 《中国信托

法》持有的情形下，一项与前述域外不动产登

记法意义上的不动产信托登记制度在性质上相

同的，并且还是既能够适用于无委托人的不动

产信托，又能够适用于有委托人的不动产信托

的不动产信托登记制度，因与这部信托法的这

一态度相抵触，而绝不可能在我国确立；不仅

如此，在分别存在于本文第三目中的，由笔者

提出的那两项立法设计方案中的那两项规定中

的任何一项，都并没有被我国立法机关增补入

《中国信托法》中的情形下，一项与前述域外

不动产登记法意义上的不动产信托登记制度在

性质上相同的，然而却只能够适用于无委托人

的不动产信托的不动产信托登记制度，也因与

这部信托法的这一态度相抵触，而绝不可能在

我国确立。

笔者的相关看法是：在我国，只有当由笔

者提出的这两项立法设计方案中的那两项规定

中的某一项，被我国立法机关增补入 《中国信

托法》中，并由此致使关于将无委托人的不动

产信托的受托人登记为作为其信托财产的不动

产的所有权人，在民事实体法上成为可能；在

这种情形下，才有了不动产登记法意义上的不

动产信托登记制度在我国存在的法律空间。倘

若我国立法机关在将来的某一时刻果真完成了

前述法律条款增补工作，并且我国行政机关或

者其所属有关部门在这一时刻或者在此之后的

某一时刻，出于致使 “由我国政府不动产登记

机构办理的不动产信托登记在登记程序方面实

现规范化”的考虑，或者出于致使 “法律授权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这一我国既存的财产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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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谭政，金玲玲：《不动产信托登记制度研究》，《经济问题探索》２００５年第６期；陈敦：《我国台湾地区不动产信托登
记的经验与借鉴》，《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报》２０１５年第３期；邱思萍：《以不动产信托登记为视角论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的法律瓶
颈》，《北京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年第４期。



记立法模式得到遵循的考虑，① 而决定制定我国

的前述不动产信托登记制度，这肯定是可以的，

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当然，我国行政机关或者

其所属有关部门在制定前述不动产信托登记制

度时，完全可以仿效一些域外国家和地区的同

一项制度，甚至可以抄袭存在于 《日本不动产

登记法》中的若干关于规定与不动产信托登记

的程序有关的事项的条文，或者变相抄袭存在

于由中国台湾地区 “土地信托权利登记作业办

法”确立的土地信托登记制度中的若干关于规

定与土地信托登记的程序有关的事项的条文。②

但值得重视的是：我国的此项不动产信托登记

制度，是一项仅以无委托人的不动产信托为其

适用对象的不动产信托登记制度，准确地讲是

一项仅以 “由我国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实施的、

关于将无委托人的不动产信托的受托人登记为

作为其信托财产的不动产的所有权人的行为”

为其规制对象的不动产信托登记制度；由此点

使然，我国行政机关或者其所属有关部门在制

定此项不动产信托登记制度时，应当将一项

“关于本制度只能够适用于无委托人的不动产信

托”的明文规定纳入其中；同样是由此点使然，

该机关或者该部门在制定此项制度时，还应当

考虑将下述两项规定纳入其中，以致使它们成

为该制度的组成部分。这后面两项规定应当是

仅为我国的此项不动产信托登记制度所独有，

而在域外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同一项制度中并不

存在的规定：

第一项是记载不动产信托预先登记规则的

规定。由笔者构思的此项规定的内容是：“委托

人在设立不动产信托后，可以申请不动产信托

预先登记。对于委托人提出的不动产信托预先

登记申请，不动产登记机构在受理后，经过审

查认为符合本制度规定的信托登记条件的，应

当办理不动产信托预先登记，并将受托人预先

登记为作为其信托财产的不动产的所有权人。

不动产信托预先登记在自委托人死亡或者终止

时起即发生不动产信托登记的效力，受托人在

自此时起即成为作为其信托财产的不动产的登

记所有权人，但有以下两种情形除外：（１）不

动产信托在委托人死亡后没有成立；（２）已经

成立的不动产信托因委托人死亡或者终止而终

止”。相关说明：根据域外有关国家和地区的不

动产信托登记制度的共同惯例，不动产信托登

记，是通过由有关不动产信托的受托人提出信

托登记申请，并且该项申请在经过政府不动产

登记机构审查后予以办理的途径完成；而我国

的此项不动产信托登记制度肯定会遵循此项惯

例。可以推论：设立不动产信托的委托人，必

然对不动产信托登记的完成抱有希望。因为不

动产信托登记的完成，以及由此产生的关于其

受托人被登记为作为有关信托的信托财产的不

动产的所有权人，对于确保委托人的信托目的

在该项不动产信托运作的过程中的实现，有的

时候将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关于此点，本

文第一目第九段和第十段的内容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给予佐证———笔者注）。在不动产信托存续

期间，极有可能出现 “有关的不动产信托登记，

因受托人拒绝向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提出信托

登记申请，以至于没有办理”这一情形；肯定

是针对这种情形的可能出现，并出于对由委托

人抱有的前述希望的满足的高度重视，日本和

韩国的不动产信托登记制度，都将关于委托人

可以代位受托人申请信托登记的规定纳入其

中。③ 依据此项规定的精神，在有关不动产信托

的受托人拒绝办理不动产信托登记的情形下，

委托人可以以该受托人的代位人的身份提出信

托登记申请，以要求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

不动产信托登记，并通过这一途径实现关于对

不动产信托登记的完成。在我国，在无委托人

的不动产信托存续期间，也极有可能出现前述

由于受托人的原因致使有关的不动产信托登记

没有办理的情形；但我国的此项不动产信托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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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关于对这一立法模式的说明，参见季奎明：《中国式信托登记的困境与出路》，《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９年第５期。
如此办理体现着一种比较法上的借鉴；而 “比较法上的借鉴”则被视为在对我国的信托登记程序制度进行整体设计时可

走的 “一条捷径”。参见徐刚：《中国信托登记制度研究》，《江西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参见１９６０年修订后的 《日本不动产登记法》第１０９条、２００４年再次修订后的 《日本不动产登记法》第９９条和 《韩国不

动产登记法》第１１９条 （该法中的不动产信托登记制度由其第１１７条至第１２９条共同组成）。



记制度，却显然绝不可能将关于委托人可以代

位受托人申请信托登记的规定纳入其中；因为

此项制度的适用对象毕竟是无委托人的不动产

信托。但着眼于其内容便可以确定无疑，由笔

者构思的此项规定记载的不动产信托预先登记

规则，只要存在于我国的此项不动产信托登记

制度中，此项规则对无委托人的不动产信托的

适用，能够起到与存在于日本和韩国的不动产

信托登记制度中的关于委托人可以代位受托人

申请信托登记的规定对不动产信托的适用完全

相同的作用。这具体说来是：在 《中国信托

法》上能够成立的无委托人的不动产信托毕竟

是由委托人设立的；从关于对这部信托法第 ８

条和第５３条的适用的角度看：无委托人的不动

产信托，或者是由其委托人通过制定信托遗嘱

的方式设立，并作为遗嘱信托在自其委托人死

亡后其受托人承诺之时起成立并发生效力从而

进入存续状态，或者是由其委托人通过与其受

托人订立信托合同的方式设立，并作为合同信

托在自该合同订立之时起成立并发生效力从而

进入存续状态，但在其委托人死亡或者终止后

其仍将继续处于存续状态，① 两者必居其一。就

无委托人的不动产信托而言，尽管在其存续期

间其委托人已属并不存在，但在前述不动产信

托预先登记规则存在于我国的此项不动产信托

登记制度中的情形下，只要其委托人在设立这

种不动产信托后，在其生存或者存在期间，依

据此项规则向我国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提出不

动产信托预先登记申请，并且该机构在经审查

后确认该申请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并基于此

项确认而办理了不动产信托预先登记，那么由

此项规则的适用使然，在其委托人死亡或者终

止之时，前述已经办理的不动产信托预先登记，

在法律上便转变成为不动产信托登记；并且此

项由不动产信托预先登记转变而成的不动产信

托登记，与出现在日本和韩国的，由其委托人

在由其设立的不动产信托的存续期间，依据存

在于不动产信托登记制度中的前述规定代位其

受托人办理的不动产信托登记，在法律效果上

完全相同。由笔者构思的此项规定中提到了两

种除外情形：（１）种情形是指作为遗嘱信托的

不动产信托，在其委托人死亡后因信托遗嘱指

定的受托人拒绝承诺而没有成立；（２）种情形

是指在信托合同将 “委托人死亡或者终止”规

定为能够导致其终止的情形下，作为合同信托

且已经成立并处于存续状态的不动产信托，因

其委托人死亡或者终止而归于终止。而这两种

除外情形意味着在无委托人的不动产信托存续

期间，只要出现了其中任何一种情形，已经办

理的不动产信托预先登记便成为并不能够发生

不动产信托登记效力的不动产信托预先登记，

并因此而在法律上已经无任何意义。

第二项是关于其适用能够将无委托人的不

动产信托的受托人置于由法律为作为其信托财

产的有关不动产设定的义务的承担者的地位的

规定。由笔者构思的此项规定的内容是：“已经

成立且在委托人死亡或者终止后继续存在的不

动产信托，既没有办理不动产信托登记，也没

有办理不动产信托预先登记的，在需要确定由

法律为作为其信托财产的不动产设定的义务的

承担者的场合，视受托人为作为其信托财产的

不动产的登记所有权人”。相关说明：由笔者构

思的此项规定中的不动产信托，仅限于作为合

同信托存在的不动产信托。依据 《中国信托

法》第１０条的精神，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

当办理登记手续的财产为信托财产设立的信托，

应当依法办理信托登记然而却没有办理的，该

信托不产生效力。目前，在我国任何一种类型

的不动产都属于依照法律应当办理登记手续的

财产，但却并无任何一部法律专门规定以某种

类型的不动产为其信托财产设立的信托应当办

理信托登记；② 故依据 《中国信托法》第 ８条

精神，由笔者构思的此项规定中的不动产信托，

在自其委托人与其受托人订立信托合同之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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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需要说明的是：依据 《中国信托法》第５３条的精神，合同信托在其委托人死亡或者终止后仍将继续处于存续状态，信托
合同另有规定的除外———笔者。

正是由此点使然， 《中国信托法》第１０条在自该法施行之时起至今在我国一直并无适用对象，故才有学者将此条称为
“被虚置的信托登记条款”。参见季奎明：《中国式信托登记的困境与出路》，《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９年第５期。



即告成立并发生效力，从而进入存续状态；既

然如此，在这种不动产信托存续期间，在其委

托人死亡或者终止的情形下，即便其既没有办

理不动产信托登记，也没有办理不动产信托预

先登记，《中国信托法》第１０条对仍然处于生

效状态的它便显然并不能够适用。不动产信托

登记和不动产信托预先登记的没有办理，意味

着就由笔者构思的此项规定中的不动产信托而

言，尽管在其委托人死亡或者终止后仍然处于

生效状态和存续期间，其受托人却并不是作为

其信托财产的有关不动产的登记所有权人，相

应的其受托人也就并不是由法律为作为其信托

财产的有关不动产设定的义务的承担者 （尤其

是其受托人并不是本文第一目第七段和第八段

中提到的，作为其信托财产的有关不动产的管

理义务人和纳税义务人———笔者注），因为从法

律角度看，这种法定义务的承担者只能够是该

项不动产的所有权人；然而，站在国家的立场

上看，在其委托人死亡或者终止后仍然处于生

效状态和存续期间的这种不动产信托，即便前

述两种登记没有办理，在法律上也应当将其受

托人置于由法律为作为其信托财产的有关不动

产设定的义务的承担者的地位，只有如此办理

才有利于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

显而易见，由笔者构思的此项规定的适用，在

实际上能够将在其委托人死亡或者终止后仍然

处于生效状态和存续期间的这种不动产信托的

受托人，置于作为其信托财产的有关不动产的

登记所有权人的地位；这就表明：在此项不动

产信托登记制度的框架内，要将这种不动产信

托的受托人，置于由法律为作为其信托财产的

有关不动产设定的义务的承担者的地位，通过

将由笔者构思的此项规定纳入该制度中，实为

一种行之有效的立法安排。

■责任编辑／宋雨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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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系统塑造的思想逻辑

王传发
［云南民族大学，昆明　６５０５０４］

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阐明了学校思政课建设发

展的逻辑演进、思想脉动和改革创新辩证关系，是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根本遵循。五年

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始终贯穿着立德树人目标引领、现实问题的审视立正、守正创新的思想内

核、意识形态边界逻辑来全方位确证和推进高质量改革创新。立德树人目标引领是对 “为谁培养人、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个根基问题的哲学透视，现实问题的审视立正是通过分析制约高校思政

课建设中存在问题及原因进而为塑造思政课新格局提供思想支撑，守正创新的思想内核就是要理解思

政课必须以守正创新之道来延展丰富的道义之理，意识形态边界逻辑则是审视思政课课程内容的马克

思主义本质属性和体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上述四个方面全面呈现 “目标任务、立点、内核、边

界”四位一体的思想逻辑，为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供了系统支撑，造就了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改革创新发展新格局。

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立德树人；现实问题；守正创新；边界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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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８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从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指出了思想政治

理论课 （下称 “思政课”）建设的前行方向，

为系统构建学校思政课发展新格局明确了目标

任务、提出了建设原则和办好思政课的辩证关

系与建设体系，是新时代构建具有自主知识体

系的思政课之行动指南，进一步推动了学校思

政课在价值与真理统一的方向上跃升。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阐明了学校思政课建设发展

的逻辑演进、思想脉动和改革创新辩证关系，

构建了关于思政课改革创新的教师队伍建设、

学生主体发展、理论课程与实践教学、真理性

知识传授与机器学习方法的多维格局，通过大

思政、中大小一体化、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

同发展、思政共同体建设等递进性、交融性重

大实践，系统塑造学校思政课时空要素与主体

感知的内在关系，在现实的历史运动中澎湃着

思政课的生命活力，丰富着思政课的时代内涵，

推动思政治课建设迈向高质量发展。这其中贯

穿着立德树人目标引领、现实问题的审视立正、

守正创新的思想内核、意识形态边界逻辑等一

系列思想驿站的逻辑智链，彰显思政课的价值

性、理论性、实践性、德育性等功能于一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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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属性。深刻理解５年来思政课时空格局变

革的思想逻辑，有利于把握思政课格局重塑的

思想引领和实践标向，从而更好地把学校思政

课真正打造成为 “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

一、立德树人的目标引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思政课作用不可替代，

思政课教师队伍责任重大。”① 这一思想定位为

思政课的系统性塑造提供了根本遵循。当下，

立德树人作为教育根本任务已成为教育者的高

度共识，并贯穿于高校思政课程全方位全过程。

作为思想逻辑层面的立德树人之所以能够引动

思政课系统构建新的发展格局，是因为高校思

政课教育对象的大学生都是具有自我意识的人，

这样的人的德性和品性都是在社会历史中养育

并不断丰厚的。因此，从思想逻辑进程考察立

德树人的目标引领，必须回溯到人的哲学视域，

放到社会历史实践过程进行阐释，方可揭示立

德树人目标引领的思想意义。社会历史实践呈

现的不仅是时间的维度，还必须框在一定的空

间进行分析才有价值。如此，就逻辑展开而言，

就是要围绕 “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

培养人”这个根基问题进行哲学透视。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始终围绕 “人”这

一核心命题进行批判、扬弃和立正的，人与世

界的关系以及人的自我意识丰富过程始终占据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位置。马克思中学毕业

一开始的名著 《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

文，从德性的角度提出了年轻人应当为人类的

解放而工作，展现了马克思的高尚道德情操和

历史使命担当。在后来的理论建构过程中，通

过宗教对人的异化、抽象人的无根性、资本逻

辑下人的片面性等进行实践哲学的批判，逐步

确立了现实的人及其本质，经过现代性意识培

育的人，再到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全面发展最

高德性。从中可以看出，对人的教育应当确证

其前提，就是把人的时代应然性全部呈现出来，

然后寻求培养之道，选择培养内容和方式。

首先，需要从人与世界关系来透视人的德

性应然，这是思政课理论体系塑造的学术前提。

“马克思的哲学出发点是以 “从事实际活动的

人”不是以 ‘抽象的人’作为自己的 ‘出发

点’；马克思的哲学是以 ‘人类社会或者社会

的人类’而不是 ‘抽象的存在’作为自己的立

足点；马克思的哲学是以 ‘人的全面发展’而

不是以 ‘人性的复归’为 ‘归宿点’”②，从中

看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把人民性蕴含的为绝

大多数人谋利益和解放的道义力量作为立德树

人的基本品质的。从根本上说，就是把人民性

的品质作为构建高校思政课学术与实践体系的

重要基础，也是立德树人理念生动实践的本质

要求。

其次，对于人的解放进程需要从实践哲学

视野进行阐释。马克思的哲学把人的解放进程

与一定的阶级密切联系，通过阶级意识的感应

与个体自我意识交融，从而淬炼阶级属性的人

之德性。马克思在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文章中把人的活动立足

于社会生产过程，并特别强调 “人的本质在其

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以及现实的人的

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表明人的道德品质的养成

必须融入一定的阶级集团和纳入到生产方式过

程。在 《共产党宣言》共产党、无产者章节

中，对共产党人的阶级属性分析时，指出真正

的共产党人既不同于流氓无产者，也不同于无

政府主义者，更与小农的封建的小资产阶级有

清楚界限，唯有如此，才能够清楚地把握人的

德育需要在无产阶级政党意识凝聚下形成与时

代发展趋势相适配的道德与人格属性，也只有

与非历史的、抽象的、虚假物化的团体中的人

之道德划清界限才能真正淬炼人的优秀素质。

最后，从广阔的社会历史形态演进阐释人

的内在品质要求。 “马克思对历史中 ‘人’作

为主体的看法已经不同于西方传统哲学。较之

笛卡尔 ‘我思故我在’所确立的意识内在主体

性而言，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历史

唯物主义视野中将主体性建构的根基锚定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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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新地平线之上，并以 ‘物的依赖性’

来厘定经济社会关系之奠基对主体性建构的现

在作用。”① 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的三形态演进

理论对人的应然与实然属性进行了深入揭示，

表征着在社会历史实践中达至对立德树人的内

涵诠释。人的依赖关系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具

有奴役性和人身依附关系，人的德性不平等且

分层，社会教化人们遵从少数统治阶级的道德

规则。“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

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

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

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

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

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

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② 社会现实成为

个体主体内在自我意识觉醒和外在独立自由的

基础条件和准备前提，社会现实条件决定人的

德性趋向。人的道德水平、知识获得、精神自

由度与社会关系平等性密切相关，当然也受资

本的驱使成为物化的异化状态。第三个阶段是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个阶段的形态是共产主

义社会。马克思的三形态与人的独立性关系给

我们的启示是，立德树人作为思政课的根本任

务必须全域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

去确立和推进。换言之，立德树人蕴含的价值

观必须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就是

要把大学生培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建设者和接班人，唯此才能成为担当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二、现实之惑的审视立正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是塑造高校思政课新格

局的目标引领和思想引动，这个根本任务蕴含

的德育规范离不开来自对国内外现实之惑的内

省和反思。现实是重塑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基

本立足点，也是推动高校思政课高质量发展的

动力来源。马克思指出：“问题是时代的格言，

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③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问题是创

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④ 把问题转化

为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是推动新时代思政课体系

重塑的基本路向。针对思政课建设存在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

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我们也要看到，思政课

建设中的一些问题亟待解决。有的地方和学校

对思政课重要性认识还不够到位；课堂教学效

果还需要提升，教学研究力度需要加大、思路

需要拓展；教材内容还不够鲜活，针对性、可

读性、实效性有待增强；教师选配和培养工作

还存在短板，队伍结构还要优化，整体素质还

要提升；体制机制还有待完善，评价和支持体

系有待健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需要

深化；民办学校、中外合作办学思政课建设还

相对薄弱；各类课程同思政课建设的协同效应

还有待增强，教师的教书育人意识和能力还有

待提高，学校、家庭、社会协同推动思政课建

设的合力没有完全形成，全党全社会关心支持

思政课建设的氛围不够浓厚。”⑤ 这些问题是现

实之惑在思政课建设中的呈现。任何问题都是

现实的不同反映，有些是深层次的问题，有些

是技术性问题，有些是具体工作方法的问题，

有些是体制机制健全完善问题，有些是政策落

实贯彻问题，等等。如此多而又具体的问题需

要进行深层次破解与回应，就是立足时代现状

和基本特征，把问题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伟大实践中分析，放在全球发展趋势中进行

对比性阐释。分析这些问题背后的社会原因、

时代动因、进而形成问题逻辑，成为破解制约

高校思政课建设的思想指引，为塑造思政课新

格局提供思想支撑。忽视问题或臆想问题都是

思政课建设的致命敌人，坚持高校思政课建设

的问题导向是系统塑造的必然要求。

通过研究不难看出，导致思政课建设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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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对思政课的价值性、真

理性和中国现实、世界变局及中国未来之间的

有机关系没有完整地把握，更不能从时代变革

的大趋势进行深度剖析，导致思想上不重视、

观念上不能理解和不能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发展

规律与世界变局的趋势，从而弱化了思政课面

对物化世界和价值观渗透的应对能力。面对国

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现实和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带来的时代挑战，如何基于问题建构高

水平的思政课体系是问题逻辑的现实急迫。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做到

方向明、主义真、学问高、德行正，自觉以回

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为学术己任，以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

国之理为思想追求，在研究解决事关党和国家

全局性、根本性、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上拿出真

本事、取得好成果。”① 为此，从四个维度进行

反省反思，即中国、世界、时代和人民四个论

域进行基本问题捕捉，开展问题逻辑的思政转

换，形成反向问题为路径的思想逻辑。

首先，聚焦中国现实，探求问题真谛。思

政课存在的具体问题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

有着深厚的时代背景和深刻的经济社会发展现

实，都与国家发展前途命运共生相连。因此，

探究问题真谛，必须回到 “中国之问”上来。

面对百年未有大变局带来的巨大冲击，高校大

学生思想上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新中国诞生

７５周年、改革开放 ４６年的今天，举什么旗、

走什么路、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等重大战略

问题仍然是研究讨论的热点话题。上述足以说

明，对这些极为关键的问题仍需要转化为思政

课的思想元素，把思政课遇到的具体问题放到

这些大问题域中进行阐释、讨论与辨析，以增

强思政课对 “大问题”的分析与应答能力，从

而让学生在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着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力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征程中感受到思政课是一门 “管

用”之大学问。通过战略性大问题、微观性具

体问题的有机结合，释疑解惑大学生心中谜团，

化解来自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就业压力、外来风

险隐患和心中困惑内卷阻力等问题，把问题之

间的逻辑嫁接起来，形成能够破解问题的思想

逻辑，让同学们在破解问题中不断增长能力，

历练本领，成长为国之栋梁。

其次，面对世界变局，洞察大变之势。当

今世界 “变”与 “不变”是主旋律，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对原有秩序的冲击与重塑史无前

例，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日益增大。在这一宏大

的世界叙事过程中，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抱团守

旧、发展中国惺惺相惜的趋势明显，中国在变

局中的塑造能力不断增强，这些是 “不变”的

变化。地缘、周边政治格局也在发生深刻变化，

俄乌冲突、红海局势、巴以战争、北约军演、

台海局势、朝鲜动作等一系列的力量在明争暗

博，十分复杂、暗流涌动、风险变异，需要思

政课以真理性视野在关注微观的道德教育、价

值教育、价值澄清之外，在比较的视野中全面

系统分析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的演

变，关注世界著名左翼和右翼代表人物的德育

教育论思想，客观诠释西方民主及其人权的真

实面貌，积极扬弃虚伪人权，弘扬全人类文明

成果，从而形成从 “内向思政问题”向 “外向

思政问题”的延展与交互，达成内外交互的问

题逻辑。

再次，坚守人民立场，回答人民之问。要

把人民之问转化成为有吸引力的思想，融入思

政课全过程，从而增强课程的思想魅力感染学

生。人民之问是国之大问，人民问题是根本问

题。马克思主义在揭示历史规律的时候，始终

认为历史是人民的事业，人民是历史的主体。

因此，作为思政课要把人民的需要、人民的时

代关切凝练为核心思想元素，教育学生要秉持

人民立场。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应当给人民提

供什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美好生活需

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

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

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② 当然，还应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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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不同群体的关注不同，差异性存在且明显。

思政课就是要围绕广大人民群众关心的整体性

问题发力，形成有吸引力的导向性思维逻辑。

同时，思政课要积极回应群众的关切，在厘清

和透析群众关切中感受党和国家关心与关爱的

温度，感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和力

量，这是高校思政课的使命任务。

最后，关注时代问题，回应时代之问。抓

住新时代最核心、最基础、最关键的问题，深

入分析时代问题产生的现实根源，形成时代问

题之思，与前三个问题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问

题域体系，充盈到思政课教学过程。如何甄别

和把握时代问题是思政课教学的关键。从当前

情况看，思政课回应时代关切的思想释疑解惑

性尚存不足，对时代主要矛盾的社会微观表现

反映不甚灵敏，存在迟钝滞后现象。往往就一

些具体问题进行罗列，这些问题的针对性、焦

点性不突出，难以切中时弊，而且对问题背后

的原因分析轻描淡写，引不起学生兴趣。思政

课教师的学术问题意识不足，导致其透视和洞

察功能失色不少。鉴于此，应当从三个维度发

掘时代问题的思想演进。一是反映时代进程的

重大问题，主要是聚焦到社会主要矛盾层面，

发掘普通民众最为关切的问题，并置于理论体

系透视分析。比如，民生领域的就业、创业环

境，个人全面自由发展问题等。二是围绕中国

现代化进程中大学生成长成才问题，把这样的

宏大叙事与具体的思政课立德树人任务目标有

机衔接，既使大学生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

程中提升自己的政治素质与能力素养，又使之

投身到中国式现代化大潮中践行思政课的价值

理念。三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认

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作为大学生认同教育的重点，从纵横视野

中厘清是非干扰问题，并凝练为道路和战略目

标自信的思想要素，融进到思政课教学体系，

让学生内化于心与外化于行。

三、守正创新的思想内核

任务与问题的思想化在一定程度上仅仅解

决了思政课的内源性驱动力的问题，这个驱动

需要有稳固的、优秀的理论内核作为系统性塑

造的坚实支柱，方可推动思政课建设阔步前行。

思政课作为一个总体性课程指称，其各门课程

之间的价值性要素、思想性要素、知识性要素

具有内在关联性和耦合性。从高校思政课系统

性特征观之，呈现１２３４７的总体性结构，这个

整体性结构系统的内在一致性非常鲜明，即 １

个根本任务———立德树人、２个目标———为党

育人、为国育才、３个战略———服务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强国、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服务

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４个硬核理论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理论、７个内容板块———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形势与

政策、“四史”、思想道德德与法治。这种整体

性结构的思想逻辑和理论内核反映的是思政课

内容革命，当然形式上也有革命的特征。这种

内容革命目的是确证我们的思想文化主权性，

并把教育的主客体及相关主体引进思政课的场

域内，避免了在场者缺席之尴尬。总体性结构

的思想内核是其理论特质，这种理论呈现的思

想逻辑功能集中体现在富含文明属性的要素之

中。要理解这种复杂的关系体系中的思想内核，

还是回到发生学语境进行学术透视。

从思政课思想内核形成的过程看，守正创

新的学术创造是考察的着眼点。理解思政课的

思想内核必须深谙守正创新之道，从而延展出

丰富的道义之理。守正就是马克思主义之正、

社会主义之正、中国共产党领导之正、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之正，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之新、中国式现代化之新、坚持和完善党的领

导之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新。

首先，坚守马克思主义之正，开创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形态。马克思主义是关于

人类解放的学说，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

是指导人们解释世界、认识世界的真理。习近

平总书记在马克思诞辰２００周年纪念大会上的

讲话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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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实践的理论、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

论。”① 高校思政论课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和思维方式为指导，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哲

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精髓融入

课程体系，以人民立场，秉持人民情怀，原汁

原味地把理论讲授给大学生，让马克思主义理

论说服大家，从而提升思政课理论厚度和魅力。

掌握了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回应社会

思潮热点和问题的有力武器。马克思主义理论

之所以常青，在于其是一个开放、包容、自我

发展的理论体系，拥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一目深刻揭示了

‘马克思主义’与 ‘中国’的关系。”② 思政课

要聚焦把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路吸纳进去，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

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实现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不

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开创

形成具有中国气质的思想理论体系，实现新的

理论形态的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是最新理论成果。思想政治理论体系

建构，必须全域融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 ‘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

方面成就’ ‘六个必须坚持’的主要内容”，③

不断丰富思政课思想内涵。

其次，坚持社会主义之正，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要把为什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与制度融入思想政治理论中，从历史维度

和现实逻辑出发，讲深讲透背后原因，让大学

生透彻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社会主

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

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从世界资本

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比较角度，确证社

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增强社

会主义话语体系，夯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基础。

把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内化于学生头脑，外化

于实际行动。同时，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新

的文明形态，把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建设作

为思政课的重要任务。“现代化对于中国来说固

然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普遍性，但这种普遍性的

展开与实现在本质上只有通过依循中国国情而

来的具体化才是可能的，并且才会具有真正的

现实性。”④ 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现代化，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现代化

的制度保障、文明内涵、路径模式等都与西方

现代化不同，开创了一种新的现代文明道路。

但是，中国式现代化又不是脱离世界历史进程、

游离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的现代化。高校思政

课建设要把这些论题结合现实融入课堂讲授，

通过开展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使大学生入脑、

入心、践行。

再次，守中国共产党领导之正，坚持和完

善党的领导之新。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办

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一定要认清，中国

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什么是中

国特色？这就是中国特色。”⑤ 要充分认识到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

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推动思政课高质量发展，必须坚定不移坚持党

对思政课建设的领导，思政课理论教学和实践

活动都必须把党的方针政策贯彻始终。要坚守

好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在思政课中的主导

地位，始终把党的宗旨在思政课全域中坚决贯

彻。同时，要坚持党与时俱进品质，在坚持和

完善党的领导中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具体到思

政课上，“各级党委要把思政课建设摆上重要议

程，抓住制约思政课建设的突出问题，在工作

格局、队伍建设、支持保障等方面采取有效措

施。要建立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有

关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

推动形成全党全社会努力办好思政课、教师认

真讲好思政课、学生积极学好思政课的良好氛

围”，⑥ 不断创新领导方式，不断提升领导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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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推动思政课向更高水平发展。

最后，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正，建设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丰富

的理论给养。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

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

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

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

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

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① 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发展了马克思主

义理论体系。开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形态，

是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形态，具有坚

实历史基础和丰富历史进程，这个文明新形态

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为坚定历史自

信、文化自信提供了现实基础，也为进行文明

转型的其他国家提供了有效路径。思政课要辩

证性地融入这些理论新成果，塑造课程理论体

系，为拓宽大学生理论厚度和广度提供丰厚

给养。

四、意识形态的边界逻辑

理解意识形态的边界逻辑，需要对其进行

溯源，以全面的、动态的思维揭示边界理论的

内涵。从词源上看， “边界”一词最早是地理

空间上的概念，意指地理空间之间的界线。随

着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专业分支日益细化，“边

界”一词被引入到相关学科领域，并成为学科

与学科之间分野的用语。社会学中的边界问题，

表达的是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观念、文化、阶

级、阶层属性等方面的界分。心理学领域的边

界研究的是不同情境和心境下人们的行为模式

与思考方向有一个转变问题，这个转变的点位

所表达的前后差异就是这个时期的心理变化界

分线。之后边界向边界感转化，由最初的物质

边界向感知性边界转向，比如，物质领域的边

界强调物的所有者对物的全权拥有状态。边界

进入到意识层面，其复杂性更是不言而喻，自

我意识空间的守护、特别是私密空间的个人边

界感是非常重要的指向，在与他人的交往中，

观念的外化的行为对他人的影响是否超出受众

范围表征着意识边界，这种意识边界把握起来

对行为主体的洞察力要求较高。

意识形态边界逻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

阐释的中心议题，要想比较彻底地领悟意识形

态边界逻辑，必须对学科边界的复杂性有所把

握。从学科角度看，学科边界的强调意味着不

同领域的学科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

研究内容，研究者具有该类学科背景，以期与

相邻或相近学科有个界线，就是交叉学科也应

当有自己的领域范围而不是在互鉴交互中模糊

边界。思政课是意识形态领域的课程，毫无疑

问，意识形态性是思政课的内核和内边界，是

该学科最本质、最独特、最显著、最关键的特

征。其次，从教师的专业背景，比如，是否归

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以及思政课的知识

体系属性等判定该学科的外边界，即与其他相

邻学科的界分，比如，历史学、政治学、教育

学、社会学等的界线。意识形态边界是区分主

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等各种不同意识

形态的重要标准，是把不同的意识形态区分开

来的界线。

如何识别与把握思政课的意识形态边界逻

辑是思想政治理论系统塑造的重大问题。众所

周知，意识形态性是思想政治理论的本质特征

和根本属性。任何社会集团和政党都有自己的

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就是意识形态的反映。因

此，意识形态实质上就是一种价值观的理论体

系，当然也是高校思政课的核心指向。马克思

曾指出： “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

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

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

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

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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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意义的思想。”①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解

放和人类解放的价值学说，实现了对资本主义

意识形态的超越，具有明显价值指向。在高校

思政课程体系中，始终贯穿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方法论，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基本

属性，从而把每门课的理论教学转化为思想引

领的课程。由此，可以看出，从边界意识审视，

思政课的意识形态边界的核心元是马克思主义

的本质属性在课程内容中的体现，就是与非马

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区分开来的本质所在。

在分析思政课意识形态边界时，大体上有

两种现象值得关注：一是注重思想政治理论的

知识性，也就是注重知识点及其内容的讲授，

忽视了思政课的意识形态属性。比如，“中国近

现代史纲要” “四史”课程，个别教师讲成了

历史课或者史料分析课；再如，“思想道德与法

治”课程，有的老师讲成了文化课或者法律课，

同样是忽视了思政课的意识形态属性。此种情

况往往是教师驾驭思政课的教材能力不足，或

者是教师对课程的意识形态属性认识不到所致；

二是在教育数字化时代，新兴数字技术在高校

思政课中广泛应用，二者结合越来越深，ＶＲ／

ＡＲ思政实验室、ｂｉ站各种思政小视频、各种小

程序剧等的运用，教学与学习方式的前所未有

革新，但同时也为思政课的教学过程中渗透非

主流意识形态元素提供了便捷，随之也对传统

的课堂学习、教材内容、在线学习等各种边界

产生冲击，导致思政课意识形态边界变得日益

模糊，致使思政课立德树人、培根铸魂的功能

弱化， “使得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推荐、

ＶＲ／ＡＲ等数字技术在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中

‘越界’行为频现”。②边界意识的缺失导致高校

思政课数字化建设涌入本土和域外各类风险信

息，出现意识形态风险。这种情况十分复杂，

一些技术手段与程序悄然注入一些非主流价值

观信息和元素较为隐蔽，甄别防范起来要求教

师技术水平较高且具有敏感性，互联网技术推

动高校思政课数字化建设是必然趋势，也是高

校思政课未来发展的基础动力。如果不加防范，

必然诱发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使得意识形态

伴随技术运用越过思政课的边界，传播负向的

价值观。比如，现在的各种音视频、各种文字、

图片的智能技术饱含一定的 “政治隐喻”，带

播与主流价值相悖的西式民主、政治主张、人

权模式等信息，对大学生的思想引育造成了较

大影响。

在推进新时代高校思政课体统塑造时，如

何确立意识形态的边界逻辑，是摆在教育者面

前的重大课题。从现实来看，显然不能舍弃技

术应用来壁垒意识形态的僭逾。只有从思政课

的本质属性出发，围绕思政课的根本任务、思

想内核，立足现实，构建意识形态边界意识，

消除有形和未形之患。针对这个问题，习近平

总书记在全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

重要讲话明确提出 “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

一、坚持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坚持建设性

和批判性相统一、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

坚持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统一、坚持主导性和主

体性相统一、坚持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坚

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的 “八个相统

一”，为思政课意识形态边界确立了逻辑体系。

“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和 “坚持价值

性和知识性相统一、坚持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

一”这三个相统一非常鲜明地指出了思政课的

意识形态边界意识，属于意识形态内边界的硬

核部分。基本要求是强调思政课的政治性，“政

治引导是思政课的基本功能。强调思政课的政

治引导功能，并不是要把课讲成简单的政治宣

传，而要以透彻的学理分析回应学生，以彻底

的思想理论说服学生，用真理的强大力量引

导。”“需要注意的是，不能用学理性弱化政治

性，在大中小学的不同学段，无论是通过讲故

事、讲历史还是讲理论的方式讲思政课，都要

体现思政课的政治引导功能。”③ 同时，在以价

值观体现意识形态性的表达上，习近平总书记

就思政课教学辩证性地提出了明确要求：“思政

课重在塑造学生的价值观，这一点必须牢牢抓

住。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价值性，不是要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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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知识性，而是要通过满足学生对知识的渴求

加强价值观教育。只有空洞的价值观说教，没

有科学的知识作支撑，价值观教育的效果也会

大打折扣。”“当然，在思政课教学中也不能只

强调知识性，不能为了应付考试让学生死记硬

背知识点，而不注重对学生价值观的引导……

知识是载体，价值是目的，要寓价值观引导于

知识传授之中。”① “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

一、坚持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统一、坚持主导性

和主体性相统一、坚持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

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这五个相统

一则强调通过方法手段创新、理论与实践协同

等方面充分体现意识形态性，注重思政课魅力

性、吸引力与价值性、真理性有机统一，不能

偏颇。总之，在思政课创新实践中，只要全面

深刻领悟 “八个相统一”的内涵，并全面融入

思政课全过程全方位全领域就能够很好地构建

意识形态边界逻辑。当然，辩证地看，这 “八

个相统一”也是思政课建设的内容，因此，边

界逻辑的确立离不开内容要素，只要把内容的

根本性质把握准确，在实践中意识形态的甄别

就能够有效做好。

■责任编辑／张瑞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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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内涵、

价值及实现路径

朱　丹
［云南大学，昆明　６５０５００］

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明确指出 “要高度重视思政课的实践

性”，实践教学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加强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是提升思政课亲和力、针对性的重要举措，有效推

进 “大思政课”建设的题中之意，是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必要举措。本文旨在把握高

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内涵本质，理清其与 “思政教育实践活动”“实践教学法”“专业课程实践教学”

等相关概念的异同，通过明确教学目标、规范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完善教学保障，探寻新时代

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提升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习近平总书记 “３１８”重要讲话；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

中图分类号：Ｇ４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７５１１（２０２４）０２－０１３６－０９

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８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明确提出要以 “八

个统一”推进思政课改革创新。其中 “坚持理

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着重强调了 “马克思主

义是在实践中形成并不断发展的，要高度重视

思政课的实践性，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

结合起来”。①２０２１年３月，习近平总书记又明

确提出 “‘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

跟现实结合起来”。②２０２２年８月，教育部等十

部门印发了 《全面推进 “大思政课”建设的工

作方案》，明确指出：“坚持开门办思政课，强

化问题意识、突出实践导向，充分调动全社会

力量和资源，建设 ‘大课堂’、搭建 ‘大平

台’、建好 ‘大师资’。”③近年来，各高校、各

部门高度重视并全力推进思政课实践教学创新

改革，在师资队伍建设、教学资源整合、教学

方法创新、教学组织领导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

效。与此同时，思政课实践教学概念内涵泛化、

课程属性弱化，教学目标虚化、教学内容零散

化、教学组织形式化等问题依然存在。需进一

步理清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内涵本质、功能价值、

建设路径，以期对思政课实践教学的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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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性、实效性提升提供参考借鉴。

一、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内涵本质

理清概念是有效推进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

改革创新的前提和基础，结合当前各地区各高

校思政课实践教学开展情况来看，普遍存在以

“开门办思政课”为由，将高校一切与思政教

育相关的实践工作都视为 “思政课实践教学”

的现象，这种对概念的泛化理解，在很大程度

上弱化了思政课课堂教学主渠道的地位，弱化

了思政课实践教学的 “课程”属性，将课堂教

学与其他实践育人活动混为一谈，不仅不利于

推进思政课实践教学的改革创新，还在很大程

度上虚化了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功能作用。因此

澄清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内涵本质，对其认知误

区进行辨析至关重要。

（一）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内涵界定

当前学界对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内涵的界

定大致可分为 “教学方法说” “教学观念说”

“教学场域说”三种。所谓 “教学方法说”即

是将思政课实践教学视为一种教学方法来理解，

例如喻长志等人认为：“思政课实践教学是以理

论知识为依据，以强调创新性和实践性主题体

活动为形式，以激励学生主动参与和主动思考

为特征，通过引导学生有目的地参加课内与课

外、校内与校外的各种实践活动，对社会现实

生活广泛参与和体验，使其主观世界的带感性

的再教育和主题能力得到优化的过程和方

法。”① 所谓 “教学观念说”即是将思政课实践

教学视为一种观念来理解，例如柳礼泉等人认

为：“实践教学是指在教学过程中，建构一种具

有教育性、创造性、实践性以学生主体活动为

主要形式，以激励学生主动参与、主动思考、

主动探索为基本特征，以促进学生总体素质全

面发展为主要目的的教学观念和教学形式”。②

所谓 “教学场域说”即是以教学场地的性质来

进行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的划分，例如左鹏等

人认为：“思政课实践教学应该走出课堂，投身

于鲜活的社会实践中去，应该是学生直接参与

的感性活动。”③ 纵观以上三种观点，都有其合

理性和片面性。

本文认为所谓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是指以

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以高校思政课教学

大纲相关知识点为遵循，以思政课教学目标为

指引，以具体实践活动为手段，激发学生各方

面潜能，帮助学生对所学理论知识进行更深层

次的理解、内化与运用，进而引导学生自觉地

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实践，助

力高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成的一切教学活动

和教学理念的总和。从内涵本质上来看，高校

思政课实践教学区别于一般的实践活动。思政

课实践教学归根到底属于教学的范畴，而不是

活动范畴。活动通常只需要明确活动目的、主

题、主体、客体、时间、地点、方式即可，例

如暑期社会实践、校园文化活动等都属于活动

范畴。但这些都不能称之为 “教学”，教学必

须具备科学的学科支撑、权威的教学内容、明

确的教学目标、系统的教学方案、规范的教学

管理、专门的师资队伍等，具有科学性、系统

性、权威性、规范性、高效性等鲜明属性。④ 同

时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实践性在本质上应该是指

“内容上”的实践性，而非 “场域上”的实践

性。即实践教学应该关注教育教学内容与相关

的社会之间的内在统一性关系，即以教学内容

的观念形态反映相关的社会实践、生产劳动、

政治变革 （斗争）和科学实验的指导思想、实

际过程和成果。⑤ 从功能定位来看，实践教学是

高校思政课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理论教学

同等重要，而不是理论教学的实践环节。在教

学内容上与理论教学内在统一，在功能上与理

论教学相互补充，两者不是隶属关系。从认识

论的角度来讲，理论教学很大程度上是帮助受

教育者完成认识第一阶段的飞跃，即对事物的

感性认识，实践教学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帮助受

教育者完成认识的第二阶段，即由感性认识上

升到理性认识。能否实现认识第二阶段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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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取决于前期感性认识的基础，也受后期实践

教学效果的影响。因此思政课实践教学应该具

备独立性、协同性，一方面在课程方案、教学

流程、教学评价等方面必须有独立的系统标准，

而不能笼统地用理论教学的标准来衡量实践教

学。另一方面在内容设计、方法选择、目标确

立等方面必须与思政课理论教学相互协同、内

在统一。

（二）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与其他相关概

念的辨析

正确把握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内涵，就

必须厘清其与其他相关概念的不同，尤其要将

其与 “思政教育实践活动”“实践教学法”“专

业课程实践教学”等概念区分开来。

一是与思政教育实践活动相比，高校思政

课实践教学在内容上更具规范性和系统性。高

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内容必须以规范的教学大

纲、权威的课程教材为依据，这与思政教育实

践活动内容的随机性、零散性具有本质区别，

这也是思政课实践教学区别于思想政治教育实

践活动的最本质特征。思政课的实践教学具有

很强的学科属性，具有规范性、系统性、协同

性等特征。从横向来看，各门思政课课程的实

践教学内容应该与其课程定位相互协同、各有

侧重；从纵向上来看同一门思政课的实践教学

内容应做到螺旋上升、环环相扣，并与理论教

学逻辑呼应、互为延伸。

二是与实践教学方法相比，高校思政课实

践教学更加突出课程体系的完整性和系统性。

思政课教学本身就是一种实践活动，实践教学

和理论教学都是高校思政课教学的重要组成部

分，两者都具有实践性。但思政课实践教学归

根到底属于教学范畴，强调教学的完整性和系

统性，是集教学主体、教学客体、教学载体、

教学内容、教学环境、教学方法为一体的要素

总和。而实践教学方法归根到底是属于教学方

法的范畴，是较为单一的要素，不能将两者混

为一谈。一方面不能因为在课堂上使用了实践

教学方法就将本次教学定义为思政课实践教学；

另一方面也不能极端地认为实践教学就是纯粹

地引导学生参与式、体验式地实践，不能有任

何的理论讲授。思政课实践教学重在实践，但

归根到底是教学，思政课教师在开展实践教学

时，不仅要突出教学方法上的实践性，也要注

重在实践过程中的理论拔高，进而体现课程本

身政治引领、价值塑造的功能。

三是与其他课程的实践教学相比，高校思

政课实践教学的目标更加突出政治性和价值性。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的关键课程，因此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与生俱

来就承担着维护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

领域指导地位的重大使命，政治性是思政课实

践教学的第一属性，这也是高校思政课实践教

学区别于高校其他专业课实践教学的核心关键。

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目的不仅仅要让学生掌

握教学大纲要求的知识点，更重要的是能实现

政治引领和价值塑造，尤其要增强广大学生对

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信任、伟大复兴中国梦必胜

的信心。这与其他专业课实践教学以提升学生

专业素养、专业技能为主要教学目的有着本质

的不同。

二、加强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

　　建设的价值意蕴　　　　

　　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要想讲好道理，

不仅要用科学的理论教导学生、用真挚的情感

打动学生，还要用生动的实践说服学生。马克

思认为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①

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才能真正被学生认同。高

校思政课实践教学尤其注重引导学生收集掌握

一手信息和资料，让学生在实践中获取知识、

领悟价值、感悟真理，以此增强学生对思政课

的获得感和认同感。加强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

是提升思政课亲和力、针对性的重要举措，有

效推进 “大思政课”建设的题中之意，是培养

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必要举措。

（一）加强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是提升思

政课亲和力、针对性的重要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

改革创新，要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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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亲和力、针对性”。① 这为高校思政课改革

创新提出了要求，指明了方向。单一的理论灌

输、道理说教让大家对思政课产生了枯燥无味、

脱离现实的刻板印象，思政课实践教学因其互

动性、参与性、趣味性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思

政课的亲和力和针对性。近年来，党和国家高

度重视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建设，并相继出台政

策文件推动实践教学改革创新。２０２２年教育部

等十部门关于印发出台的 《全面推进 “大思政

课”建设的工作方案》明确指出： “高校要严

格落实本科２个学分、专科１个学分用于思政

课实践教学”。结合实际看，推进思政课实践教

学建设能够有效处理好思政课创新改革中的三

对矛盾，即教学内容思想性与教学效果生动性

的矛盾、教学理论有深度与解决困惑有力度的

矛盾、知识传授目标性与契合学生针对性的

矛盾。

首先，推进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建设能有

效处理教学内容思想性与教学效果生动性的矛

盾。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旨在通过志愿服务、

理论宣讲、社会调研等实践教学方式，让学生

在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式的教学活动中吸收

内化所学知识，打破学生对思政课枯燥无味的

刻板印象，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热情，在推进

社会大课堂与学校小课堂的有机结合中提升思

政课的亲和力。其次，推进高校思政课实践教

学建设能有效处理教学理论有深度与解决困惑

有力度的矛盾。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能有效引

导学生主动运用理论知识解决现实问题，提升

学生获得感。围绕学生的现实问题和具体困惑

开展实践教学，打破思政课是 “说教课” “无

用课”的认知误区，通过实践教学引导学生学

会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解决现实问题，

打破思政课理论与实践 “两张皮”的认知误

区，不断提升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增强

学生对思政课的认同感。第三，高校思政课实

践教学能有效处理知识传授目标性与契合学生

针对性的矛盾。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能充分体

现学生的主体地位，提升学生的课堂获得感。

马克思认为：“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

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

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② 当代大

学生对思政课的学习不仅仅是教育者对受教育

者的改造过程，也不是受教育者被动地、僵化

地、消极地接受知识的过程，而应该充分发挥

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以受教育者自身为活动

对象，主体客观化与客体主体化的双向对象化

过程。从现实情况来看，当前高校思政课的教

学，仍存在重教师轻学生、重灌输轻启发、重

理论轻实践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学生

主体能动性的发挥。思政课实践教学恰好为大

学生从事实践活动提供了必要的实践平台和路

径，着重突出 “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将学

生视为具有能动性、独立性、自我管理性的独

立个体。引导学生在实践中领悟、检验所学知

识，由此增强学生对思政课的知识认知和价值

认同，提升思政课的针对性和亲和力。

（二）加强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是有效推

进 “大思政课”建设的题中之义

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建设本身就是 “大思

政课”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面推进 “大

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明确指出要善用社

会大课堂：“高校要普遍建立党委统一领导，马

克思主义学院积极协调，教务处、宣传部、学

工部、团委等职能部门密切配合的思政课实践

教学工作体系，在马克思主义学院指定专人负

责，建立健全安全保障机制，积极整合思政课

教师和辅导员队伍，共同参与组织指导思政课

实践教学。”③ 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是一项复杂

的系统工程，需要充分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和资

源，建设 “大课堂”、搭建 “大平台”、建好

“大师资”，而这些正是 “大思政课”建设的题

中之意。

首先，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建设有利于推

动 “大课堂”的构建。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

开展必须依托一定的课堂场域才能开展。习近

平总书记多次指出 “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

堂相结合”，思政课实践教学只有动用全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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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才能办好，不仅要在学校内打通第一课堂

和第二课堂的壁垒，充分发挥校园文化活动的

育人功能，还要在校园外打通学校课堂和社会

课堂的壁垒，让学生走出校门，走进社会，在

实践中读懂道理、领悟真理。思政课实践教学

对 “大课堂”的构建与 “大思政课”善用大课

堂的要求高度契合。其次，高校思政课实践教

学的建设有利于 “大资源”平台的搭建。教育

部先后在全国建设了３０家高校思政课教师研学

基地、４５３家 “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并

强调要发挥好这些基地的实践教学功能。由此

可见，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建设不仅仅是马

克思主义学院的小事，而是需要充分调动全社

会力量和资源来办的大事。推进高校思政课实

践教学建设尤其要用好地方红色资源，整合校

内校外的一切育人资源，有效推进 “大资源”

平台的建设，这也是 “大思政课”建设的内在

要求。第三，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建设有利

于 “大师资”队伍的组建。 “办好思政课，关

键在教师”，① 教师的专业素养在很大程度上决

定了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实效性，高校思政课实

践教学的开展不仅需要教师具备马克思主义理

论知识素养，也要教师具备组织策划、沟通协

调、项目管理等技能素养，以及人际交往、团

结协作等情感素养。因此，高校思政课实践教

学的教师主体不仅要包含思政课教师，还应涵

盖其他战线的思政骨干力量，例如辅导员、团

干部等，思政课实践教学建设建好 “大师资”

的要求也是 “大思政课”建设的关键条件。

（三）加强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是培养担

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必要举措

作为理论课堂教学的拓展和延伸，高校思

政课实践教学的开展必须在理论课堂知识传授

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导学生在实践中认知 “什

么是民族复兴大任” “为什么要担负民族复兴

大任”“如何才能担负民族复兴大任”，有效增

强学生 “志气”“骨气” “底气”，进而让学生

对知识的学习形成 “知—情—意—行”的良性

闭环。

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学

生的爱国情感，增强学生担负民族复兴大任的

志气。高校思政课理论课堂教学侧重于课堂理

论知识的传授，学生所获得的大多是间接的知

识灌输，新时代大学生是生而自信的一代，很

难仅从抽象的理论层面深刻理解伟大复兴中国

梦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高校思

政课实践教学则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思政课教

学局限于第一课堂的理论灌输和二手经验的传

授这一困境，有效地引导学生在实践过程中获

得直接经验和一手资料。毛泽东同志指出 “通

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

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

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

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② 这段话充分阐释了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思

政课实践教学通过带领学生在历史中沉浸式、

体验式感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代又一代中

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之共同努力的伟大追求，

在实践中引导学生 “立鸿鹄志，做奋斗者”，

增强其担负民族复兴大任的志气。高校思政课

实践教学有利于进一步坚定学生的意志信仰，

增强学生担负民族复兴大任的骨气。高校思政

课实践教学引导学生在实践中认识一个客观立

体的真实中国，看到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

代，让学生从中国与世界发展的现实出发，在

实践中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

问、时代之问，培养学生艰苦奋斗的优良品质，

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

确看待理想实现的长期性、艰巨性和曲折性，

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为伟

大复兴中国梦贡献青春力量。高校思政课实践

教学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增强

学生担负民族复兴大任的底气。马克思主义实

践观指出，人的劳动实践使 “生产者也改变着，

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

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

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③ 这充分说明人的社会

实践活动不仅是能动地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

过程，还是能动地认识和改造主观世界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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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课实践教学不仅是教师引导学生进一步吸

收内化理论知识的过程，也是学生开展主观世

界自我探索、实现自身全面发展的过程。思政

课实践教学让学生在实践中提升本领，练就推

进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过硬本领，增强学生担负

民族复兴大任的底气。

三、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

　　建设的实现路径　　

　　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建设本身就是一项系

统工程，需要教学主体、教学客体共同配合，

外界环境和内在动力共同保障，教学内容和教

学方法等要素相互协同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当前我国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在思想认识上仍

存在重形式轻内容、重表面轻内涵的现象；在

教学内容上存在重体验轻启发、重知识轻价值

的现象；在教学方法上存在重传统轻创新、重

主导轻互动的现象；在教学评价上存在重结果

轻过程、重参与轻获得的现象；总体来看当前

的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形式化、碎片化、零散

化的现象较为普遍。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述

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

观和方法论，即 “六个坚持”，其中第五个是

“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当前推进思政课实践教

学建设就必须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思政课实践

教学的目标、内容、方法、保障，有效提升其

规范性、科学性、实效性。

（一）明确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目标

实践教学目标是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建设

的方向指南，具体应从课程目标、教学目标、

育人目标三个层面去构建，其中课程目标是关

键，教学目标是基础，育人目标是核心，三者

相辅相成、辩证统一。

育人目标是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目标的最

高层面，统领着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建设方

向。育人目标的制定应充分体现教育是国之大

计、党之大计的战略定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我们的高校是党领导下的高校，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高校。办好我们的高校，必须坚持以马

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

持党对高校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

的本质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最

大政治优势。”① 作为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高

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育人目标就是为党和国家

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具体

表现为：始终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

的指导地位，巩固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

始终明确并强化青年大学生的使命担当。

课程目标是衔接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育人

目标和课堂目标的关键桥梁，既是对育人目标

的进一步阐释，也为课堂目标的建设提供了依

据和方向。课程目标的制定从根本上应该与思

政课实践教学所属具体课程的总体目标一致，

具体包含以下三方面：一是提升高校思政课实

践教学的政治引领力。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

课程目标应该将政治性视为其第一属性。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 “政治引导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

基本功能”，② 这也是思政课实践教学区别其他

课程实践教学的本质特征。二是推进 “大中小

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目标任务的螺旋上升、层

次递进。思政课实践教学一体化建设也是大中

小思想政治理论课一体化建设的题中之意，其

课程目标既要做到大中小一体化建设的螺旋上

升、层次递进，又要能够紧扣高校思政课实践

教学的独有特点，避免出现实践教学内容倒挂、

重复的现象。三是推进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与

理论教学目标任务的协同互补。思政课实践教

学目标的制定要与理论教学目标遥相呼应，做

到分工明确、优势互补，不能混淆重复、边界

不清。

课堂目标是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目标的基

础保障，直接影响着育人目标、课程目标的实

现。课堂目标的建设应根据实践教学的课堂特

点、教学任务、受教育对象的实际需求进行构

建。实践教学的课堂目标是立足于其课堂空间

来进行构建的，反映的是每一项具体的目标和

任务，主要包括教学目标、教育目标、发展目

标三部分。教学目标任务，是指教学大纲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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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主体必须完成的一切教学活动。实践教学

作为一门课程，其首要目标就是要完成教材和

教学大纲规定的教学任务。教育目标任务，是

指通过教学教案、教学流程、教学方法的运用

帮助学生培养世界观和道德、审美、劳动等观

念及相应的行为方式。发展目标任务是指通过

实践教学活动的开展，使学生的身心都能得到

全方位的发展。高校培养人是培养的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但不同的课程在发展

目标的侧重点上也有所不同，就高校思政课实

践教学而言，其侧重点主要是落脚在 “德”

上，即更加注重学生的价值塑造、品质养成。

（二）规范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是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体系构建

的核心，就当前我国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内容

的构建情况来看，普遍存在零散化、形式化、

同质化的现象，并没有真正站在 “课程”的角

度进行系统地构建，本文认为高校思政课实践

教学的内容建设应做到与平行开展的理论教学

相互融通、大中小思政课实践教学纵向贯通、

同一学段的各门思政课实践教学横向融通。

首先，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内容应与思

政课理论教学内容相互融通。从高校思政课实

践教学的课程定位来看，实践教学是理论课堂

的延伸，其功能在于提升学生对思政课理论教

学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助力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的完成。因此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具体教学

内容的选择和教学大纲的制定应该是对理论教

学的深化和拔高，应在理论教学大纲的基础上

选取重点难点来制定。

其次，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内容应做到

大中小思政课实践教学纵向贯通。２０２０年１２月

出台的 《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

实施方案》明确提出： “构建大中小学一体化

思政课课程体系，优化教学内容，实现学段纵

向衔接、逐层递进。”① 当前我国思政课的教学

内容在大中小一体化建设上依然存在课程内容

重复、倒挂、脱节的现象。因此在进行思想政

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内容构建时，就要充分考虑

现实困难，在实践教学的教学内容构建上下功

夫。主要通过厘清各个学段的教学重点，找到

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重点内容。按照国家要

求：“大中小一体化”遵循学生认知规律设计

课程内容，体现不同学段特点。② 小学阶段因为

重在开展启蒙性的情感教育，其教学内容应侧

重于引导学生形成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爱人民、爱集体的情感，具有做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的美好愿望；初中阶段因为重在打

牢思想基础，其教学内容应侧重于引导学生把

党、祖国、人民装在心中，强化做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的思想意识；高中阶段因为重在

提升政治素养，其教学内容应侧重于引导学生

衷心拥护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形成

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政治认同；大学

阶段因为重在增强使命担当，其教学内容应该

重点放在引导学生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争

做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③ 只有对

各个学段的教学内容和目标侧重点有了清晰的

认知，才能有效避免大中小实践教学内容重复、

倒挂、脱节的现象。

第三，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内容应做

到同一学段的各门思政课横向融通。当前高

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普遍存在不同课程实践教

学内容同质化、重复化的现象。因此，高校

思政课实践教学应在确保教学内容不违背思

政课理论教学范围的基础上，找到各门课程

之间的横向逻辑，结合学生学情实际和时代

特点，充分发挥实践教学的优势，与理论教

学形成协同互补的关系，对教学内容进行更

加系统完善的构建。２０２０年出台的 《新时代

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实施方案》明

确提出：“《思想道德与法治》主要讲授马克

思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法治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

关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主要讲授反

映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最基本的原

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主要讲授中国近

代以来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

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 《毛泽东思想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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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主要讲授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

体实际相结合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

大理论成果。”① 所以高校思政实践教学的教学

内容和教育重点也应该根据以上定位进行规划

设计。

（三）创新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方法

正如马克思所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

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

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在这种实践的理解

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② 恰当得体的教学方法，

能够有效推进教学内容更好地被受教育对象所

吸收，让整个教学活动事半功倍。纵观党和国

家的相关政策文件，都对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

方法的开展作出了重要的指示。例如２０１９年出

台的 《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

革创新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 “要坚持开门

办思政课，推动思政课实践教学与学生社会实

践活动、志愿服务活动结合，思政小课堂和社

会大课堂结合，鼓励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等

就近与高校对接，挂牌建立思政课实践教学基

地，完善思政课实践教学机制。”③ ２０２０年提

出：“各高校要规范实践教学，把思想政治教育

有机融入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实习实训等活

动中，切实提高实践教学实效。”④ 虽然这些文

件没有对实践教学的具体方法进行详细阐释，

但也给实践教学方法的建设提供了思路和启发，

同时这些文件中所提到的教学方法也应该是当

下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方法建设的重中之重。

本文根据实践教学活动方法的适用场域，将其

分为课堂类实践教学方法、校园类实践教学方

法、社会类实践教学方法；网络类实践教学

方法。

课堂类实践教学方法主要用于教室场域开

展的思政课实践教学方法，常见的主要包括：

影视教学法、情境教学法、案例教学法。其特

点在于更加突出目标、方式、任务的实践性，

强调生活化、现实化。将课堂教学类教学方法

列为实践教学方法也是对当前实践教学 “场域

论”的一种否定，本文始终认为实践教学的边

界是不能以教学场域来划分的，任何场域都可

以进行实践教学。

校园类实践教学方法主要用于教室之外、

校园之内的场域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

的方法。这一教学方法如果理解运用不当将会

与一般的校园文化活动相混淆。两者的共同点

在于其教学的场域都在教室之外、校园之内。

两者最大的不同点在于校园教学类实践教学方

法是以教学大纲、教学任务为根本遵循的。侧

重于强调教与学的互动过程，教师不仅充当着

组织者的身份，更多的还有价值引领的身份，

学生不仅充当着参与者的身份，更多的还有价

值践行者的身份。校园文化活动侧重于强调学

生的体验感和获得感，教师更多是扮演平台的

搭建者和活动的组织者。

社会类实践教学方法指学校依照特定的教

学目标，以社会为场域，有计划地为学生提供

和设定一定的教学情境和平台，引导学生理论

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社会类实践教学方法是

当前我国高校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最

常用的方法。主要包括参观寻访、社会调查、

志愿服务等。

网络新媒体类教学方法是指依托新媒体开

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方法。“互联网＋

教学”并不只是教学的网络化与数字化，而是

一场教学范式的结构变革。其优势在于信息传

播速度快、信息传播面积广、传播内容易更新

等特征，较常见的为 ＶＲ虚拟仿真实验室、网

络智慧教学平台等。

思政课实践教学方法的创新，应更加注重

各类思政课实践教学方法的协同组合，在实际

教学过程中应注重多种方法的搭配组合，以便

帮助学生打通 “知”“情”“意”“行”的认知

环节，助力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完成。

（四）加强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保障

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在 《关于进一步

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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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明确指出： “要建立和完善实践教学保障机

制，探索实践育人的长效机制。”① 具体来说思

政课实践教学保障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加强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组织领导保障。

组织领导保障是整个实践教学保障体系构建的

核心。办好思政课实践教学自然离不开各级党

委的高度重视、相关职能部门的关心关怀、其

他平行单位及工作人员的协同互助。本文认为，

实践教学的组织领导保障的建设就应该建立形

成一套职责明确、权责统一，包含校级党委、

职能部门、院级的三级联动组织领导体系。

加强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教学资源保障。

一是教学资源平台保障。将地方红色资源、学

校实践育人资源、新媒体技术有效融入实践教

学。二是教学经费保障。当前国家已经通过文件

的方式明确规定了高校思政课的建设经费，但并

没有专门针对实践教学出台文件规定专项经费，

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思政课重理论教学、科学

研究轻实践教学、教书育人的现象。例如可在明

确保障思想政治理论课经费总量的基础上，进一

步明确用于实践教学的经费占比，将实践教学的

场地建设纳入全校的基础建设项目。三是政策保

障。以政策文件方式将实践教学成果纳入教师职

称晋升要求，以此有效激励和引导大家将更多的

人力物力财力投放在实践教学上。

加强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的教师队伍保障。

教师队伍的专业素养和职业道德素养直接决定了

实践教学的育人实效。这就需要构建专业的思政

课实践教学教师队伍，从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全

面提升思政课实践教学教师队伍的素质，主要从

选、培、留三个方面进行建设。所谓 “选”即规

范思政类实践教学教师队伍的选拔机制，通过严

格选拔机制将最适合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

学的教师吸收到队伍中来，坚持 “大思政”格

局，将思政课教师之外的其他优秀的思政工作力

量也吸收到队伍中来，包括辅导员、团干部、组

织员等；“培”即建立思政课实践教学教师队伍

的培训机制，通过分层分级的培训机制对每一位

在岗人员进行思政课实践教学的专业培训，精准

提升其实践教学专业素养，并在一定范围内建立

思政课教师实践锻炼交流机制；“留”即完善思

政课实践教学教师队伍的发展机制，用有效的激

励机制鼓励引导优秀的人才主动留在这个岗位继

续从事思政课实践教学工作，保持队伍的稳定性

和可持续发展性。

■责任编辑／张瑞臣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ｏｆ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ｂａｓｅｄ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ｏｆ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Ｃｏｕｒｓｅｓａ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Ｅｒａ

ＺＨＵＤａｎ
（Ｙｕｎ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Ｋｕｎｍｉｎｇ６５０５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ＣＰＣ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ＸｉＪｉｎｐｉｎｇｈａｓｃｌｅａｒｌｙｐｏｉｎｔｅｄｏｕｔａｔ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ｆｏｒ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ｏｆ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Ｃｏｕｒｓｅ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ｃｏｕｒｓｅｓｍｕｓｔｆｏｃｕｓｏ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ｂａｓｅ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ｏｆ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ｃｏｕｒｓｅｓａ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ｉｓ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ｍｅａｎｓ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ｍ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ｃｏｕｒｓｅｓ，ａｎｄｔｏｆｕｌｆｉｌｌｔｈｅ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ｔａｓｋｏｆ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ｖｉｒｔｕｅａｎｄｔａｌｅｎｔｓ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ｂａｓｅｄ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ｏｆ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ｃｏｕｒｓｅｓａ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ｉ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ｍｅａｓｕｒｅｔｏｅｎｈａｎｃｅｔｈｅａｆｆｉｎｉｔｙａｎｄｐｅｒｔｉｎｅｎｃｅｏｆｓｕｃｈｃｏｕｒｓｅｓ，ａｋｅｙｔｏ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ｍａｃｒｏ－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ｏｕｒｓｅｓ”，ａｎｄａ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ｍｅａｓｕｒｅｔｏ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ｔｈｅｎｅｗ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ｙｏｕ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ｃａｐａｂｌｅｏｆ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ｏｕ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ｊｕｖｅｎａｔｉｏ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ａｉｍｓｔｏｇｒａｓｐｔｈｅｅｓｓｅｎｃｅｏｆ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ｂａｓｅｄ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ｏｆ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ｃｏｕｒｓｅｓａ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ｃｌａｒｉｆｙｔｈｅｉｒ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ｗｉｔｈ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ｓｕｃｈａ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ｉｎ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ｂａｓｅｄ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ｍｅｔｈ
ｏｄｓ”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ｂａｓｅｄ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ｆｏｒ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ｃｏｕｒｓｅｓ”Ｉｔｓｅｅｋｓ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ｐａｔｈｗａｙｓｔｏｅｎｈａｎｃ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ｂａｓｅｄ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ｏｆ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ｃｏｕｒｓｅｓａ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ｅｒａｔｈｒｏｕｇｈｄｅｆｉｎｉｎｇ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ｏｂｊｅｃ
ｔｉｖｅｓ，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ｕｒｓ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ｎｇ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ｓｕｐｐｏｒ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ｈｅＣＰＣ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ＸｉＪｉｎｐｉｎｇ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ｓｐｅｅｃｈｏｎｔｈｅ１８ｔｈｏｆ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９；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ｅ
ｏｒｙｃｏｕｒｓｅｓａ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ｂａｓｅｄ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４４１·

云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２３卷·第２期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２００５年 ３月 ２日，ｈｔｔ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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